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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5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1 December 2005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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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S.B.S.,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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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M., 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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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李國麟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林偉強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B.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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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力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G.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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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RAFAEL HUI SI-YAN, G.B.S.,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AN-LUNG, S.C.,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PATRICK HO CHI-P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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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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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5 年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修訂）  

規例》 .................................  

  

224/2005

   

《法律援助（財產的押記）（利率）規例》 ........   225/2005

   

《普查及統計（ 2006 年人口普查）令》 ............   226/2005

   

《〈 2004 年領養（修訂）條例〉（生效日期）  

公告》 .................................  

  

227/2005

   

《公約領養（不在涵義內）令》 ..................   228/2005

   

《跨國領養（締約國）令》 ......................   229/2005

   

《 2005 年領養（修訂）規則》 ....................   230/2005

   

《公約領養規則》 ..............................   231/2005

   

《 2005 年證券及期貨（合約限量及須申報的持倉量）  

（修訂）（第 2 號）規則》 ...............  

  

232/2005

   

《2005 年道路交通（交通管制）（指定禁區及限制區）

（修訂）公告》 .........................  

  

23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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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Legal Aid (Assessment of Resources and Contribution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5......................  224/2005

 
Legal Aid (Charge on Property) (Rate of Interest)  

Regulation ..............................................  225/2005
 
Census and Statistics (2006 Population Census) Order ...  226/2005
 
Adop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2004 (Commencement) 

Notice ..................................................  227/2005
 
Convention Adoption (Exclusion) Order ...................  228/2005
 
Intercountry Adoption (Contracting States) Order ......  229/2005
 
Adoption (Amendment) Rules 2005.........................  230/2005
 
Convention Adoption Rules ..................................  231/2005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ntracts Limits and Reportable 

Positions) (Amendment) (No. 2) Rules 2005 .....  232/2005
 
Road Traffic (Traffic Control) (Designation of Prohibited 

and Restricted Zones) (Amendment)  
Notice 2005 ............................................  233/2005

 

 

其他文件  

 

第 42 號  ─  職業安全健康局  

  2004-2005 年度年報  

 

第 43 號  ─  二○○四至○五年度獎券基金帳目  

 

第 44 號  ─  華人廟宇委員會就華人慈善基金提交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的管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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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號  ─  葛量洪獎學基金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報告  

 

第 46 號  ─  華人廟宇委員會就華人廟宇基金提交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的管理報告  

 

第 47 號  ─  麥理浩爵士信託基金受託人報告書  

  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 48 號  ─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委員會就該基金提交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年度的管理報告  

 

第 49 號  ─  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  

  經審計會計報表及核數師報告  

 

第 50 號  ─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信託委員會  

  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  

  的報告書  

 

第 51 號  ─  香港房屋委員會  

  二零零四至二零零五年度年報  

 

第 52 號  ─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第 53 號  ─  警察福利基金  

  2004 至 2005 年度年報  

 

第 54 號  ─  警察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及  

  警察教育及福利信託基金  

  2004 至 2005 年度年報  

 

研究政府當局就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

小組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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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apers  
 

No. 42  ─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Annual Report 2004-2005 

   
No. 43 ─ The Accounts of the Lotteries Fund 2004-05 
   
No. 44  ─ Report of the Chinese Temples Commit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General Chinese Charities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5 

   
No. 45  ─ Grantham Scholarships Fund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2005 
   
No. 46 ─ Report of the Chinese Temples Commit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Temples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5 

   
No. 47 ─ The Sir Murray MacLehose Trust Fund  

Trustee's Report for the period from 1 April 2004 to 
31 March 2005 

   
No. 48 ─ Report of the Brewin Trust Fund Commit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0 June 2005 

   
No. 49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Incorporated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Auditor's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5 

   
No. 50  ─ 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for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Fund  
for the period from 1 April 2004 to 31 March 2005 

   
No. 51  ─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Annual Report 20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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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52  ─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5 

   
No. 53  ─ Police Welfare Fund  

Annual Report 2004/2005 
   
No. 54 ─ Annual Report on the Police Children's Education Trust 

and the Police Education and Welfare Trust  
for the year 2004/2005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to Study the Administration's Proposals for 
the Methods for S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in 2007 and for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2008 
   

 

發言  

ADDRESSES 
 

主席：發言。譚耀宗議員會按照《議事規則》第 21(3)條，就研究政府當局

就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小組委員會報告向

本會發言。  

 

 

研究政府當局就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小組

委員會報告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to Study the Administration's Proposals for the 
Methods for S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in 2007 and for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2008 
 

譚耀宗議員：主席，本人謹以研究政府當局就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年立

法會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提報告。 

 

 小組委員會曾舉行 9 次會議，討論政府當局就修改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下稱“兩個產生辦法”）的建議方案、兩項擬向立

法會提交有關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議案（草擬本）及其他相關事宜。小組委

員會亦接見三十多個團體及人士，聽取他們的意見。小組委員會商議的事項

已詳細在書面報告中交代，本人今天只會重點報告其中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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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小組委員會對建議方案的立場是分歧的。部分委員認為方案

並不是一個進步的方案，不會令香港更接近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最終目

標。另一部分的委員認為方案不單擴闊選舉制度的民主成分，更可推動香港

的政制循序漸進地邁向普選的最終目標。  

 

 小組委員會曾詳細討論若干原則問題。部分委員認為，由於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在 2004 年 4 月 26 日所作的決定只否

決了在 2007 年及 2008 年兩個選舉中實行普選，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

政府及行政長官有責任向中央爭取訂立普選時間表。他們並表明沒有時間

表，便不會支持建議方案。另有部分委員認為，普選時間表並非立法會通過

2007 及 08 年兩個產生辦法的先決條件，兩件事應分開處理。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人大常委會分別在 2004 年 4 月 6 日及 26 日作出的

解釋和決定，建議方案只會集中處理 2007 及 08 年的選舉安排，不會包括普

選時間表。此外，要訂立普選時間表，有關三方必須達成共識，香港特區政

府不能單方面決定。普選時間表亦不可能在一段短時間內訂出。  

 

 政府當局的方案建議把所有區議會議員加入選舉委員會及 5 個新增的功

能界別議席由區議員互選產生。有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擴大選舉委員

會的選民基礎及以個人票取代團體票，藉此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範圍。但

是，有委員認為可考慮在部分功能界別的選民範圍中加入高層管理人員，而

非所有僱員。  

 

 部分委員不支持在建議方案中加入委任議員，因為此舉代表民主進程的

大倒退。此外，此舉會引起有關“種票”及利益衝突的關注，因為由行政長

官委任的 102 名區議員有權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提名和投票。  

 

 政府當局解釋，區議會方案在人大常委會於 2004 年 4 月作出的解釋和

決定所訂的框架內，提供了最高可達致的民主成分。由於 400 名區議員是由

超過 300 萬名登記選民直選產生的，透過他們在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中的參

與，將會增加兩個選舉的民主代表性。政府當局認為，《區議會條例》賦予

全體區議員相同的職能。因此，民選及委任區議員應享有相同的權利，沒有

理由不讓委任區議員加入選舉委員會及功能界別。關於應否取代功能界別的

團體票一事，政府當局表示把功能界別內所有僱員納入選民範圍，實質上會

令大部分功能界別變為“僱員界別”，因而有違設立功能界別的原意。  

 

 主席，根據人大常委會的解釋，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法案及其任何修正

案，應由香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小組委員會曾討論為何政府當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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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議案而非法案方式，將有關修正案（草案）提交立法會通過。政府當局解

釋，修改兩個產生辦法，性質上是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規定。

根據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程序，此等修改只有經人大常委會批准或接納備案，

才會獲賦予立法效力，而該等修改並非本地條例。因此，該等修正案（草案）

以議案方式提出供立法會通過，是適當的做法。政府當局已就修正案（草案）

措辭，與中央有關部門交換意見。政府當局有信心該等安排符合人大常委

會在解釋中訂定的有關程序。  

 

 小組委員會亦詳細討論兩項政府當局擬向立法會提交有關修改兩個產

生辦法的議案（草擬本）。政府建議修改《基本法》附件一行政長官產生辦

法的議案（草擬本）內容，包括選舉委員會在《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的

情況下選出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及連任的次數。  

 

 鑒於就附件一提出的修訂所處理的，是在 2007 年選出第三任行政長官

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有委員質疑為何在當中加入《基本法》第四十六條有

關行政長官任期的規定。他們認為有關的修訂超出《基本法》附件一的範圍，

而適當的程序是使用《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所訂的機制，修改《基本法》

有關條文。政府當局經仔細考慮小組委員會的意見，決定有關課題可通過本

地法例處理。因此，有關的建議已從政府於今天會議上動議的有關議案中刪去。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基因改造食物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1. 呂明華議員：主席，據報，現時中國政府尚未批准商業性種植和銷售基

因改造米，但有環保團體在湖北省的批發零售市場抽查 16 個大米樣本，結

果顯示其中 10 個樣本為基因改造米，部分已外銷至廣東省等省市。鑒於內

地是香港食米的其中一個來源地，來歷不明及未經安全測試的基因改造米有

機會流入香港，威脅市民健康。關於監管經基因改造食物，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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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有否因應上述抽查結果，追查香港有沒有從內地輸入基因改造

米，以及有沒有採取措施防止未經內地當局批准種植和出售的基

因改造米流入香港；  

 

(二 ) 當局有沒有對所有進口大米抽取樣本並進行基因測試，或要求進

口商出示相關檢驗證明；若沒有，當局會不會因應上述抽查結

果，進行有關的測試或要求相關的檢驗證明，以確保進口的大米

可安全食用；及  

 

(三 ) 鑒於有報道指歐洲聯盟、內地、台灣、南韓及日本等均積極制訂

並執行監管基因改造食物的法例或強制性標籤制度，香港當局會

不會制訂並推行類似的法例或制度？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就“綠色和平”指內地市場有未

經審批的基因改造米出售一事，曾向國家農業部查詢，接獲回覆

指在內地，所有基因改造農作物在投入商業生產前，均必須接受

安全評估。  

 

 國家農業部亦曾收到有關基因改造稻米的申請，但有關的食用安

全及環境影響評估仍在進行中。到目前為止，內地仍未有任何基

因改造稻米的申請獲准投入商業生產。  

 

 食環署亦與內地有關當局聯絡，暫時並無資料顯示基因改造大米

已流入本港市場，香港政府會繼續與內地相關部門跟進，並要求

有關部門採取有效措施，防止未經安全評估的基因改造大米輸入

香港。  

 

(二 ) 本港過去並沒有抽取進口大米樣本進行基因測試，亦沒有要求入

口商出示相關的檢驗證明。據世界衞生組織（“世衞”）指出，

在國際市場上出售的基因改造食物均已通過風險評估，因此不大

可能對人體健康帶來不良影響。目前並無證據顯示，基因改造稻

米會引起食物安全的問題。  

 

 香港現時並沒有特別規管基因改造食物的法例。不過，根據香港

法例第 132 章《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的規定，所有在香港出售

的食物（不論是否經基因改造）均必須適宜供人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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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為回應市民對基因改造食物是否安全的關注，政府正考慮推行強

制性的銷售前安全評估制度。政府將會根據食品法典委員會通過

的基因改造食物安全評估原則和指引，評定基因改造食品的生產

商是否已全面評估有關食品的安全性。政府現正草擬有關基因改

造食物銷售前安全評估的公眾諮詢文件，文件內容會詳細列明實

施安全評估的具體方法，稍後會徵詢業界意見，以制訂實施安全

評估的方案。  

 

 由於國際間對實施強制性標籤制度暫時沒有共識，所以政府會密

切留意食品法典委員會在這方面的討論，以便作進一步跟進。為

回應消費者希望得到產品資料的訴求，政府會鼓勵業界自願為基

因改造食物加上標籤，政府亦正考慮制訂一套自願標籤指引，幫

助業界就基因改造成分作真確聲稱。  

 

 

呂明華議員：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指出，國家農業部的評估仍在進行中，

即還沒有作測試。可是，世衞卻認為基因改造食米並不影響健康。請問政府

如何解讀這個差別呢？政府的取向是怎麼樣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所知，世衞主要關注食物對人類安

全的影響，而暫時來說，科學上還沒有證據證實基因改造食物對人類安全會

造成直接影響。可是，世界農業組織及國家農業部的考慮因素並不止於食物

安全，它們還會考慮如果食物屬基因改造產品，特別是農產品，對環境及其

他農產品會有甚麼影響，以及會否對其他農產品的收成或環境造成顯著影

響。除了在經濟和農業交易方面有所考慮外，我相信內地及國際上的其他國

家，特別是農業國家，也是會有額外考慮的。至於香港，由於我們沒有大的

農業體系，所以我們主要是根據食物安全原則，來決定應對甚麼食物加強規

管，以及在哪方面實施標籤制度。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們從政府的主體答覆可以看到，第一，我們並沒有抽

查任何入口大米，以確定產品有否經過安全評估，有沒有含有基因成分；第

二，我相信內地政府不能完全掌握是否有人非法種植基因改造大米。基於這

兩點，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何主體答覆中指出“食環署亦與內地有關當局

聯絡，暫時並無資料顯示基因改造大米已流入本港市場”？就着我以上提出

的兩點，局長是憑甚麼判斷基因改造大米沒有流入本港市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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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我們知道進口香港的大米來自何

地，我們便可很清楚知道那些大米是否經過基因改造。暫時來說，我們並沒

有這方面的資料。我們知道循正途輸港的大米均沒有這方面的問題。當然，

任何食物或產品均有走私的可能，又或是不經正途輸入香港。可是，就現時

的情況來看，大米的問題不會很大。在國際上，當局進行規管時是很注重源

頭的，即從食物製造方面進行規管，而不是從零售或銷售層面進行規管的。 

 

 

蔡素玉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提及基因改造食品的標籤問

題時指出，政府會制訂一套自願標籤指引，但不會實施強制性標籤制度。我

瞭解如果屬加工食物，的確很難知道那些食物是否經基因改造，但對於一些

沒有加工的食物，政府會否考慮要求實施強制性標籤制度？這方面的監管工

作可能較容易，因為種植有關食物的人一定知道那些食物是否經基因改造。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當然可以先對那些可以較容易實施

標籤制度的食物實施標籤制度，但由於現時還未有確實的科學證據證明基因

改造食物對食品安全一定有影響，而標籤制度的主要用途是讓消費者得到有

關資料，然後選擇是否願意食用經基因改造的食品或成分，所以我覺得應要

聽聽市民的意見。如果大部分人也認為有需要對基因改造食物實施標籤制

度，我們便會提早進行這項工作。不過，現時在食品安全方面，我們還有很

多標籤制度尚未引進，特別是對香港食品安全較為重要的營養及成分等方面

的標籤制度，所以，我希望可先行處理這一方面。  

 

 

楊孝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說國家農業部在回覆中指出

基因改造食物必須經過安全評估，英文是 safety assessment test，但局長在第

(二 )部分又說世衞會進行風險評估，英文則是 risk assessment test。我想問，

這兩種測試是否只是名稱不同，但基本上卻是相同的呢？哪一種測試比較嚴

謹？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嘗試以一個不太專業的看法作解釋。

世衞的風險評估主要是以食物對人類安全造成的影響來評定，所以在評估食

物時，特別是在評估基因改造食物時，世衞主要是針對 3 方面：第一是毒素，

即經基因改造的食物會否產生毒素，影響人類健康；第二是食用了基因改造

食物後，會否令人體產生改變，例如改變了我們對抗生素和抵抗細菌的能

力；及第三，會否影響了食物的營養成分。我相信這些便是世衞在進行風險

評估時考慮的因素。至於國家農業部的安全評估，除了會看基因改造食物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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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造成的影響外，還會看基因改造食物對其他植物造成的影響，譬如在某

地方種植基因改造大米，會否影響了種植在毗鄰的蔬菜，以及會否對自然生

態（例如昆蟲）造成影響，因而間接影響了其他農作物等。所以，這兩種評

估是有一點分別的。  

 

 

郭家麒議員：主席，局長說了很多次，指評估其實是基於食品安全而進行，

我相信這個問題帶出了一點，那便是很多消費者也關心將來的生態，以及對

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局長說可以依靠一套自願標籤指引達到目的。局長可否

告知我們，根據他的估計或根據目前所進行的測試，他覺得自願標籤指引的

用處有多大？如果是有用，為何又要實施強制性營養標籤制度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說過，我們現時在處理基因改造

食物時，主要考慮的是讓消費者可有選擇，而並非從食物安全方面作考慮。

所以，我們希望制訂一套自願標籤指引，鼓勵生產商和食品供應商先在這方

面做工夫。如果市民對這方面有高的要求，我們當然會加強這方面的監管及

鼓勵。不過，我剛才也說過，在監管食品安全方面，我們要評估甚麼是重要

的，予以優先處理，對於次要的問題，我們會在第二步才處理。現時，我們

認為在食物安全方面，有數項事情是較管制基因改造食品更須先下工夫的。

我們認為應先推行自願標籤制度，看看成績如何才決定是否繼續下去。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當局有否制訂一些特殊準則，以決定基因改造食物

是否安全食用？如有，準則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已說過，現時並沒有任何證據顯

示基因改造的食物會對人體安全造成直接問題，但我們會一直關注科學研

究，例如世衞或食品法典委員會的看法和建議，以取得有關資訊。此外，在

有必要時，我們亦會進行本地規管。  

 

 

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楊孝華議員：主席，在局長剛才回應李華明議員的補充質詢時，我留意到李華

明議員說可能會有人非法種植基因改造食物。香港沒有人種植稻米，但我想

問局長，其他國家是否真的有非法種植或合法種植基因改造食物的情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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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對不起，我在這方面沒有研究，但我相

信每個社會或每個國家在法律方面也會有漏洞，尤其是幅員廣闊的國家，

所種植的植物未必完全能受法律規管。我們最關注的是，供港食物的來源地

有否非法種植的情況，或當地政府是如何規管食物種植和出口。教我們安心

的是，對於從內地輸港的食品，我們和中央政府及有關部門保持密切溝通和

瞭解，如果有任何問題，我們也可以盡快知道來源地的情況。  

 

 

主席：第二項質詢。  

 

 

對被判刑或被羈留的人進行全身搜查  

Conducting Body Search on Sentenced Persons or Detainees  
 

2. 劉皇發議員：主席，鑒於懲教署在收押被判刑或被羈留的人時，會對該

等人逐一進行全身搜查，包括以手指搜查直腸，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行法例有沒有規定被判刑或被羈留的人不得拒絕懲教署的人

員以手指搜查其直腸；若有規定，具體條文是甚麼；若沒有，懲

教署如何處理拒絕接受該項搜查的個案；  

 

(二 ) 當被判刑或被羈留的人以恐懼、患有痔瘡等疾病、宗教或私隱等

為理由，要求採用其他方法，例如使用瀉藥或灌腸藥代替以手指

搜查直腸，懲教署會不會批准；及  

 

(三 ) 懲教署為甚麼不跟隨愛爾蘭等國家的做法，採用 X-光儀器搜查

直腸？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及 (二 ) 

 

 現行的《監獄規則》容許懲教署人員搜查囚犯的直腸，但並無條

文容許囚犯以任何理由拒絕這種搜查，或自行選擇被搜查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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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囚犯如果經醫生或臨床心理學家診斷或評估後，認為其健康

或心理狀況不適宜接受直腸搜查，署方會根據專業建議，按囚犯

的個別情況作出適當安排，例如將有關囚犯隔離觀察。沒有合理

原因而拒絕接受搜查者，可構成違反監獄紀律的行為而遭受紀律

處分。  

 

(三 ) 懲教署曾向愛爾蘭監獄署查詢，得知他們所使用的 X-光儀器只

是用於檢查囚犯的隨身物件、行李、郵包等是否藏有武器、金屬

物件，例如剃刀等，而非用於檢查囚犯的直腸。署方也曾研究及

考察使用 X-光儀器搜查直腸的可行性，但發覺有關儀器未能探

測小量體內藏毒，所以署方暫時沒有計劃以有關儀器代替現行搜

查犯人直腸的方式，他們會繼續這方面的研究工作。  

 

 

劉皇發議員：主席，據悉，澳門並沒對被判刑或被羈留的人，施以人手搜查

直腸的做法，那麼，本港有關當局有否研究澳門這方面的工作，以及有否考

慮仿效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世界各地的做法均不相同。以澳洲及新西蘭的懲教

當局為例，他們是不會搜查直腸的，但新加坡及南韓等國家則好像我們一

樣，會搜查犯人的直腸。我不想在此評論其他國家或司法管轄區的做法，因

為各地監獄對毒品問題的關注可能也不同。不過，香港的監獄對毒品問題卻

是採取零容忍的態度。在某些國家，囚犯被隨機驗出在監獄內服用毒品的比

例高達 7%至 17%，但本港監獄在這方面的數字則遠遠少於 1%。換言之，我們

對囚犯偷運毒品進入監獄的問題是有相當嚴謹的監管，而我們亦認為在沒有

其他更好方法的情況下，現行做法暫時是值得保留的。  

 

 

涂謹申議員：主席，局長其實並沒有回答劉皇發議員主體質詢的第 (二 )部

分，即可否使用瀉藥或灌腸藥作為代替。究竟政府覺得這樣做有甚麼問題，

以及為何不可予以考慮？此外，政府是否已耗盡所有方法，研究過真的沒有

其他不會侵犯私隱的儀器，可以取代現行方式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在囚的人是不可以選擇當局以何種方式對他們進行

搜查，而我們亦只會對那些經醫生向我們提供指引，說明基於心理或生理理

由是無法接受以手指搜查直腸的囚犯作獨立處理。否則，如果我們要將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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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分別囚禁及要他們服用瀉藥，然後每次也要將個別囚犯分開囚禁數天，

再檢驗他們的大便，在人手及各方面，我們是配合不來的。至於可否使用一

些新式或高科技的方式代替現時以人手搜查的做法，我可以告訴涂謹申議

員，我們是非常希望使用一些高科技技術或某類儀器代替人手的，但直至現

在，全世界也沒有一部 X-光機或任何儀器可以代替以人手搜查直腸的。  

 

 

詹培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強調了使用人手搜查直腸的好處，我

想請問局長，當局有沒有紀錄顯示過去多年來，成功搜查出犯人體內藏有毒

品的例子有多少？如果局長現在沒有有關數字，希望他可以會後提供書面答

覆。如果有，局長可否告訴我們這種方式的好處又有多大呢？  

 

 
保安局局長：我們其實並不大想使用人手搜查直腸。我剛才已告訴了涂謹申

議員，如果我們找到一些更好的方法，我們一定會使用。  

 

 在過往數年，犯人在體內藏毒以運入監獄或懲教院所的情況，每年均有

發生。在 2003 年，有關個案有 62 宗，2004 年有 40 宗，2005 年則有 49 宗，

這些數字是包括了我們在不同的檢查中，發現犯人體內藏有毒品的個案數

字。至於直腸藏毒的數字， 2003 年有 1 宗， 2004 年有 1 宗；陰道藏毒的數

字，2003 年有 1 宗；鼻孔藏毒的數字，2003 年有 4 宗，2004 年有 1 宗，2005

年有 2 宗；在排泄物內藏毒的數字，2003 年有 56 宗，2004 年有 38 宗，2005

年  ―  我剛才說的 2005 年是指 1 月至 10 月  ―  有 46 宗。由此可見，

現時仍有一些犯罪分子利用各種不同方式，試圖把毒品運進監獄的。所以，

如果當局不採取阻嚇措施，表明我們一定會進行身體搜查，包括搜查直腸，

恐怕便失去了阻嚇作用，而日後這方面的數字亦可能會倍增。  

 
 

林偉強議員：主席女士，政府能否告知本會，如果被判刑或被羈留的人對於

這種做法感到不滿，他們可循哪個投訴機制申訴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懲教署本身是設有一個投訴機制的。如果任何囚犯

感到不滿，他們可以向署方投訴。此外，我們亦設有太平紳士的投訴機制；

如果任何囚犯，不論是因為要接受直腸搜查感到不滿，或有任何投訴，當有

太平紳士巡視懲教院所時，他也可向太平紳士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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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主席，我認為這種搜查方法始終有點過時及不太文明。當然，

局長剛才舉出愛爾蘭為例子，指出使用 X-光儀器未能探測到藏在體內的少量

毒品，但馬力議員剛才對我說，直腸是很長的，手指則很短，所以亦可能無

法真的搜出遺留在體內的少量毒品。相對而言，政府是否真的要認真考慮使

用一些比較文明的方法？這是因為搜查或被搜的人均會覺得非常厭惡。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對於劉江華議員的提議，我們會保持積極及開放的

態度，繼續研究。事實上，懲教署是有派員到很多地方的懲教院所向他們學

習的。最近，我們曾出訪韓國，因為據悉韓國購置了一套儀器，可以檢查藏

在體內的毒品。這套儀器是由荷蘭發明，但經使用後，發覺依然無法搜出少

數量的毒品。荷蘭當地的懲教院所並沒有使用這套儀器，美國更表示由於這

套儀器的輻射會造成不良的副作用，所以美國政府更禁止儀器進口。我們跟

其他懲教院所有就現時可以使用甚麼方法代替以手指作直腸搜查進行積極

溝通，亦一直有跟有關公司保持聯絡，希望它可以發明一部 X-光機或任何

儀器，以代替以人手執行這項工作。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囚犯必須接受以手指搜查直腸，

除非經醫生或心理學家評估，證明不適宜那樣做。我想請問局長，他是否知

悉每名囚犯也明白有這種安排？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段說明，囚犯是不能拒

絕接受以人手搜查直腸，但主體答覆第二段則指出，如果經醫生或心理學家

診斷，證明囚犯不宜接受直腸搜查，當局是會另作安排的。我想請問局長，

囚犯是否知悉他們有這項權利？究竟在上年度這種情況發生了多少次？如

果囚犯不知道他們有這權利，會否有人告知他們呢？否則，這便等於囚犯是

不享有這權利了。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任何囚犯不願意接受直腸搜查，我們一定會詢

問他原因為何；如果他表示是因為健康或其他理由，我們一定會告訴他我們

會請醫生提供專業意見。至於過往有多少宗個案是囚犯不接受直腸搜查而要

求見醫生，我手邊現在沒有這方面的數字，請容許我回去詢問署方有否這些

數字，然後以書面答覆。（附錄 I）  

 

 

何俊仁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一及第二段提到，《監獄規則》容許懲教署

人員搜查囚犯的直腸，但卻沒有說必定要對每名囚犯這樣做。我想請問局

長，是否所有囚犯的待遇也是一樣，沒有區分，即包括在監獄及暫時拘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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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例如荔枝角拘留中心）內的囚犯？如果不是一律有需要接受檢查，局方

又以甚麼準則區分哪些囚犯須接受檢查呢？  

 

 

保安局局長：我可以告訴何俊仁議員，沒有囚犯有例外待遇的。除了剛才說

礙於身體或心理原因須有醫生證明外，任何進入懲教院所的囚犯也要接受這

項搜查。他們其實並不喜歡那樣做，但我們發覺如果不搜查，日後在監獄內

可能會引起毒品泛濫的問題。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將會帶來更大的問題，例

如監獄內出現幫會活動，從而引致懲教院所內的貪污情況惡化。所以，我們

認為必須防止毒品被偷運入監獄，而直腸搜查便是一項有效的防止工具。有

了這項工具，便可起阻嚇作用，阻止原來想偷運毒品進入監獄的人以身試法。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剛才的補充質詢是故意詢問是否包括暫時拘留中心

（例如荔枝角拘留中心）內的囚犯？這類囚犯只會被拘留 24 小時或 48 小

時，他們是否也須接受檢查？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認為任何進入受《監獄規則》規管的懲教院所的

囚犯，也是要接受搜查的，但當然不包括在警署內的犯人。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認為以手指進行直腸搜查並不人道，而且亦已過時。

我剛才聽到局長在回答補充質詢時說，澳門和香港對毒品的容忍度不同，所

以澳門不會進行直腸搜查，但香港卻會。請問局長是否知悉澳門當局究竟發

現了多少宗囚犯把毒品運進監獄的個案，曾否作過比較？這方面的數字是否

顯示，澳門囚犯把毒品運進監獄的情況較香港少呢？  

 

 

主席：你是否已提問完畢？請坐下。請局長回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沒有澳門方面的資料，亦不想干涉別人的做法。

我剛才已說過，各地的懲教院所均有不同的做法，因為當地的民情不同。就

香港而言，對於把毒品運入監獄或懲教院所的做法，我們是採取零容忍的態

度，而且根據過往經驗，我們所採取的措施可以有效堵截毒品運進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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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梁國雄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梁國雄議員：是的。局長在回答時表示澳門當局的容忍度較香港寬鬆，所以

便沒有採用這項措施，但如果局長沒有這方面的數字作比較，我便覺得他這

項評論是很不公允。局長可否 ...... 

 

 

主席：梁國雄議員，現在不是進行辯論，你只須重複你剛才補充質詢中未獲

答覆的部分便可以了。  

 

 

梁國雄議員：我剛才是要他提供數字，為何沒有這方面的數字呢？如果他說

別人的政策跟我們不同，為何會沒有數字呢？因為這是一個客觀的標準。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對於其他國家的做法，我們不便評論；為何他們的

做法是那樣，我們卻是零容忍？為何別人不是零容忍？凡此種種，均不是由

香港政府評論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郭家麒議員：主席，對於監獄內的囚犯及工作人員而言，直腸搜查是極具厭

惡性的，其實很多監獄人員也擔心，如果在進行這項工作時，他們所使用的

手套破爛了，他們事實上是會有染上致命疾病的危險。由於局長表示不能停

止這項搜查，局長可否提供一些數字，說明剛才在答覆中所說的 X-光探測

機，跟傳統的直腸搜查有甚麼分別？我所指的是科學上的分別。此外，局長

說 X-光探測機不能搜查出少量毒品，究竟局長所指的少量毒品是有多重呢？

在評估了風險後，局長是否仍然覺得值得進行直腸搜查呢？  

 

 

保安局局長：我先回答郭家麒議員的第二項補充質詢。我手邊現在沒有這方

面的數字。那是科學家所進行的實驗，如果郭家麒議員要求我提供有關的實

驗報告，請容許我回去翻查一下究竟是多少厘米或多少 gramme 等。至於郭

家麒議員的第一項補充質詢，我聽得不太清楚，他想詢問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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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麒議員：主席，我剛才是問局長，有關這兩種方法，科學評估上有何分

別？風險究竟在哪裏？可否向我們提供一些科學數據？局長也可在會後以

書面答覆。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請容許我回去詢問署方有否這方面的資料，然後以

書面答覆。（附錄 II）  

 

 

主席：第三項質詢。  

 

 

內地人赴港犯罪  

Mainlanders Coming to Hong Kong to Commit Crimes 
 

3. 黃定光議員：主席，內地公安部承認存在有人利用個人遊的機會赴港犯

罪的情況，並會與香港警方聯手加強打擊這類犯罪分子。當局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個人遊政策實施以來，藉此來港犯案者所涉及的罪案類別劃分

及宗數；及  

 

(二 ) 香港警方如何與內地公安部合作，制訂措施，打擊藉個人遊來港

犯案的人？  

 

 

主席：黃定光議員，我發覺你剛才在提出主體質詢的第 (二 )部分時，較原來

的文本多加了兩句。（眾笑）由於我只會批准你按原來的主體質詢提問，所

以我會要求保安局局長按照你原來的質詢文本作答。  

 

 

黃定光議員：對不起，主席。第 (二 )部分是警方將如何與內地公安部加強合

作，遏止這類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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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自 2003 年 7 月 28 日起實施個人遊計劃以來，共有一千一百多名

持訪問簽注來港的內地居民，即俗稱個人遊訪客，因干犯不同罪

行而被警方拘捕。至於今年 1 月至 11 月則有約 600 人被捕，其

中有大約 35%涉嫌干犯雜項或店鋪盜竊、16%涉嫌干犯偽造文件及

假錢罪行和 14%涉及嚴重入境條例相關罪行（例如使用或管有偽

造旅行證件、使用他人身份證等）。相對於來港個人遊訪客的總

人數來說，被捕人數維持在一個十分低的水平。平均每 10 萬名

個人遊訪客才有少於 12 人被捕。來港犯案而被警方拘捕的內地

訪客，依罪案類別的分項數字列於我給予大家的附表內。  

 

(二 ) 為了應付內地訪客（包括個人遊訪客）在港犯案的問題，當局已

成立了跨部門工作小組，小組制訂了 3 層的行動策略，包括 (i)

確保內地有關部門採取有效和嚴謹措施審批赴港簽注；(ii)在各入

境口岸採取有效的審查措施；及 (ii i)加強本地執法。  

 

 按照這個行動策略，多項與內地合作措施已經落實。其中一項重

要措施是成立通報機制，令入境事務處（“入境處”）可把一些

曾在港干犯刑事罪行而被定罪的內地訪客的資料交予內地有關

部門，以便內地部門嚴格審批該類人再次赴港的申請。  

 

 此外，香港警方及其他執法部門一直與內地有關部門保持密切聯

繫和交流情報，防止內地訪客在港犯罪。  

 

附表  

 

持個人遊簽注的內地訪客犯罪被警方拘捕人數  

 

 2003 年 * 2004 年  2005年(1至11月)

雜項盜竊  9 (20.5%) 91 (19.2%) 137 (22.5%)

造文件及假錢  2 (4.5%) 52 (11.0%) 97 (15.9%)

嚴重入境條例相關罪行  - (-) 28 (5.9%) 83 (13.6%)

店鋪盜竊  15 (34.1%) 90 (19.0%) 74 (12.2%)

身懷盜竊等工具  1 (2.3%) 15 (3.2%) 35 (5.7%)

欺詐  - (-) 22 (4.6%) 26 (4.3%)

傷人及嚴重毆打  - (-) 6 (1.3%) 1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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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 * 2004 年  2005年(1至11月)

行劫  1 (2.3%) 12 (2.5%) 14 (2.3%)

地盤盜竊  4 (9.1%) 26 (5.5%) 14 (2.3%)

扒竊  4 (9.1%) 22 (4.6%) 11 (1.8%)

接贓  - (-) 6 (1.3%) 11 (1.8%)

藏有非法工具  - (-) 2 (0.4%) 11 (1.8%)

搶掠  1 (2.3%) 2 (0.4%) 9 (1.5%)

藏有攻擊性武器  1 (2.3%) 11 (2.3%) 8 (1.3%)

爆竊  - (-) 17 (3.6%) 7 (1.1%)

勒索  1 (2.3%) 4 (0.8%) 7 (1.1%)

經營色情場所  - (-%) 5 (1.1%) 7 (1.1%)

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打鬥 1 (2.3%) 4 (0.8%) 7 (1.1%)

遊蕩  1 (2.3%) 6 (1.3%) 7 (1.1%)

藏有武器及彈藥  - (-) 1 (0.2%) 6 (1.0%)

其他  3 (6.8%) 52 (11.0%) 20 (3.3%)

總數  44 (100.0%) 474 (100.0%) 609 (100.0%)

*
 自 2003 年 7 月 28 日起實施。  

 

 

黃定光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是否有證據顯示，藉個人遊跨境犯案活動趨向

有組織性，尤其是有關人等與本地黑社會勾結，成為有組織的犯罪集團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就一般個人遊訪客而言，我們沒有證據證明有集團

式的控制；我們確實發覺有黑社會分子或集團安排一些女子來港賣淫，除了

賣淫之外，其他雜項盜竊等罪行大部分均屬於個人的行為。  

 

 

馬力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有沒有統計資料顯示，這些來港犯罪或違法

的自由行犯罪分子多來自哪一個城市或省市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確實有一些這方面的研究數據，但我認為不適

宜在這種公開場合公布。第一，我們已把這些資料交給內地當局，他們也須

進行一些研究，例如是否要進行打擊行動、內地是否有濫發簽證的情況等，

如果我們在香港公布這些數據，便會妨礙內地的調查；第二，如果我們公布

了這些城市或省份，便會引致標籤效應，這對大部分的訪客也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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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希望問一問局長，究竟有多少個人遊訪客因為干犯罪

行而被判監禁？政府會否考慮與內地合作，執行法院裁決以加強阻嚇力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手邊只有被捕者的數據，但不知道是否有個人遊

訪客被監禁人數的細項。現在，我們的懲教院所囚禁的內地人有三千多名，

但我不能分辨有多少人是持個人遊簽注、有多少是持商務簽注或有多少是持

探親簽注的，我暫時沒有這方面的數字。  

 

 

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政府會否考慮與內地合作進行司法互助，

以及執行法院裁決。  

 

 

主席：保安局局長，你是否已聽清楚跟進質詢？如果沒有聽清楚，我可以請

陳議員重複。  

 

 

保安局局長：陳鑑林議員是否想問有關將他們遣返內地監禁這方面？好的。

如果我們要把囚犯遣返內地監禁，第一，我們與內地要有一項協議；第二，

我們要修改香港的法律。如果這兩方面未能做到，是不可以把他們遣返的。

現在我們首先要進行的，是與內地有關當局商討遣返囚犯的協議，而這一項

工作正在進行中。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們從附表可看到就偽造文件及假錢的罪行方面，不論

在人數或比例上都是逐年上升的  ⎯ 局長是否聽到？對不起，其實我的聲

量已經很大  ⎯ 主席，我重複一次。根據附表，就偽造文件及假錢的罪行

方面，不論在人數或比例上都是逐年上升的。究竟是這個問題嚴重了，還是

香港的市民聰明了呢？  

 

 

保安局局長：從數字上看，問題好像是嚴重了。在偽造文件方面，他們很多

時候會使用假的香港身份證。這方面的數字與執法人員的執法水平也有關，

現在，很多時候，他們的假證也瞞不過我們的法眼。如果這數方面的罪案日

趨嚴重了，我想警方和入境處自會有對應的策略來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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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香文議員：主席，過去 3 年，除了以個人遊的身份外，有多少持有其他入

境證件的內地人因涉嫌觸犯香港法例而被檢控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內地訪客可持不同的簽注和證件來港，持有中國護

照的人可以來港，而持有通行證的，可以是持有探親簽注、個人的訪問簽注、

旅遊簽注、商務簽注、赴台的訪問簽注等。至於他們的分布，每類中有多少

人在港犯案的百分比，我要先看看手邊有沒有這些數字。我們應該是有的，

但如果我手邊沒有，便會在會後以書面答覆譚香文議員。（附錄 III）  

 

 

楊孝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附表中列出了很多數字，但我剛注意

沒有行乞這一項。據我的印象，中環的行人天橋張貼了告示，好像寫着行乞

亦是一種罪行。當局是否把行乞這種行為納入了其他名稱之內，還是真的沒

有人因行乞而被捕？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關於有多少人因行乞而被捕，我們沒有這項分類。 

 

 

楊孝華議員：我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是，行乞是否包含在這些項目當中？局

長沒有回答。  

 

 

保安局局長：是不包含的。  

 

 

劉江華議員：主席，根據香港和內地的協議，有內地人在港犯罪，香港便要

把名單交予內地。在一段時間內，如果他們再次申請來港，是不會獲批准的。

但是，我們過往從法庭得知可會有違此安排的個案。不知道局長有否重新瞭

解，這項協議是否真的有效執行呢？過往有沒有一些具體情況或數字，顯示

即使把名單交予內地，但有關的人仍獲批准來港的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確實有一些人被我們遣返後，以其他辦法，例如使

用別人的身份或更改名字，再次領取雙程證來港。每年均有這種情況出現，

但不是很多。為了對付這類人，入境處已引入容貌辨認系統，把以往曾在港

犯案的人的容貌輸入電腦系統內。如果我們有所懷疑，便會以機器查驗訪客



立法會  ─  2005 年 12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December 2005 

 

30 

附有相片的個人資料頁，這樣便可以得知他以前有沒有以另一個身份來過香

港。在引入這系統後，至今年 12 月 3 日為止，入境處已截獲 37 名試圖以變

換身份入境或申請入境簽注的人，這系統亦協助入境處發現有 117 人試圖以

虛假身份入境。  

 

 

李鳳英議員：主席，我想問一問局長，就附表所提供的資料，有沒有進一步

的分類？多少人在入境口岸已被發覺有問題？多少人在本地犯案後才被發

現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就附表所列，絕大部分的被捕者是在入境後才被警

方拘捕的，而不是在入境時被拘捕的。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鑒於有 35%的被捕者涉及店鋪盜竊罪，很多店鋪現在

都僱有保安人員看守。請問警方有沒有跟這些保安公司或保安專業人員進行

商討，甚至提供培訓，令他們在預防這些犯罪行為時，可以多做點工夫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答案是有的。警方正不時向這些護衞和保安人員協

會提供意見，我昨晚亦出席了一個相關的活動。這行業本身也安排了很多這

類培訓，而警方亦有提供專業的意見。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我看到附表似乎沒有列出訪客在入境後於地盤或住

宅擔任裝修工作的“黑工”數字。究竟是沒有拘捕“黑工”，還是當局沒有

留意這方面的情況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附表列出了警方拘捕觸犯刑事罪行的人數，至於打

擊“黑工”的數字，則沒有在此附表中反映。我們一般會把打擊“黑工”納

入違返逗留條件的分項中，但除了“黑工”外，過期居留亦屬於違反逗留條

件。關於這方面的數字，在 2004 年有 9 818 名內地來港訪客違反了逗留條

件，這數字沒有細分為個人遊或持其他簽注和護照來港，這是一個總數，共

有 9 818 人；今年（ 2005 年） 1 月至 11 月的數字是 6 487 人。從有關數字

可見，“黑工”問題沒有惡化，人數反而有所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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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四項質詢。  

 

 

在香港設立兩院制  

Establishment of Bicameral System in Hong Kong  
 

4. 李柱銘議員：主席，政府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在其第五號報告中指出，

該小組在其第四號報告的諮詢期間，接獲關於功能團體未來路向的意見，包

括建議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立法機關設立“兩院制”。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有否評估在香港特區立法機關設立“兩院制”會不會違反

《基本法》的規定；若會，理據是甚麼；若不會，原因是甚麼？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就李柱銘議員的提問，我們有以下的回應。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當中提及關於立法會“兩院制”這議

題，是反映我們在第四號報告的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之一。這些意見表示應

詳細研究功能團體的未來路向，包括實行立法會“兩院制”的可能性。  

 

 策略發展委員會（“策發會”）轄下的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已着手研

究有關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問題。當中會研究的課題包括立法會的最終

普選模式。  

 

 在討論有關普選立法會的問題時，我們要研究最終達致普選時的選舉模

式，亦要研究屆時立法會應如何組成。任何有關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包

括日後與普選立法會有關的方案，我們都會根據《基本法》附件二所訂明的

程序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去年 4 月的“解釋”作出處理。我們亦

會確保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演變是符合《基本法》第六十八條，包括最終目標

是達致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  

 

 

主席：李柱銘議員，你是否有需要提問補充質詢？  

 

 

李柱銘議員：主席，我以為局長還有一頁發言稿，因為他完全沒有回答我的

質詢，所以我在這裏等待他的答覆。  

 

 主席，我的質詢是問政府有否評估“兩院制”會否違反《基本法》。局長

的回答可以是“有評估”，接着便回答這有否違反《基本法》，或他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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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會作評估，局長亦可以回答說他不懂得如何回答。但是，他怎可以作出

這樣的回答呢？主席，我在這議會這麼多年，還未曾聽過政府作出一個如此

差劣的答覆。這項質詢可否不算數，讓我下次再提出質詢？局長根本完全沒

有回答我的質詢。  

 

 

主席：你想提出甚麼質詢？你是否想再問一次？  

 

 

李柱銘議員：對了，主席，局長並沒有回答。如果我再讀出質詢，他又再讀

出這些答覆，那是沒有意思的。  

 

 

主席：請你先坐下，看看局長有否補充。  

 

 

李柱銘議員：不是補充，而是希望他重新作答一次。  

 

 

主席：你現在是要再提出剛才的主體質詢，對嗎？政制事務局局長，請你回答。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現在其實只是進行初步的討論，對於“兩

院制”或維持單院制立法議會的問題，我們是完全未有定案的。因此，李柱銘

議員很難要求我們憑空提供一個很仔細的答案。策發會現時只是初步探討立

法會日後的演變方向和可能出現的模式，而我們須先訂出一套方案，並與

《基本法》的現有條文作對比，然後才能決定哪些地方有需要作出修改和修

訂。  

 

 

李柱銘議員：主席，局長還是沒有回答我的質詢，因為我不是問局長有何定

案，現在當然不是“拍板”的時候。我現在問的是，如果有人提出的這項建

議根本已經違反《基本法》，大家還要討論，豈不是浪費時間？所以，局長

在這個意見被提出來後，有否評估它是否違背《基本法》呢？主席，局長仍

然是未有答覆的。  

 

 

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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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李柱銘議員內心或腦海裏是有一個假

設，認為“兩院制”的模式很可能違背《基本法》，所以他便要求我清楚說

出是或否。不過，由於我們現在尚未就問題完成研究，因此不可能把《基本

法》的現有條文與“兩院制”作對比，找出有哪些地方並不完全相符。我們

必須有仔細的計劃才可以作出決定。不過，有一項原則是很重要的，那便是

不論這個立法議會今後如何演變，亦須符合《基本法》第六十八條的規定，

全部議員最終要由普選產生。  

 

 

主席：各位議員，現共有 13 位議員輪候提問補充質詢，請各位盡量精簡，

不要發表意見，直接提出補充質詢，好讓多些議員能夠提問補充質詢。  

 

 

單仲偕議員：主席，局長剛才答覆說現時未完成評估。我想問政府究竟要花

多長時間才可完成評估？何時才能完成整項評估？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現在打算將策發會的工作分為兩個階段，

在往後半年左右，策發會的管治和政治發展小組會研究關乎普選的原則和概

念等問題。在夏天過後，我們會在下半年討論關於落實普選的可能模式，即

行政長官的普選模式和立法會的普選模式。行政長官亦曾公開表示，我們準

備在 2007 年年初，就這些討論作一些總結。  

 

 

張文光議員：主席，政府在報告中提出“兩院制”，是否意味着政府繼立法

會分組點票之後，再推動一個分院點票，以功能團體的上議院制衡普選產生

的下議院，令立法會永遠內耗，而政府便可以永遠“偷雞”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這項補充質詢同樣問得很長遠，因為我們現在

才剛剛開始探討普選立法會的模式。《基本法》附件二現時當然有分組點票

的安排，但立法會他日落實的普選模式究竟會如何組成，現時是完全未有定

案的。所以，如果我們今後落實普選立法會，屆時也須一併考慮投票方式是

否有需要作出修訂等問題。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不是要提出一些很長遠的補充質詢，政府是應該懂得

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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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號報告中，政府指出收到了很多意見，而“兩院制”只是意見之

一。政府可否告訴我們，為何在這麼多的意見中，單單是選出“兩院制”，

而其他的則不提，唯獨是要提出“兩院制”呢？為何認為“兩院制”會適合

香港呢？為何我們不討論如何達致全部立法會議員直選產生，而要討論“兩

院制”呢？理由何在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在策發會最近草擬並已公開的文件中，其實既

提及“兩院制”，亦提及單一的議會制度，所以現時是進行開放式的討論。

在策發會內，任何模式也是可以考慮的。至於我們為何會提出“兩院制”，

那便是因為在過去一年半，我們就政制發展進行公眾諮詢時，有學者和其他

人士曾提及香港可以考慮“兩院制”的模式。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普選時間表跟《基本法》第六十八條息息相關，但

普選時間表曾被批評為違反《基本法》。在《基本法》中，“兩院制”這數

個字從來不曾出現，而局長在回答這項質詢時，竟然也不敢說一句“是違反

《基本法》”。我想問局長，這是否政府一貫採取的雙重標準？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有兩項標準是我們必須符合的，第一，立法會

須由選舉產生；第二，達致普選是立法會組成的最終目標。任何有關立法議

會將來演變的研究，也須符合這兩個標準。  

 

 

鄭家富議員：主席，局長未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的問題是，既然普選時

間表也可以被批評為違反《基本法》，而《基本法》則從沒提過“兩院制”，

這項質詢是問政府這樣做有否違反《基本法》和它所持的理據。這是政府要

回答的，如果局長不敢回覆，那便是政府持有“雙重標準”了。這是否偏聽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其實已經很正面地回答了鄭家富議員的提

問，因為他也是假設將來的模式必然會違反《基本法》。由於將來的模式現

時仍未訂出，他怎可以這麼快便未審先判呢？  

 

 

譚耀宗議員：我想問局長， 2007 及 08 年的選舉方案今天將會表決，“兩院

制”的模式與該方案能否通過是否存有關係？換句話說，如果 2007 及 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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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舉方案不獲通過，與“兩院制”的建議有否關連？“兩院制”是會較容

易落實，還是把距離拉得更遠呢？政府有否考慮過這方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知道不時會有人提出這類問題，但實際上第

五號報告是關乎 2008 年第四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我們的整體目標是希望

可以擴闊選民基礎、增加參政的空間，並且將立法會的代表性增強。我們走

這一步，可以進一步開放香港的選舉制度，提升香港的民主化，但這一步與

我們討論立法會今後該循甚麼方向發展和是否採取“兩院制”，並沒有關

連。  

 

 

李永達議員：主席，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曾說過一些話，令我們感到很

害怕，那便是功能界別的選舉也是可以是普選的。我的補充質詢便是請局長

澄清主體答覆最後 4 個字  ─  “普選產生”的意思。按照局長現時的說

法，“普選”的意思是否“一人一票，一等值  ─  請記着這 3 個字，是“一

等值”  ─  的選舉”，“一人一票”不一定等於普選，如果大家的“值”

是不相同的話  ─  以英文來說，“等值”便是 equal value ─  局長可否

回答，他所謂的普選的意思是否“一人一票，一等值的選舉”？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在世界各地，普選也有不同的形式。在香港，

地區直選是普選的一種。在英國，由地區直選產生議會，然後由議會，即執

政黨互選產生首相，這也是一種由普選產生的政府和議會模式。在美國，經

選舉人之間推選總統也是一種普選模式。其實，以往梁愛詩女士提到，如果

今後處理功能界別的進一步發展時，可否考慮某一種普選模式？她並非引述

自己的意見，只是引述在公眾諮詢過程中的意見，例如有人提及李家祥議員

以前曾建議，能否賦予某些功能界別提名的權利，而經功能界別提名一些候

選人後，再由選民普選產生議員。不過，她當時只是引述其他人的意見，特

區政府就這個問題並沒有定案。  

 

 

李永達議員：主席，局長未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而

局長所說的美國或英國的制度，大體上也是“一人一票，一等值”的，所以

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對於局長，“普選”的意思是否“一人一票，一等值”

基礎的普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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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在研究落實普選時，亦須研究這些問題，

但大家也看到，自從回歸以來，普選產生的直選議席是每屆遞增的，所以我

也很希望立法會今天可以通過 2007 及 08 年的選舉方案。  

 

 

楊森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政府提出“兩院制”，是否想利用一個變相

手法，正式鞏固功能團體？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不是，我們只是提出一些在公眾諮詢過程中收

集到的意見，供大家參考和討論而已。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對局長的答案感到徹底失望，我不知道局長是否承認，

但“兩院制”背後根本是想從功能界別提名，然後再進行普選，這既可以稱

為“兩院制”，亦可稱為普選。局長是否承認他根本是想令功能界別“翻

生”？再者，局長一直不肯回答有否違背《基本法》的問題。局長是否承認

《基本法》本身根本只訂明一院制？舉例說，立法會主席只有一位，難道屆

時會有兩位立法會主席嗎？《基本法》很清楚規定只有一位主席，如果實行

“兩院制”，范太豈不是要一分為二？現在很流行 cloning，局長是否想這樣

做呢？主席，我的補充質詢主要是想問局長，他是否承認整套《基本法》的設

計根本是建基於一院制，沒可能實行“兩院制”的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不論任何人如何努力，也不能重複主席

多年來為議會所作出的努力。（眾笑）  

 

 關於李卓人議員提到的《基本法》第七十一條，根據《基本法》的規定，

確實是單一議會的模式，而且當然只有一位立法會主席。不過，我多次要向

議員指出的是，我們現在只是探討一個問題，我們未有就應否採納“雙院

制”、“兩院制”作出定案。即使是有人建議我們應採納“兩院制”，產生

議員的模式、兩院的權力如何分配、投票安排等種種的問題仍未完成研究，

也未有一套方案。如果現在便要談及有關安排與哪些《基本法》的條文不相

符，我認為是言之過早。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是我們須珍惜和依循

的，那便是《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訂明，立法會的全體議員最終達至由普選

產生。  

 

 



立法會  ─  2005 年 12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December 2005 

 

37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們瞭解香港的功能團體也是透過選舉產生的。政府剛

才說“兩院制”，以英國模式而言，其中上議院是委任的。政府提出這類議

案或研究，會否令我們感到混淆，而且是沒有用處的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當然知道在英國或加拿大也有由委任或世襲

產生的上議院，但《基本法》的一個很根本的要求，便是立法機關由選舉產

生。所以，不論我們是走甚麼路，還是採用甚麼模式，這個根本原則是不變

的，我們亦會繼續依循。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馬力議員：主席，《基本法》內訂有分組點票的安排，這是將原本的“兩院

制”結合為現時的狀況。如果真的要落實“兩院制”，是否要將現時這兩個

組別分開，這會否是走回頭路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在《基本法》的草擬階段，即八十年代下半期，

確實有不少朋友曾提出，我們現時的立法會組成和投票安排可以稱為“一會

兩局”。在我們接獲的建議和文件之中，亦有不同人士和團體提出，如果香

港落實“兩院制”，是否可以將現時兩類不同的議員分為兩組，一組是功能

院，另一組是地區院，但這只是其中一個可能性。我亦要重申，我們在現階

段完全未有定案，只是一個探討階段，讓大家可以集思廣益。  

 

我們知道立法會落實普選模式會較為複雜，而《基本法》亦未有詳細訂

明，反而《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有較仔細的條文，讓大家清楚知道，如果落

實普選行政長官，先要有一個提名委員會，然後才由市民選出行政長官。因

此，我們在策發會內的工作，是要花較多的精神和時間來研究普選產生的立

法會應該採用甚麼模式的。  

 

 

主席：第五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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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的電視講話  

Televised Statement of Chief Executive 
 

5. 余若薇議員：主席，上月底，政府使用 3 間商營電視台的晚間黃金時段

播出行政長官的講話。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該電視講話片段是否由政府新聞處（“新聞處”）製作；若否，

當局以甚麼理由外聘製作公司攝製該片段，涉及的開支額及哪個

政府部門承擔該筆開支；  

 

(二 ) 行政長官以甚麼理由決定使用這些電視台的晚間黃金時段播出

講話；這些時段是否原已免費給予政府，以及使用這些時段折算

為廣告時間後所涉的廣告費款額；及  

 

(三 ) 現時有沒有政策規管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使用電子媒體進行政

治宣傳；若有，政策的詳情，以及當局會不會考慮日後的政治宣

傳節目涉及批評別人時，在節目內騰出相若時間讓被批評者有公

平機會作出回應？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由於新聞處沒有製作供廣播用電視短片的人手和設備，因此該短

片是外聘製作公司攝製的。有關費用共為 93,000 元，由新聞處

支付。  

 

(二 ) 鑒於香港的民主發展踏入關鍵性的 12 月，政制發展能否向前進

一大步，還是原地踏步，立法會將要作出決定。在此重要時刻，

行政長官覺得有責任親自向市民大眾直接和清晰地解釋政府的

政策，並讓市民明白事情對香港的民主發展的重要性。行政長官

向市民講話的短片是由新聞處與 3 個私營電視台磋商後，獲得電

視台同意播出，時段由協商決定，並非屬於播放由政府提供節目

的既定時段。電視台沒有收取費用。  

 

(三 ) 政制發展是當前最受香港社會關注的議題。行政長官就這項議題

的電視講話和政治宣傳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不可混為一談。這

次電視講話是行政長官履行他作為政府首長的責任，要向市民解

釋政府政策，全力爭取大家支持，並體現政府“以民為本”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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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方針。我們會視乎受眾的背景、議題的性質和其他相關因素，

選擇最有效的途徑，傳遞政府的信息。這是一個負責任政府應該

做的事情。  

 

 我們留意到電視台在播放行政長官的講話後，也邀請了不同政見

人士在同一節目內發表意見。  

 

 

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部分的主體質詢，可否請他先回答該部

分，我然後才提出跟進問題？  

 

 

主席：我們一向也沒有這種安排，對不起。  

 

 

余若薇議員：主席，因為我的主體質詢第 (二 )部分問如果使用那些廣告時段

折算為廣告時間後所涉的廣告費款額，局長沒有回答主體質詢這個部分，所

以我希望局長稍後能告訴我。  

 

 主席，此外，我想問局長有關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我問局長有否政策

規管此類政治宣傳，局長的主體答覆是“政制發展是當前最受香港社會關注

的議題。行政長官就這項議題的電視講話和政治宣傳是截然不同的兩回

事”。局長的意思是否指行政長官就香港社會關注的議題講話，便不屬於政

治宣傳？那麼，現時有這麼多香港社會關注的議題，是否意味着我們今後會

經常在電視上看到行政長官作更多這類的講話？究竟準則何在？行政長官

會決定何時在電視的黃金時間內向我們講話；何時覺得沒有需要向我們講話

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其實，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已是回答余若薇議員所

問使用這些時段折算為廣告時間後所涉的費用。我剛才在該部分已說明了那

段電視短片並非廣告，而是新聞處跟 3 間電視台磋商後，協商以公共時事節

目的形式發放，既不收費用的，也不能視作廣告，因此不應折算為廣告所涉

的費用。  

 

 至於主體質詢第 (三 )部分，是有關政治宣傳方面，我剛才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已清楚說明，行政長官有責任向市民解釋政府的政策，該電視短片

是解釋政府的政策，所以不能視作政治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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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有關準則的問題。我剛才說很多事情也

是市民會關注的，請問行政長官會在甚麼時候決定在電視的黃金時段內讓我

們看到由他擔任主持或嘉賓的節目，又會在甚麼時候決定沒有這需要呢？局

長沒有答這部分的質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當行政長官作為政府最高決策人認為市民有需要在

關鍵時刻更深入瞭解政府的施政及政策背後的理念，以及政策對社會及廣大

市民的影響時，他便會作出這類的決定。這類決定是透過跟各電視台協商而

達成安排的。所以，究竟會否播放，便取決於第一，行政長官的看法；第二，

得到電視台的允許和協議，然後再由作為發放資訊機構的電視台作個別考

慮。  

 

 

吳靄儀議員：主席，局長說電視短片是否政治宣傳是由行政長官決定，行政

長官如認為是重要而令人關注的議題，便不算是政治宣傳。我們當天聽到預

告說行政長官有重要宣布，照一般理解，宣布是指公布事實，我想請問局長

究竟該短片是屬於政治宣傳還是重要宣布？事前有否跟電視台談過有關的

定義？有否先讓電視台的人員察看，然後由他們決定是宣布還是宣傳？究竟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呢？是否由行政長官決定的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由於我們現時正處於政制發展的

十字路口，也是非常關鍵的時刻，所以行政長官有責任向廣大市民清楚解釋

這項政制改革方案的建議及背後理念，以及對社會的廣泛影響。行政長官覺

得有責任與市民進行清楚而直接的對話，並解釋方案背後的理念。行政長官

是在履行其責任的一部分，而並非作政治宣傳。  

 

 

吳靄儀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部分補充質詢，我問局長該電視短片

是否重要宣布呢？宣布是指公布事實，跟政治宣傳是有分別的。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仍然說那一句，行政長官的講話是直接向市民解

釋政策的過程，並非政治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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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議員：主席，我也想提出關於政治宣傳的補充質詢。局長可否解釋政

府認為甚麼屬於政治宣傳呢？政治宣傳的定義是否適用於行政長官與政黨

一同站台要求市民簽名的行為？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其實，政治宣傳和就政策作出解釋是兩種截然不同

的概念，兩者是完全兩回事。當然，要決定某個案的性質是否政治宣傳，便

要視乎該個案的內容、背景、發放形式及受眾等。最近，政府和行政長官在

電子傳媒發放有關政改信息而作出的講話，是不屬於政治宣傳。  

 

 

湯家驊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並非問局長認為某些電

台節目是否屬於政治宣傳，我是想問局長，在他心目中政治宣傳的定義為

何？如果行政長官與政黨一同上街要求市民簽名，是否可算是政治宣傳？是

否符合政府所下的定義？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沒有甚麼補充。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我們可見從前的行政長官董先生與現任行政長官均

試過就多項重要政策作出解釋，但唯獨是今次採用了這種方式來解釋。行政

長官其實是否真的有此需要？抑或是他覺得今次的方案將會不獲民主派的

支持，所以利用這個機會及上街要求市民簽名等做法，向民主派施壓，迫他

們做所謂勇敢的民主英雄，或做正如陳偉業議員所說般的“民主狗熊”呢？  

 

 

主席：民政事務局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也說過，政府的立場非常清晰，是希望立法

會能通過 2007 及 08 年的政改方案，作為邁向普選的一步。至於直接對羣眾

講話，用意並非作為政治宣傳，而只是透過某些媒體直接向市民解釋方案背

後的理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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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並非問局長是否政治宣

傳，局長卻只再次讀出政治宣傳的該段文字。（眾笑）  

 

 

主席：  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究竟是否政治宣傳呢？當時是行政長官向廣大市民

說出的一番話，是沒有特別針對某個羣體而說的。  

 

 

劉慧卿議員：主席，無論局長怎麼說，在很多市民看來，該電視短片仍是政

治廣告。雖然這樣的事情已經做出了，但法例是不容許的。主席，我們也要

就很多政策作出解釋的，解釋政策並非政府當局的專利。我現在便要問，如

果我有能力跟電視台商談，無論所涉的製作費是 9 萬元或 19 萬元，我是否

也可以製作一些短片在電視上播放呢？我們在上次的選舉中已爭拗過這個

問題，當時有些有錢人很想播放電視短片，但不獲批准。現在政府公然違法，

它曾否取得法律意見呢？我們以後是否也可以如此播放呢？是否電視台也

說可以播放了？不准在電視台播放政治宣傳廣告的條例是否已經取消了

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行政長官向市民直接講話不是政

治宣傳。當然，如果是政治宣傳，便會受到法律規管。議員如果希望能透過

電子媒體發表意見，可與有關媒體聯絡。至於他們的要求會否被接納，便純

粹屬於有關媒體的決定，政府是不能也不應該干預媒體在編輯自主下所作的

決定。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便是接受了議員也有責任解釋其對政策的看法的，

即政府當局亦覺得現時所有遊戲規則已改變了，我們也可以這樣做了，對

嗎？  

 

 

主席：你只須提出未獲答覆的部分便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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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正是問局長是否已接受了所有遊戲規則已完全改變，

即如果我們能說服電視台，便可以播放自己的宣傳短片了，是否這樣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只有一點補充，便是我們應注意到在播出行政長

官向公眾講話的片段後，各電視台亦邀請了不同政見的人士在同一節目內發

表意見。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想繼續跟進湯家驊議員的補充質詢，行政長官為政改

到街上站台與我們一同收集簽名，甚至在 API 的時間內，邀請歌星為政改方

案進行推銷，是否屬於政治宣傳的行為或廣播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相信大家也會贊成香港的政制發展正要進入重要的

階段，政府在電子傳媒發放信息，只是想在關鍵時刻向市民大眾解釋政府為

何認為應把這上佳方案提交立法會考慮。其實，有關的 API，即剛才所說的

關乎公共利益的資料發放，用意是透過社會上的知名人士解釋政府政策，讓

市民有所認識。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不喜歡局長重複讀稿。我的質詢非常簡單，我只是問，

歌星在 API 時間內為政府政策進行宣傳，是否屬於政治宣傳？只是這麼簡單

而已。局長不要再讀稿了，請回答那些是否政治宣傳便可。（眾笑）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這不應視作政治宣傳。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根據現時的《廣播條例》，是禁止在電視上播放政治

廣告的，但行政長官現在卻有辦法令電視台不收費而照樣播放，而我們立法

會議員或其他民間團體根本是不能這樣做的。主席女士，在這情況下，是否

出現了“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現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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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議員可以到電視台洽商，如果電

視台願意播出那些片段，電視台是有編輯自主，可以這樣做的。不過，如果

屬於政治宣傳，便須受法例所規管。  

 

 

陳鑑林議員：主席，香港是崇尚言論自由的地方，現時我們每天透過電子傳

媒，其實也聽到很多批評政府、罵政府的言論，甚至聽到所謂政治宣傳。我

想問一問局長，政府有否規定只可讓民間批評政府，而不讓行政長官或官員

上電視台或電台談政策的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其實，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基本法》所規定的，

而我們亦會尊重電視台和電台的言論自由和編輯自主。  

 

 

李卓人議員：主席，行政長官今次的電視短片肯定不屬於普通言論自由的範

圍內。如果他想召開記者招待會，是隨時可以這樣做的，但很清楚可見這並

非記者招待會，而是行政長官的 5 分鐘講話，當中是完全沒有對話，沒有質

詢。我是想問何局長，在他的定義下，甚麼是政治廣告？我其實是希望律政

司司長回答這問題的，因為這是關乎法例的問題，但律政司司長現時不在

席。我覺得應有書面答覆讓我們知道這是否違法的行為。我想再問何局長如

何界定政治廣告呢？所謂政治，根據孫中山的定義，是眾人的事，而沒有對

答的講話便是廣告，所以，主席，這不是政治廣告又是甚麼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有關法律意見方面，我會在會後以書面答覆李卓人

議員。至於是否政治廣告的問題，我重新說一次，那不是政治宣傳的廣告。

（附錄 IV）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馬力議員：主席，政府其實有否總結今次採用電視播放來解釋政策的效果如

何？若有，以後會否繼續多採用這種方式來解釋政府的政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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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政府在播出此電視短片的前後，其實也有不斷觀察

民意的趨勢。在播出此電視短片後，我們亦進行了民意調查，知道市民就因

為沒有普選時間表而否決政改方案而發表的意見，察悉有超過 50%的人表示

不支持或非常不同意這樣做。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覺得這段電視短片在某

程度上已達致其目的。  

 

 

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深港同城化  

Integration of Shenzhen and Hong Kong 
 

6. 陳鑑林議員：主席，深圳規劃局於本月初公布《深圳 2030 城市發展策略》 

（“深圳 2030”），表達了深圳與香港合作共同發展、共同建設一個國際都

會的願望。關於深港同城化，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會不會與深圳當局設立恆常機制，研究深圳 2030 和香港規劃

署所擬備的《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香港 2030”）

可以如何配合；  

 

(二 ) 除了興建中的深港西部通道和研究中的東部通道外，當局有沒有

研究其他跨界通道；若沒有，原因是甚麼；及  

 

(三 ) 為提高效率和促進深港同城化的進程，現有各個邊境口岸將在何

時實行“一地兩檢”的通關模式安排？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就主體質詢的 3 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 粵港兩地社會和經濟發展聯繫日趨緊密，兩地城市發展亦已形成

一個大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城鎮羣。在這前提下，規劃署

亦早已與內地珠三角各城市互相交流策略規劃研究成果和相關

規劃資訊，同時亦有通過現有聯絡的機制，包括粵港合作聯席會

議下設的粵港城市規劃及發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交流規

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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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署在香港 2030 研究中，亦確立加強與內地的聯繫是香港未

來發展的一個基本規劃方向。在前 3 個階段研究過程，規劃署均

走訪深圳及其他珠三角城市的規劃單位，介紹香港 2030 研究建

議，聽取意見，並輯錄於第三階段公眾諮詢報告書中。同時，在

深圳進行深圳 2030 的研究過程中，規劃署亦通過專責小組的信

息交流，瞭解深圳的研究，我們會繼續通過專責小組這個渠道，

與深圳 2030 研究隊伍交換規劃資料，並就彼此關注的規劃課題

交流意見及討論，互相配合發展。專責小組是有效的研究及磋商

渠道，目前並沒有需要增加新的機制。  

 

(二 ) 在跨境通道的研究方面，粵港兩地經常交換跨界客、貨流的資

料，以更新預測。我們會密切監測有關情況，按長遠需求而考慮

研究是否須增加跨界基建設施或通道。  

 

 在具體跨境項目方面，環境運輸及工務局與國家鐵道部所組成的

專家小組，正積極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的前期工作，並已就內地

段的走線及車站選址達成共識。廣深港客運專線是一條連接香

港、深圳和廣州的快速鐵路，可將往來香港與廣州之間的行車時

間由現在需要約 100 分鐘縮短至約 1 小時之內。內地段以廣州石

壁站為起點，經東莞虎門至深圳龍華站後，由皇崗進入香港境

內。內地方面已於日前正式開展廣州石壁至深圳龍華段的工程，

並預留深圳龍華至深港分界線段，與香港段配合，達致同步建

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亦正就龍華站的設計及內

地與香港段的接駁交換意見，雙方的共同意願是希望車站建設能

兼顧往返香港旅客的需要，並使車站更能發揮其樞紐角色。香港

段方面，我們正考慮九廣鐵路公司於 2005 年 7 月所提交的可行

性研究報告。  

 

(三 ) 根據保安局提供資料，我們目前與內地的共識是全力加快深港西

部通道新口岸的建設工作，並在新口岸實行“一地兩檢”，以配

合深港西部通道通車。目前未有計劃在現有的各個口岸實行“一

地兩檢”。  

 

 

陳鑑林議員：主席，2030 年的深港同城化計劃，可以說很快便會落實。因此，

各項措施亦要在其間實現。政府至今仍未有計劃在其他口岸進行“一地兩

檢”，這會否是因為同城化涉及較為前瞻性及規劃性的問題，因而較容易遇

到一些困難，以致當局才不進行這些計劃，還是有其他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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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哪位局長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關於“一地兩檢”，我們會把新建的深圳灣口岸用

作第一個使用的口岸。至於其他口岸，我們要考慮的問題很多，第一，場地

是否足夠；第二，兩地人手的配合。以現有的口岸來說，例如皇崗或落馬洲，

根本沒有這樣的場地，羅湖也是一樣。因此，現時唯一可採用的口岸便是

深圳灣口岸，這個新建口岸的主要設計，正是為了可以實行“一地兩檢”。

如果將來有新口岸建成，而兩地政府也同意實行“一地兩檢”，我們不會抹

煞把將來的新口岸設計配合“一地兩檢”。  

 

 

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對不起，主席，我並沒有按鈕要求提問補充質詢。  

 

 

主席：你的名字今天一直出現在電腦屏幕上。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也想問“一地兩檢”這課題。其實，現時並沒有計劃

在其他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儘管深港兩地早前也曾提出研究在落馬洲皇

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但最後仍是無疾而終。請問當局，當時研究在落

馬洲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時，究竟遇到甚麼問題而令有關建議不獲得

接納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我剛才所說，主要是場地及交通等各方面的配

合。此外，還涉及法律上的配合。舉例說，即如我們現時要在深圳灣口岸實

行“一地兩檢”，也須經過一個程序得到中央政府授權，因為這牽涉香港執

法人員在內地執法。由於要採取這些步驟，再加上場地設施的問題，因此我

們當時便作出這項政策的決定，不再考慮在落馬洲皇崗口岸實施，而是在深

圳灣口岸新建一個為“一地兩檢”而設的口岸。如果我們在落馬洲皇崗口岸

實施“一地兩檢”，會出現很多問題，單單是建設場地已需時很久。既然還

有涉及法律上的問題，一時間也無法實施，便倒不如在深圳灣口岸作出第一

個嘗試。這便是我們當時作出這項政策決定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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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成議員：主席，2030 年距今還有很長時間，仍有 25 年。我想請問政府，

就香港 2030 與深圳 2030 的規劃遠景和策略研究，會否分期進行？例如在

2010 年作短期研究、或在 2020 年作中期研究，並向我們公布研究結果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相信劉秀成議員也知道，我們的發展策略

是分 3 期進行的，便是近期、中期及遠期發展階段。近期的發展階段至 2010

年、中期的發展階段至 2020 年，而遠期的發展階段，則正如剛才議員所說，

是較為長遠的 2030 年。由於時間較長，我們要就很多規劃作出一些預測，

而正正因為年期長，所以預測的精確程度會減低，這是由於其間會發生很多

事情，可能把事實或其他客觀環境改變。  

 

 因此，我們所採用的發展模式是方向性的，我們不會因為所定的方向欠

佳，便要走回頭路。我們會就着所設定的方向，再分數個階段來逐漸修正。

就劉議員的問題，我們是會採用分 3 個階段進行計劃，好處是讓我們可以根

據當時的環境及情況，就着這方向不斷作出修正。  

 

 

馬力議員：主席，兩地是因應兩個 2030 的發展策略而提出這個同城化的目

標。其實，深圳方面希望不單在城市規劃上可有所配合，更希望在高科技產

業、現代物流業和其他服務行業方面也有一個合作目標。現時，我們的遠景

規劃是由規劃署策劃，政府會否為將來的配合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單位，以共

同合作，從而提高雙方的國際競爭力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說，無論是我們或深圳

方面，在發展我們的 2030 策略時均有向對方作出簡報及交流，而大家也瞭

解彼此的需求。我們目前是利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下的專責小組作為聯絡機

制，以此作為平台。這個平台其實已經展開工作，上星期，我曾前往珠海跟

對方簽署一項合作協議，並邀請北京大學一個小組就剛才議員所提出的問

題，包括如何落實和在這方面達致較理想的配合等問題提出建議。馬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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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提到的深圳方面，其實也有一份諮詢文件，對深圳 2030 的規劃內容作

出頗詳細的闡述，當中包括馬議員剛才提及的內容。我們現時有一個機制，

就着觸及香港方面的一些計劃，研究如何加強這方面的聯繫，以便彼此之間

日後制訂政策時，能夠互相配合。  

 

 

楊孝華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提到“一地兩檢”原本會在落馬洲

的皇崗實行，後來卻表示先在西部通道新口岸實行，而到現時仍未做得到，

我對此感到十分失望。兩位局長就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令香港及深圳的交通

暢順不符理想作出了回覆。我希望其中一位在席的局長最少可以做到一件

事，便是即使皇崗不能實行“一地兩檢”，也限制香港及深圳日後的車輛流

量，例如限制車輛在某個口岸過關，而不能通過其他口岸。在深港西部通道

新口岸通車時，可否讓所有車輛，包括由廣東省發出批文的車輛，既能使用

深港西部通道新口岸，也能使用其他口岸，以紓緩香港與深圳之間的交通流

量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楊孝華議員已經提出這項意見多次，我們在

迎接深港西部通道的落成和啟用時，現正與粵方和數個部門商量關於放寬或

增加車輛配額的數字。至於一個“兩地車牌”可否通用於數個口岸的問題，

我們仍在討論中。香港政府已就這些方面提出了建議，但必須取得粵方同意，

才可落實這類安排。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提到廣深港高速鐵路專線，廣州至深圳段基本上已

動工，但香港的一段路線的建議才剛剛呈上立法會討論，局長會否認為這是

過慢及落後於形勢呢？例如深圳提出蓮塘口岸的計劃已很多年了，這裏卻沒

有提及，這是否不值得進行研究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要規劃、設計及建成一條鐵路，須費一段很長

的時間，不論是在投資、走線及鐵路所要完成的任務方面，也須在規劃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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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詳細的考慮。廣深港高速鐵路是在 2001 年開始醞釀，在考慮的過程中，

兩地初期都是構思建設一條獨立專用的鐵路，後來，因應國內及香港城市規

劃和鐵路發展的最新情況，雙方須就鐵路的設計考慮一些新構思。  

 

 內地方面已放棄專用鐵路的概念，把珠三角城際軌道網的廣深段及廣深

高速鐵路合併。因此，就着珠三角城際軌道網絡，他們可以很快便讓這一段

鐵路的工程“上馬”。我們當時在這方面也有爭議，究竟是以方便為重，還

是以價格為重呢？如果是為了方便，便把鐵路兩用，它一方面可用作高速，

另一方面則作本地用途。在決定是作兩用後，香港方面亦增加了一個研究方

案，便是利用西鐵、規劃中的北環線及興建中的九龍南線作為香港段，把香

港市區連接到新界西北，然後再建設一條隧道通過深圳河到達皇崗。我們很

快便會把這個可行性研究提交立法會的有關事務委員會討論。  

 

 可是，由於有兩地的考慮，並須研究中途所停的車站及行車時間、車速

所達致的程度，再加上不斷有新科技出現，例如我們曾經花了一段時間討論

採用高速輪軌或磁懸浮火車軌，所以整個過程並非毫無作為的，而且經過很

多考慮後，雙方面也作出了一些更改。我們也會循着這方向，繼續在香港進

行可行性的研究。  

 

 

主席：劉江華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補充質詢。其實，雙方均有新的因素出

現，起點也是一樣，為何別人已經動工，我們卻仍在討論，這樣是否落後於

形勢呢？局長只須回答這一點。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解釋了形勢為何如此，我沒有補充。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到，香港的規劃署其實經常透過專責

小組與內地商討有關規劃的問題。我想知道的是，我們有否預期於何時會有

結果呢？我們也希望這些規劃可較早展開，正如剛才劉江華議員所說，別人

已經動工了，我們還在考慮中，這樣會否是太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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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哪位局長作答？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們現時談的是規劃，規劃之後才有實施的

階段，而規劃涉及很多概念性的設計及計劃。香港 2030 其實已經到了第四

個階段，這是大家也知道的，我不再贅述。深圳 2030 是包括其城市的發展

策略，部分會與香港接軌，例如深圳希望加強與香港製造業合作、興建連接

香港的跨境大型基建設施，大家須共同策劃，並在實施和動工的時間上互相

配合。這些都是我們曾討論的工作範圍。  

 

 至於例如“一地兩檢”的問題，我剛才也曾提及，如果是有實際的項

目，我們便列入實施的計劃，而這些工程是有時間表的。在策略方面，香港

2030 與深圳 2030 均有終結的時間，而這些主要是規劃。至於其他要落實的

工作，正如我剛才所說，有項目須落實時便自然會落實。  

 

 

主席：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Community Investment and Inclusion Fund 
 
7. 劉慧卿議員：主席，當局於 2002 年 2 月獲撥款 3 億元設立社區投資共

享基金（“基金”），旨在建立社會資本。截至本年 8 月，基金已向 82 個

團體提供撥款，總額達 65,151,283 元。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基金委員會、評審小組委員會及基金的秘書處分別：  

 

(i) 就評審資助申請而召開會議的次數、該等會議的出席和缺席
委員名單及每次會議評審申請的數目；及  

 

(ii) 進行實地探訪的次數，以及出席該等探訪的委員名單；  
 

(二 ) 獲得撥款的計劃的行政費用佔撥款總額的百分比；及  

 

(三 ) 有否設立機制讓資助申請被拒的團體提出上訴；若有，至今曾提

出上訴及得直的團體數目；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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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基金於 2002 年成立，旨在推動以嶄新的理

念及策略，加強“社會資本”的發展，鼓勵跨層、跨代的互動合作，建立互

助網絡，提升以往是受助者助已助人的能力，動用社區資源，發揮民商官的

夥伴關係，積極回應社區的需要，為建立和諧有活力的社區創造條件。過去

3 年，基金委員會共審批了 7 輪申請，批出 90 個項目，涉及撥款達 7,100 萬元。 

 

 由於基金須推動新思維和新手法，基金委員會採取主動的方法推廣有關

概念，例如舉行簡介會，並按需要與申請團體個別會面，研究如何修訂項目

的策略以提升成效等。項目推行後，基金也會實地探訪，檢討推行的策略及

成效。  

 

 就每輪申請而言，基金評審小組委員會會開 1 至兩次會議，處理約五十

多個申請，並提交建議給大會通過。每次會議平均約有七成的成員出席。  

 

 基金每年會實地探訪每個項目 1 次，並會視乎個別項目的進展和是否需

要更多引導，再安排其他會面。我們一般會邀請負責有關項目的委員出席，

惟他們須視乎時間及其他安排決定是否出席。我們至今共作了一百五十多次

實地探訪，超過一半的採訪有委員出席。  

 

 由於基金着重動用社區資源，鼓勵跨界別合作，以互助和義工的形式推

展項目，加上我們鼓勵受資助團體盡量使用他們現有的地方及行政配套等，

因此行政費用佔撥款額的比例不高，一般不超過 5%。  

 

 基金沒有為申請被拒絕的團體設立上訴機制，這是由於基金會與申請團

體討論他們申請不獲批准的原因，以及可改善的地方。因此，如申請團體願

意與基金商討修訂項目的構思和策略，基金是樂意協助團體完善建議的。

事實上，在已批出的 90 個項目中，有不少是經過這商討過程後獲批的。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小型足球場  

Mini-soccer Pitches Under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8. 霍震霆議員：主席，關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轄下的小型

足球場，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在過去 3 年內完成、正在和將會進行鋪設人造草工程的小型足球

場分別的數目和地點，以及整項計劃的完工日期；及  

 

(二 ) 已完成有關工程的小型足球場目前的平均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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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現時康文署轄下共有 10 個鋪設人造草地的七人小型足球場，其

中有 3 個是在過去 3 年內進行鋪設人造草工程的。它們分別位於

九龍灣公園、東涌文東路公園及櫻桃街公園，並分別於本年的

4 月、6 月及 12 月陸續開放予公眾人士使用。康文署現階段並沒

有其他鋪設人造草地小型足球場的計劃。  

 

(二 ) 在已完工的 3 個人造草地小型足球場中，位於九龍灣公園、東涌

文東路公園的兩個小型足球場自開放予公眾使用以來，平均使用

率為 63%。櫻桃街公園的小型足球場因為剛在本年 12 月開放予公

眾使用，暫時未能提供使用率資料。  

 

 

租用社區會堂舉辦社區活動  

Hiring of Community Halls for Organizing Community Activities  
 

9. 李國英議員：主席，關於地區團體租用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社區會堂和社

區中心內的場地以舉辦社區活動，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當局每年接獲多少宗投訴，指有人為增加成功機會，

以不同團體的名義申請租用這些場地；當局如何跟進這些投訴； 

 

(二 ) 有何措施遏止這做法，以確保各地區團體有均等機會租用這些場

地；及  

 

(三 ) 有何措施防止租用人使用這些場地作牟利活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在過去 3 年，各區民政事務處（“民政處”）一共接到 3 宗口頭

投訴（ 2004 年兩宗、 2005 年 1 宗），指稱有團體以不同名義申

請租用場地，以增加成功申請的機會。在調查這些投訴個案時，

民政處首先會與投訴人、被投訴人接觸，瞭解投訴個案的詳情，

加以分析後，再視乎情況而決定如何進一步跟進，例如向雙方解

釋有關的情況，以期達致一個彼此接受的方案。此外，民政處也

因應情況檢討租用細則，有需要時會在有關的社區會堂／社區中

心管理委員會會議上予以討論，適當地跟進有關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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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的租用規則，是由區內的社區會堂／社區中

心管理委員會因應地區情況，與民政處共同制訂的。由於大部分

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各界人士，如區議員、地區人士、區內互

助委員會主席、區內學校代表、政府部門（例如社會福利署、警

務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代表，因此，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的

租用規則可以照顧區內各方的整體需要，並能確保租用程序公開

和具透明度。  

 

(三 ) 擬在社區會堂／社區中心舉辦活動的團體，必須根據既定的條件

提交申請。如果要豁免場地費用，更須在申請租用場地時提交活

動的收支預算，以及有關的證明文件（例如該團體的註冊資料），

以支持其豁免費用的申請。民政處職員會審核申請文件，以確保

租用人不會在獲豁免場地費用的情況下舉辦牟利活動。民政處職

員更會不定時進行實地巡查和抽查文件，以核實團體所舉辦的活

動。如果發現事實與所提交的資料不符，便會按既定的方式處

理，包括發信要求有關團體解釋，並對沒有合理解釋和屢次違規

的團體採取懲罰措施，例如在一段時間內暫停接納其租用申請，

或追收其獲豁免的場地費用。  

 

 

重建博愛醫院  

Redevelopment of Pok Oi Hospital  
 

10. 何俊仁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重建後的博愛醫院將於何時正式恢復全面運作；  

 

(二 ) 博愛醫院在恢復全面運作後，會否立即提供急症室服務；若會，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有何措施確保該醫院能順利提供急症

室服務；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醫管局會如何處置在博愛醫院重建期間調往其他醫院的人手，以

及是否需要為該醫院額外招聘醫護人手；若然，涉及的額外人手

數目；若否，醫管局如何確保博愛醫院在恢復全面運作後，有足

夠人手配合在該院增加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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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博愛醫院重建工程進展順利。按目前進度，醫管局預計新博愛醫

院大樓可以在 2006 年年中以後局部啟用，用以遷移舊大樓內的

延續護理病人，以便開展舊大樓拆卸工程。重建後的博愛醫院預

期可於 2007 年第三季開始分階段恢復全面運作。  

 

(二 ) 醫管局會優先驗收所有有關急症服務的設施，務求令急症室能如

期於 2007 年第三季順利投入服務。  

 

(三 ) 在重建期間，所有博愛醫院的職員均留在舊大樓或被調配往醫管

局新界西醫院聯網內其他的醫院工作。醫管局現正籌備博愛醫院

重建後重新投入服務的安排，包括人力資源的調配。按照目前計

劃，當博愛醫院在 2007 年重新投入服務時，大約會有 600 人在

醫院工作，較重建前的人手略為增加。醫管局會因應服務需要而

再考慮為醫院增加額外的人手。  

 

 

無線電對講機的使用情況  

Use of Walkie-talkies 
 

11. 單仲偕議員：主席，自 2003 年 2 月起，公眾人士無須領牌，便可使用

操作頻率介乎 409.74 和 410 兆赫的頻帶而有效輻射功率不超過 0.5 瓦特的

手提無線電對講機作私人通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 2003 年 2 月以來，當局接獲多少宗投訴，指有人使用不合規

格的無線電對講機並對其他電訊器具造成干擾；當局處理這些投

訴的程序、對有關的人提出檢控的宗數，以及有何措施遏止該等

干擾；  

 

(二 ) 有何公眾教育計劃，使他們能在選購對講機時留意該產品是否已

獲電訊管理局（“電訊局”）認證為符合該局所訂的技術規格； 

 

(三 ) 當局會否就無線電對講機的使用發出指引，供市民參考；若會，

指引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 鑒於當局將會開放頻率介乎 26.96 和 27.41 兆赫的頻帶供市民使

用，並指定該頻帶的第 9 頻道只限作緊急通訊用途，當局會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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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頻率介乎 409.74 和 410 兆赫的頻帶的第 9 頻道只限作緊急

通訊用途，並派員長期監聽該頻道的通訊內容；若會，有關的詳

情；若否，原因為何？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一 ) 電訊局自 2003 年 2 月開放 409.74 至 410 兆赫（統稱 409 兆赫）

頻帶以來，至今年 12 月 1 日為止共接獲 14 宗就使用操作有關頻

帶而不合規格的無線電對講機的投訴個案，當中並不涉及對其他

電訊器具造成干擾的問題。  

 

 電訊局在收到這些投訴後，根據投訴人所提供的資料作出監察及

調查，以確定投訴是否成立，從而決定是否提出檢控。就上述的

14 宗投訴個案而言，電訊局經調查後，證實個案並不涉及使用不

合規格的 409兆赫無線電對講機，因此並沒有向任何人提出檢控。 

 

(二 ) 為了讓市民認識如何選購符合規格的 409 兆赫手提無線電對講機，

電訊局曾印製海報及單張，並將有關單張及海報分發給約 8  000
座大廈的管理處、各區民政事務處、消費者委員會及通訊器材零

售店等。此外，電訊局亦曾在地鐵站及商業大廈大堂等地方舉辦

展覽，以及通過新城電台及香港電台作廣播宣傳，教育市民如何選

購符合規格的 409 兆赫手提無線電對講機。（有關的資料及刊物可

在電訊局網頁<http://www.ofta.gov.hk/zh/consumer_interest/learn.html>

下載。）  

 

(三 ) 電訊局計劃就無線電對講機的使用發出指引，並將印刷一些小冊

子供市民參考。指引將列舉市民在使用無線電對講機應遵從的規

則，其中包括：  

 

─  在通話中不得使用淫褻或不雅言語；  

 

─  在開始發送信息前須檢查擬使用的頻道是否已正在被別人

使用，確保不會干擾其他使用者；及  

 

─  盡量發出簡短信息，減低對其他使用者的影響，並讓求援者

易於傳送緊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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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電訊局參考了其他國家就頻率介乎 26.96 和 27.41 兆赫的頻帶的

第 9 頻道的使用及監察安排，已建議使用 409 兆赫手提無線電對

講機的人士亦把第 9 頻道作為緊急通訊專用，並鼓勵有關使用者

不時收聽第 9 頻道，以守望相助的方式協助求援者，並在有需要

時 通 知 有 關 救 援 部 門 。 電 訊 局 的 建 議 內 容 已 上 載 於 其 網頁

<http://www.ofta.gov.hk/zh/ca_bd/stay-in-touch.html>，供市民

參閱。  

 

 據我們瞭解，其他國家都是由民間組織以自願性質監察同類的求

援通訊，而在香港， 409 兆赫頻帶的第 9 頻道亦只會為有關無線

電對講機使用者提供額外的求援渠道，因此，我們沒有計劃派員

監聽該頻道的內容。  

 

 

提供低地台巴士服務  

Provision of Low-floor Bus Service 
 

12. 楊孝華議員：主席，關於各專營巴士公司以低地台巴士提供服務，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每間專營巴士公司的車隊中有多少輛低地台巴士、這些巴士

主要行走哪些路線和地區、它們行走的班次數目佔有關路線的班

次總數的百分比，以及每間公司計劃在未來 5 年購置多少輛低地

台巴士；  

 

(二 ) 各專營巴士公司有否調查各路線的乘客對低地台巴士服務的需

求；若否，它們分別以甚麼準則決定調派低地台巴士行走有關路

線；及  

 

(三 ) 有需要的乘客（例如輪椅使用者和行動不便人士）可從甚麼途徑

得知個別路線是否有低地台巴士服務和行走班次？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截至 2005 年 10 月 31 日，6 間專營巴士公司提供可供輪椅上落低

地台巴士的車輛和路線的數目，以及估計低地台巴士行走班次的

數目佔有關路線班次總數的百分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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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台巴

士 1  （輛）

提供低地

台巴士服

務的路線 2 

（條）  

估計低地台

巴士班次數

目佔有關路

線班次總數

的百分比 3 

九龍巴士 (1933) 

有限公司（“九巴”）  
1  698 200 60% 

城巴有限公司（專營權 1） 4

（“城巴（專營權 1）”）
52 16 33% 

城巴有限公司（專營權 2）

（“城巴（專營權 2）”）
70 10 68%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

公司（“新巴”）  
530 80 86% 

新 大 嶼 山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新大嶼山巴士”）  
17 3 100%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龍運”）  
136 15 97% 

 
註  1 截至 2005 年 10 月 31 日，6 間專營巴士公司共有低地台巴士 2  503 輛，

約佔整體巴士數目的 42%。  

 2 包括由兩間巴士公司聯合營運的路線。  

 3 低地台巴士班次數目佔有關路線班次的百分比，是根據路線的低地

台及非低地台巴士數目估計。  

 4 城巴（專營權 1）的大部分巴士在 1997 年前購買，當時市場上未有

低地台巴士可供選購。  

 

各巴士公司調派可供輪椅上落的低地台巴士行走的路線廣泛分

布於港島、九龍及新界各區，服務有需要的乘客。除新大嶼山巴

士外，所有專營巴士公司已在 2001 年同意日後添置新車時，一

律會採購可供輪椅上落的型號。專營巴士公司須購置新巴士的數

目會因應其現有車隊的年齡及巴士服務的需求而改變。根據巴士

公司現時的路線發展計劃，預計未來 5 年將購置合共 885 輛新的

可供輪椅上落低地台巴士，其分布如下：  

 

巴士公司  九巴
城巴  

（專營權 1）

城巴  

（專營權 2） 
新巴  龍運

於未來 5年購置新

車輛的數目  
730 72 11 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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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新大嶼山巴士因受地形限制，大部分的路線都不適合可供輪

椅上落的巴士行走。不過，該公司已計劃購置可供輪椅上落的巴

士，安排這些巴士於地形許可的路線上行走。  

 

(二 ) 各專營巴士公司在決定調派低地台巴士行走不同的路線時，會參

考從各種渠道收集的意見。舉例說，各巴士公司均有參與運輸署

的“殘疾人士乘搭公共交通工作小組”，並透過定期會議不時與

代表殘疾人士的團體討論有關調派低地台巴士行走個別路線的

安排和優先次序。此外，巴士公司會透過地區人士、乘客聯絡小

組、顧客服務熱線及網頁等收集乘客意見，以得知市民及殘疾乘

客對可供輪椅上落的低地台巴士服務的需求。  

 

(三 ) 運輸署及專營巴士公司現時會向代表殘疾人士的團體發放資

料，列明已調派低地台巴士行走的路線及行走有關路線的低地台

巴士的數量，方便他們安排行程。有需要使用低地台巴士服務的

市民，可在計劃行程時，瀏覽巴士公司的網址或致電巴士公司熱

線，查詢最新的有關資料。  

 

 

公營房屋建造工程採用預製建築組件  

Use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Components in Public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13. 王國興議員：主席，關於公營房屋建造工程採用預製建築組件的事宜，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自 2000 年 1 月以來：  

 

(一 ) 公營房屋承建商每年採用的預製建築組件的價值和數量、當中本

地預製和入口的組件分別所佔的百分比，以及入口組件按來源地

劃分的分項數字；及  

 

(二 ) 按工種劃分，這些入口組件每年取代在建築地盤現場施工工序所

涉及的工人數目？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兩個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自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已逐步推行採

用預製組件，目的是提升建造質素，促進生產效益和減低建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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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對附近環境的影響。除了房委會因質量控制和結構安全理由而

要求承建商在地盤製造預製組件之外，近年來本地基本上已沒有

生產商製造預製組件。絕大部分的預製組件包括外牆、樓梯和預

製樓板都在中國內地製造。自 2000 年以來，房委會每年採用的

預製組件的總值估計如下：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8.5 億元  4 億元  3 億元  2.8 億元  2 億元  

 

(二 ) 由於採用預製組件，因此公營房屋對部分地盤作業工種包括模板

工、扎鐵工、石屎工、鋁窗安裝工及外牆裝修工的工人需求便減

少了；但與此同時，採用預製組件對本地物流管理人員、貨車司

機、質量控制人員、機械操作員和安裝工人的需求則有所增加。

我們沒有詳細比較不同建造模式對不同工種職位的需求，所以並

無相關的統計數據。  

 

 

醫院管理局的護理人手  

Nursing Manpower of Hospital Authority 
 

14. 李國麟議員：主席，關於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護理人手，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 年，每年醫管局護理人員數目均較之前 1 年下降的原因，

以及離職護理人員的職級分布情況；  

 

(二 ) 醫管局護理人員數目由 2000-01 年度的 19  727 人降至 2004-05

年度的 19  162 人，而醫管局未有填補這些人員空缺的原因；該等
原因是否包括各大學培訓的學士學位程度護士供不應求及現職

護理人員因培訓及經驗不足而未能晉陞至護士長或專科護士職

級；  

 

(三 ) 若第 (二 )部分所述原因包括學士學位程度護士供不應求，政府有

否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跟進擬於未來 3 年增加

教資會資助院校護理學學額指標的結果；若有，詳情為何；及  

 

(四 ) 若第 (二 )部分所述原因包括現職護理人員未能晉陞，醫管局會否

增撥資源培訓有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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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5 年（即 2000-01 年度至 2004-05 年度期間），公立醫院護

理人員數目有所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近年護士教育學位化，

導致公立醫院內學護人數由 2000-01 年度的 1  497 名，下降至
2004-05 年度的 271 名。另一個主因是政府和醫管局在 2003-04

年度分別推出的自願退休及自願離職計劃，引致過去兩年有較多

公立醫院護理人員離職。其次，近年私營醫療服務轉趨蓬勃，亦

吸引了部分公立醫院護理人員加入私營醫院或護理安老院服

務。過去 5 年，公立醫院離職護理人員的職級分布如下：  

 

職級  2000-01

年度  

2001-02

年度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  

2004-05

年度  

護士長或以上  79 80 63 236 219 

註冊護士  137 159 120 407 276 

登記護士  59 69 50 198 126 

其他  3 8 17 21 4 

學護  213 130 119 不適用  不適用  

總計  491 446 369 862 625 

 

 雖然公立醫院護理人員的總人數在過去 5 年有所減少，但值得留

意的是合資格護士的人數在同一期間實際上是有所增加，由

2000-01 年度的 18  230 名，上升至 2004-05 年度的 18  891 名。   

 

(二 ) 過去 5 年以來，醫管局一直透過公開招聘填補護士的空缺，在該

段期間公立醫院新聘請的護士人數合共有 3  451 名。至於護士長
職級或以上的職位（包括專科護士），醫管局則一直透過內部晉

陞，從現有員工中挑選合適人選填補有關空缺。在過去 5 年，獲

晉陞的護理人員合共有 446 名。  

  

 此外，醫管局近年繼續增聘臨床服務助理人員，負責病房內一些

簡單而無須且專業護理知識的病人護理工作，從而減輕前線護理

人員的工作量，紓緩公立醫院在護理人力資源方面的壓力。在過

去 5 年，公立醫院內健康服務助理人員的數目，由 2000-01 年度

的 5  901 名增至 2004-05 年度的 6  88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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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政府把基本護理教育提升至學位程度，目的是提升本港護理服務

的質素。為要達到這個目標，當局已要求教資會逐步增加護理學

學位課程的學額，以確保有足夠的新畢業生應付護理服務行業的

需求。在 2004-05 學年，教資會資助院校提供 450 個第一年學士

學位程度護士教育學額（相等於全日制課程）。從 2005-06 到

2007-08 這 3 個學年內，教資會資助院校提供的第一年學士學位

程度護士教育的學額將進一步增加至 518 個。此外，為了讓護理

學副學位畢業生有更多進修機會，教資會已經從 2005-06 學年開

始，每年資助額外合共 30 個高年級的護理學學額。當局會繼續

定期評估本港在護理人員方面的長遠需求，若有需要，我們會建

議教資會在 2008-09 學年或以後，再進一步增加護理學學位課程

的學額。  

 

 除了受教資會資助的護理學學位課程外，近年亦有院校計劃自行

開辦學位程度護士課程，例如香港公開大學已率先於本年 9 月開

辦的兩個四年制學位程度課程，共提供 80 個學額。  

 

(四 ) 醫管局已制訂完整的護理專業進修架構，並透過醫管局進修學院

及護理深造學院，為護士及其他職系人員提供在職培訓。課程包

括專科護理課程及促進專業才能課程，並特別全面為較資深護士

提供領袖及管理培訓，以確保服務及監管質素。醫管局最近為護

士長或以上職級的職位進行招聘時，均有足夠合資格的護士申

請，並無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  

 

 

監察大亞灣的石油化工廠  

Monitoring of Petrochemical Plant in Daya Bay 
 

15. 張學明議員：主席，據報，一間位於大亞灣的石油化工廠（“大亞灣化

工廠”）訂於本年 12 月正式投產。然而，位於吉林的石油化工廠爆炸引致

松花江受污染及哈爾濱暫停供水等事件，均令港人及本港環保團體關注大亞

灣化工廠的安全及對環境影響等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香港當局有否措施監察大亞灣化工廠的運作安全；若有，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 香港當局會否在大亞灣化工廠發生泄漏化學物品的情況時，即時

獲通知有關情況；若會，涉及的通報機制，以及香港當局有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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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及防範措施，以防止該等污染物進入本港，危害港人健康及損

壞香港環境；及  

 

(三 ) 有否措施監察本地農產品有否因大亞灣化工廠的運作而受到污

染？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大亞灣化工廠坐落於廣東省惠州市，其運作必須符合國內有關當

局的安全及環保要求。由於項目不在香港特區境內，因此，我們

沒有法定權力監控該化工廠的運作。據環境保護署（“環保署”）

從有關公司瞭解，該公司根據此項目完成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建

議，訂定了詳細的環境監測計劃，監控項目於建造和將來管運期

間對周邊環境的影響，以及有關參數的達標程度。自 2003 年 3

月 項 目 開 始 施 工 至 今 ， 其 季 度 監 測 報 告 均 於 該 公 司 的 網 站

（<www.cnoocshell.com>）公布。此外，該化工廠位於大亞灣

內並與香港市中心地區相距約 80 公里，其日常運作不會對香港

境內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二 ) 在粵港持續發展與環保合作小組的框架下，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和

廣東省環保局就重大的跨境環境污染事故建立了直接的溝通渠

道。其下設的東江水質保護專題小組，亦已就東江水質監測和緊

急事故建立了通報機制。此外，如果涉及海上的石油產品涉漏或

緊急事故，當地的港口監督亦會按有關規定通報香港當局，以啟

動包括環保署等各有關部門相應的應變計劃及防範措施。如果事

故將對本港構成威脅，部門將按擬定的計劃，首先作詳細評估，

監察其對本港的影響範圍及即時對漂進本港的污染物作包圍，收

集及妥善處置。就海上及陸路交通的影響，有關部門會作出相應

的調配，對受影響的人士提供援助，並會按需要安排暫時撤離受

污染影響的地方。  

 

(三 ) 如上文所述，有關化工廠與香港市中心地區相距約 80 公里，其

日常運作不會對香港境內環境造成不良影響。但是，如果有資料

證明該化工廠或會對香港境內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漁農自然護理

署會採取相應措施，以確保本地農場禽畜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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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私家醫院服務所作的規劃  

Planning of Private Hospital Services by Government 
 

16. 郭家麒議員：主席，關於政府就私家醫院服務所作的規劃，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過去 10 年，每年全港私家醫院病床的總體使用率，以及使用率

有所改變的原因；  

 

(二 ) 當局預測各私家醫院在未來 5 年因擴建而新增的病床數目；若當

局不能提供有關資料，原因為何；  

 

(三 ) 有否評估現時私家醫院的病床供應量能否滿足私營醫療服務重

新定位後的需要，以及當局是否有政策鼓勵非政府或私營機構開

辦新的私家醫院；及  

 

(四 ) 自最新的一間私家醫院在 1995 年啟用以來，有沒有非政府或私

營機構與當局洽商在本港興建新的私家醫院，以及所涉的醫院選

址是否包括位於黃竹坑的一幅私家醫院用地？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全港 12 間私家醫院過去 10 年的入住率如下︰  

 

年份  入住率幅度 (%)1 整體入住率 (%)2 

1995 年  20.2 - 72.2 51.1 

1996 年  23.9 - 70.1 51.9 

1997 年  24.8 - 76.3 55.5 

1998 年  23.8 - 73.5 56.3 

1999 年  17.3 - 66.5 51.0 

2000 年  18.7 - 70.6 54.4 

2001 年  19.5 - 78.6 53.1 

2002 年  17.4 - 86.9 51.8 

2003 年  16.1 - 90.8 49.7 

2004 年  17.7 - 73.7 56.5 
 

1
 所開列的幅度顯示該年內入住率最低和最高的兩間醫院的入住率。入

住率是按午夜的入住情況計算。  
2
 入住率是按午夜的入住情況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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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10 年的入住率一直保持穩定，為 50%至 60%之間。據各私家

醫院表示，入住率主要受經濟狀況等因素影響。2004 年的入住率

急劇上升，部分原因是內地孕婦到港分娩所致。  

 

(二 ) 未來 5 年，有 5 間私家醫院將會合共增添約 700 張病床，而另一

間醫院於 2012 年完成擴建工程後也會另外增添 150 張病床。其

餘 6 間醫院則沒有計劃增減病床數目。  

 

(三 ) 截至 2004 年年底為止，全港所有私家醫院共有 2  794 張病床，整
體入住率為 56%。隨私家醫院會在未來 5 年增添約 700 張病床，

預計不會出現病床不足的情況。私家醫院的供求要視乎市場需求

而定。  

 

(四 ) 自 1995 年以來，政府當局只處理過 1 宗有關在黃竹坑開辦一間

私家醫院的申請，除此之外，並無接獲其他申請要求。  

 

 

非由語文基金資助的語文教育項目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mes not Funded by Language Fund 
 

17. 譚香文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當局有否推出非由語文基金資助的語文教育項目；若

有，所涉的項目（包括相關課程的內容及考核方法）及資源的詳

情；  

 

(二 ) 有否檢討上述項目的成效；若有，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及  

 

(三 ) 有否計劃提出非由語文基金資助的新語文教育項目或修訂現有

的相關項目；若有，計劃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關於質詢的第 (一 )部分，過去 3 年，當局為提高學

生語文能力而推行的措施（除了由款額為數 14 億元的語文基金撥款支持的

措施外），主要還有以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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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小學及中學教育  

 

建立專業的語文教學隊伍  

 

 自 2000-01 學年起，當局每年均撥出資源作為培訓資助，協助約 8 600

名英文科教師及 4 800 名普通話科教師達到語文能力要求。當局在 2005-06

年度為此預留的撥款約 6,000 萬元。由 2004-05 學年開始，這些科目的新入

職教師必須在任教前達到語文能力要求。至於現正教授這些科目的在職教

師，則全部應在 2006 年 8 月 31 日前達到語文能力要求。  

 

 凡在 2004-05 學年或之後入職的新任中文及英文科教師，均須於入職時

或其後 3 至 5 年內，持有有關其所教授科目的本科知識及教學知識方面的資

歷。  

 

 此外，香港教育學院持續開辦專業進修課程，供小學及中學的英文、中

文及普通話科的課程主任修讀。當局在 2005-06年度為此預留的撥款約 2,600

萬元。  

 

為語文教師創造空間  

 

 為了讓教師專注教授專長的科目，當局由 2005-06 學年開始（初步為期

3 年），撥款資助學校推行專科教學。當局在 2005-06 年度撥款 1.41 億元，

供逾 400 所設有 12 班或以上的公營小學作此用途。專科教學首先在英文科

推行，其後會擴展至數學科及／或中文科。  

 

 至於 300 所採用中文授課的學校（“中中”），當局則以不同形式為它

們提供額外經常性資源，包括增聘額外的英語教師（人數由 1 名至 4 名不等，

視乎學校的規模而定），以及發放津貼，供學校用以設計有關英語學習的教

材或活動。 2005-06 年度為這項目預留的撥款約 4.3 億元。  

 

 在小學和中學，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英語為母語教師”）的數

目，由 2002-03 學年的 640 人，增加至 2005-06 學年的 805 人。同時，還有

47 名諮詢教師為英語為母語教師計劃提供支援。我們計劃在未來數個學年內

將英語為母語教師的數目增加約 200 人。在逾 1 000 所中小學推行英語為母

語教師計劃需款約 6.56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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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改革  

 

 過去數年，當局重點進行語文科目的課程改革。這是教育改革的一部

分。當局在前幾年推出經修訂的中小學中英文科課程指引，重推廣閱讀和

語文藝術活動（例如小學的戲劇、詩歌及角色扮演活動）、以學生為本與從

活動中學習的學習模式及促進學習的評估等。因此，當局在 2004-05 年度撥

款約 2,000 萬元，為教師制訂專業發展課程和資源套。  

 

制訂一套清晰和切合實際的能力指引  

 

 當局在 2004 年為小三學生進行全港性系統評估，並於 2005 年為小三及

小六學生進行該項評估。評估結果可讓教師和學校更瞭解學生的強項和弱

項，從而制訂改善策略，因此甚為重要。按比例計算，中英文兩科每年的評

估開支約為 2,700 萬元。  

 

(II) 專上教育  

 

 在 2005-06 學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已撥款 7,660 萬

元予全部 8 所教資會資助院校，作為語文培訓補助金，協助各院校透過不同

類型的課程，提升學生的中英文能力。這些課程包括所有學生必須修讀的課

程、為個別學系而設計的課程、專門的寫作或會話課程，以及提升語文能力

的工作坊和暑期課程。  

 

 此外，在 2002 年，教資會推出統一英語水平評核計劃。該計劃屬自願

參與性質，並以國際英語水平測試制度作為評核工具。在 2004-05 年度，約

有 8  600 名學生參加該計劃。根據 9 級制的評分標準，該年度的學生的平均

級為 6.64，較 2003-04 年度 (6.51)為高。在 2005-06 年度，有 9  500 名學生
報名參加該計劃，與 2004-05 年度相比，參加人數增加了 10%。  

 

 上文概述過去 3 年，當局推行的非語文基金資助的主要語文教育措施。 

 

 至於質詢的第 (二 )部分，上述某些措施的成效評估工作正在進行。舉例

來說，當局現正就英語為母語教師計劃進行評估，並會在 3 年內檢視專科教

學的成效。至於其他措施，儘管當局並無就個別措施訂立特定的評估機制，

但憑藉分析學生的表現（例如每年進行的全港性系統評估或香港中學會考的

成績），亦有助瞭解各項語文教育措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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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學生的表現已逐漸改善。舉例來說，由 2001 年至 2004 年，中

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英文科的平均分持續提高。在香港中學會考英文科

（課程乙）方面，取得 C 級或以上成績的學生比率由 1997 年的 8.6%上升至

2005 年的 12.2%；同期取得 E 級或以上成績的比率亦由 59.2%上升至 74.8%。

此外，香港政策研究所在 2005 年 9 月進行的僱主調查顯示，約 90%的受訪僱

主大致滿意其新入職大學畢業僱員的英語能力。  

 

 至於質詢的第 (三 )部分，當局將繼續推行上述措施，以及推展由語文基

金資助的新計劃和持續推行的計劃（包括獲撥款 5.25 億元推行的語文教師

專業發展獎勵津貼計劃、獲撥款 2.76 億元支持的語文支援專責小組，以及

有待財務委員會批准注資 11 億元推行的措施。這些措施旨在加強中中的英

語教與學成效、提高英中的英語教學質素，以及協助中小學更廣泛使用普通

話教授中文科。）  

 

 當局會投放大量資源，以應付推行高中教育新學制帶來的挑戰。我們現

正與各有關方面緊密磋商，以草擬和修訂各個新高中科目（包括中英文科）

的課程及評核架構。為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而開辦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亦已

展開。同時，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正為香港中學會考中英文科制訂採用標準參

照模式的評核制度，以便在 2007 年開始推行。標準參照評估將清楚顯示考

生在有關科目的考試表現，並可與一套相關科目的水平指標掛。  

 

 至於加強對小學及學前階段語文教育的支援方面，除了在語文基金預留

2 億元以推行多個項目（包括為小學及幼稚園教師而設的海外沉浸課程和支

援幼稚園英語教育的試驗計劃）外，我們還會審視幼稚園教師在英語教學方

面的需要，包括專業發展需要和課堂上的支援。  

 

 

打擊以車資折扣招攬乘客的活動  

Crackdown on Touting Activities Through Fare Discounts 
 

18. 李永達議員：主席，關於打擊的士商人／司機透過提供車資折扣優惠以

招攬乘客的行為，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由 2004 年 1 月至今，每年分別由警方對進行招攬活動的人，以

及由電訊管理局對使用非法電訊裝置進行招攬活動的人提出的

檢控個案數目，以及當中的定罪個案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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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否評估上述執法行動的成效；若有，評估的結果；若否，原因

為何；及  

 

(三 ) 有否與各個的士商會商討可否調低的士的法定收費率，以杜絕該

等招攬活動；若有，商討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2004 年 1 月至 2005 年 11 月期間，警方針對

非法招攬的士乘客（或稱“兜客”）的執法行動數字如下：  

 

 檢控  定罪  仍在處理 * 

2004 年 1 月至 12 月  126 人  118 人  0 個案  

2005 年 1 月至 11 月  132 人  115 人  1 個案  

 

 此外，在同一時期，電訊管理局聯同警方針對非法通訊設備的執法數字

如下：  

 

 
行動  檢查的士

檢獲非法

通訊設備
檢控  定罪  仍在處理 *

2004年 1月至 12月  88 次  1  484 輛 252 台  170 人 168 人  0 個案

2005年 1月至 11月  67 次  973 輛 162 台  24 人 24 人  86 個案

 
*
 仍在處理的個案包括仍在調查或將會進行檢控的個案。  

 

 運輸署會把有關執法數字透過《的士季刊》定期向的士業界公布，讓業

界知悉有關政府打擊的士兜客活動的最新情況。業界對當局繼續打擊的士兜

客的行動亦表示支持，並認同警方及電訊管理局持續的執法行動對的士兜客

活動有一定阻嚇作用。運輸署會繼續與警方、電訊管理局及的士業界保持緊

密合作，監察的士兜客活動的情況，致力打擊兜客的活動。  

 

 運輸署一直和的士業界就的士營運狀況的事宜保持溝通。運輸署至今沒

有收到的士業界提出調低收費的建議，而的士業界對調低的士車費的構思亦

沒有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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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單車被縱火焚毀  

Motorcycles Burnt in Arson Attacks 
 
19. 鄭家富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投訴，指近年有不少電單車被縱火焚

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每年電單車涉嫌被縱火焚毀的個案數目、涉及的電單

車總數、成功偵破的案件數目佔當年同類個案總數的百分比，以

及從已偵破案件得悉的一般縱火動機；  

 

(二 ) 過去 3 年，每年被縱火的電單車數目佔該年電單車總數的百分比

是否高於私家車的同類數字；若然，當局有否檢討原因；及  

 

(三 ) 如何防止同類罪案再次發生？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在 2003、 04 及 05 年（ 11 月 30 日為止），電單車縱火個案分別

有 15、 13 及 21 宗，而涉及電單車數目分別為 25、 22 及 47 輛。

2003 及 05 年（ 11 月 30 日為止）並無偵破電單車被縱火焚毀的

個案。2004 年則破獲 1 宗個案。警方估計，匪徒的犯案動機通常

為惡意破壞及於犯案後毀滅罪證。  

 

(二 ) 數字顯示，每年因縱火受損毀的私家車約 60 輛，而電單車亦少

於 50 輛。受損車輛佔登記車輛總數的百分比是微乎其微。過去

3 年，每年被縱火受損的電單車及私家車的數目佔該年登記電單

車及私家車總數的百分比如下：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 1 月至 11 月）

電單車  0.08% 0.07% 0.13% 

私家車  0.02% 0.02% 0.02% 

 

 通常來說，電單車是聚集平排停泊，而且，電單車的機械結構是

外露的。因此，若其中一輛起火，亦會波及停放在鄰近的電單車。

所以電單車受損的比率會較私家車的比率為高。以 2005 年首 11

個月的 21 宗來說，共有 7 宗個案涉及多輛電單車，已佔受損電

單車的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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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警方會加強巡邏此類罪案的黑點。此外，要有效防止同類罪案發

生，亦有賴市民提高警覺。市民要避免將車停泊於光線不足及並

無管理的地方，例如後巷及天橋底等的非法停車地點。市民若目

睹罪案發生，應立刻舉報，以便警方能迅速採取行動，將犯案者

繩之於法。  

 

 

議案 

MOTIONS 
 

政府議案  

Government Motions 
 

主席：議案。就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提出的議案。  

 

 

就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提出的議案  

MOTION ON THE AMENDMENT TO THE METHOD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並載列在議程的第

一項議案，即就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議案。稍後，我將動議另一項就修

改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議案。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於今年 10 月 19 日發表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

（“第五號報告”），就 2007 年行政長官和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

建議方案。這套建議方案是經過 18 個月廣泛公眾諮詢，在符合《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基本法》”）和去年 4 月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所作出的解釋及決定的規定下，帶領

香港政治體制朝向最終普選目標邁進的一套實質民主方案。  

 

 主席女士，請讓我略為介紹議案的內容。根據《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

的規定、人大常委會去年 4 月 6 日關於《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

三條的解釋，以及人大常委會去年 4 月 26 日關於 2007 年行政長官和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政府動議通過就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的議案。倘若議案得到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載於議案附件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的產生辦法修正案（草案）》（“《附件一修正案（草案）》”），將呈請

行政長官同意，並由行政長官報人大常委會批准。  



立法會  ─  2005 年 12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December 2005 

 

72 

 根據《附件一修正案（草案）》，2007 年選出第三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委

員會由 1  600 名委員組成，並維持 4 個界別。選舉委員會的任期為 5 年。  

 

 選舉委員會第一、第二及第三界別委員人數由目前各 200 增至 300。就

這 3 個界別內各界別分組所獲配予的委員數目，政府認為原則上可根據目前

界別分組委員數目按比例增加，但具體安排將在《行政長官選舉（修訂）條

例草案》（“《條例草案》”）中處理。  

 

 選舉委員會第四界別委員人數由現時的 200 增至 700。根據政府的建議，

全體區議員將被納入第四界別。由於第四界別包括全體立法會議員，倘若就

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議案獲得通過，立法會議席數目只會在 2008 年才由

現時的 60 席增至 70 席，即是在選舉委員會於 2007 年年初組成後才增加。

我們會在《條例草案》處理有關的過渡性安排。  

 

 就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機制，根據《附件一修正案（草案）》，

提名人數維持為全體委員人數的八分之一，即不少於 200 名委員可提名行政

長官候選人，這安排可確保候選人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  

 

 就 2007 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政府亦提出考慮修訂《行政長官選舉

條例》，以設立適當機制，規定在只有 1 名候選人獲有效提名的情況下，仍

須繼續進行選舉程序。倘若議案獲得通過，我們會在《條例草案》處理有關

的具體安排。  

 

 主席女士，政府發表第五號報告後，內務委員會在 10 月 21 日的會議上

成立研究政府有關建議的小組委員會，並由譚耀宗議員出任主席，楊孝華議員

出任副主席。我在此謹代表政府向譚議員和楊議員致以衷心謝意，亦藉此機

會多謝立法會秘書處的工作，以及所有參與小組委員會的議員提出的意見。 

 

 小組委員會共召開了 9 次會議，包括在 11 月 12 日會見公眾人士。政府

的同事透過小組委員會的會議，向各位議員詳細解釋政府的建議和立場，並

回應議員的提問。我們亦細心聆聽了議員的意見，當中不少意見對我們準備

草擬《條例草案》的前期工作幫助很大。  

 

 主席女士，政府現時提出就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議案，內容字眼與

小組委員會所研究的議案（草擬本）基本上一致。我們作出唯一的改動，是

把載於第五號報告附件 B 內有關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附件一修正案

（草案）》中的以下字句刪除：“行政長官在任期內因故缺位，由該選舉委

員會選舉產生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為原行政長官未任滿的剩餘任期。新的

行政長官任期屆滿，可連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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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刪除是經仔細考慮小組委員會部分委員的意見後而作出的。我們認

為這個問題可通過本地立法處理：當我們將來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時，

將在本地立法中明文規定補選產生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屆滿後，只可連任

一次。  

 

 主席女士，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要強調，我們在第五號報

告中提出的建議方案對香港的民主發展十分重要。《基本法》已清晰勾劃出

回歸 10 年內香港的政制應如何發展。現在，我們是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

向前邁向最終普選的目標。這個建議方案無論是從實質上，或是從歷史意義

而言，均起關鍵和積極作用的一步。建議方案的重點是藉增強區議員在

選舉委員會的參與，提高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民主成分。我希望議員瞭解，

這個建議方案實在得來不易。特區政府盡了最大的努力，在過去一年多進行

了多輪廣泛的公眾諮詢，並在社會各界眾多不同的意見及要求中，找到了最

合適的平衡點，回應了社會對政制發展的訴求，亦兼顧了社會各階層、各界

別利益的原則。  

 

 主席女士，有意見認為建議方案是“民主倒退”，我絕對不認同這個看

法。事實上，建議方案是一個民主進步的方案：  

 

 第一方面，在 2007 年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將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委員，包括

超過 400 名由地區直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員和民選區議員，由全港三百多萬已

登記的選民選舉產生。換言之，佔超過四分之一的委員具有普選的選民基礎。 

 

 第二方面， 529 名區議員將佔選舉委員會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席位。相信

行政長官選舉的各候選人將更關注地區事務和市民的訴求。  

 

 第三方面，建議方案有助提升區議員的地位及角色。倘若建議方案獲得

通過，將鼓勵更多有能和有志之士參選區議會。這對進一步發展地方行政，

以至培養政治人才和為普選創造有利條件，均有幫助。  

 

 主席女士，建議方案自今年 10 月推出以來，從不同機構所進行的民意

調查均清楚顯示市民是支持建議方案的。與此同時，民意調查亦顯示市民對

訂立普選時間表有所期望，但大部分市民卻不希望因為現階段未能訂立具體

時間表，便否決政府的建議方案。換言之，市民期望能通過 2007 及 08 年政

改方案，令兩個選舉辦法有所進步，同時亦希望能早日訂立普選時間表。特區

政府認為這兩方面的民意均是真確的，也應該得到尊重。大部分市民是既有

理想亦務實的，他們認為應先通過政改方案，讓政制可在 2007 及 08 年朝最

終普選的目標邁進，並且積極展開有關普選路線圖和時間表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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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們發表建議方案後，政務司司長隨即走訪全港 18 個區議會，

聆聽他們對建議方案的意見。在此期間，共有 364 位區議員發言，無論是否

把委任區議員計算在內，支持建議方案的區議員均多於反對的區議員，反映

政改方案得到地區的支持。  

 

 主席女士，政府是以積極的態度正視社會對制訂普選路線圖和時間表的

訴求。由行政長官主持的策略發展委員會轄下的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在

11 月 29 日已召開首次會議，正式啟動香港社會內部有關普選路線圖的討

論。正如行政長官公開表示，政府計劃分兩個階段進行相關的工作。第一階

段先就進行普選的原則和概念進行討論，並在明年暑假左右就這些討論作初

步總結；然後展開第二階段的工作，研究和討論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制度

的設計，在 2007 年年初總結這方面的討論，並以此為基礎，展開有關普選

時間表的討論。  

 

 主席女士，最終實行普選的目標在《基本法》中已清楚確立。中央對普

選的態度是再明確不過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11 月 18 日會見行政長官時表

示，支持香港特區依法循序漸進發展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是中央

政府的一貫立場。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在 12 月 2 日與立法會議員、

區議會主席及社會各界人士在深圳會面時亦表示，認識到香港社會無論對

2007 及 08 年政改方案，或對普選時間表均有民意訴求，而兩個民意均應得

到尊重和重視。喬副秘書長亦認為可以就普選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進行廣泛、

充分的討論，以在此基礎上達成共識。  

 

 倘若建議方案獲得通過，2007 年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安排將更為民主開

放，這對早日落實最終普選的目標是有相輔相成的作用。相反，倘若建議方

案不獲得通過，對日後推動政制向前發展將無可避免帶來負面影響，不利早

日實現普選。  

 

 主席女士，特區政府理解社會對委任區議員參與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

的安排有所關注。在這方面，行政長官已於日前公布有關調節委任區議員數

目的安排及背後的考慮因素，政務司司長亦就此詳細的調節安排作出解說。

倘若政府就 2007 及 08 年的選舉安排的建議方案獲立法會通過，我們會在

2008 年 1 月 1 日，即新一屆區議會會期開始時，把委任區議員數目減少三分

之一，即從 102 位委任區議員減至 68 位。此後，我們將在 2011 年年底前按

當時的情況，主要是減少區議會委任議席後社會的反應和區議會運作的情

況，決定是否把餘下的 68 席委任區議員數目在 2012 年全數取消，或在 2012

年先再減去一半至 34 席，以及在 2016 年完全取消委任區議員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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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調整措施是對關注區議會委任議席的意見的一項積極回應，希望有

助立法會議員支持議案。這項調整是整套政改方案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並不

涉及也無須修改政府今天向立法會提出的議案內容。倘若議案獲立法會通

過，政府會在稍後通過本地立法落實有關委任區議員數目的調整。倘若議案

不獲立法會通過，則有關委任區議員數目的調整將不會執行，社會各界可以

繼續討論區議會委任制的安排，例如在明年的區議會檢討中繼續跟進。  

 

 主席女士，這是我們首次根據《基本法》附件一的規定，提出修改行政

長官的產生辦法，希望取得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行政長官同意，

以及人大常委會的批准，以推動香港的民主政制向前發展。在香港民主發展

的歷程中，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政府以最大誠意，在過去兩年竭盡所能，

務求在社會建立最大的共識。倘若方案能夠成事，這不單讓我們在 2007 及

08 年可就香港的民主發展向前踏出實質的一步；更重要的是，可鞏固特區和

中央在政制發展議題上的互信基礎，為早日實現普選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香港能否把握眼前的機遇，便要看各位議員的智慧和勇氣。在座各位也

是市民的代表，市民的意願是再清楚不過的：他們既希望早日有普選時間

表，亦希望政府的 2007 及 08 年政改方案能獲得通過，他們不要看到原地踏

步。故此，我懇請議員在投票表決時，會以市民大眾的意願為依歸，令香港

政制發展走出一條日益寬闊、早日達致最終普選目標的道路。  

 

 主席女士，我懇請議員支持議案。  

 

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的規定

（即修正案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

並由行政長官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和《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2007 年行政長官和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有關問題的決定》，本會現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載於附件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草案）》，呈行政長官同意，並由行政長官

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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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草案）》  

 

一、  二零零七年選出第三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共 1,600

人，由下列各界人士組成：  

 

工商、金融界  300 人  

專業界  300 人  

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  300 人  

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鄉議局的代表、香港

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

政協委員的代表  

700 人  

 

 選舉委員會任期五年。  

 

二、  不少於二百名的選舉委員可聯合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委員

只可提出一名候選人。”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馬力議員：主席，我們現在要處理的議案，是整個政改方案的一個部分，目

的是修改《基本法》附件一所規定的選舉辦法，為 2007 年的行政長官選舉

作出準備。  

 

 其實，本會已就着整個方案進行了多次辯論，也透過內務委員會成立的

小組委員會作出詳細研究。在今天的討論中，許多觀點均難免會有重複，但

在這個關乎香港政制發展的重要時刻，我們覺得仍然有需要再次詳細說明民

建聯的看法。  

 

 民建聯認為政改方案擴大選舉委員會（“選委會”）、增加立法會議席，

與我們提出的建議基本上相同。在整體上，方案增加了民主成分，令香港特

別行政區（“特區”）政制得以循序漸進地向前發展，符合社會大眾的期望。

這是我們支持政改方案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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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政改方案中提出的問題，例如委任區議員的問題，一直以來，我們

的看法是在適當時候可以逐步減少委任區議員的人數。政府在星期一提出了

一個完善方案，回應了市民的關注。我們亦支持政府的完善方案，並認同政

府在推動政改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有誠意。  

 
 我們支持逐步而非即時取消委任區議員，因為委任區議員均為社會中有

識之士，他們的參與，為區議會工作和地區居民的福祉帶來實質的貢獻。逐

步、分階段地減少委任區議員的數目，亦可以有效鼓勵這些社會精英繼續參

與區議會工作，甚至投身政治，為將來政制的繼續發展儲備更多政治人才。 

 
 至於在 2007 年選委會的組成方面，我們認為對民選和委任區議員應一

視同仁，這是合法、合理、合情的。委任區議員是現有區議會合法組成的一

個部分，政制改革並非要推倒原來的制度重新再來，而是在現有制度上尋求

發展。既然所有區議員均執行同樣的工作，承擔同樣的責任，我們不希望在

區議員之間製造對立，製造歧視，損害區議會的現有工作。  

 

 對於 2008 年以後的政制發展路向，我們認為仍然必須按《基本法》的

規定，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社會各方應該攜手合力創造條件，以

期早日達致普選的最終目標。  

 

 在去年 4 月 26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

副秘書長喬曉陽發表講話，呼籲我們以求真務實的精神，探求香港政制發展

的正確之路。他特別提到，特區政制發展必須考慮的一些實際情況，我覺得

他提出的問題很值得我們考慮，當中包括：  

 

1. 許多港人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認識還不很足夠，對“一

國”觀念、國家意識、香港法律地位的認知，以及市民對普選意義

的認識等也還不夠清晰。  

 

2. 《基本法》作為香港的憲制性文件的法律地位尚未真正樹立，或可

說尚未牢固。  

 

3. 政治體制的運轉還沒有完全達到《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的要

求，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配合仍在磨合之中。  

 

4. 香港要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必須在政制上兼顧各階層、各界

別和各方面的利益，以達致均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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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是中央對於應何時實行普選的擔心，亦是中央關心和愛護香

港，對特區政制發展提出的誠懇意見。我們應該尊重這些看法，認真、嚴肅

地考慮和回應這些看法，不要完全漠視這些看法。因此，我們提出要積極創

造條件，推動政制循序漸進，邁向普選。正因為中央有這些憂慮或看法，民

建聯才提出要創造條件。我希望本會一些同事不要忘記中央的說話，而只記

着民建聯提出的 4 項條件，不顧一切的批評，這是沒有意思的。我重申民建

聯的 4 項條件，我們提出：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1. 全力發展經濟，為政制發展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  

 

2. 積極培養能代表各階層的參政人才，使均衡參與的原則可以透過普

選體現；  

 

3. 透過加強國民教育，增強港人對“一國”觀念、國家觀念、香港法

律地位的認知，以及對普選意義的認識；及  

 

4. 透過對《基本法》更廣泛的宣傳、學習，使《基本法》作為香港憲

制性法律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  

 

 我希望同事日後如再引述民建聯的看法時，能夠完整一點。  

 

 我們認為社會各界可以就未來政制發展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進行探討，策

略發展委員會（“策發會”）正可提供這個平台。不過，不論大家對香港政

制的長遠發展有何看法，那都是 2007 及 08 年政改方案通過以後的事，至於

2007 及 08 年政改方案的安排，現在怎樣也要有一個解決。要解決這項問題，

最重要是理性務實，依循《基本法》，以及人大常委會去年的釋法及決定所

訂下的原則。  

 

 我們認為將 2007 及 08 年政改方案與普選時間表“捆綁”處理，實際上

並不可行，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時間表，“捆綁”令共識更難達到。同時，

“捆綁”的做法也缺乏法律基礎，因為人大常委會都要依法行使職權，不能

順手將時間表“打包”批准、備案。套用喬曉陽先生說的話，這是一項“無

法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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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許多人一樣，我們不認為 2007 及 08 年這個方案是完美的，但我們得

承認，現實中沒有一個方案可以滿足所有人。在處理這樣重要、複雜的問題

時，我們應該採取的態度，是包容和兼顧不同人士的意見。我們應該承認絕

大多數市民是支持民主的，但民主並不是任何人可以壟斷的，社會對普選的

步伐確實存在不同的意見。只有爭取社會共識，在有共識的地方向前邁進，

在暫時沒有共識的地方繼續理性探討，這樣才可以有效地推動政制向前發展。 

 

 我們認為支持 2007 及 08 年政改方案，不等於否定對普選的訴求；而支

持普選，也不等於必須反對政改方案。兩者並無矛盾。我們一直希望社會各

界能夠從大局出發，令政制可以在民主的方向上踏出實質的一步。真正的民

主派，應該願意支持任何能夠實質促進民主的方案。有人說，如果不達到他

們的要求，便寧可放棄這一步。我們的看法是，沒有人有權代表香港市民放

棄走這一步。  

 

 在過去的一個多星期，民間支持政改方案的簽名行動收集了 77.5 萬名

市民的簽名。這是任何尊重民意的人皆不能置之不理的。可是，有人仍然對

這個簽名行動吹毛求疵或冷嘲熱諷，這就是不肯面對實質的民意。另一方

面，對於一些已遭嚴謹的統計批駁的數字，還有人一邊叫人不要糾纏，另一

邊則繼續將遊行人數誇大。有人在議會中說有若干萬人，其後又說有 25 萬

人，之後又說有數十萬人，我認為這種做法侮辱了市民的智慧。任何人想扭

曲事實，只是徒勞。一直以來，民意調查的數據均清楚顯示，大多數市民是

支持政改方案的，他們希望政改方案可以得到通過，他們不同意因為沒有時

間表便否決這個政改方案。  

 

 代理主席，為甚麼支持政改的市民會有這麼多？理由十分簡單，因為市

民是講道理的。如果今天這項議案獲得通過，有權直接投票選舉行政長官的

市民，雖然只是由 800 人增加到 1  600 人，但 800 人的選委會內，委任和民

選區議員共 42 人，直選立法會議員 30 人，加起來在現時只佔選委會總人數

的 9%，在議案通過後，在 1  600 名的選委中，有 400 人是民選區議員，加上

直選立法會議員 30 人，這些直接代表民意的成分，已經佔選委會總人數的 27%。 

 

 這個簡單的數學問題，我相信任何有理性的市民都可以判斷得到，只須

比較新舊選委會的組成，比較 9%和 27%兩個數字，便可以得出結論。如果反

對這方案，我覺得有必要向公眾解釋，為甚麼 9%會大於 27%，為甚麼 27%反

而是一個倒退？我看不到當中的邏輯。  

 

 有人認為否決這項議案，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便不會原地踏步，還可以

透過本地立法進行改革。我覺得這想法未免有點自欺欺人。本地立法是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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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但今天這項議案就已經可以實實在在為香港的政制發展帶來成果。

如果否決議案，可以直接投票選舉行政長官的人數，依然只有 800 人，究竟

有甚麼變化呢？我不知道反對的人可以向市民作出甚麼承諾。不過，無論如

何，我也無法明白為何必定要摧毀今天的成果，才可以爭取他們要爭取的東

西？如果摧毀今天可得到的成果，我們很擔心在未來政制發展的探討中，各

方的互信、協商的基礎會否變得更好呢？我們擔心會變得更差，而不是變得

更好。  

 

 在過去一段長時間的政改討論中，我們聽到一些不管用的字眼，如“捉

鬼”、“捆綁”等。不過，立法會議員既不是“鬼”，亦不是大閘蟹。我相

信對於政黨或是獨立議員，不論之前有何行動策略、談判技巧或形勢估計，

現在要決定的，只是一項簡單的議案，支持還是反對，只有市民對議案的取

態才是我們要參考的。  

 

 代理主席，現時的確是香港政制發展的關鍵時刻，這項議案究竟是進步

還是倒退呢？市民是支持還是反對呢？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任何其他個人

的考慮與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比較，都是次要的。我希望尚未作出決定的同

事能夠摒除干擾，理性、果敢地支持議案。多謝。  

 

 

譚香文議員：代理主席，2005 年 12 月 21 日將是香港政制發展進程中，一個

最關鍵和最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為有 25 位立法會議員堅決反對今次的議案。

他們各人將會以手上的一票，代表支持他們的香港市民，向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區”）政府表明一個事實，就是有相當比例的香港市民，要向政府的

政制發展方案說“不”，因為這是一個沒有清晰發展方向、毫不實際且誤導

香港市民的方案。  

 

 在討論我對議案中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具體意見之前，我希望首先

談談特區政府為了爭取民意所用的公關手段，由行政長官曾先生率領下屬走

到街上簽名和“叫咪”，以至鋪天蓋地的電視廣告宣傳，實在可說是無所不

用其極。不過，特區政府必須明白一個現實，任何天花亂墜的廣告句子，也

不可能將次貨變成頂級貨品，次貨便是次貨，教人怎能接受呢？  

 

 政府以藝人和社會知名人士拍攝宣傳短片，希望借助這些人的知名度和

影響力，爭取市民支持政府的方案。可是，當局卻一直沒有向香港市民清楚

說明，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政改方案，將如何增加香港政制的民主成分及如

何將我們帶向普選。香港人絕對不是傻瓜，誰會相信這段短片可以說服香港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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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當局不斷重申，如果我們否決今天的議案，與普選的距離只會更

遠。這是完全沒有理據的威嚇。難道 2012 年的政制發展方案，是完全取決

於我們今天的決定嗎？如果真的是這樣，便會出現兩個問題：第一，為何到

了今天，當我們要作出決定時，當局也不向我們詳細說明，今天的投票結果

將如何影響 2012 年或以後的政制呢？第二，難道政府會告訴我們，今天的

議案一旦被否決，當局在餘下 4 年便甚麼也不做嗎？除了透過修訂《基本法》

附件一和附件二外，我們還可以透過本地立法，修訂香港的政制。  

 

 當局和中央的官員均不斷表示，25 位泛民主派議員不應把今天的議案和

普選時間表捆綁在一起。但是，我們的許仕仁司長何嘗不是把今天的議案和

區議會的委任制捆綁在一起呢？他說如果今天的議案不獲通過，當局便不會

逐步取消區議會的委任議席，這充分證明政府是說一套、做一套。  

 

 代理主席，現在我會表達對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議案的意見。無論

是在議事堂內還是議事堂外，我已不止一次批評容許委任區議員進入選舉委

員會，實在有種票之嫌。由行政長官委任一批有權投票選舉下一任行政長官

的人，這不是種票是甚麼？試問這怎能符合選舉應該公平、公正的原則呢？  

 

 其實，無論這項議案的表決結果是甚麼，我們也可以透過本地立法，大

幅增加 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的民主成分。我們可否對選舉委員會的界別分

組選舉進行檢討呢？我們可否增加新的界別分組呢？我們可否大幅擴大界

別分組選舉的選民基礎呢？如果可以的話，為何政府不及早提出有關建議

呢？如果當局認為這些建議不可行，可否清楚向我們解釋箇中原因呢？當局

是否真的一如行政長官曾先生所言般，“當局可以做的已經做完了”？究竟

政府有否推動香港民主發展的誠意呢？  

 

 我們很明白，今天要求當局拿出落實普選的時間表，幾乎是沒有可能的

事。儘管如此，我們憑甚麼接受一個違反民主原則且毫無誠意的方案呢？老

實說，民主派絕對比政府更期望香港人的政制可以向前走，以及盡早落實普

選。我們也不想看到這方案原地踏步，但我們更不能為此而接受一個比原地

踏步更差的方案。不動總比向錯誤的方向前進為好。  

 

 我想強調，雖然沒有時間表是我們堅決反對兩項有關政制發展的議案的

重要原因，但卻並非唯一的原因。政府無意立即取消區議會委任制，以及拒

絕擴大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選民基礎等，也是迫使我們反對議案的原

因。我們並沒有把時間表和政改方案捆綁在一起。我們只是希望得到一個更

清晰的方向，讓全港市民均有信心，我們終會等到普選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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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星期前，我曾在這裏向所有人表示，我一定不會“轉軚”。但是，在

這數星期以來，不少傳媒甚至政界中人，依然認為譚香文有“轉軚”的可

能。所以，今天我重申我曾說過的一番話：“You can turn, but the lady is not 

for turning”。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謝謝代理主席。  

 

 

黃宜弘議員：代理主席，我想就今天的議案提出 3 點意見。首先，我重申由

參與《基本法》的諮詢工作到現在，我一直支持香港民主政制向前發展。同

時，我也多次指出，民主的概念比普選更為廣闊。民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

個比較公正、平等的社會，讓人民可以安居樂業，過更好的生活。普選是達

到民主目的的其中一種方式，普選有直接普選，也有間接普選。“一人一票”

的直接普選，未必一定能選出真正尊重民主、致力建設和諧社會的好政府。

當今世界，每個國家和地區也根據各自的不同情況，實行不同的政制，為我

們提供很多經驗和教訓。  

 

 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我們有一套具有香港特色、行之有效的民主政

制，這就是《基本法》第四章所規範的政治體制。要推動政制發展，最終達

致以普選方式產生行政長官及全部立法會議員，便要按照《基本法》第四十

五條、第六十八條、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規定，根據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

結合循序漸進、均衡參與的原則，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解釋及決定，

還要視乎是否已經具備各種客觀條件，以及是否已經兼顧各方面、各階層和

各團體的訴求。政制發展是國家大事，必須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並且按部

就班，透過理性的探討，逐步凝聚社會的共識，一旦時機成熟，自然水到渠

成。在這段期間，必須作出大量的準備工夫，這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更不可

能一步登天。如果在未達成社會共識及缺乏配套設施前，輕率地推出所謂普

選時間表，這樣不單沒有法律依據，亦違反了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並造成

民眾對立分化及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  

 

 其次，我認為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應與普選時

間表的討論分開處理。政府建議的方案，是依據《基本法》的規定和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並已廣泛諮詢各界民眾，其法理基礎與民意基礎均十分堅實，

可以說是現階段最大限度發展民主政制的方案。自該方案發表以來，社會各

界一直期望“一鳥在手”，即是“先要方案，再要普選”。很多民眾贊成本

會先通過 2007 及 08 年選舉辦法的修改方案，然後繼續探討在 2007 及 08 年

以後有關普選的事宜。對於這個明智、務實而進取的主流民意，任何人也不

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事實上，政改方案與時間表並無捆綁處理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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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方案被否決，共識和互信的基礎便會受到破壞，普選的步伐只會被拖慢

而不會加快。  

 

 我認為凡事應分清主次，區別輕重緩急。當務之急，是要通過 2007 及

08 年選舉的修改方案。至於普選時間表，大可從長計議。現時已設立了溝通

及協商的機制，包括策略發展委員會及其他渠道。如果罔顧民意、空喊口號，

為反對而反對，這樣做只會損害市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市民已屢屢呼籲本

會同事以大局為重，共同促進民主政制的發展。我也希望部分同事可以暫時

擱置過高的要求，放棄“小我”，完成“大我”。  

 

 我再次支持政府為爭取方案獲得通過所盡的一切努力，並認為政府建議

的方案合情合理，更能為各方所接受。就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而言，《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所指的“普選”，是由合資格的選民選舉提名委員會的成員，再

由提名委員會的成員按民主程序選舉行政長官。政府建議在 2007 年增加提

名委員會的人數，是為了增加民主成分，令提名委員會更有代表性。假設日

後逐漸擴展至由全港所有合資格選民選出提名委員會的成員，便是間接普選

行政長官了。至於政府建議的“區議會方案”，包括減少委任議席的承諾，

也是為了增加民主成分，擴大市民在行政長官選舉及立法會選舉中的參與，

以及培養更多政治人才。俗語說“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有關方案已力求在

不同的意見中取得平衡，可謂仁至義盡。如果這般民主化及普選化的方案也

要反對，試問有誰能在現階段提出更具建設性、更能為各方所接受的建議

呢？  

 

 今時今日，本港政制發展正面臨重要的抉擇。我希望大家尊重民意，投

下支持政制發展的一票。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李國英議員：代理主席，普選是大多數市民心中的願望，而在過去的一段日

子，市民便以不同方式及方法，包括示威、遊行甚至簽名等行動，表達他們

對民主的支持和普選的訴求。市民支持民主的決心，雖然各有不同的表達方

式，但他們對香港政制最終邁向普選的目標，卻是非常一致和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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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未來的政制發展路向，應按照特別行政區（“特區”）的實際情

況及在可行條件下，並以爭取最多民主為原則，循序漸進地邁向普選的目

標。部分支持普選的人士認為，實行普選必須先訂定普選時間表。如果政改

方案沒有明確的普選時間表，便寧願政制發展原地踏步，讓一個包含民主成

分的方案胎死腹中。簡單來說，這些支持普選的人士，其實是把普選的訴求

和時間表混為一談，將兩者捆綁起來。平心而論，支持普選和支持普選時間

表本身，兩者並沒有任何衝突，兩種意見也應受到尊重。  

 

 既然政改方案為現行政制改革加添不少實質的民主成分，特別是擴大了

選舉委員會（“選委會”）的選民基礎，連區議員也可以參與行政長官的遴

選過程，試問一個令特區政制逐步變得更民主的方案，是否應該值得支持和

通過呢？  

 

 今天討論的議題獲得社會上廣泛的討論，尤其是關心政事的學者，他們

均曾多次發表言論及組織論壇。正如香港中文大學（“中大”）香港亞太研

究所在 12 月 15 日舉行了“政改的困局與出路”論壇，當日中大政治及行政

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便發表了建設性的言論。他批評民主派只懂站在道德高

地宣示原則，反對政府的政改方案，但卻未能提出帶領港人尋找政改出路的

具體政策。他直接批評反對派領導人不應只強調本身的立場，而須更進一步

為自己設計一個路線圖，令政改方案一旦被否決，本港的普選步伐也能加快

一步。可惜的是，他們只會質疑特區政府提出的方案，但這對民主發展的路

毫無幫助，亦根本無助於爭取最終達致全面普選的目標。  

 

 蔡子強認為，通過政改方案，其實代表了 3 個進步，其中包括：第一方

面，是由 1984 年至今，中央政府首次和反對派達成共識，並以此作為雙方

溝通的基礎，進一步建立彼此的合作關係；第二方面，方案結束了傳統功能

界別，變相提供了路線圖，相信下屆會逐步減少傳統功能界別議席，這個邏

輯已很清楚；及第三方面，在行政長官選委會的人數增加後，控制候選人的

安全系數大幅減少，有助反對派增加影響力，這個分析十分清楚，讓泛民主

派加入參與。  

 

 另一位學者  ─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馬嶽亦作出同樣

的批評，政治領導應提出可行的方案，而不是只提出一些永遠不會被接受的

條件，例如普選時間表，繼續掙扎下去，然後便抱怨沒有人跟他們談判。學

者的言論一向較為中肯，容易為人接受。但是，我認為還有些更有力的聲音，

便是民主黨區議員莊志達公開表達對民主黨主席李永達的不滿。他指出，民

主黨永遠選擇上街。假如民主黨的路向不繼續擴大，市民便不會再跟着它

了，屆時民主黨便可要孤軍上路了。他又直斥李永達，指民主黨只懂批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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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聯絡立法會其他政黨要脅政府改變初衷，但又未能提出未來的發展路

向。這些指控居然是出自民主黨的成員，我相信他們真要着實反思一下，究

竟反對方案是否真是從廣大市民的利益出發呢？  

 

 更何況為令政改方案能早日通過，以及為釋除市民對區議員委任制的疑

慮，特區政府已經作出相應的調整，計劃在 2008 年減少三分之一的區議員

委任議席。其後，如果情況適當的話，在 2012 年再減一半或全數取消，甚

至在 2016 年全面取消委任議席。  

 

 有些人可能仍然不滿足於政府現時的方案，質疑政府在取消區議員的委

任議席方面過於緩慢，但我奉勸這些人士，在政制發展的進程，切記要戒急

用忍，不要一步登天，避免弄巧反拙。更何況許司長已強調，現時的改變是

在實際情況許可下作出的最大調整。如果政改方案不獲通過，有關區議會的

改革建議也不會實行。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明白，委任區議員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他

們皆對社會作出了無條件的付出，是社會上的有識之士。他們在議會中提供

其專業知識，並付出時間甚至金錢，為社會服務，而他們對區議會工作的貢

獻亦有目共睹，並獲得大家的認同。  

 

 選擇循序漸進原則減少委任區議員，是對委任區議員的貢獻作出表態，

同時亦希望委任區議員能夠繼續參與，正面鼓勵他們參與選舉，投身政治工

作。長遠來說，全面取消委任區議員涉及整個區議會的變革，包括區議員的

角色和定位問題、政府會否下放地區權力給區議會、區議會的選區範圍是否

有需要重新作出規劃等一連串問題。有關區議會的改革和發展的問題，須待

政改方案通過之後，才能開展實質和具體的討論工作。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在此，我引用早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來港時，向全港市民提出的兩點希

望，寄望特區未來的政制發展：第一，是抓緊機遇，加快發展；及第二，是

包容共濟，促進和諧。如果普選時間表的重要性，在於代表明確的民主進程，

象徵特區政府走向更民主的方向，那麼現時的政改方案，進一步擴大選委會

的選民基礎，令特區政制早日邁向普選目標，向前踏出一大步，我們是否應

該放開對普選時間表的執着，以及對中央與特區政府的偏見，把握通過目前

政改的契機，令我們的特區政制變得更民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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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我們要肯定社會各階層對普選的訴求，而在爭取普選的過程

中，社會各界也有不同的意見。作為領導政改的特區政府，在聆聽不同的意

見之餘，亦願意對政改方案作出實質的改變、調整和改革，並有策略發展委

員會作為各界討論普選時間表的平台，為了特區政制的長遠發展及為了協助

社會各界早日就政改問題凝聚共識，我們應該接受政改方案，令政改早日展

開。在政改的路途上，普選時間表只是一個程序而已。與其再在不必要的爭

拗和抗爭上費時，倒不如接受眼前的政改方案，盡快享受民主的成果。主席

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呂明華議員：主席，爭議多時的 2007 及 08 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

今天進入了最關鍵的時刻。今天，立法會將運用憲法所賦予的權力，正式啟

動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機制。香港今後的政制發展將會何去何

從？是原地踏步、停滯不前還是按照《基本法》循序漸進的原則，穩步向前

推進呢？這將取決於我們今天投下的重要一票，每一票也對香港今後的民主

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主席，民主是普世的價值，是全人類追求的目標。香港回歸後，在全面

落實“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同時，《基本法》也確立了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最終經由普選產生，香港社會民主化將逐步實現。《基本法》清楚訂

明，第一和第二屆行政長官是分別由 400 和 800 名來自勞工界、社會服務界、

宗教界、專業界、工商界和政界的代表推選產生的。首屆立法會（即 1998

年）的半數議席（即 30 席）是由功能界別選舉產生的， 10 席由選舉委員會

（“選委會”）選舉產生，而其餘 20 席則由地區直選選舉產生。到了第二

和第三屆（即 2000 年和 2004 年）的立法會，直選議席逐步遞增至 24 至 30

席，而選委會的席位則在第二屆減至 6 席，並在第三屆全部取消。由此清楚

可見，香港的民主化在回歸後一直向前發展。  

 

 為了籌備 2007 年第三屆行政長官選舉和 2008 年第四屆立法會選舉，香

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經過了 18 個月的廣泛諮詢，最近提出了政

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擬訂 2007 及 08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

法。原方案提出 2007 年行政長官選委會的成員人數，將由目前的 800 人倍

增至 1 600 人，當中包括五百多名區議會議員，其中 400 名是民選議員。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則增加 5 個議席和 5 個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功能界別議席，

立法會共有 70 個議席。只要略加分析便可以看到，如果以直選議席的數目

來衡量民主成分，那麼，在政府的政改方案中，立法會的直選議席將在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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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短短 10 年間增加 15 席。如果把功能界別中 6 席屬區議員互選產生的間

接直選議席計算在內，在 2008 年立法會的 70 位議員中，將有 41 位是由全

港市民直選或間接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選委會亦擴大了四倍，並加入擁有

300 萬民意基礎的直選區議員。大家可以看到，按照這個方案，香港的民主

將會向前邁進一大步。  

 

 在政改方案公布初期，不少泛民主派也認為，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所作決定的基礎上考慮，新方案是進步和可以接受的。但是，政局變

幻無常，接踵而來的是鋪天蓋地的批評，指責政府的方案原地踏步、民主倒

退、比現在的制度更不民主，是“打橫行”的方案。這真令人丈八金剛，摸

不着頭腦。由以上陳述可見，批評者完全沒有研究方案的實質內容，難道他

們看不到有民選議員參與行政長官選舉即是進步嗎？他們看不到新增的功

能界別全是由區議員互選產生便是進步嗎？罔顧事實、信口指責，實在有違

理性討論如此重大議題的原則。  

 

 其實，在這股反對聲音大合唱的背後，是泛民主派要求政府提出普選路

線圖和時間表、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和取消功能界別的公司票等 4 項條件。

如果政府不作出承諾，泛民主派今天便會全力封殺政府的方案。有論者認

為，泛民主派這種手段是政治勒索，也有些人認為泛民主派這種策略是有力

的撒手鐧，但民主派有沒有看到，如果撒手鐧亮出後，可以令人顫慄及致人

於死地，方有恐嚇之效。但是，若政府方案不獲通過，雖然令政府的面子受

損，但對香港的管治卻並無重大影響，社會各階層亦沒有重大損失，可憐的

是香港的民主化將寸步難行，躊躇不前。泛民主派把 2007 及 08 年方案與該

4 項條件作一籃子考慮，是把民主化進程複雜化。如果 2007 及 08 年方案不

獲通過，令香港的民主停滯不前，泛民主派實在難辭其咎，這點值得他們深

思。  

 

 國家主席胡錦濤勸告香港市民說，“希望香港從長期繁榮穩定的大局出

發，理性探討、凝聚共識，穩步、扎實、有序地推動香港政治體制向前發展，

為最終達到《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創造條件。”香港的政改

現時處於十字路口，通過政改方案是讓民主化向前邁出一大步，而否決方案

則令民主化原地踏步。至於何時才能重上新路，實在難以預料。  

 

 有人說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泛民主派應意識到，縱然 2007 及 08 年的政

改方案並非最完善的方案，無法令所有香港市民滿意，但確是有很大進步的

方案，因此，應該獲得通過，以回應廣大市民的期望。這個意義重大的決定，

要為政者不單具有高尚的政治理想、解決難題的智慧和包融的胸襟，還要具

有在關鍵時刻妥協的勇氣，讓民主化能夠繼續向前發展。  

 

 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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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主席，我聽聞政府官員正四出找泛民主派議員進行游說，作最

後衝刺，我覺得這簡直是開玩笑，難怪耶穌也會發怒，他們是把這地方當作

街市。耶穌當年去到聖殿看見人們把聖殿當作市場進行買賣，雞飛狗跳的。

這個立法會現時還有甚麼尊嚴，只像“冇掩雞籠”般，官員拉手拉腳的，這

樣也可以嗎？尊貴的局長端坐在這裏，他的下屬卻像奴婢般到處央求某些立

法會議員支持政府，局長應這樣對待他的下屬嗎？請他叫他的下屬讓我們清

靜一下。我聽說有些議員被他們纏擾得差點神智不清，可是，即使他贏得了

全世界，卻失去了自己的尊嚴，那又有何意義呢？  

 

 我不知道黃仁龍司長和前梁愛詩司長有否派下屬前來進行游說，我肯定

林瑞麟局長一定有派員到來，他現時在這裏正襟危坐，他不覺得羞愧嗎？他

不覺得誘惑別人是羞愧的事嗎？還有這個曾蔭權，他說：“喂，你們做民主

英雄吧。”他是有宗教信仰的。猶大就是怕被迫害，所以叫耶穌“轉軚”，

他向耶穌說：“主人（老師），你快將被捕，沒有機會了。”他出賣老師、

出賣自己，然後自行上吊而死。這是一個多麼悲慘的故事。  
 
 我也不想談《聖經》故事，其實我是不信奉任何宗教的。不過，剛才所

說的故事還有敍述在雞鳴之前，猶大 3 次不認耶穌，民建聯就是有這樣的表

現，自由黨也是這樣。他們經常說，贊成 2007 及 08 年進行普選，他們這樣

的表現真的等同猶大在雞鳴之前 3 次不認耶穌。其實，《聖經》中的故事很

好，也正是他們的故事，耶穌便是每個人本身。  

 

 他們為何要這樣做呢？為何要攪到今天這個議事堂變成一個謊言之城

呢？我相信絕大部分人也知道進行普選是好的，既然大家也知道如此，今天

與政府討論這個所謂方案，其實是被愚弄，我已這樣說過多次了。很多學者

可能出於無知，或抵受不住政府的游說，所以便替政府說話。有學者則問民

主派為何不另提一個方案呢？我們實際上在很久以前已提出了，是在 2007

至 08 年進行。我們告訴政府我們沒包吃，而那些包本來是屬於我們的。

我們的所有粉、鹽和糖均被人拿走了，但政府卻把製成了的包擱在這裏

又不准我們吃。政府說不打緊，如果我們要去廁所排便，便會把載滿一個貨

櫃的廁紙給我們。可是，我們現在問政府的是年份，我們問政府何時會推行？

政府卻答道，已在議員不察覺時恢復了區議會的委任制了，還問，現在取消

委任制好嗎？這還不是“偷換概念”？這些是怎麼樣的學者？當大家正在

談扣減薪酬時，難道學者會談另外的一些事情嗎？難道這些學者會說：“你

們扣減我的薪酬也沒有所謂，我說另外的一些事情了。”是不會的。  

 

 所以，在這問題上，正如李國英議員剛才說：民主黨的人也責罵民主黨，

他們還不回去深切悔悟？其實，是有的，他就是翟暖輝，因為翟暖輝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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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暴時曾進行暴動，不過，他也曾經獲委任為兩屆的全國政協，他也可以這

樣了，這些人為何還不深切悔悟呢？他們那一方有誰曾入獄，他們為何不深

切悔悟呢？連他們自己的人也不能這樣做。他說翟暖輝老了，有可能被人策

反了。那麼，趙紫陽呢？胡耀邦呢？為何他們不深切悔悟呢？他們不是說要

民主嗎？他們就是要民主才被人拉下台，而這些人當中，有些年長的可能曾

與趙紫陽握手，或曾與胡耀邦握手，又可否替他們說句公道話，然後快點回

去深切悔悟？鄧小平被人打倒的時候，他們又說，“‘老鄧’是應該被

‘批’的，繼續‘批鄧’吧”。這些人要“轉軚”多少次呢？《聖經》故事

裏所述的次數也不夠他們多，他們在天亮之前大概要“轉軚” 7 次吧。  

 

 各位議員，路遙知馬力  ⎯ 馬力議員不在這會議廳內。他是否在席？

路遙知馬力  ⎯ 馬力當年以“新維思”的筆名大放厥辭，說自己是民主

派，如今安在？他有膽量說一句與“阿爺”不同的話嗎？今天，我聽他的發

言，當中每句話都是違心的，因為我不相信馬力議員的腦袋會變壞，也不相

信馬力議員沒有良知。所以，這便是小圈子選舉的可怖，就是要與“阿爺”

步、調一致，否則“阿爺”會令不協調的人連粥水也沒得吃，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委任制是一個被全世界咒罵的制度，他現在還要進行捆綁，還要向

香港市民說：如果市民不支持他，如果不責罵泛民主派，如果泛民主派不“轉

軚”，便不用指望政府會修改委任制。這是甚麼道理呢？他在說甚麼呢？他

是為了逼人投他一票，還是為了要消滅這個萬惡的委任制度而下工夫呢？他

能否回答呢？如果他不能回答的話，請他稍後不要發言了，快點進行投票表

決罷，還在說甚麼呢？  

 

 還有，以前，毛澤東在抗日時曾說，《毛澤東選集》（“《毛選》”）

第一卷，提到：“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他今

天提到現在是關鍵時候，是十字路口，香港會陸沉。當時是抗日時期，日本

人正在攻入我國，共產黨說甚麼呢？大家來聽聽，毛澤東當時說明要達致

“抗日統一戰線”，當時，他說蔣介石是漢奸。他曾說過甚麼呢？雖然我現

在已不相信毛澤東了，不過，沒辦法，他當年事實上發表過一些良言，我現

在拿來益惠大家，各位以前也讀過《毛選》吧，現在已全部扔掉了嗎？他說：

“新階段中，我們希望有、也將會有許多直接的間接的反日鬥爭，這些將推

動對日抗戰，也大有助於民主運動。然而歷史給予我們的革命任務，中心的

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錯的嗎？我以為是不錯的。”

開國之父的言論，所以，大家不要胡亂批評，不要罵我，我只是學習毛澤東

的言論而已，否則罵錯了便不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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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問：“為甚麼強調國民大會？”國民大會是由一人一票普選組

成的，大家在召開政協會議時也可看到。主席，我現在引述毛主席的話，即

使有甚麼內容也請你不要制止我，因為這是他說的 ......：“‘為甚麼強調

國民大會？’ ...... 

 

 

主席：梁國雄議員，在你應該發言時，你是絕對享有自由的，我只會在你違

反《議事規則》時才會制止你。請你繼續發言。  

 
 

梁國雄議員：明白。主席，我現在繼續引述，“‘為甚麼強調國民大會？’

因為它是可能牽涉到全部生活的東西，因為它是從反對獨裁到民主的橋梁，

因為它帶着國防性，因為它是合法的。收復冀東察北、反對走私、反對‘經

濟提攜’等等，如像同志們所提出的，都是很對的，但這絲毫也不與民主任

務和國民大會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東西是國民大會和人

民自由。日常的反日鬥爭和人民生活鬥爭，要和民主運動相配合，這是完全

對的，也是沒有任何爭論的。但目前階段裏中心和本質的東西，是民主和自

由。”（引述完畢。）有甚麼比日本人正來攻打還重要的呢？毛主席說沒有

民主便甚麼也沒有了，並且還說到國民大會，他所說的比他們現時說的還厲

害。  

 

 “阿哥”、“阿姐”  ⎯ 這議事堂裏沒有“阿姐” ......這裏有的，

是有的  ⎯ 所以說，歷史真會嘲弄人，幾十年前，當時正值抗日戰爭中，

蔣介石可以拘捕他，甚至指他叛國也可以，還說甚麼民主、國民大會呢？蔣

介石推行軍政、訓政，在 1927 年殺盡共產黨員，然後推行軍政，繼而推行

訓政，與他今天的說法：“有民主便會陸沉了”，是一樣的。  

 

 如果大家回家後發覺床下還有毛主席像，請拿出來向毛主席請安，他現

在若泉下有知真的會發抖，這是個不肖弟子。  

 

 我告訴大家，民主並非我發明，是經過世世代代幾百年的鬥爭取回來

的。毛主席說了這麼新民、民主主義，我不想再引述了，因為他說過太多，

全部均已載於這裏，請大家回家看看《毛選》第三卷。數十年前，蔣介石以

800 萬大軍壓境，他同樣說過這番話，他後來背叛則是另一回事。今天，他

們不覺得內疚嗎？就憑曾蔭權苦着臉說：“關鍵時候”、“十字街頭”、“一

步之遙。”便可搞定了嗎？  

 

 各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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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面向主席發言，這是《議事規則》所規定的。   

 

 

梁國雄議員：對不起，我真是太熱情了。各位，我真覺得支持不住了，在這

個議事堂中，竟然有人說：“現在先吃砒霜，便可以毒殺老虎”。為何我要

答應他？為何我要同意他這個完全是偷換概念、欺世盜名的所謂讓步方案

呢？  

 

 如果大家去餐廳叫一份七成熟的牛扒吃，而侍應卻拿來一磚臭豆腐，你

們也會問：“Where is the beef（牛扒在哪裏）？”他可不能罵你們的。  

 

 各位，今天問題的總結是甚麼呢？就是共產黨加上在香港享有特權的權

貴、富豪皆不敢說香港將來的所謂普選是甚麼，這便即是一直所謂的路線

圖。究竟是甚麼呢？一時說兩院制，一時又說高院制、一時則說甚麼院制。

他不敢說，所以是沒有時間表。現在所進行偷換的概念是，一方面說沒有時

間表哪會有路線圖，另一方面又說沒有路線圖，又哪會有時間表呢？  

 

 各位，我是中國人，我今天在這裏說的，絕對不是為了香港的、這麼狹

隘的“民主”利益，我是放眼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由 1949 年立國至

今相隔多少年了？今天我們有幸在這裏有機會談民主、爭取民主，他也應為

13 億人民做點事吧，他是否要讓汕尾事件繼續發生呢？他是否想中國礦場發

生事故的次數成為全球第一呢？為甚麼呢？就正因為一個政黨獨裁、不受監

察，於是便會有千瘡百孔的現象。固然，普選之後還會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

但如果說沒有普選也可以解決官商勾結問題，是騙人的，是自欺而欺人，或

欺人而自欺的。我現在再引述《毛選》第三卷第 166 頁  ⎯ 我有些老花，

不好意思  ⎯ 第二個大標題是：“第二，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

的聯合政府”。當時是抗日，是危難之秋，仍然是說着這件事，而且是清楚

說明的。  

 

 各位，我希望國內的同胞也看到我們這次的辯論，從而判斷誰是為自己

國家做事，誰是出賣了自己的國家。我不是指責任何人，我只想說，只有業

主才有權出售樓宇  ⎯ 這會議廳內有這麼多律師，他們當然知道  ⎯ 三

房客是無權出售樓宇的。我們是三房客、四房客，甚至只是租住一個床位，

哪有權出售樓宇呢？是他取去了我們全部的主權並將之出賣了。  

 

 各位，這是一個鳥籠，我在這裏已多次出示這個鳥籠，今天這個鳥籠應

該打破，這個鳥籠應該打破，這個鳥籠應該打破  ⎯ 這便是打破了的鳥

籠。（計時器響起）今天，這個方案是不會獲通過的 ...... 

 

（公眾席上有人鼓掌）  



立法會  ─  2005 年 12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December 2005 

 

92 

主席：梁國雄議員，發言時限到了，請你坐下。公眾席上的人請注意，你們

坐在這裏應該是聆聽我們的議案辯論，而非發出聲響的，請大家合作。  

 

 

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自由黨認為香港的政制發展要符合三大原則：均衡

參與、循序漸進及合乎香港的實際情況。這些都是人大和《基本法》為香港

政制發展所定下的原則。  

 

 我們認為政府在第五號報告提出的政改方案，正好在以上三大原則之間

取得合理的平衡。  

 

 第五號報告建議，所有區議員都自動成為選舉委員會（“選委會”）委

員，而選委會委員人數會倍增至 1  600 人。全體區議員也可加入選舉行政長
官，而民選區議員正是由全港三百多萬選民間接選舉產生，代表性和認受性

也會獲得提高，是傾向了循序漸進。  

 

 選委會本來是由 4 個界別平分所有議席，如今因為加入所有區議員，令

原政界界別人數大幅增至 700 人，比另外 3 個界別的人數多出了一大半，但

全體區議員之中，大概有四分之一是來自工商界，專業界也佔五分之一，可

以說，方案在“均衡參與”和“循序漸進”之間已經取得很好的平衡，所以

我們也表示支持。  

 

 所謂實際情況，就是按照當時社會的狀況，決定民主發展的進程，例如

當時的社會是否有足夠的政治人才？政黨是否準備好？社會各界包括工商

界，是否對普選達成共識？  

 

 自由黨認為，社會各界應該就上述問題早日達致共識，積極創造條件，

好讓早日邁向《基本法》規定，最終達致雙普選的目標，同時要積極培養更

多政治人才，讓來自更廣泛階層人士參政。  

 

 主席女士，這個過程、這個路線圖、這個時間表，自由黨希望能夠越快

越好，盡量爭取在 2012 年達致有足夠的社會條件和環境，讓行政長官得以

通過普選產生。  

 

 從發展民主的角度來看，現在的政改方案確實可令香港政制向前發展，

而且支持第五號報告，跟爭取普選路線圖和時間表，兩者是沒有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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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硬要將通過政改方案和普選時間表捆綁在一起，否決現在政府提出

的政改方案，只會令政制發展原地踏步，而我們相信香港市民是不願意看到

這種場面出現的。  

 

 社會上對於普選路線圖和時間表是否真的已有共識呢？根據香港中文

大學（“中大”）11 月初公布民調：34%要求在 2007 及 08 年；35%認為 2012

年；18%認為應該在 2012 年之後。這顯示市民對於應該在哪一年實行雙普選，

意見還是有些分歧。  

 

 政府已經表明會在策略發展委員會討論普選路線圖，並會在 2007 年年

初，就有關問題作總結，之後再訂出普選時間表，這已是一個有力的承諾。 

 

 自從方案公布之後，多個學術機構和民間團體所做的民意調查均顯示，

支持政改方案的市民，遠較反對的市民為多，例如中大在 10 月底進行的民

調，有 58.8%接受政改方案，23.6%表示不接受；中大在 11 月 28 日公布的民

調，數字則下跌了， 45.8%接受， 24.7%反對。不過，嶺南大學在 12 月 1 日

公布的民調也發現， 49%贊成政改方案，只有 21.8%不贊成。  

 

 自由黨最近亦進行了一個調查，從 12 月 8 日至 20 日，透過電話訪問了

大約 3  000 人，問他們是否支持立法會在 12 月 21 日通過政府所提出的政改

方案，結果有 53.6%表示支持，23.7%表示反對，其他則沒有意見，支持與反

對的比例超過 2 比 1。  

 

 既然香港的主流民意是以務實的態度看待政改方案，自由黨也希望社會

各界能夠理性探討、凝聚共識，讓香港的政制能夠穩步、扎實地向前發展。 

 

 政府提出的調整方案，即 2007 年起取消三分之一的區議會委任議席，

如果能令泛民主派接受方案，自由黨以大局為重，也會表示支持。  

 

 我們贊成保留委任區議員制度，因為民選區議員對委任區議員是 4 對 1，

委任的區議員在區議會內不能左右大局，貿然取消委任制，對區議會運作反

而有負面影響，因為不少被委任入區議會的工商專業人士，往往可以提供另

類寶貴意見，供區議會考慮，並不是真的只透過投票來決定他們的意見。  

 

 我們不贊成押後表決，民主派議員堅持要有普選路線圖和時間表，焦點

不在委任議席，說得坦白一點，是要一步到位，在 2012 年實行雙普選，

即使再拖延，也不見得可以在短期內談得攏。再者，2007 年 3 月便要選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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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距今只餘約 15 個月，但尚有很多本地立法工作要做，時間緊迫，根

本上不容許再有新方案。  

 

 通過方案，便可踏出民主一步；而原地踏步，則只會距離普選更遙遠。

民調已經清楚顯示，大部分市民支持方案，民主派議員沒有理由不理會這些

意見。今天，泛民主派議員表現得非常團結，似乎亦已有了默契，如果“箍

票”成功，便可能無須再多說，可以投票了事。但是，在他們沾沾自喜的同

時，他們最少欠了香港人一個解釋，便是通過今天的議案，為何會對普選訴

求有負面或阻撓的效果？然而，更重要的是，阻撓了今天的議案，又如何幫

助香港人達成普選的訴求？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劉秀成議員：主席女士，政制發展到了今天，究竟是原地踏步，還是向前走，

很快便會知道結果。從十多萬市民上街遊行爭取普選，到現在近 78 萬名市

民簽名支持通過政改方案，市民的訴求已經有清楚的表示，便是要按《基

本法》的規定達致最終普選的目標。  

 

 為瞭解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專業人士對政改方案的意見，我早前聯

同業界 4 個專業學會舉辦了一場政改論壇，我很多謝當時應邀出席的講者，

包括梁愛詩女士、劉江華議員、李永達議員、余若薇議員及楊孝華議員，與

我一起與一羣專業人士討論政改的題目。雖然 4 個學會的出席會員不是太

多，因為界別內有人關心，亦有人不關心政改的發展，但有分參與的人均能

在這個溝通平台上得到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與不同立場的人分享各自的見

解，對政改諮詢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除了舉辦論壇，我亦要多謝 4 個學會幫忙進行調查及表達意見，以及按

各自的情況向我轉達會員對政改的意見。事實上，專業學會一向避免涉及政

治的議題，但由於今次的政改方案對社會的影響深遠，所以他們破例提供幫

忙，以不同方式諮詢會內的意見，並把意見歸納後交給我進行分析，作為我

投票的參考。  

 

 擁有 162 名合資格會員可以登記成為選民的香港園境師學會，曾嘗試在

網上進行問卷調查，結果只收到很少回覆。由於回應率不足，所以學會選擇

在政改問題上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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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2  103 名合資格會員的香港建築師學會，最近就應否支持政改方案的
問題透過網上投票收集會員的意見，其實現在仍在收集意見。結果，截至現

時只有 159 名會員作出回應，其中 64 人支持，89 人反對，6 人棄權。不過，

學會較早前以郵寄方式進行了另一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 529 個回應的會

員中，認為有需要設立普選時間表的約有 43%，認為沒有需要的約有 12%，

其餘約 44%表示中立。此外，就應否取消區議會委任制的回應，有 38%表示

支持，20%表示反對，其餘 42%表示中立。至於應否把全部直選區議員納入下

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內，有 47%支持， 14%反對，其餘 39%表示中立。  

 

 總括來說，香港建築師學會就是否支持通過政改方案而進行的網上調查

只收到 159 個回覆，回應率只有 7%，只佔業界總人數 2%；就政改方案提出

的各項建議所做的問卷調查，有接近半數的回應表示中立，表明支持普選時

間表的 230 人亦只佔會員人數的 10%，所以我覺得調查結果不能夠代表主流

意見。  

 

 有 372 名合資格會員的香港規劃師學會較早前亦曾向全部 560 名會員發

出問卷調查，結果收回 114 個回覆。其中大部分 (77%)表示支持行政長官選

舉委員會由 800 人增加至 1  600 人，並有 75%支持增加專業界別人數至 300

人（包括 30 人來自我們這個界別）。由此可見，香港規劃師學會的主流意

見是支持政改方案提出擴大選舉委員會人數的建議。  

 

 不過，在回應者中有 83%支持把直選區議員納入選舉委員會內，73%反對

行政長官提名人數增加至 200 人，以及 91 人支持要有普選時間表，所以，

以我的理解，他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有 84 人回應表示如果政改方案沒有改

變，便應投反對票。  

 

 雖然香港規劃師學會收回的 114個問卷調查回覆包括沒有這個界別選民

資格的會員，而且相對整個界別的 6  577 人，只佔不足 2%的比例，但他們的

意見已經很清晰地得到反映。政府提出的“調整方案”建議逐步取消區議員

委任制，顯示當局已經接納了不同界別的聲音，回應了選民的部分要求。我

覺得這個成果是建立在良好的溝通基礎之上，所以將來策略發展委員會深入

探討如何達致 2012 年普選目標的時候，亦應重視與社會各階層，特別是專

業界別的溝通。  

 

 至於人數最多，共有 3  940 名合資格會員的香港測量師學會，代表其會
員的執行委員會則向我清楚表示，歡迎政改方案提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由

800 人增加至 1  600 人，以及專業界別人數增加至 300 人，當中包括 30 名建

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的代表。此外，他們對區議會委任議員應否從選舉委

員會的名單中剔除，並沒有太大意見。至於普選時間表，他們覺得沒有問題，

所以並沒有達成任何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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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已如實公布我所屬界別的 4 個學會對政改方案的意見，我

覺得有人支持，亦有人反對。即使現在，我仍在電郵中收到支持和反對的意

見。但是，由於明確表示反對的只有 170 人，佔業界總數 6  577 人的很少比
例，而表明支持要有普選時間表的大約只有 300 人，可見反對政改方案和支

持普選時間表均不是我所屬業界的主流意見。相反，表明支持政改方案的

人，佔香港測量師學會連同其他學會會員的比例，最少超過六七成人。所以，

從數字來看，政改方案是得到我的業界支持的。  

 

 雖然我支持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亦支持 2012 年應有普選，但我亦尊

重業界的意見。我覺得支持政改和支持普選是沒有衝突的，問題在於如何配

合。就像兩條腿走路，總要先踏出一隻腳，然後踏出另外一隻腳，這才可以

向前走。在政改的問題上，先踏出“政改”擴大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一

步，然後盡快踏出深入討論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的另一步，在合乎“循序漸

進”的原則下向前走。雖然這只是“一步”，但總較“原地踏步”為佳。況

且，沒有通過政改方案的這一步，根本沒有辦法走到普選目標的另一步，香

港的政制發展便更難達到普選的目標。  

 

 我明白反對者的理據，因為我有很多機會接觸到不同年紀的人，聽到很

多不同的意見，我發現在反對的人之中，很多均為年輕人，他們的反對聲音

特別強烈，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在這方面認真檢討，多做點工夫，開拓與

年輕人的溝通渠道，多聽他們的意見，尊重彼此不同的見解，建立一個互信

的基礎。其實，他們不少皆反對區議會委任制的存在，所以，既然政府已經

提出逐步取消委任制的調整方案，我希望能在 2012 年取消全部委任議員，

我相信這才可有所交代。  

 

 事實上，逐步取消委任制的做法，可以增加民主選舉的成分。把行政長

官選舉委員會人數擴大一倍，既可增加廣泛的代表性，亦可走向普選的目

標，對我們只會有好處，我覺得不會有壞處，是值得支持的。就以我的界別

為例，選舉委員會的代表人數由原來的 20 人增至 30 人，雖然數目不算很多，

但代表性卻得到大大提升。現時會員人數最少的園境師並沒有代表在內，我

希望將來他們爭取席位的機會能增加。主席女士，今早我們已開會討論香港

的綠化問題。很多人認為園境師的意見很重要，所以園境師對政改意見調查

反應冷淡，可能因為選舉委員會內沒有他們代表，所以擴大選舉委員會的組

成後，加入了園境師的代表，相信可以提升這個界別人士的政治意識。  

 

 主席女士，雖然我的業界亦有反對的聲音，但主流意見仍是支持政改方

案，踏出民主的一步，希望最終達致普選的目標，這一點是十分清晰的。所

以，雖然今天進行投票的議案可能沒有普選時間表，但我希望政府可以在發

言時作出普選目標的承諾。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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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我今天的立場與自由黨是一致的。我知道要來臨的

終於要來臨，如無意外，本會現在進行對政改方案的審議表決，將難逃成為

本港持續嚴重內耗的另一個經典例子。好像以倒敘法預先告知結果一樣，今

天這項議題無論議員在辯論時說得如何天花亂墜，如何理直氣壯，如何慷慨

激昂，除非有奇蹟出現，否則結果不會改寫，最後也是“嘥心機，捱眼瞓”，

一切努力盡皆枉然，只有輸家，沒有贏家。  

 

 關於政改方案的正反意見，大家皆耳熟能詳，我無須再作重複，只是事

情落得如此兩敗俱傷的田地，實在令人感到十分遺憾和惋惜。須指出的是，

我們並不是在搞革命，實在沒有需要鬥個你死我活。我們要做的是如何處理

好香港的政制發展，如何合適穩健地推進民主，目的是進一步改善市民的福

祉。  

 

 在這個問題上，只要各界人士抱持有商有量、有話可說、互諒互讓的態

度，為甚麼不能得出雙方也能接受的辦法呢？  

 

 平情而論，政府提議的政改方案，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以甚麼尺度衡量，

均是把民主向前推進了一步，均是向普選邁進了一步。至於步伐的快慢，那

是近乎藝術性的問題，正是“蘿蔔青菜，各有所好，人言人殊，難有定論”。

有道是：“政治是妥協的藝術”，相信要把“藝術”達致政治上的妥協，只

要是有心人，也不會是甚麼天大的難事。  

 

 現時的政改方案雖然不是十全十美，但確實糅合了現實與想像力，是邁

步向前的一個方案，並且得到了很大的民意支持。全港 18 區區議會，當中

有 14 個區議會明確支持政改方案，兩個區議會反對，兩個未有表態。最近

由關注政改大聯盟主辦的支持政改方案簽名運動，得到七十多萬市民的回

應，可見本港的基層議會和民眾均普遍贊同政改方案。我一貫認為，發展政

制，只要能夠不斷穩步向前，不轉折，不反覆，便是好的政制發展，水到自

然會渠成。  

 

 主席女士，政府目前對政改方案內容作出的調整，是建議分階段削減委

任區議員的數目，這顯示出當局對凝聚共識的誠意，我希望不同派別的議員

能夠抓緊這個機會，以大局為重，共同讓出一小步，以造就政改向前邁進一

大步，成功改寫我們的歷史。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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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it is time for a decision on political reform.  
The arguments have been made; the politicking is all but done.  Now it is down 
to the vote.  Now, we have but one duty: To do what is right for Hong Kong.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goal of full democracy can only be 
achieved if we make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towards universal suffrage.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hat we seize every opportunity to make purposeful 
strides forward. 
 
 The government package has been dismissed by many as overly 
conservative.  The dissenters have focused on one issue — appointed 
councillors — and ignored the rest.  But mark my words — the package will 
change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In so doing, it will bring about real progress 
towards democracy. 
 
 The government package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will encourage a wider 
cross-section of the community to become involved in politics by greatly 
expanding the role of the District Councils.  All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s will have a direct say in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Six 
councillors will vie for seat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ith so much power in 
their hands, the election for each and every District Council seat will be hard 
fought. 
 
 Furthermore, with five new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s allotted to the 
District Councils, the reforms will tip the balance 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business sector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rely on business-friendly functional 
seats and the split voting system to secure a favourable outcome. 
 
 As a result, the reforms will encourage a realignment of political forces.  
In future, those parties which successfully cross the divide between geographical 
a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ill have the strongest 
voice.  Importantly, the existence of appointed councillors will help — not 
hinder — that process.  They will be the bridge. 
 
 The creation of broad-based political parties — parties which can 
legitimately claim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universal suff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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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urrent reform package does more than expanding the number of 
members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By giving such important roles to the 
District Councils, it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Let us build on this 
new foundation, a foundation which demands greater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by all sectors of society. 
 
 It is now up to us to vote for the package and begin the building process.  
The Government has heard the call for progress.  By voting for the reform 
proposals, we send a clear message to the Government that progress must 
continue.  By voting against, we condemn ourselves to arguing the same old 
arguments, to fighting the same old battles. 
 
 I wholeheartedly support the motion to amend the method for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行政長官於上月底在電視上發表演說，告訴各位市

民香港的民主進程已走到十字路口。我覺得這個譬喻十分貼切，而關鍵便繫

於我們今天在席的 60 位同事身上。  

 

 這數個月來，不同政見和來自不同界別的人紛紛在這個十字路口上豎立

不同的路牌，企圖指示我們如何離開這個十字路口。  

 

 舉牌的人雖然多，但路不外乎得兩條，一條是“向前行”，另一條是“原

地踏步”。無論走哪一條路，均對我們的政制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在民主開放的社會裏，尊重民意是大家的基本信念。自從政改方案公布

後的數個月以來，民意調查均顯示，有超過一半或接近一半的市民支持政府

的政改方案。不過，很可惜，泛民主派的議員對這些民意視而不見，堅持要

把這個大家也認為有助政制發展向前邁進的政改方案，與普選時間表捆綁在

一起。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 )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早前在深圳已向在

座部分的泛民主派議員說得十分清楚：人大去年釋法，並沒有准許處理超越

2007 及 08 年政制發展的安排，再在普選時間表上爭持下去也是沒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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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民意已十分清晰地向我們表明，他們希望政制能夠向前發展，可

以一步一步地向最終普選的目標進發，如果政改方案被否決，政制發展便會

原地踏步，很多市民均會感到失望。  

 

 近日，市民已經透過各種渠道，清晰而響亮地表示：他們是支持政改方

案的，不想看到一事無成。聖誕節再過數天便來臨，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可以

有聖誕老人出現，給香港人一份聖誕禮物，讓香港的民主進程向前走出重要

的一步。我和大家一樣尊重民意，現在市民已向我們展示一個向前走的信

號，為何我們仍要設法製造障礙，何不勇敢地向前多走一步？  

 

 數日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提出了調整方案，建議在 2007 年後先取消

區議會三分之一的委任議席，工商界也支持這項建議。很明顯，政府多讓了

一步，希望可以求同存異，令部分議員回心轉意，改為支持政改方案，好讓

香港踏出一大步，走向民主發展之路。  

 

 不過，話說回頭，委任制度雖然被部分人指為欠缺代表性，但卻能確保

均衡參與，讓議會可以充分代表不同的聲音，尤其可鼓勵中產、專業人士和

工商界參政，好讓他們熟習議政，服務社會。過往，有不少委任區議員便是

因為熟習了區議會的運作而信心大增，轉而透過選舉進入議會，這亦符合本

港政制發展“均衡參與”的原則。  

 

 工商界也認為，不少委任區議員均被同袍選為區議會主席，某程度上，

這是對他們工作表現的一種肯定。委任區議員的政績、對市民的承擔、工作

的投入和熱誠，往往不比直選區議員遜色。故此，如果一下子取消所有委任

區議員，反會不利區議會的運作。但是，為了令泛民主派議員支持政府這個

新的政改方案，我們願意作出讓步，而我們亦支持這個新的方案。  

 

 事實上，行政長官已多次向市民承諾，必定會在策略發展委員會內，用

半年的時間討論普選的原則和概念，用半年的時間研究普選的制度，一旦有

了共識，便會研究普選時間表。《基本法》也清楚訂明，雙普選是香港政制

發展的最終目標。我不認為行政長官是言而無信的人，我們更不應懷疑中央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落實普選的誠意。  

 

 我認為爭取普選猶如一場野外定向比賽，我們要有策略、有計劃，逐步

完成每個目標，才可看到終點，不可單求快，更要有策略。如果為了目前沒

有普選時間表，而否決政改方案，便有如一心想以 100 米短跑衝刺的心態，

來參加一場野外定向比賽，因為想盡快跑到終點，而忽略了過程中的種種要

求，結果只會因快得慢，隨時要從頭做起。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立法會  ─  2005 年 12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December 2005 

 

101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it seems obvious to me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ro-democratic camp are talking past each other on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reform. 
 
 The Administration has worked extremely hard to put together the package 
we are debating today.  Our senior officials have put a huge amount of efforts 
into this.  They tried their hardest to produce a package which genuinely moves 
Hong Kong forward towards the goal of universal suffrage. 
 
 I think we all realize that the package is disappointing to the majority of the 
community.  We know they want universal suffrage at a faster pace than this.  
But this is the best we are able to get at this time.  And, let us not forget, there 
are quite a few people on the pro-government side who are not happy with these 
proposals. 
 
 For example, this package effectively calls a halt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so-called "small-circl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representing narrow corporate 
interests, and it introduces much, much broader-based electorates for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s.  It therefore raises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existing corporat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n other words, the pro-democrats are being offered an opportunity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narrow-based corporate interests in our political system.  
This is something they should welcome and should be voting for. 
 
 In addition to that, accepting this package would put the spotlight on the 
next round of reforms.  This package represents a relatively modest step 
forward, but the next one would almost certainly have to be more in line with 
community expectations.  Again, this is something the pro-democrats should be 
eager to support.  Instead, the bulk of the pro-democratic camp seem 
determined to reject this package.  The reason is simple.  They are not looking 
at the package on its own merits.  They are refusing to look at it on its own 
merits.  Instead, they are looking at what is not there — namely a timetable.  
So, we have this situation where the two sides are simply talking on different 
wavelengths. 
 
 Maybe history will show that the pro-democrats were right to put principle 
before being pragmatic.  Maybe it will show that they were wrong.  My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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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is that it might not make much differenc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ns this vote or not, the world will carry on.  The pressure for change will still 
be there.  The problems with our political structure, like the 
Government-Legislative Council relations, will continue.  The middle class, in 
particular, will continue to feel excluded.  But the reality of Beijing's role in our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will also remain as it is, and our national leaders will 
probably remain skeptical about demands for faster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the meantime,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Commission will get on with 
its work on governance, and that offers us an alternative way forward.  So, I am 
not pessimistic about that. 
 
 The one thing which worries me i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pro-democrats will become  
more hostile as a result of this package and this vote.  That would be bad for 
Hong Kong. 
 
 We can talk past each other for a while on particular issues.  But in the 
months and years ahead, we have a wide range of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o tackle.  For the sake of the whole community, we 
need to get back on the same wavelength after this vote is behind us.  Thank 
you.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本人在 2004 年立法會選舉時，曾在競選政綱中表

示支持在 2012 年實行以普選方式選出行政長官。本人必須強調，這純粹是

本人的意見。為了清楚瞭解工程界選民在政改問題上的意向，本人在政制發

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公布後，立刻向數千名工程師發出問卷，徵詢他們對

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的意見。  

 

 可惜，收回的問卷只有 60 份，反應並不熱烈，本人並不知其箇中原因。

這是否因為工程界在過去數年間，已飽受經濟下滑所引致的就業、減薪，甚

至負資產問題的困擾？我們雖不斷聲嘶力竭地呼籲，但特區政府並沒有作出

回應以改善他們極度困難的處境，是否因此而令他們對政府的信心盡失？或

他們並沒有心情考慮經濟和就業以外的事情？又或仍有工作的工程師，不斷

要超時工作，以保住他們的職位，實在忙得透不過氣來？也有可能是工程師

對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很滿意。當然，這種種可能性，均不是我們今天討論

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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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回的問卷顯示，支持與反對政府的政改方案人數相當接近，而支持的

稍多一點。然而，早前在工程師學會 18 個分部的其中一個分部聚會中，本

人嘗試透過暗票方式，向在場的會員徵詢有關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結果有

不同的看法，有七成的工程師表示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  

 

 本人在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公布後，不斷與業內不同組別及工

程師接觸，而所得印象是，支持政府方案人數大概是在上述兩種諮詢模式所

得結果之間，即在五至六成之間。況且，在交談中，本人理解到那些反對政

府方案的人是較熱衷交回問卷。如果事實確是如此，那麼，實際支持政府方

案的工程師應遠較問卷結果所反映的為多。  

 

 選舉行政長官，是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即“行政長官的

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

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本人認為 2012 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應與立法會產生辦法的進程分開考

慮。如果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能訂出適當的安排，行政長官理應可在 2012

年以普選產生，但由於人大釋法的關係，普選行政長官不能在 2007 年落實。 

 

 事實上，本人相信由 1997 至 2012 年之間的 15 年，香港是有充分時間

作出準備，並可成立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作出提名，落實普選行

政長官應不會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正如本人一再強調，這純粹是本人的意

見。  

 

 從諮詢業界的過程中，本人得悉業界內有不少人士對政府方案有以下意

見：首先，政府建議在 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中，選舉委員會由 800 人增至

1  600 人是一種進步，有助增加選舉委員會的代表性。當然，他們並不滿意
專業界別的委員只由 200 名增至 300 名，認為是不足夠的。  

 

 其次，對於政府建議將所有 529 名區議員（包括委任及直選產生）納入

選舉委員會，有業界人士質疑此舉是否違反《基本法》。他們認為區議會純

粹是區域組織，而《基本法》第九十七條已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

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就有關地區管理及其他事務的諮

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換言之，現有區議員的職

責並不包括參與選舉行政長官。  

 

 除委任區議員外，政府也建議包括四百多名民選區議員，他們是由全港

三百多萬選民選出，可說具備一定的代表性。可是，選民在 2003 年區議會

選舉投票時，並不知道獲選的區議員會在 2007 年參與選舉行政長官，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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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政府的建議會否影響市民對區議員擔當這項新職能的認受性。這些都是

業界在數個場合中向本人反映的意見。  

 

 本星期一行政長官曾先生公布了調整方案後，本人立刻再發出數千個電

郵給工程業界，至今天中午為止，收到 980 個回應，其中 620 個贊成， 360

個反對，即 63.4%支持，36.6%反對。因此，根據這些最新的數字，業界給予

本人很清晰的信息和方向。政府就 2007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建議是得到

大部分工程專業界內人士的支持。他們主要認為政府的方案是可以接受，因

為方案最少令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更具代表性，並為最終以普選產生行政長官

打造穩固的基礎。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政府的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張學明議員：主席女士，劉皇發議員剛才的發言雖然十分簡短，但非常精警，

表達了會議廳內部分同事的意見，所以我是表示贊同的。  

 

 香港政制未來發展將會是向前、倒退，還是原地踏步，今天每位議員的

每一票，均非常重要。在過去兩個多月以來，支持和反對第五號報告所提出

的政改方案的人士，均已廣泛地表達意見。時至今天，民意雖已清楚表示希

望有普選時間表，但我亦希望反對政改方案的各位同事，不要忽視社會上確

實有很多民意調查充分表達市民是支持這個方案及反對原地踏步的。  

 

 在過去的一個多星期，即由 12 月 11 日至 18 日，港九新界地區多個團

體發起簽名運動，對我來說，可說上了非常寶貴的一課。作為立法會議員，

我們應聽取民意，這是非常清楚的，當我步上街頭，內心也有點不安，究竟

香港市民對我們今次的簽名運動有多少認同呢？可以說，我當時是信心不足的。 

 

在一個多星期的簽名運動中，我跑上街頭，聯同我們的義工，一起會見

市民，聽取他們的意見。在這一個多星期以來，不同年齡、界別的市民，在

詢問得很清楚、想得很清楚之後，簽下了他們的名字，表達了他們對香港政

制發展的珍惜。他們認為原地踏步的政制，對香港長遠的民主步伐，以及對

香港人的福祉均妨礙重重。因此，參與今次簽名行動的人數超出了我們預期

的 50 萬人，達七十多萬，這足以顯示香港市民是理性的，我希望在這會議

廳上的同事，同樣珍惜這種對我們表示支持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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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衷心希望，一直強調尊重民意的同事，就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提出

的議案進行投票時，千萬不要忽略有市民是不願意看到香港政制發展原地踏

步的。  

 

 主席女士，我今天其實想嘗試以人生不同階段來剖析我們與香港政制發

展步伐的關係，以及怎樣的政制發展才符合香港的情況。相信大家也不會反

對，當我們在年青及為人子女時，為了追求理想，總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習

慣，做事不理會後果，只管向前衝。那時，絕對不會想清楚自己是否有實力、

是否有根基來行事，以致常常飽嘗失敗的滋味。  

 

 可是，當我們步入中年及為人父母之後，每遇到重大問題時所走的每一

步均會經深思熟慮，評估會有何後果才作出決定。這顯示出我們已明白不能

一步登天的道理，我們只能循序漸進，打穩基礎，然後才能向前邁進。  

 

 政制發展也是同一道理，如果我們在條件尚未成熟的情況下推行普選，

對香港及我們的下一代會否有好處呢？我們的心情，便正如父母不希望看到

子女失敗一樣，相信這份出於愛和保護的心意是沒有人會否認的。  

 

 最近，有些朋友問我：“張學明，我家裏的菲傭和印傭也可以選舉自己

的總統，為何香港人不能以一人一票選出自己的行政長官呢？”沒錯，從表

面上看來，這似乎很有道理，但我必須指出，如果從理性角度來仔細看，這

些國家至今仍存在不少官員或統治者貪污腐敗的醜聞，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

並沒有因普選而大大改善，這正正說明，如果沒有良好素質的管治人才、沒

有成熟的法制、沒有懂得尊重法治的統治者，即使人民可以一人一票選出總

統，結果又如何呢？  

 

 正如台灣一樣，陳水扁帶領民進黨，挾反黑金旗幟，取得人民支持，成

功從國民黨奪取統治權，但到了今天，在台灣剛過去的“三合一”選舉中，

民進黨內不少地區政治人物也因傳出貪污醜聞而令民進黨在選舉中大敗。這

些又能否為我們帶來一些啟示呢？  

 

 相反，香港人今天雖暫時未能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但我們政

府官員的廉潔及守法程度，在東南亞可說是數一數二，這也是循序漸進的成

果。如果我們今次能通過就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所提出的議案，肯定可以

為香港邁向一人一票普選的目標踏出一大步。  

 

只要大家理性地分析，將政府提出的第五號報告中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修改方案，與目前的安排比較，便會清楚知道究竟是前進還是倒退。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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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將 800 人的選舉委員會人數擴大至 1  600 人，當中加入了大部分由市民
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區議員，相對於目前的安排，無異是大大提高由具有民

意授權的人士投票選出行政長官的成分。  

 

再者，在擴大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後，令有意參選的人有較大機會取得 200

位提名人的支持，成功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另一方面，特區政府亦回應了

市民反對區議會保留委任議席的訴求，提出了逐步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員的時

間表，是充分釋放善意和決心聽取市民訴求的做法。所以，為免香港政制原

地踏步，我誠意呼籲各位同事，與我一樣支持政改方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詹培忠議員：主席，前總督彭定康曾於立法局提出政改方案，雖然當年有部

分議員，包括我在內因種種問題未能坐“直通車”而下了車，但有 30 位議

員回來了，他們今天仍在席。  

 

 今天，第一部分討論的是就修改 2007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提出的議案，

這不涉及修改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的議案，我想就這問題表達意見。

就 2007 年的方案，我瞭解到第一屆選舉分為 4 個界別，第一個是工商、金

融界，第二個是專業界，第三個是勞工界等，第四個是政界。各小組有 100

位代表，即總共有 400 位代表。第二屆選舉是相應的均衡參與，每小組各有

200 位代表，總共有 800 位代表。現時第三屆各界別的數字分別是 300、300、

300 及 700，大家從數字上已看到是絕對不均勻的。  

 

 當然，前司長曾說過不是追求數字上的均衡，而是理想的均衡，那麼，

理想或實際的均衡又如何呢？在進行區議會選舉時，香港區有 21 個席位，

新界區亦有 21 個席位，總數有 42 個席位，以 42 除以 800，其代表性不足

1%，只有 0.5%。現時增加至 529 個席位，以這數字除以 1  600，代表性有 33%，

在數字上增加了 32.5%。所以，田北俊議員剛才所說的均衡參與的神話被打

破了。這是一項事實，是有數字依據的，大家可以拿出數字來跟我辯論。  

 

 其次是有關循序漸進的原則。我瞭解根本是沒有漸進的，人大常委會在

2004 年 4 月 26 日已說明了比例是 50：50，沒有漸進。這是涉及立法會選舉

的。所以，基於這兩點，大家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所

說的一切都要由自己承擔和負責，不要以他人的說法來替自己遮醜，這是最

不負責任的。我們當不當議員不要緊，既然擔當了立法會議員的職位，便一

定要憑良知做自己應做的事情。所以，我們首先要瞭解事實，而某些數字是

錯誤的。  



立法會  ─  2005 年 12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December 2005 

 

107

 至於第二個理由，何鍾泰議員剛才已讀出有關條文，我不想再讀了。《基

本法》第九十七條對區議員的職責寫得很明確、很明顯、很清楚，政府為何

突然把區議員的職責跟立法會議員、人大代表視為一樣偉大和具代表性，然

後自我解釋說是要體現廣泛的參與？這是顯示解釋權在特區政府手上。當

然，香港政府是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同和支持，但即使如此也不可以這樣做

吧。否則，日後當另一個集團或團體取得權力，有另一種想法時，立法會的

產生辦法豈不是又會轉變？當然，這不是特區任何官員的責任，因為說得難

聽一點，局長，甚至司長都是受僱的，他們是在演戲，擔任一齣戲的其中某

些角色，編劇怎樣寫，他們便努力表演。如果演得好，便可得到最佳演員獎。

但是，我們的政制工作可不能隨便朝令夕改的。  

 

 話說回來，基本上，這是違反了《基本法》第九十七條及均衡參與的原

則的，我們要有點良知。說回這份政改方案，我相信全港市民也很關心，而

方案獲得通過或不獲通過，會有甚麼影響呢？  

 

 方案一旦獲得通過，代表人數便會由 800 增加至 1  600，提名人數仍然
是 200 名，那麼，泛民主派便有機會了，只要日後輕易取得 200 個提名便可

參加選舉。雖然他們的想法是這樣，但可不要造夢了。（眾笑）任何事情，

如果沒有中央的祝福，無論數字是多少也沒有用，這是一項事實。所以，我

們作為立法會議員，不要自我欺騙了。通過這項議案，只會令行政長官自視

更高，面向未來連任的 5 年任期，更可目空一切  ─  他聽到一定會很生氣，

但我只是說出一項事實。  

 

 相反，方案一旦不獲得通過，會產生甚麼問題呢？則只會令行政長官更

誠心誠意地聽取意見。也許挫挫他的銳氣，未必不算是一件好事。對香港人

來說，他肯聽取意見，仍可連任 5 年，當然，我不是拿着水晶球在預測未來，

但無論如何，我的說話一向都有代表性和事實根據。就這次政改，我認為政

府的處理手法沒理由是這樣的，政府必定是受到一些人誤導。至於如何誤

導，便只有政府和牽涉在這宗政治交易中的那些人才知道了。政府處理世界

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的手法很好，獲得全世界的表揚，而我們的謙虛面對，

足證香港人、特區政府是有能力管治香港的。但是，我認為這次政府就政改

必定是受到某些誤導，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政府今次處事太囂張，有關官員嘻皮笑臉，並無誠意。政府把

立法會當作是甚麼呢？主席，我會一直面向你，請你放心。（眾笑）我要說

得生動一點，以吸引更多人聽我的發言。（眾笑）香港始終是三權分立：行

政、立法、司法獨立。行政是指政府的行政，政府何時看得起立法會呢？想

通過某些法案時便把法案提交立法會，不想提交時便經常“耍太極”，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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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坐着等待，我們是被罰坐的，誰叫我們要參加選舉呢？根本上，政府由

始至終皆缺乏誠意，如果是拿出誠意的，事情便容易辦了。我以財政預算案

為例，政府拿出誠意，請我們提出意見，既然我們提出過意見，便沒有反對

的理由。我不知道政府就這次政改所抱的野心或目的為何，但最低限度，政

府是缺乏誠意的。  

 

 第三點是走錯了路向。我們剛才有一兩位同事提到此方案得到 14 個區

議會支持，只有兩個區議會反對。他們是想套用共產黨的戰爭理論，以農村

包圍城市嗎？怎可以這樣呢？是必須承認失敗的。失敗了便要負責，不可能

贏、輸也是他的。如果是這樣，由他來辦好了。  

 

 還有一件事，政府開始時說不能修改方案，現在不是修改了嗎？雖然只

是修改了少許，但也看似是沒有面子了。為何開始時不說會作出修改呢？現

時不是要修改嗎？這樣政府又怎樣自圓其說呢？在這情況下，我認為無論方

案是否通過，政府都要勇敢站起來向市民承認錯誤。我可能已說過 3 次了，

一個英明的領袖不會強求一切的政策或事實均得到擁護，有錯誤時便應勇敢

承認，這才是英明領袖的風範。  

 

 去年 12 月 20 日，國家主席告知當時以行政長官董先生為首的特區政府

要查找不足，我相信現在行政長官曾先生仍要奉行這一套。所以，稍後這方

案是否獲得通過，特區政府亦要勇敢承認這做法。話說回來，我藉此機會忠

告泛民主派的朋友，他們的意念和思想是值得尊重的，但事實上，特區政府

對他們的意念和政治思想缺乏瞭解。為甚麼呢？游說便游說，但人人都是第

六的，請拿出第一、二、三、四及五，但他們怎樣也拿不出，而每個人都是

第六的，請他們問一問自己的良心。老實說，這樣爭持下去，中央政府是最

怕會出現 3 種情況，第一，有人利用香港作為反中亂港的基地；第二，有人

利用民意影響中央，雖然中央不是真正害怕民意，但也害怕會影響國內的市

民和選民；及第三，跟中央分權。其實，中央已把權力交給曾蔭權，但如果

還要求中央把“權”  ─  找周太的丈夫，因為她丈夫名叫周明“權”  ─  

拿出來，中央怎會批准呢？所以，我不反對他們稍後全部表決反對，以後他

們還可以繼續商談。現時看來，稍後的表決形勢會是 33 加 25 加我的 1 票，

我希望該 25 票會團結一致，我堅信他們亦會這樣做。  

 

 我們要瞭解，政治的妥協是政治的文化，如果妥協能為香港市民爭取權

益，這是最好、最高的理想。我們都是中國人，為何要給別人看低呢？有機

會坐在這裏，我們便應該盡力表達大家的意願。我剛才已清楚表示，我對此

方案的表態，從來都是說會表決棄權的。我的一位朋友對我說：“詹培忠如

果表決棄權，2008 年便不要參選了，因為是一定會失敗的。”我說不單 2008

年，我去年參選也失敗了  ─  請不要擔心，我不會透露這位朋友的名字的  

─  我的表態從來都是棄權的，這也是政治的奧妙。其實，我這票是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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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如果特區政府和某方面能夠成功游說泛民主派議員而取得那 10 票，已

經有 43 票，我反對又起甚麼作用呢？如果政府游說不成功，加上我的 1 票

支持，也只有 34 票，表決結果仍不會變，我的 1 票也只是廢票而已。所以，

我稍後會運用我這張廢票。  

 

 當然，某些人會說詹培忠的 1 票是很重要的，可表示大家的團結。說老

實話，我的業界都是想多做生意的人，只希望有較公平合理的環境來謀生而

已。他們對政治雖然不能說是冷感，他們都是關心、關注政治的，但亦不如

他們對本身的生意般關注，這是一般生意人的弊病，我們要體諒他們。局長

曾游說業界向我施加壓力，我亦曾公開說過，我是絕對不會向壓力低頭的，

我被推選出來後，在任期內，我便是議員，這是事實。與此同時，我亦會尊

重大家的意見，但我亦未必會尋求連任。不過，無論如何，互相尊重才是平

衡政治文化與社會文化的一種做法。所以，我希望民主派議員經過今天的辯

論後，將來在尋求他們的路向時，能跟中央政府有更好的溝通，這樣才能達

致真正為香港人謀求利益、尋求更好遠景的目標。  

 

 我亦藉此機會奉勸香港市民要看得輕鬆一點，不要為今天的政改方案而

爭拗。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跟國民黨過去數十年來不斷鬥爭，很多人因而失

去生命，可是，這些人並非白白死去的，數十年後，兩黨握手，甚麼仇怨也

沒有了。所以，不要爭，不要爭了。（眾笑）就稍後的表決結果，我希望中

央政府尊重香港人對“兩制”的訴求，而香港人當然絕對支持中央“一國”

的精神。主席，我將以 12 個字作結：“通得過，未必好；通唔過，乜都冇。”

（眾笑）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劉柔芬議員：剛剛聽罷詹培忠議員這麼精采的發言，也許我們現在要回到

不一定是很嚴肅的辯論，我只希望以平常心的態度來表達我對這次政改方案

的討論的一些意見。  

 

 主席女士，過去兩個月來，大家對政改方案所進行的討論已經很多，剛

才亦有議員表示有官員游說一些議員，並希望看看他們有何看法。其實，反

對的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持反對意見的一方，同樣利用各種媒體、各種方

法，試圖說服另一方，我認為這點是大家也應明白和理解的。可是，我認為

詹培忠議員說得相當正確，我們作為公眾人物，應對自己在公眾地方或公眾

場合所說的話負責  ─  我們其實是應對自己的言行負責。我們對市民所說

的話，應該要全面性，即使如何簡化，也必須要具有全面性才比較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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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到如今，在政改方案的討論上，我真心希望大家能放下執着和成見。

本着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為大前提，正式地審視今天這個方案。  

 

 我絕對支持政府提出的方案，因為我深信這是目前來說，最可行的方

案。對於一些人提出的反對理由，我希望在此提出我的看法。  

 

 第一，有說法表示要求要有一個全面直選的時間表。  

 

 我希望大家想一想，直選時間表與今天的方案其實是沒有衝突及可以並

行的。既然社會各界已有共識，要求有一個時間表，而行政長官亦已承諾，

策略發展委員會（“策發會”）在 2007 年年初會提出普選路線圖，屆時便

會公開報告和向中央提交，我們何不讓大家就 2007 年這個目標有多些時間

進行更多的研究和討論呢？今天的方案是邁向全面普選其中重要的一步，亦

是一個里程碑，我們走出這一步，落實時間表便指日可待了。  

 

 第二，有反對意見認為這是一個反民主的方案。  

 

 這真的令我摸不着頭腦，無法理解。首先，方案在地區直選上增加了 5

席，而功能界別中亦會有 5 席由區議員互選產生，這方法已經實實在在改變

了現有功能界別的原有理念，由於絕大部分區議員是經由地區直選產生的，

所以這無形中已大大提升了立法會這 5 席的民意和直選基礎。這個方案又何

來反民主呢？  

 

 我們如果再看深入一點，這項安排其實還有利於各黨派培育政治接班

人，我們不能否認香港現時是非常缺乏培訓政治人才的機制。如果有這 5 個

區議會席位的話，有意從政的年青人便可以透過直選加入區議會，再透過區

議會的間選進入立法會，這無形中便確立了一個晉陞機制，讓區議會能夠成

為立法會的“木人巷”，培育未來的政治接班人。這其實是一個具建設性的

辦法。因此，我很不明白為何某些有識之士，說話竟可只說一半，不說另一

半，以至只是說這方案是反民主的。我不明白這些人如何能遵照自己的良知

對社會大聲說這是反民主的。  

 

 第三，是要求取消區議會委任制，這也是他們表達的聲音。政府宣布的

調整方案已定出取消委任制的時間表，逐步減少委任區議員的數目，這其實

已是一個讓步。我希望各位市民看清楚現時的真實情況，區議會是以民選議

員為主，民選區議員與委任區議員的比例是 4：1。因此，委任區議員在任何

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根本不能左右大局。再者，如果現在“一刀切”地取消

委任區議員，恐怕對地區服務質素會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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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明白，從來政治演化都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有需要用時

間醞釀主流民意，讓社會出現共識；同時亦有需要得到各方面的妥協和諒

解，我希望大家均可以從大局出發，看清楚市民的訴求，支持今天的方案，

這樣才能真正讓香港的民主發展走出重要的一步。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I am not prepared to speak but I 
have been asked to.  So, (laughter) as an obedient servant, I now speak.  
Madam President, I was just joking. 
 
 The motion under debate is for two amendments to be made to Annex I of 
the Basic Law, that is, the Election Committee (EC) for the third Chief 
Executive in 2007 shall be composed of 1 600 members, and candidates for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may be nominated jointly by not less than 200 
members of the EC.  It is my hope that all my fellow legislators would give 
support to this relevant proposal, to which I would.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oday, we are at a crossroad towards democracy.  Irrespective of what 
our political views and values are, we share one common objective, that is, to 
achiev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nshrined in the Basic Law.  Our differences lie in 
the timing of when this could be achieved.  We do not have to debate on 
democracy, we all believe in democracy.  Although the present constitutional 
reform package tabled before us is not ideal, and definitely will not be accepted 
by all, it is still the best to have as it attempts to bring about an environment 
where political reforms could evolve. 
 
 The Fifth Report on constitutional reform is definitely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Madam Deputy, I come here neither to praise nor defend the Fifth 
Report.  Personally, I found the Report acceptable because it is, as I said ear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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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 share Mr CHIM Pui-chung's view that putting 
500 people into the EC from the District Councils is highly dangerous, because 
we are bringing local politics into the selection of a Chief Executive.  But being 
a man of modest means, I trust the Almighty and also the Government, and my 
ability to understand is that they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 what they are 
doing is for the betterment of Hong Kong, that is, towards democracy.  So, I 
urge Mr CHIM Pui-chung also to support this particular motion. 
 
 The disputes between the various parties to the amendments to Annex I of 
the Basic Law involve the topic of whether appointed district councillors should 
join the EC, and whether the appointment system should be phased out.  I 
believe that before the appointment mechanism is completely phased out, the 
duties and rights of both the appointed and the elected district councillors should 
be the same according to the District Councils Ordinance.  There is no reason 
for us to exclude any party. 
 
 Certainly, some people are worried that appointed district councillors 
might be tied in their voting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which may lead to a 
pre-disposed impression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would abuse his power to 
appoint his followers during his term of service.  Suspicions about vote-planting 
could be aroused.  This problem, however, can be resolved. 
 
 Firstly, appointees of the current District Councils are not appointed by 
our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Neither party is involved in any 
"back-scratching" relationship.  In addition, appropriate adjustments can be 
made to the appointment mechanism in the next District Councils election.  For 
example, to enhance transparenecy of the appointment procedure, we can reform 
the Government's "absolute" internal control by introducing nomination of 
outstanding candidates through different sectors in order to incorporate more 
competitive and democratic elements into the appointment mechanism.  Some 
of the appointed district councillors would like to continue their appointments, 
but that would not be in the hands of the Chief Executive.  In this way, the 
suspicion of vote-planting could be avoided. 
 
 Secondly, the aspiration of cancelling district councillors appointment is 
strong, mentioning that district councillors appointment signifies democratic 
reversal.  I think the appointment mechanism should be retained for a period of 
time, considering the appointed members' quality and their enhancement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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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District Councils.  Proposing the three-phased reduction of appointed 
seats is a responsible action of our Government. 
 
 In fact, these appointees are outstanding members of their professions, 
with strong capabilities and political views.  Many of these appointees come 
from different professions and industries and add a diverse range of opinions to 
the District Councils.  In utilizing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ll-rounded 
experience, we benefit from their appointment.  They contribute to the 
capability and quality of the Distric Councils by enhancing their handling of 
municipal public affairs.  To accept without doubt, improvements can be made 
to the appointment mechanism.  We cannot see the world simply in black and 
white.  Eliminating the appointment system in one go will jeopardize our 
collective participation in district services and our handling of local affairs.  In 
addition, retaining the current appointment mechanism appropriately will  
provide another path for professionals, business people and industry members to 
particpate in the political arena and serve our districts. 
 
 
代理主席：石禮謙議員，請暫停發言。各位議員可否檢查一下自己的手提電

話是否放得太接近收音器？因為現在有聲音干擾議員的發言。  

 

（議員依從指示，各自檢查了手提電話）  

 

 石禮謙議員，請繼續發言。  

 

 

石禮謙議員：可否補回一點發言時間給我？  

 

 

代理主席：我會稍稍補回一點時間給你。  

 

 
MR ABRAHAM SHEK: Madam Deputy, the number of members in the EC to 
select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been doubled.  If we pass today's motion, the 
number of District Council members would also be multiplied.  However, I do 
not believe that we will attain universal suffrage just by increasing continuously 
the number of EC members.  The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District Council 
members does not represent a gradual and orderly change.  The fact is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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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members increased will include all the District Councils.  Enlarging the EC 
actually represents broadening the electoral base and injecting more democratic 
elements into our Government.  Therefore, I sincerely hope that his amendment 
could be passed, as it will be a big step forward for our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t is much more preferable than leaving us to march statically on 
the same spot and going nowhere. 
 
 Thank you.  Madam Deputy.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譚耀宗議員：代理主席，今天出現了一項很不尋常的辯論，上演了一幕“沉

默是金”，一反常態。過往慷慨陳辭的“卿姐”，還有民主黨的同事和四十

五條關注組的同事均一言不發。有些傳媒朋友問我為何會這樣，叫我解讀一

下。他們問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他們猜想不到會有如此的現象，因為事前

媒界得知他們每人也會用盡 15 分鐘發言。我反覆思量，原因可能有 3 個：  

 

 第一，他們自己也說到厭倦。因為在過去 3 星期，“每周一講”也是談

論政改問題的。第二，可能是他們希望加快表決，加快了結，再拖下去也沒

有好處。一則是理屈辭窮，再者是矛盾重重，（眾笑）再說下去便沒有人相

信了。第三，可能是捆綁乏力，怕夜長夢多、怕分化，越早解決便越好。當

然，傳媒朋友也會認為我這些分析不太高明，因為這是人人也可猜透的事。

可是，由於反對議員沉默，表決的時刻便很快到。其實，要不是我突然殺出，

表決差點也便開始了。（眾笑）  

 

 

李卓人議員：其實只是想讓大家可以早點回家過冬而已。  

 

 

譚耀宗議員：是的，可能就是大家也想一家團聚，明晚可以早點回家過冬。

與此同時，我們看到這個方案似乎已經危在旦夕，我們有些同事今晚可能會

出外聚集歡呼，宣布“捆綁成功”。正如跟我同姓的同事譚香文議員所說，

原地踏步較向前走更好，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也無話可說。（眾笑）雖然我

明白無話可說，但既然有 15 分鐘發言時間，便不要浪費了，（眾笑）可是，

我也不是刻意找話來說的。  

 

 昨天晚上，我在屯門的辦事處收到一位男士的意見書，他說是昨天 6 時

才寫的。他的意見書這樣寫着：“致立法會議員及民建聯副主席譚耀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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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五號政改方案可能難產一事”  ─  他可能較何先生更厲害，不過，

我只會讀兩句，免得被人說我阻時間  ─  他說：“本人於 2005 年 12 月 15

日前在屯門啟民徑仁愛堂對面，由工聯會發起的大聯盟主辦的簽名運動中，

簽名支持第五號報告的政改方案。基於本人的公民責任及良知，我已簽署並

強烈支持第五號報告的政改方案。”他認為這個方案能有效推進民主發展的

步伐和維護公眾利益。他更前來辦事處清晰的告訴我，他也曾跟反對派的議

員上街，但正如他剛才說，他認為當前的方案是值得支持的，他也不知為何

反對派議員會提出反對。他請我呼籲反對這方案的議員認真考慮支持這個方

案，他希望那些議員能對得起選民、對得起良心。這位市民是姓呂的，確實

真有其人的，並非虛構的  ─  是姓呂的先生，即是一位男士。因為是姓呂

的，可能容易令人感到混淆。（眾笑）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最後，我想說說，《基本法》列明，香港的政制發展要“循序漸進”，

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去年對《基本法》有關

條文的解釋，以及對 2007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決定，為香港政制發展訂

明一個清晰的範圍。政府今天在本會提出這項議案，包括整套政制發展專責

小組第五號報告內列明的 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建議，則是一個現實

可行而進步的方案。  

 

 按照政府的方案，行政長官選舉的選民基礎將進一步擴大。全部區議員

加入選舉委員會，因而可以選舉新一屆的行政長官，這無疑擴闊了選舉的民

意基礎，加快了香港的民主步伐，使現時本港政制的發展可以達到最大的空

間，這是向普選目標邁出的一大步，為將來的行政長官由全面普選產生打好

基礎，創造條件。如果今天立法會不能通過這方案，則只會令 2007 年行政

長官的方式維持現狀，對推動香港的民主進程根本是毫無益處的。這個意見

已得到 78 萬名市民簽名支持，我相信他們簽名也是認同我們的政制是要向

前發展的。  

 

 要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便必須社會各界團結，共同努力，要形成一定

的共識才能實施。我們今天將表決的方案是現時香港社會比較認同的一個方

向，無論從各個學術機構的獨立民意調查，或是過去兩星期關注政改大聯盟

所收集到的七十七萬五千多名市民的簽名支持，大家都可以毫無疑問地看

到，政府的政改方案是得到大多數市民的支持的。我希望反對派能夠切實考

慮這個方案的可行性及積極性，放下自己的偏執，坦然地為推動香港的民主

進程，為保障社會的整體利益而做出負責任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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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民主派的諍友蔡子強先生，最近便在多個場合不斷呼籲：民主運動要

能不斷茁壯長大，便必須適時地讓它開花結果。根據蔡子強先生的說法，如

果我們通過現時辯論的這項議案，將有兩項重要的進步：一，是自 1984 年

至今，中央政府首次與反對派能夠達成共識，更可以作為雙方的溝通基礎，

進一步建立彼此的合作關係；二，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人數增加後，控制候

選人的安全系數大幅減少，有助反對派增加影響力。故此他認為反對派應該

審慎考慮，接受有關方案。蔡子強先生的這番話，其實是在我和他也有出席

的一個研討會中發表的。我認為他這種說法是務實的，我也覺得他熱切希望

泛民主派朋友支持這方案，從而有助於整個民主運動的發展。當天，李永達議

員也在場，不過，李永達議員只是要求大家以平常心來看此事，抱着既已打

定輸數，便無謂再考慮的態度。  

 

 今天，這項議案的積極意義，我相信泛民主派是沒有理由看不到的。支

持民主，是香港廣大市民的共同願望，在爭取民主的路途上，我們並不能只

講求理想，而不講長遠及短期策略。今天，我們通過這項議案，正正是在民

主路上跨前一步，是我們理想的一個實踐，對於泛民主派政黨的進一步發

展，更是具有策略意義的一步。泛民主派政黨將因此可能贏得廣大市民的支

持，贏得中央的信任，民主事業將會因為實力的增強而得以進一步發揚光大。 

 

 泛民主派議員一直以來均堅持政府要尊重民意，但當民意廣泛支持政府

提出的政改方案時，他們卻掉頭不看，死抱着自己原有的立場、觀點而不放。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亞太研究所在 12 月 9 日公布民調，顯示遊

行後支持政改方案的市民有 49.9%，反對的有 28.9%，香港大學（“港大”）

民意網站在上星期三也公布民調，結果亦相若  ─  支持政改方案的市民佔

43%，反對的佔 16%。兩間學術機構所做的民調均顯示支持政改方案的民意皆

佔五成，倍多於反對方案的市民，贊成政改方案的市民穩定地佔大多數。更

重要的是，中大的調查顯示出 56.3%的市民反對因為沒有普選時間表而否決

政改方案，港大的調查也顯示出 47%的市民反對否決政府的政改方案。民意

清晰、直接地叫反對派議員不要否決政改方案。  

 

 面對這些科學調查，四十五條關注組的湯家驊議員卻回應說，要有 50

萬人上街支持政改方案，他才會支持。這種態度科學化嗎？這種態度尊重民

意嗎？早前，譚香文議員堅決表態反對今次的議案，她是代表會計界的議

員，但根據會計界早前就政改進行的調查，會計師公會總共接獲 2 697 名會

員的回應，其中 57.8%的會員認為政改方案可以接受，他們表示對方案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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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感到滿意，但認為方案仍然是可以接受而要求譚香文議員投票表決贊

成政改方案的，總共有 1  452 名會員，佔 53.9%。面對這些專業調查的結果，

譚香文議員竟然認為這些調查結果意見不一，不具引導性，所以她剛才亦十

分堅決地表示反對。抱着這種漠視民意、自行其事，為反對而反對的態度，

泛民主派最終只會變成反民主派。  

 

 主席，其實，說到這裏，再說下去，結果可能也是一樣，可是，叫我坐

下 ...... 

 

 

主席：在議員發言時，其他議員請不要說話。  

 

 

譚耀宗議員：（計時器響起）主席，我坐下了。（眾笑）  

 

 

李鳳英議員：主席女士，關於 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及 2008 年立法會選舉的

框架，終於來到要表決的一刻，誠如行政長官曾蔭權較早前所說，香港的民

主發展踏入了關鍵性的時刻。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只有在支持和反對方案

之間二擇其一，而我們的選擇將會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我們基

於甚麼準則來作出選擇，我們都有責任留下紀錄，這不但是向選民，而且也

是向歷史交代。  

 

 在政改方案公布後，政府、學院和傳媒都不時就政改方案的支持度瞭解

市民的看法，從政者或政治評論員對民調數字的變化有不同的解讀，可以說

是各取所需，支持政改方案和反政改方案都可以在民調中找到鞏固自己觀點

的數據。可是，我不認為以民調的數字來作為投票準則是一個適當的做法，

況且，根據《基本法》的規定， 2007 及 08 年的政改方案必須得到三分之二

的立法會議員支持才能通過。但是，有關政改方案的民調，不論是支持方案

和反對方案的意見，均沒有一方能取得三分之二市民的支持，以此作為投票

準則並不符合《基本法》有關規定的精神。不過，不管我們有甚麼立場，對

政改方案持甚麼態度，在不同的民調中有一點的結果是明顯的，就是香港市

民皆希望盡快落實普選。不論我們對政改方案是持甚麼立場，這是意見分歧

中最大的公約數，亦是我們決定投票取向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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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10 月立法會辯論施政報告時曾經指出：“現時第五號報告提出的

建議，不能說是一個很好的方案，因為方案本身抵觸了一些民主原則；但也

不能說建議是一個很壞的方案，因為方案確實增加了未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選舉裏的民主成分。”至今，我仍維持我的看法，即使政府在本周一提出

了逐漸取消委任區議員的改進方案，我認為在框架內還可進一步完善。

可是，方案尚待完善不能成為我反對政改的理由，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便是

反對現時有欠完善的政改方案是否更有利香港民主政制向前發展，但我得不

到這樣的結論。  

 

 有反對政改方案的意見認為如果方案遭否決，便會迫使政府改善現有功

能界別的組成，包括擴大選民基礎，增強代表性等。我對這樣的評估有很大

保留。我們認為香港民主進程是取決於市民的推動，立法會的支持，特區政

府的取態和中央政府的意願這 4 個因素的互動。當政改方案遭否決後，很難

想像政府對政制改革的空間會變大，而不是變小，香港的民主進程會是更順

利，而不是更崎嶇。因為，至今我仍看不到在方案被推倒後，將有利上述因

素朝向更民主的方向發展。  

 

 這是我對現階段香港民主發展一個整體的看法，這個看法可能得不到反

對政改方案的同事認同，但我願意以此載入立法會的會議過程正式紀錄，讓

時間來作判斷。  

 

 我知道社會希望政府能制訂普選時間表，但我看不到支持政改方案與否

和制訂普選時間表之間存在一種因果關係。換言之，支持了一個沒有政改時

間表的方案，並不是不能繼續爭取政府制訂一個普選時間表，反之，反對了

政改方案，亦不是更有利於我們爭取政府制訂一個普選時間表。  

 

 主席女士，我無法預知政改方案最終是否能在立法會通過，如果方案最

終能通過，這只是香港民主進程另一個起步點，即使在 2007 和 08 年的政制

發展，亦不應只局限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這兩個範圍，還應包括地區行

政的改革。當政改方案認可了區議會參與中央層面的事務，現時區議會只是

政府地區事務的諮詢機構的角色便顯得很不合理，政府在落實政改方案的同

時，必須改革地區行政，賦予區議員管理地區的實權，讓從政者從管理公共

事務中學習成長。如果政改方案最終未能通過，有一點中央政府、特區政府

和從政者也要緊記的，便是香港市民皆希望政制能朝向普選的目標邁進，並

能盡快得到落實，這不但是香港市民的希望，同時亦是《基本法》給予香港

市民的承諾。這一點不應因政改方案遭否決而有所改變。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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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定光議員：主席女士，自從在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發表第五號報告以來，香

港社會就 2007 年行政長官和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討論得沸沸揚揚，非常

熾熱。今天，60 位議員聚集在這個議事廳，但卻是第一次讓我看到這麼反常

的場面，正如譚耀宗議員說，真的是沉默是金。  

 

 過往，我在立法會工作之前，經常聽到民主派的議員說，他們票數不足，

而對方則由於票數足夠，所以便不理會民意，發言亦不踴躍，只是以票數來

壓倒別人。今天我也學會了，原來 25 票一樣可以壓倒他人，我在這個大課

堂中上了寶貴一課。他們的確像一首歌的名稱一樣，“用心良苦”。  

 

 此外，梁國雄議員今天亦教導我甚麼是斷章取義。他提到《毛澤東選

集》，當中有論述民主的文章，但他很閹割式地將文章內容盡量歪曲。不知

道梁國雄議員是否清楚甚麼是民主；民主其實是手段，最終可達致集中。

毛澤東提倡的是民主集中制，我覺得梁國雄議員在這裏宣揚的所謂民主，只

是他販賣的無政府主義而已。  

 

 直至今天為止，此時此刻，我希望大家能夠認真思量，作出最後的決定，

投下各位議員手上神聖的一票。除了議事廳中各位議員之外，還有一些官

員，立法會外集結的記者及各方面人士，以至香港商界和市民等，都非常關

注今次表決的結果，因為這會直接影響我們未來政治路向的發展。  

 

 正如行政長官曾蔭權所說，香港發展民主政制已經走到十字路口。要邁

向普選，由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是第一步，希望各位議員本着香港市民整體

利益和意願，反映民意，投下理性的一票。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劉千石議員示意想發言）  

 

 

主席：劉千石議員，你是否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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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千石議員：主席，我會就今天這兩項關於政改的議案作合併發言。  

 

 主席，不論是經濟改革，或是政治改革，北京均是“摸住石頭過河，見

步行步”。北京對香港政改的理解亦一樣，一步一步地前進，見一步走一步。

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是經過長年累月的掙扎，才成為今天看似理所當然的歷

史產物。北京是用槍桿子取得政權的，與西方經由選舉取得的政權截然不

同，不論這是對是錯，也是我們要承認的歷史發展差異。  

 

 主席，中央政府過去因為它的文化和歷史背景，採取一步一步的政改政

策。對於一步一步的政策，我會有兩個看法：第一，是走一步總比停下來好；

第二，是一步一步走，不知何時才能到達目標。當然，走一步總比不走更接

近目標，但對有期待的人來說，這個是他們應得的政治權利，他們有權知道

何時才能到達這個目標。一步一步走與定出時間表，兩者沒有必然的衝突及

矛盾。北京在一步一步的政改方向前提下，其實是可以給予時間表的。香港

人是值得信任的，絕大部分的香港人在過去的表現，也是克制和理性的。普

選時間表是眾多市民的期盼，而落實時間表，便成為了推動政改及我們努力

的目標。  

 

 主席，78 歲老人的呼喊令人感慨。其實，早在他出生前，即民國二年，

國民政府的兩個議會  ⎯ 眾議院和參議院  ⎯ 已經由普選產生。回顧近

代中國歷史，最大的問題是領袖說甚麼便是甚麼，一個人的腦袋代替千萬人

的腦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毛澤東一句抵擋萬句，是領袖指揮棒發揮得最

極致的時期，亦是中國最悲慘的時期。台灣要到八十年代末期才開放黨禁，

一等便是 70 年。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台灣社會，非藍即綠，也是由某一

兩個領袖話事。新加坡亦是如此。為何華人社會會是這樣的呢？我們缺乏的

是甚麼呢？答案只有一個，便是欠缺獨立的思考，每個人亦應有不同的想

法，不應只懂跟隨領袖的指揮棒被“指東指西”。  

 

 主席，從 12 月 4 日爭取普選遊行和過去種種活動，我們看到香港人是

有理想和愛香港的。有人可以提出政改的方案，亦有人提出顧及理想與現實

的方案；有人可以組織政黨，誓不罷休地為理想而爭取，亦有人繼續尋常生

活，為維持生計而努力辛勤地工作。我們要做的是強調大家共同的地方，而

不是誇大彼此的分歧。香港人共同擁有的特點是我們對香港的關愛和理想，

香港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地方，我們共同擁有的，是對香港的一分愛。  

 

 主席，對於香港的政治發展，我在過去一段時間曾經不斷向有關方面提

出意見：第一，可以先實行單普選，先易後難；第二，千萬不要再增加傳統

功能團體的議席，這跟公平與否沒有連帶關係，問題在於傳統功能界別的議

席把界別利益凌駕於整體利益之上。我在 1991 年已開始強調這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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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沒有增加傳統功能界別議席，把傳

統功能界別劃上句號，是走前了一步。如果再增加傳統功能界別的議席，便

會易發難收。此外，增加 5 個區議會互選的議席是應該肯定的，但保留委任

區議員是我不能接受的。  

 

 主席，我在 20 年前已把爭取普選定為目標，雖然我們不知道這條路有

多遙遠，但我們不是光坐着等待時間表的來臨。不過，我們也得承認，我們

並未為落實普選下過很大的工夫，創造過有利的條件。所以，今次我們爭取

普選來臨時，便不應再浪費時間，而應認真研究有甚麼仍未解決的問題要解決。 

 

 主席，例如行政長官可否是政黨成員呢？如果行政長官不屬於任何政

黨，他如何爭取政黨的支持呢？他要在哪裏尋找與他有共同理念、肯榮辱與

共的團隊呢？  

 

 又或如果行政機關繼續壟斷制訂政策的權力，那麼議員又如何實踐他們

的參選政綱呢？如果立法會要有權參與制訂政策，議員還可否好像現在般兼

職問政呢？立法會要如何運作才可加以配合呢？例如事務委員會是否依然

任由議員自由參與，或是某程度上要反映議會的黨派勢力呢？  

 

 再者，問責官員和公務員應如何分工呢？如果公務員要維持政治中立，

不再負責推銷政策，那麼問責官員的數目是否應該增加呢？公務員隊伍又是

否有足夠的訓練，面對將來可能出現的政黨輪替，因而須執行截然不同的政

策呢？  

 

 還有，實行普選之後，我們如何在制度上保障少數人的利益呢？這不單

是工商界關心的課題，其實亦涉及弱勢社羣，例如少數族裔和不同性傾向人

士的權益。  

 

 雖然以上問題不是落實普選的前提，但我們亦應認真討論，不論何時落

實普選也好，我們亦應盡快達致共識。  

 

 主席，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在尋常的日子中，實踐接納和包容的生活

態度。我們曾以家庭來比喻中央與香港的關係。中港關係仿如大家庭裏的家

長及家庭成員，無論家庭成員是受管教的，或是調皮搗蛋的，他們均是家庭

的一分子。過去，這個家長可能比較喜歡受管教的家庭成員，或是喜愛親中

派和工商界。如果以一個天秤作為比喻，它並非站在天秤的中心。但是，在

這一年間，我們看到它正朝着天秤中心移動。畢竟，它嘗試維持在天秤的中

心。這種向天秤中心的移動，對既得利益者有必然的影響。它向天秤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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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值得我們給予適當的肯定。同樣，這次政改方案亦是從原來傾向親中

派和工商界的一邊，稍為移向天秤的中心，不過我們期望這法碼再向另一方

移動。結果兩邊爭持不下，天秤便倒下來。  

 

 在這一年間，我們見證了北京對香港和民主派的基本改變。北京既是親

中派的政府，亦是民主派的政府。它正嘗試以天秤中心的視覺來看待香港。

我十分珍惜這種改變，最少這種持平的視覺比傾向天秤一邊更為理想。更重

要的是，透過這種家庭關係的發展，北京最少不會輕易指摘持不同意見的人

是反中亂港，我們最少亦不會動輒攻擊北京摧毀“一國兩制”。把以往的敵

我關係變成大家庭成員的關係，對香港，甚至大陸的民主進程均有極大幫

助。香港的民主發展對大陸的民主發展起了示範作用，我們均是大家庭的一

分子，在這個過程中努力嘗試尋找出路。我相信大陸的民主化亦是你我所希

望的，而且我們亦明白，中央與香港民主派的關係惡化，只會阻礙民主發展，

百害而無一利。  

 

 然而，在討論政改的過程中，我們很快便進入一種互不信任的前提判

斷。我當然明白，從過去中共的歷史及種種災難性的政治運動，加上我們自

身的經驗，我們很容易會作出這種判斷。因此，不論它做得有多正確，但因

為是它，我們便會覺得不妥當，對它不信任。如果我們真的持有這種前設，

我們可以做的，便是採取革命手段來推翻這個政權。但是，這種以革命推翻

政權的手法，並不是我們所想，亦不是我們所能做到的。  

 

 主席，我認為現在是很值得我們反省的時刻。如果我們希望成為一家

人，成為一個大家庭的一分子，大家的共同點均是為這個家庭好的話，最重

要的是願意承認每個家庭成員亦有犯錯的時候，尤其在整個民主發展的過程

中，自己不一定擁有無上的真理。我們現在要作出的判斷，應基於它當前所

做的一切，而不應因為它的過去而命定他的本質。誠然，我們對中共的理解，

亦不是鐵板一塊，我們對胡耀邦便有很好的評價。因此，做得好的人，我們

要願意欣賞，不要等到他下台時才欣賞他，甚至死後才哀悼他。過去 1 年，

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對港澳事務採取了開放和包容的政策，是值得肯定和支

持，也是應該繼續發展的。  

 

 對我來說，要達致和諧的社會，便是爭取公義和民主。然而，對於擁有

如此複雜歷史背景的中國來說，和諧社會便是不再以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為

綱打擊他人。我覺得這已是一個進步，是值得我們欣賞的。惟有建立互相欣

賞、互相信任的基礎，才是邁進民主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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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自政改方案出籠以來，傳媒也好，市民也好，政府也好，似乎均

把焦點放在誰支持，誰反對，誰“轉軚”之上。我關心的是，各方能否找到

共識，為香港的民主走出一大步；然而，我感到痛心的是，不論這次政改方

案獲得通過與否，均會有一半人感到失望。  

 

 我們實在有需要增加互諒互讓，我們實在有需要多點顧全大局。所以，

我這一票只能是空白的。我知道我投下這樣的一票必然會招來嚴厲的批評和

痛罵，然而，我會把這些批評和痛罵當作對自己不能改變這種對立的情況，

以及對自己雖經多番努力仍不能得到較佳方案的一種懲罰，亦作為我對北京

不會因為這次政改方案的結果而改變開放包容立場的期望。  

 

 主席，我謹此陳辭。  

 

 

鄭經翰議員：主席，爭議多時的政改方案終於到了表決的時刻。連月來，民

意的趨向其實已經相當清楚，便是支持和反對政改方案的民意旗鼓相當，但

絕大部分市民卻普遍認為政改方案應該為本港政制最終達致雙普選的目標

訂下時間表和路線圖，否則，沒有方向的修修補補，根本徒勞無功，與原地

踏步無異，甚至有倒退的跡象。  

 

 在投票前夕，行政長官曾蔭權作出了最後的努力，在工商界和保守派極

不願意支持的情況下，建議以分階段撤銷區議會委任制度作為讓步，換取立

法會議員支持通過政改方案。曾蔭權聲言，他明白泛民主派議員承受不少壓

力，但呼籲他們不應害怕被傳媒標籤“轉軚”，因為鬆綁才是“民主英

雄”，通過議案才是“民主的勝利、理智的勝利、港人的勝利”。  

 

 毋庸置疑，曾蔭權的確費盡心思才能提出現時的政改方案建議，在形格

勢禁下，他既要滿足港人追求民主普選的意願，又不能違反去年四二六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釋法對 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和 2008 年立法會選舉的規定，且

要爭取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和不同政治派別的支持，所以現時的方案已是他

能做到的最好的結果。我在衷心欣賞曾蔭權的努力和體諒他個人的局限之

餘，卻未能接受他的呼籲，而個人亦深感遺憾。作為“政治家”，曾蔭權應

該明白立法會議員跟他一樣，承受着各方各樣的壓力，包括傳媒、輿論和選

民的壓力，是理所當然的分內事，是責無旁貸的。一個負責任的議員，當然

要聽取民意，卻不一定一切均要以民意為依歸，因為選民通過投票已向我們

授權，要求我們獨立思考和按照良知判斷，而不是毫無原則地“看風駛

”。當然，我們必須為自己的政治行為負責，而最終的裁決也會由選民的

投票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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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是之故，自政府提出政改方案以來，我一直不滿部分傳媒、輿論和某

些政治勢力以捆綁的方式強迫所有泛民主派採取同一立場，採用同一鬥爭策

略。對於在所謂“大石班”和“香麒麟”話題上大造文章，蜚短流長，我一

律嗤之以鼻，不屑回應。我一直沒有明確表態，因為我相信政治始終是妥協

的藝術，不到最後一刻，我們也不應放棄談判，爭取完善政府提交的政改方

案，為未來最終實現雙普選，創造最有利的條件。  

 

 我有自己的想法和原則，卻不表示與泛民主派立場有異，必須分道揚

鑣，因此所有泛民主派的公開政治活動，我皆支持參與。我相信團結便是力

量，更相信君子和而不同，對政府提出的政改建議，我無法接受，但原因可

能與其他泛民主派議員不盡相同。  

 

 一，我雖然贊成擴大選舉委員會，把成員由現時的 800 人增加至 1  600
人，但卻反對把所有區議會議員納入選舉委員會內。原因其實很簡單，主席，

表面上選民基礎似是擴大了，增加了選舉委員會的代表性，實質卻是民主倒

退，民主成分反而不及擴大選舉委員會內的功能界別成員。眾所周知，如果

擴大功能界別成員，必然是以一人一票為基礎的選舉，公司票即使不取消，

也不可能增加，而證諸過去專業界別的選舉結果，大多符合理想，反映大多

數人的意願。有鑒於此，當權派不能一如過去操控選舉結果，自是不言而喻。

反之，區議員的選舉相對而言其實更易操控，以親中保守派在地區的組織力

量和資源，只要千多二千票便當選的區議員，豈能不輕易成為其囊中物？由

是觀之，大家應明白何以當權派會屬意所謂區議會方案而不着意擴大功能界

別成員，因為誠如前任總督衞奕信所言，中國不介意民主選舉，它只希望預

知選舉的結果。  

 

 二，區議員質素良莠不齊，難當重任。坦白說，如果佔選舉委員會約三

分之一的區議員可以選舉行政長官，港式金權政治便會應運而生，因為有權

無責的區議員完全可以左右大局，勢必恃寵生嬌，事事要向行政長官問責，

視地區民政及政務官員如無物，結果只會令政府開展地區工作更為困難。況

且，收買區議員遠比收買其他選舉委員會成員容易，代價更低，小圈子選舉

的利益輸送和政治交易，只會比前更甚。  

 

 三，區議員有權無責，不但令政府的地區工作更難開展，而且毫無政治

權責的區議會根本不可與選民基礎更為廣泛的立法會相提並論；加上區議會

保留的委任制在 1995 年早已取消，回歸後臨立會才借屍還魂，如今維持下

去，理論上始終難逃種票之嫌，因此，政府的修改建議，其中承認委任區議

員的局限之餘，卻只肯分階段取消委任制，實在是自相矛盾，很難自圓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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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最後，我必須指出，妨礙本港政制民主化發展的最大阻力其實並

非來自中央，而由始至終也是來自工商界和保守派。他們根本連區議會方案

也不願意接受，亦不願意取消區議會委任制和擴大選舉委員會，而只是在中

央大力支持以曾蔭權為首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下，不能不勉為其難支

持。明乎於此，香港的民主進程要向前邁進一步，決定權完全在工商界和保

守派手上，只要他們肯高擡貴手，以大局為重，前途便一片光明。相反而言，

表面上似是得益的泛民主派按照民主原則，卻不可能同意支持現時政府提交

的方案。可是，對於本港政制原地踏步，民主化不能進一步發展，傳媒輿論

不把責任歸咎一向反對加速政改步伐的工商界和保守派，卻把矛頭指向堅持

原則的泛民主派，實在不知是哪門子的道理。是非混淆至此，黑白不分如斯，

又豈能不令人擲筆三嘆？  

 

 主席，今天的表決不管結果如何，情況也不可能與就第二十三條立法同

日而語，因為這不是一個你死我活的鬥爭，只是大家對本港政制的民主化發

展進程有不同的理解而已。我必須承認，曾蔭權作為行政長官，已經竭盡所

能，鑽盡空子，為本港政制向前發展爭取創造最佳的條件。可惜，基於大家

的民主理念不同，以及個人必須向選民負責，我無法接受政府現時的建議。

然而，作為泛民主派，我們亦有責任為本港政制進一步民主化發展創造有利

的條件，提供實際可行的方案。因此，即使今次政改方案不獲通過，也不表

示我們與政府的溝通和磋商從此關上大門。主席，反之，我期望政府與泛民

主派在議決後盡快展開磋商，重開談判，為香港最終實現普選的理想作出應

有的努力。我更要向一直阻撓本港加快民主步伐的工商界和保守派呼籲，放

下成見，拋開私利，以全港市民福祉和國家前途為念，改弦易轍，加入推展

香港民主化發展的行列，盡早實現普選的理想。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

昌，逆之者亡。今天，追求民主已成為全球的大趨勢，中國也不會例外。香

港是中國的民主實驗區，給香港一個機會，便是給中國一個機會。我相信在

有生之年，不僅香港可以實現普選，中國也可以看到民主，凡我中華兒女，

由七八歲的孩童到 78 歲的老人，也不會感到失望。  

 

 主席，我今天的投票完全基於個人的良知、民主的理念，以及對選民負

責的抉擇，沒有考慮投票的結果，也不理會其他人的立場，更不會以為這是

關鍵性的一票。無論成敗得失，亦無改我的決定。  

 

 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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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主席，環顧世間，在爭取民主方面，香港是一片福地，意思是

說我們看到在很多其他地方，當要推動民主時，一般也要經過暴力，甚至革

命，人民要流血和死亡，才能一點一滴地把民主建立起來。然而，香港人爭

取民主，卻完全不用面對這種生死抉擇，所以說香港是爭取民主的一片很好

的土壤。  

 

 可是，在香港，爭取民主也是很困難的，因為香港已經發展為一個國際

都市，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社會，要把這個國際都市和複雜社會裏各人不同的

想法、價值觀、行為、策略和文化糅合成一個最多人支持的共識，絕非易事，

這讓我們看見大家的起點不同。以往，在政治工作上，商界一向可以很容易

透過他們的關係，直接跟一些決策者，甚至是行政長官一起討論他們的建

議、要求和看法。難道我們看不到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成立後的

數年間，一些工商界人士跟局長一起打高爾夫球嗎？我們可沒有這個機會

了。因此，既然他們可以如此直接地跟決策者對話，又何須改變政策，辛辛

苦苦地到地上耕田和種秧，等待農作物成長和結果呢？  

 

 此外，我們這些出身自壓力團體的人，不少也是來自七十年代的壓力團

體，今天我們坐在這個議事堂內，成為了立法會議員。在七十年代，我們並

沒有任何渠道反映意見，能夠做的只是舉行記者會、遊行、請願、抗議、“瞓

街”、露宿、圍堵，這些是我們一向採用的方法。到了八十年代，經我們採

取了這些方法後，不少政策獲得了改善。我們要繼續爭取民主，自然會繼續

採用這些方法。縱使不能一步登天，取得民主，我們亦期望能一步一步向前

走。然而，這種經驗和文化，在 1997 年後又是否跟在 1997 年前完全一樣呢？

以我自己的經歷而言，我認為並不一樣。  

 

 以往在英治年代，香港的殖民地政府對於香港的內部政策擁有相當大的

執行權。我們針對的是殖民地政府；特別在民主發展上，當然須由英國中央

政府決定，但英國中央政府亦要顧及中國政府的看法。1997 年後，按照《基

本法》，本來應該是“一國兩制”，而我們作為第二制，一些不涉及《基本

法》中指明與中央政府有關的事務，香港人應可自行決定。當然，對於修改

《基本法》或《基本法》附件，自然不能排除中央的參與，我們要一起討論，

尋求共識。對於這些變化，究竟我們這些出身自壓力團體的人，應以甚麼方

法面對呢？在面對的過程中，我們怎樣既能爭取邁出最大的一步，亦能爭取

各方面接受的一步呢？這是很難計算的，或許是我們不懂得計算。  

 

 其實，這個多月來，我感到相當困難。困難的地方有兩方面，其中一方

面是我本身為泛民主派的成員，但有時候，我發覺大家所針對的事物在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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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所不同。例如，我由 1983 年開始便參與前市政局選舉，記得楊森議員

當年亦跟我一起討論政綱。 23 年前，我們開始爭取取消委任制，我們花了

23 年，但到現在，委任制仍然存在；這 23 年佔了我人生的四成時間。此外，

我們又由 1987 年開始爭取香港有直接選舉，至今已 18 年，也是我人生的三

分之一時間。我們花了那麼多年，兩件事情卻也沒有達到目的。  

 

 對我來說，心底裏最喜歡的是雙普選，最憎恨的是委任制度。委任制度

是選舉制度的宿敵，不能並存，即使只有一個委任議員也不可以。有人告訴我，

現在新的行政長官選舉安排不是很好嗎？所有區議員也能包括在內，可是，

他們當中包括了 102 位委任議員。從我的角度看，這是不能接受的，不管那

是否種票；種票反而是次要。有人說有 400 個成員是由直選產生的，即選民

基礎擴大了很多，那是否較好呢？一般而言，當我跟香港的官員，即所謂的

中間人或所謂的有關人士討論時，我也會報以一個很通俗的例子：有人給了

我一碗粥，說是魚翅，是鮑魚，是雞，是很好吃的，但一隻貓突然在粥內拉

糞，雖然只是很小的一粒，但我究竟吃還是不吃呢？給我這碗粥的人說不如

多加一點魚翅和鮑魚吧。然而，我要告訴大家，即使是小小的一粒貓糞，已

經足以令我對整碗粥也失去了興趣，我整碗粥也不會要了。  

 

 對民協而言，第一種要剷除的東西是委任制度。因此，當政制改革（“政

改”）方案出籠時，民協曾提出要取消了委任制度才可以商討，那樣空間會

較大；我們不同意不取消委任制度。可是，我後來發覺，泛民主派之間未必

一如民協般那麼重視剔除委任制度。到了較遲的時候，我才掌握到泛民主派

原來認為時間表才是最重要。民協亦要到 11 月 20 日舉行中常委時，才能把

爭取時間表包括在民協的爭取項目內。  

 

 我認為對於在爭取過程中的輕重比例，民主派是要有多些討論的，特別

是有關爭取時間表這一點。其實，我曾就此作出少許批評。如果所爭取的時

間表內沒有一個年份，那便是很容易滿足的。如果時間表是 2047 年，我是

否接受？我當然不會接受。 2027 年呢？我不會接受。 2020 年呢？我不會接

受。 2017 年呢？我不會接受。 2012 年呢？我也不知道會否接受。可是，民

協要求的是在 2007 及 08 年實行雙普選。究竟時間表上有沒有年份上限呢？

如果加上年份上限，便會變成一個有上限的時間表，而不是純粹一個無邊際

的時間表。所以，我認為要加上了這個定義，才會比較容易爭取。可是，到

了討論年份時，原來我們內部也有問題，各人有不同的意見。當然，對民協

來說，應先處理委任制，同時也要爭取時間表。這便是我們所說的輕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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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我們所採用方法，上限在哪裏呢？那是沒有上限的。我們接受的是

舉行記者會、遊行和請願。對民主派來說，我們沒有能力邀請別人打高爾夫

球、到酒店吃飯或到馬會玩樂，我們只有一個共同目標，請大家一起遊行，

以人數和腳步告訴決策者，有那麼多香港人希望得到這東西。可是，提出了

我們希望得到甚麼後，接下來又如何爭取呢？對於我們泛民主派，特別是對

於出身自壓力團體的我來說，這是一項新議題，特別是董先生下台後曾先生

上台了，這更是一項新的議題。董先生在任時，我們很少看到中央政府真的

直接處理香港事務，但在董先生下台前的兩年，很多事情，包括經濟事務和

一些中港兩地的事情，中央政府也有參與和介入，而如果遇到跟《基本法》

有關的事情，它則更要介入。可是，對我們壓力團體而言，這便有些像隔山

打牛。我們不是有 50 萬人或 10 萬人在北京遊行，而是在香港，究竟這對北

京有多大影響力和壓力，可以游說中央政府多少呢？我計算不到。我們請願

和“瞓街”，又對北京有多少影響力？我們可否游說中央政府，要它接受我

們的要求呢？我也計算不到。  

 

 這是我們以前在針對自己的殖民地政府或特區政府時，在爭取方式上的

新議題。我們既要爭取，亦要討論。我們如何能將爭取的力量推到最高潮，

把它演化為一股可以說服北京、令北京接受的力量，使雙方可以就香港未來

發展的指標和方向達致共識？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其實，我真的不希望看

見我們在政制上原地踏步。  

 

 有兩件事教我感到可惜。第一件是一如剛才所說的不容易，我作為出身

自壓力團體的成員  ⎯ 民協成員亦然  ⎯ 真的不知道可以如何將這股力

量化為一股可溶解對方的牆壁和鐵閘，以及可溶解對我們的一些不明白、不

理解、不相信、不信任的力量。第二件教我感到可惜的事，便是我發覺比較

難於令北京政府知道我們的力量是一股積極而非破壞的力量，是一股建議性

的力量而非毀滅的力量，是一股大家希望還有機會坐下討論共識而非顛覆的

力量。香港人做不到知己知彼，這樣又如何能再向前走另一步呢？這些均是

教我感到頭痛的地方。要達到這個目的，我真的希望泛民主派和其他人可以

一起努力，想出方法。  

 

 對政府的修正案，我亦感到十分可惜。其實，今次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政府取得泛民主派的支持，甚至取得更多社會支持。我修讀社會政策，知

道一項重要的社會政策一般要取得六成以上的人支持，才可稱為一項較好或

好的社會政策。現在，政府一直只取得五成左右的支持，這項政策其實已是

一項分裂的政策。民意是四對六， 49%對 51%，即表示支持和反對分裂為兩

面，但如果能取得 65%對超過 30%，或 65%對超過 20%或超過 10%，便可變成

一面倒，我們亦可稱之為共識。將來，對於如此重要的政策，特區政府須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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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如此的一個百分比，取得民意民心，才可說是個成功的政策。新的修正案

只是將 50%提升了三五點，依我量度，這仍然不是一個好的政改方案，未能

達致共識。  

 

 可能是我們民主派錯過了，亦可能是特區政府錯過了，或是被人扯着後

腿，想多走大半步也不能，導致  ─  我估計  ─  今天這項議案獲通過的

機會很小，再向前邁進一個合理步伐的可能性近乎零，這是我不想看到的。

不管今天辯論的結果如何，我仍很希望政府、支持政府的政黨和民主派也會

作一次大檢討：將來在發展香港的民主時，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定位、不同

的策略、不同的路向是否也有共通點？這個共通點可否強化？可否把各分歧

點暫且收起來呢？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辯論剛才開始時，譚香文議員代表 25 位堅持民主普

選理念的立法會議員發了言，說他們要向特區政府表明一個事實，那便是有

相當比例的香港市民要向政府的政制改革（“政改”）發展方案說“不”。

她的所謂“相當比例”，我不知道是指那超過 20%的比例，還是超過 50%的

比例。她說市民之所以要說“不”，是因為方案沒有清晰的發展方向，毫不

實際，誤導香港市民。我不知道她說的誤導是甚麼，但市民似乎很清楚明白

這個方案的內容究竟是甚麼，因為在不斷進行的民調中問及市民的問題，各

大報章已刊登了出來，亦有很多傳媒作了廣泛報道。請不要把我們的市民說

得那麼“水皮”，他們其實很清楚這是一個怎樣的方案。  

 

 譚香文議員批評我們的行政長官，說他用了一些手段，鋪天蓋地作出宣

傳。作為行政長官，作為行政機關，如果要把政策拿出來，而又相信有關政

策是應該推行時，不進行宣傳才值得我們批評。可是，批評這個方案不是頂

級貨，只是次貨，我又似乎不大聽到所有人也說它是頂級貨。其實，所有人

也覺得這不是最好和最理想的方案，但始終是有貨總較無貨好，而此貨卻不

會對市民造成損傷，反而可讓市民有所得着，因為畢竟也踏出了民主的一步。 

 

 她說當局沒有向市民說清楚，放在面前的政改方案怎樣增加了香港政制

的民主成分，以及怎樣將我們帶向普選。雖然學生還未屆投票年齡，但我相

信他們也清楚知道這個方案怎樣增加了民主成分。方案建議增加 5 個直選議

席；原本是功能界別的議席，現在轉為由地區而上，如果這樣也說是沒有增

加民主成分，我便覺得是有點過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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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香文議員說香港人絕對不是傻瓜，我同意這種說法。香港人不是傻

瓜，他們可以看到，這個方案其實的確是要增加民主成分。當然，這個方案

未能滿足譚香文議員或她所代表的泛民主派所要求的普選，但請大家不要再

談那件事了，因為礙於釋法，我知道我們不是在談普選，而是希望踏出一步

而已。她又說當局指如果我們否決了今天的議案便只會距離普選更遠，是全

無理據的威嚇。我們或許靜心想一想，不要用一些情緒化的語句來說，如果

我們今天否決了議案，是否會幫助我們快些達到 2012 年普選的目標呢？

對於以後的政制，泛民主派可否告訴我們或向我們保證，我們今天的議案

一旦被否決，泛民主派是可以在未來的日子裏帶領香港達致普選的目標呢？

他們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又是怎樣的呢？除了不斷呼籲香港人響應他們上街

外，難道他們可以說服聰明的香港人，永遠將《基本法》訂下的框架視若無

睹？他們是否可以不斷地誤導香港人，說其實無須理會中央政府的參與，只

是憑我們香港人的意願做事便可以了？  

 

 如果普選是最終的目的，那麼，任何其他安排也便是過渡性的了。如果

我們真的能夠締造條件，透過理性討論令香港達致共識，排除一些保留和反

對意見，又如果我們能夠跟中央透過理性溝通，解除他們的疑慮，從而走到

普選的目的地，那麼，那些過渡安排還須存在嗎？無論是功能界別、立法會

內的區議員議席或委任制度，如果可以達到普選的目的，這些根本只是小事

情或題外話了。  

 

 主席，普選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當我們談及普選時，究竟是在談論行

政長官的普選，還是立法會的普選？其實，普選是我們建立政府的手段，它

在我們整個政府結構中構成重要的部分。我們自由黨認為現在的政府結構固

然不理想，但如果要改革，便要清楚地、完整地研究這個問題，而不是單靠

喊數句口號，便可以解決一個這麼複雜的問題。  

 

 自由黨認為並認同，普選是絕大多數香港人的訴求，這是不能迴避，亦

不能拖延的。可是，為了維護對香港有利的行政主導政府，應該先實行行政

長官的普選，而作為制衡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人民代表（即立法會），便

不可以超前於行政長官實行普選。自由黨承諾將會積極參與這個討論，並且

參與締造條件，期望可以在 2012 年看到普選行政長官。可是，放在我們面

前的議案，的確增加了負責選出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的代表性，所以很值

得我們支持；將這個方案說到較現狀更差，絕對是顛倒是非。  

 

 有些同事可能認為工商界或較保守的人對普選有保留，所以我剛才聽到

他們在發言時似乎說，這些人阻撓了現在我們將要踏出的民主一步。其實，

這又是將是非顛倒了。雖然工商界或較保守的人可能對民主的發展步伐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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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表有不同意見，但今次我們從他們方面聽到的聲音，也是贊成我們踏出民

主一步的。所以，如果香港今次不能夠踏出民主的一步，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是誰要負起這個責任。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便請政制事務局局長發言答辯。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今天的議案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議案，也是對香

港政制發展影響深遠的議案。我很仔細地聆聽了數十位議員的辯論、發言，

我相信不論大家是贊成還是反對這項議案，大家於一息間作出的投票是非常

具有憲制、歷史和政治的意義的，議員這一票將會決定香港未來數年是有還

是沒有民主進程。  

 

  有數位議員指出，今天反對派的議員採取了一個“沉默是金”的策略，

但“沉默是金”並不表示可以對民意視若無睹。立法會是一個代表民意的機

構，在過去兩個月，我們看得很清楚，民意的取向有 3 方面：  

 

  第一，有大約一半的市民是接受、支持我們在第五號報告提出 2007 及

08 年的選舉方案。  

 

  第二，大部分市民也認為我們現時雖然未有普選時間表，但應先通過

2007 及 08 年的選舉方案。  

 

  第三，大部分市民也認為我們應該把 2007 及 08 年的方案和普選時間表

分別處理。  

 

  大家且看看近數天所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例如《南華早報》於前兩天

委託港大所做的民意調查，便顯示超過 44%的人認為如果否決了這個方案，

香港的民主進程只會放緩。在一兩星期前，中大所做的民意調查，便顯示有 56%

的人認為立法會應該通過現在提出的方案。昨天，香港研究協會發出最新的

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六成的市民認為應該接受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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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過六成的市民認為應該接受政府所提出的調節措施，有超過六成的市民

認為應先通過政改方案，再處理普選時間表的問題。因此，馮檢基議員剛才

指出一個好的社會政策，應該有 6：2 之比，這項民意調查便正正反映了 6：2

之比，是最新的測試。  

 

  除了我們近日看到的民意調查，關注政改大聯盟昨天向政府遞交了 77

萬名市民自發的簽名，今天也把這套有重量、代表社會各界不同區分的簽名

帶來立法會大樓，讓各位議員路過的時候可以看清楚。此外，數天前也有三

百多位區議員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支持這個 2007 及 08 年的政改方案。大家

可以看到不論是在民意調查、區內個別的市民、區議會不同層面的代表，民

意也是非常清楚的。從政者的第一個責任是要尊重民意，不是逆民意而行。

因此，今天，若然反對派的議員背棄民意投票否決，便要對香港市民、香港

社會，對歷史有一個交代，要負起這個責任。  

 

  說到責任，我想提一提，其實，所有政黨，包括在座反對派的政黨，均

有責任提拔政壇的後進。多年以來，泛民主派的議員指政府應該開放選舉的

制度，我們今天提出的選舉委員會的方案，把 800 人的選舉委員會增加至

1  600 人，當中有數百位是由區內民選產生，每天為居民辦事的區議員，為
何大家不予他們機會承擔更大、更廣闊的責任，為香港揀選行政長官呢？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這是西方人說的。香港人說得比較“地道”，

應該“見好就收”。透過這兩個月，我們看到香港在立法會內、在社會上，

我們討論 2007 及 08 年的方案，有 3 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標誌着反對派議員

和政黨多年以來爭取的事情是有進展的：  

 

  第一，大家不斷向我們提出，不要再次增加傳統的功能議席，我們劃了

這條線。  

 

  第二，大家認為應該逐步取消區議會的委任議席，我們已提出了時間表

和路線圖出來。  

 

  第三，多年以來，大家提出希望爭取有一個普選的時間表、路線圖，這

一方面的討論，我們在 11 月底，已經在策略發展委員會開展了。為何大家

不利用已經放在檯面的誠意，正如詹培忠議員所說般：握手言和，攜手並進；

反而是生硬地要將 2007 及 08 年的選舉方案否決呢？意欲何為呢？對香港有

何好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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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詹培忠議員，他的發言永遠也很精采的。他提到“農村包圍城

市”，在香港不會有，新界也沒有剩下多少真正的農村。可是，我們提出這

個方案是希望 18 區的政治，以及政府總部和立法會的政治，大家之間有多

一些平衡。過去十多二十年，自我們有立法機關的選舉開始，不同的政策局

和主要部門均用了很多時間、很多精神、很多心血，來處理立法會與政府之

間的關係和這些議題，現在正是時候要我們多花精神、時間來處理地區的事

務。我們相信如果這個 2007 及 08 年選舉方案獲得通過，對我們來年檢討區

議會的職能、組成等多方面的工作是有幫助的。  

 

  我特別想提一提劉千石議員今天的發言。我個人的感覺是：慷慨激昂，

擲地有聲。他說出了心底裏的話，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政府的同事

在不同的崗位上，都希望辦到這一點。我們今次提出 2007 及 08 年的選舉方

案，未必可以成功推動，但我們是花盡心血、費盡心思尋找可用的空間，並

全部、全數擺出來。這是我們多年以來辦事的方法和方向，不論是九七之前

處理回歸的準備，或是九七之後處理亞洲金融風暴，建立和北京之間的合作

與關係，都抱着一個這樣的方向和心態。其實，我們很願意和在座各位議員

共同走這條路。可是，很可惜，看到反對派議員在過去兩個月的行動，對我

們繼續走這條路不單沒有幫助，反而造成了新的障礙。大家成功地做了兩個

“捆綁”：第一個“捆綁”，是把二十多位泛民主派的議員捆綁在一起，導

致有一些本來希望可以理性、客觀、以事論事的議員難以走到台前，支持 2007

及 08 年的方案。第二個“捆綁”，是把普選時間表和 2007 及 08 年的選舉

方案集結一起、連結起來。其實，這是沒有需要、沒有邏輯、沒有理據的做

法。因為，支持 2007 及 08 年的方案，並不表示我們不可以繼續爭取一個普

選時間表和路線圖。  

 

  可是，也正因為反對派的議員這樣成功地做了這兩個“捆綁”，便導致

了兩個新的窒礙。第一個窒礙，是 2007 及 08 年我們難以有新的民主進程。

第二，丟棄了過去一段日子，特區政府策動中央與香港不同的黨派，包括泛

民主派的溝通和建立互信，今後要繼續走這條路，難度便更高了。本來如果

大家接受這個 2007 及 08 年的方案，我們在選舉制度方面即可以有新的進

展，我們為打下實施全面普選的基礎便得以擴闊，我們為建立北京和香港之

間的互信亦得以加厚。  

 

  抉擇在各位議員面前，我依然希望大家可以懸崖勒馬，締造多贏局面，

支持這項議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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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向各位提出待決議題前，我想再說一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的規定，這項議案須經本會全體議員三

分之二多數同意才獲本會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楊森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YEUNG Su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楊森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

議員、陳智思議員、陳鑑林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楊孝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蔡素玉

議員、霍震霆議員、譚耀宗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

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英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馬力議員、

梁君彥議員、張學明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

議員贊成。  

 

 



立法會  ─  2005 年 12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December 2005 

 

135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吳靄儀議員、涂謹申

議員、張文光議員、梁耀忠議員、單仲偕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

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麟

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湯家驊議員、

鄭經翰議員及譚香文議員反對。  

 

 

劉千石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60 人出席， 34 人贊成， 24 人反對， 1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

本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60 Members present, 34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24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two-thirds majority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主席：就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的議案。  

 

 

就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的議案  

MOTION ON THE AMENDMENT TO THE METHOD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在議程載列的第二

項議案，即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議案。  

 

 根據議案所附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

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正案（草案）》（“《附件二修

正案（草案）》”）， 2008 年第四屆立法會共由 70 名議員組成，其中功能

團體選舉的議員 35 人，分區直接選舉的議員 35 人。就新增 5 席功能界別議

席的安排，特區政府已清晰說明政策：全數 5 席由全體區議員互選產生。按

此，區議會功能界別的議席數目將由目前的 1 席增至 6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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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有關議案獲得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載於本議案附件

的《附件二修正案（草案）》將呈請行政長官同意，並由行政長官報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備案。  

 

 方案的特點是藉着增強區議員在立法會選舉的參與，提高 2008 年立法

會產生辦法的民主成分。這方案實在得來不易，特區政府盡了最大努力，在

符合《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去年所作的解釋及決定的有關規定的前提下，

提出這個民主開放程度最高的方案。  

 

 從政制發展的角度，建議方案有三大優點：  

 

 第一、新增的 5 席功能界別議席全數配予區議會功能界別，而不是“傳

統”的功能界別，由全體區議員互選產生，當中佔七成半的民選區議員是由

全港三百多萬名已登記的選民選出的。因此，在 2008 年的立法會，接近六

成的議席將由全港三百多萬名選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立法會的代表性將

進一步加強。  

 

 第二、新增的 5 席地區直選議席及 5 席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功能議席，

兩者均可拓闊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各政黨、政團的參政空間，特別是對於長

期在地區工作的人，方案會提供更多機會讓他們參與立法會的工作。長遠而

言，有助培養更多具有議會經驗的政治人才，以及擴大政黨的發展空間，亦

可為日後落實全面普選奠下更穩固的基礎。  

 

 第三、立法會議員人數增加，可令更多議員分擔立法會日趨繁重的工

作，令立法會能更充分發揮其職責及角色。  

 

 至於議案通過後，區議會功能界別採用何種投票制度，例如是全票制或

比例代表制，政府在現階段並無定案，我們已在小組委員會聽取各位議員的

意見，我們樂意繼續聽取議員及公眾人士的意見，並會在處理《立法會（修

訂）條例草案》時具體落實。  

 

 主席女士，正如我較早前已提到，建議方案自推出以來，不同機構所進

行的民意調查均顯示，大部分的市民都是支持方案的。與此同時，政府亦透

過行政長官主持的策略發展委員會，着手研究普選路線圖的課題，以回應市

民大眾對這方面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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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亦已交代了有關委任區議員數目的調節安排。倘若方案獲得通

過，在 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區議會功能界別將會以新的區議會的組成

為選民基礎，民主成分將進一步加強。  

 

 主席女士，我真的期望各位議員能支持就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議案，

使本港政制能實質地朝着最終普選目標邁進一大步。  

 

 主席女士，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議案。  

 

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第三條的規定

（即修正案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

並由行政長官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和《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2007 年行政長官和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有關問題的決定》，本會現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載於附件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正案（草案）》，呈行政長官同意，

並由行政長官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附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正案（草案）》  

 

二零零八年第四屆立法會共 70 名議員，其組成如下：  

 

功能團體選舉的議員  35 人   

分區直接選舉的議員  35 人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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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主席，我代表民主黨發言。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今天多次引

用數項民意調查，擬說明他這個方案是得到市民的支持。其實，曾讀過政治

學 ABC 的人都知道，民意的授權是有很多不同層次的。  

 

最重要的授權是選舉，所以即使布殊在美國選舉中只是贏 Al GORE

十多二十萬票或數十萬票，他仍然獲選為總統。我們這個政府並非透過選舉

產生，沒有任何民意授權，我們這個政府只是由 800 人選出來。在 2004 年，

泛民主派的同事參與立法會選舉，我們提出了很清晰的政綱，支持 2007 及

08 年的普選，我們得到 62%的市民的支持，取得接近 100 萬票  ─  應該說

超過 90 萬票。我想問政府，政府覺得是自己得到民意的授權，還是泛民主

派得到民意授權呢？  

 

 其次，即使我們說民意調查，我們要說的也是獨立而沒有受到干擾的民

意調查，政府經常引述的，便是自己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進行的第一項民意

調查，這項調查已經被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的鍾庭耀博士多次駁斥，指這

份調查完全沒有獨立的民意調查的所應有的元素。他指出，一份獨立的民意

調查由問卷設計、運作、進行、分析到結論，整個過程也應該由獨立的民意

調查機構參與，是由它一手包辦的。局長，很對不起，你經常說獲得 58%支

持的民意調查是中央政策組有分參與的，我不認為這是一份獨立的民意調

查。  

 

 上兩星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公布了一項民意調查，我們的行

政長官很急於表示已取得百分之五六十的人的支持，但很可惜，當晚便遭中

大的陳健文教授公開駁斥，指我們的政府和行政長官胡亂引述民意調查，扭

曲中大的民意調查，並表示為此覺得羞耻。我知道他已經致函行政長官辦公

室，就行政長官和政制事務局局長扭曲由中大進行的民意調查提出抗議。  

 

第三項民意調查便是今個星期一，《南華早報》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

中心進行的，就着這一份民意調查，局長未有提出當中的資料。當中有一條

問題是如果這個方案是沒有普選時間表的，會有多少市民支持？答案是 37% 

─  我再說一次，在這一份民意調查中，有其中一條問題的用語是：“如果

這個方案沒有普選時間表，你是否支持呢？”答案是只有 37%的市民支持。

這數字遠遠低於馮檢基議員認為一項重大政策應獲超過六成人支持的說

法，而且更低於一半的數字，我不明白為何局長又不引述這項最新的調查？  

 

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參與選舉時曾清楚列出我們的政綱，我們當然知

道要尊重和參考民意，但我們會十分清楚地解釋為何這一份方案是我們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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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受的。主席，其實有關民主的原則，以及為何我們不支持這個方案，我

們已經在立法會內連續辯論了 3 次，今次是第四次。我內心經常有一些疑問：

為何中國人是地球村的二等，甚至三等公民呢？為何中國人或在香港的中國

人不值得享有民主呢？尤其香港的經濟、教育、科技、新聞自由和法治是如

此發達，為何我們不值得享有民主呢？  

 

其實，我們在香港已經不停地、全無間斷地就着這個問題辯論了 25 年，

由我於 1979-80 年間大學畢業，中英前途談判開始了，那時候還有關於地方

行政的綠皮書  ─  我看到今天席上有一位老朋友，他是民政總署的前高

官，相信他曾有分參與討論這問題的。當時，我還是一位學生，滿腔熱誠，

為何滿腔熱誠呢？七十年代末期，我們的國家領導人跟我們說，香港回歸

祖國，所需的只是一面旗幟和轉換一位總督，此後香港便是“港人治港”，

便是由你們這羣年青人來管理香港了。我們所說的“港人治港”，不是說

由有錢的港人來治港，不是說由有特權階級的港人來治港，我們所說的

“港人”，是指香港的每一個人，你我也計算在內的。我對民主發展亦曾經

有憧憬和粗糙的理想，所以我參與選舉，也參與《基本法》的諮詢委員會。 

 

二十五年了，我們踏出了多少步呢？ 25 年中，我們就着這個問題辯論了

多少次呢？我差不多跟在座的每一位也辯論過，我跟很多已退休的高官辯論

過，至今天為止，我看不到他們可有絲毫的理由來說服我。為何在香港這個

經濟如此發達、教育水平如此高、資訊如此流通、法治基礎如此穩固、新聞

自由如此普遍的地方，其市民不能夠、不值得享有民主呢？我們是否二等公

民呢？  

 

我們無須跟美國、英國、歐洲比較；讓我們跟 APEC（亞太經合組織）

的國家比較一下，當中有哪些國家呢？有汶萊、波利維亞、秘魯、智利、韓

國、日本、印尼，在這些國家及地區之中，有些經濟、教育等各方面的條件

比我們差得多，但他們早已享有民主普選，所以，我覺得我們現時只是在重

複 25 年來一直進行的一些辯論。  

 

我只能夠說，我深刻體會到從一些特權人士身上取走一些特權給普羅大

眾，其實真的並不容易。不過，我本身有信心香港市民是值得享有民主的，

我亦認為他們會看到民主，因為世界潮流是不可擋的，即使我們國家的領導

人在很多不同的場合，也認為我們是應該享有民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

今年 8 月 28 日，在第二十二屆世界法律大會開幕儀式前接見與會代表，他

當時表示（我引述）：中國將繼續發展社會主要民主政治，健全民主的制度，

豐富民主的形式，保證公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

監督。（引述完畢）我們國家總理溫家寶先生在今年的 9 月 6 日，在第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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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領導人峰會召開前的記者會上說（我引述）：中國將推進其民主政治的

發展，堅定不移地重新建構民主，包括舉行直接選舉。（引述完畢）國家領

導人皆有這樣的遠景，我是贊成的，而我們要予以落實。  

 

我更希望數十年來在香港受到政治制度保護的工商界朋友能想一想，是

否要讓這種特權制度持續呢？其實，香港市民是很可愛的，他們在如此受屈

的情況下，也從沒有想過要以武力、暴力的形式來推翻這種不平等的制度。

我們民主黨和民主派也是採取和平的方式來表達我們的訴求，我們能夠做

的，便是在議事廳內或以和平的遊行示威方式，表達人民最無助的請求。不

過，我希望政府知道，人民的忍耐力是有極限的，它不可以一次又一次、 3

次、 4 次、 5 次，不斷地把民主的訴求遏抑下去。如果局長有留意，可以看

看在 12 月 4 日遊行之後，多少學者對這羣為數 10 萬人或 25 萬人  ─  不

論數量多少也好  ─  所作的有質素分析。香港有一大羣中產階級、飽受教

育人士和基本上會賺錢的人，他們是不會因為經濟好、失業率降低而不提出

民主的訴求。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是有很多盲點的，政府以為經濟好、失業

率低、政府民望高，這些人便不會走出來，我則覺得實情並非如此。  

 

主席，我們現時提出要不遲於 2012 年實行雙普選的要求，是否很過分

呢？有些朋友批評民主派只懂喊口號，只懂站在道德高地，其實這些說法是

錯誤的。民主黨在今年 8 月底、9 月初已經表示可接納不遲於 2012 年（即包

括 2012 年）實行普選。當然，前天，陳方安生女士亦已說出了這個意見，

我覺得並相信這個意見是得到廣大市民支持的。再者，亦有民意調查顯示

（不過，局長永遠也不引述的），有 68%的市民支持不遲於 2012 年實行普選，

那麼，政府為何不做點事呢？抑或政府是想拖延只在策發會裏才做呢？  

 

因此，我不再回應循序漸進的問題，已經回答得太多次了。普選是否不

能供均衡參與的呢？環顧這麼多個民主國家，同時環顧在香港相對地有錢的

富豪，當他們投資時，他們會選擇在甚麼地方進行呢？我很少聽到他們會選

擇非洲，他們多會選擇到歐洲築碼頭、收購加拿大的能源公司等，他們所作

的投資決定，反映出他們對民主、政治穩定的肯定，為何這些人一方面在民

主國家投資數十億以至數百億元，但另一方面卻阻礙香港民主的進程呢？  

 

主席，我最後一定要說出一點，陳方安生女士星期一表示，希望行政長

官向中央反映香港市民對不遲於 2012 年落實普選的要求，我覺得這是合情

合理的，也反映出香港廣大市民的訴求，民主黨亦早已在 9 月提出過這個意

見。可是，最令我感到詫異的是前《基本法》草委許崇德先生以極盡侮辱的

言辭批評我們這位前高官（她現在只是一名普通市民），還說到甚麼紅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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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的，我想問，這是否中央政府的說法呢？這是否君子的說法呢？在 2004 年

年初，香港很多左派報章，以至很多中央官員均從四方八面地責罵李柱銘是

漢奸，甚至批評其父親，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呢？我們的國家是否單憑神

舟七號  ─  六號  ─  升上太空便會變得強壯呢？我們何時才能讓人看

到我們的國家經濟既好，軍力又強大，而且也是一個尊重人民意願、尊重個

人權利的國家呢？到了那個時候，我會高呼，我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會感到

很驕傲，原因是我們的國家不單經濟好、軍事好，而且還尊重每一名國民、

國內人人享有基本的人權。  

 

主席，我謹此發言，反對議案。  

 

 

馬力議員：主席，對於剛才就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議案未能獲得通過，

我們深表遺憾。大家都是本着支持民主向前發展，如果只是對民主步伐的訴

求有所不同的話，其實是應該支持剛才的議案的。當前這項議案的內容也十

分簡單，便是規定 2008 年第四屆立法會議員共 70 人，直選 35 人，功能界

別 35 人。  

 

 去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已經明

確規定，立法會直選與功能界別議員的比例維持各半的規定不變。毫無疑

問，所有方案均必須符合這項規定。  

 

 政府當前這個方案符合人大常委會的規定。以此為依據，議案增加 10

個立法會議席，包括直選與功能團體各 5 席。我們認為這樣的安排可以為從

政者提供更多參與立法會工作的空間，尤其可以協助較為年輕或二線的從政

者進入立法會，達到培育更多政治人才的目的，為政制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根據政府的建議，不但直選議席有所增加，而且功能界別的全部新增議

席均由區議會議員互選產生。 400 名民選區議員，是在全港所有合資格選民

有權參與的選舉中產生，其代表性無可置疑。根據政府星期一提出的完善方

案，2008 年區議會委任議員數目將減少三分之一。我們可以預計如果議案獲

得通過，民選區議員的影響將會更突出。  

 

 值得指出的是，不但新增的功能界別議席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在分組

點票機制下，整個功能界別分組的代表性也得到加強。最重要的一點，是傳

統功能界別的席數不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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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這個方案符合人大常委會的規定，並且在這基礎上積極為立法

會組成注入更大的代表性，符合香港政制發展的趨勢，符合市民的期望。我

們看不到有何理由要質疑這個方案推動政改的誠意。  

 

 有人認為這個方案是倒退，是拖延。我們不贊成這看法。如果增加代表

性是倒退，那麼更大型的選舉豈非更大的倒退？如果方案是拖延，否定方案

以致原地踏步，難道不是更大的拖延嗎？  

 

 我們相信市民大眾是理性、講道理的。他們不會被任何煽情的言行或假

象所蒙蔽。方案得到大多數市民的支持，就可以充分顯示方案是進步的，是

符合市民利益的。  

 

 有人要求改變目前功能界別中公司、團體投票的制度。不論這些人對目

前部分功能團體投票安排的看法是否有道理，我們都看不到有何理由必定要

否定今天這項議案，將 2008 年第四屆立法會議席局限在 60 席，直選和功能

議席局限於 30 席，莫非這樣才符合他們的要求嗎？  

 

 對委任制、普選時間表等問題的看法，我們在之前的議案的辯論中已經

說明，這裏不再重複。我本來希望立法會的同事能夠本着對民意負責、對香

港負責的態度，為 2007 及 08 年的政制發展，也為 2007 及 08 年以後政制的

更大發展，投下支持的一票。可是，剛才的議案已被否決，我不敢指望這項

議案會獲得通過。我只想說，如果連這項議案也被否決的話，即整個政改方

案也會被否決了。這並非民主派的勝利，更不是民主的勝利，這樣做只是拖

慢了民主進程。如果我們只是為反對而反對，我便只能說這樣的結果是反對

派的勝利，是市民的損失。否決政改方案，其實是反對派贏了，市民輸了。 

 

 我謹此陳辭。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馬力議員剛才就前一項議案辯論發言時，提到政府就

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提出的議案，基本上也是一種民主進步，亦深受市民

支持。對於有關立法會產生辦法的這項議案，他覺得其實已增加了 5 個直選

議席，令政黨第二梯隊的人才培訓有較好的出路，為何民主派仍要反對呢？  

 

 整體而言，我們民主黨除了反對剛才有關行政長官的議案，亦反對立法

會的有關議案，而我相信泛民主派的議員亦會一致地同樣反對。主席女士，

我們不同意這是民主進步或向普選邁進一大步，最主要的原因是方案不單沒

有取消委任制，還要進一步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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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港英年代，在 1997 年之前，區議會的委任議席及立法會的委任議席

其實已經取消，但在 1997 年之後，政府卻把這些議席恢復。現在，不單恢

復，更加以強化，令委任的區議員可以透過互選選出 5 名立法會議員，並可

以悉數加入產生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選委會”）。  

 

 主席女士，我想清楚簡單說明，委任制基本上是反民主的制度。如果不

取消這種制度，反而進一步強化，讓他們可以互選產生 5 名立法會議員，並

悉數參與選出行政長官的選委會，這種強化反民主的制度，民主黨是無法接

受的。  

 

 此外，我們曾多次強調，行政長官委任某些委任區議員進入選委會，讓

他們可以參加行政長官選舉，的確有種票之嫌。這根本是政治道德的問題，

政府首長怎能委任一羣人進入選委會，再由他一手委任的議員參與行政長官

的選舉呢？種票之嫌，涉及很嚴重的道德問題，亦可能會引發很多法律訴

訟，這是民主黨無法接受的。  

 

 當然，政府經常說，正如剛剛進入來的林局長也經常說，那四百多位的

直選區議員又怎樣計算呢？他們也是透過互選選出 5 名立法會議員及進入選

委會。但是，主席女士，這裏其實也有一個問題，便是當市民投票選出這些

由選舉產生的區議員時，他們當時完全不知道他們可以透過互選出任立法會

議員的這個角色，也不知道他們可進入選委會選出行政長官，這是黃袍加身

式的新加功能。除非把區議員全部解散，然後重新再選，清楚說明他們可以

進入選委會和互選產生立法會議員，這才可另計。所以，在原則上和政治道

德上，民主黨也不能予以支持。縱使我們的第二梯隊會有較多上位的機會，

但我們不能為了短暫利益而放棄基本立場，這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無論是馬力議員或林局長，均多次強調政府提出的修正案深受市

民支持，事實上，我們看過很多民意調查，包括在 9 月份的第一次，當時政

府方案仍未正式公布。透過理工大學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方案的支持度的

確高達 58%。根據中大其後進行的民意調查，支持度亦有 52%。在七一遊行

後，支持度已下跌至 49.9%。在 12 月 15 日，即數天前，《南華早報》透過

港大再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如果政府方案（包括這項修訂方案）逐步減少

區議員委任制，但沒有時間表，支持政府修改方案的受訪者只有 37%，但反

對的亦有 35%。大家可以看到，政府這項修正案的支持度其實已下跌至四成

以下  ─  不止是五成以下，而是四成以下。因此，老實說，政府也要就此

方案作出反省，看看為何會出現每下愈況的情況？為何支持度會一去不返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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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大家要求我們尊重民意，許司長昨天收到簽名後，也說民意

代表要尊重民意。如果要尊重民意，請大家看看要求普選時間表的民意調

查。如果根據中大的調查，差不多有六成市民要求制訂普選時間表。在問到

他們對普選日期的期望時，接近七成，即 68%，均表示應不遲於 2012 年。換

言之，有近七成市民支持要在 2012 年之前進行普選。所以，當政府說要尊

重民意時，我希望政府能同時兼顧兩方面，即政府的方案及選舉時間表這兩

方面。  

 

 因此，主席女士，民主黨提出一個雙贏的方案，便是要求行政長官再提

交報告。自從人大釋法後，如果我們要修改附件一、附件二，便要有一個觸

發的機制，由行政長官撰寫報告，提出修改的理據。如果是尊重民意，既涉

及政府方案和普選時間表，行政長官應要因應實際的情況  ─  《基本法》

經常提及實際情況  ─  就政府的方案及選舉時間表同時撰寫一份新的報

告提交人大，便可盡快作出決定。這個雙贏方案，既能令政府方案取消委任

議席，也可以加入選舉時間表。如果政府能在選舉時間表內提到不遲於 2012

年，我相信這對市民來說，會是一個雙贏的方案，這是民主黨具體向政府提

出的。  

 

 無論是局長、民建聯的朋友、自由黨或包括一些政治學者，他們很多時

候都提到，不知民主黨或民主派為何經常站在政治道德的高地上，不願意妥

協呢？其實，為何會說民主派或民主黨不願意妥協呢？當我們談時間表時，

大家也知道經過今天的投票後， 2007 及 08 年普選基本上不會出現。不過，

我們知道市民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我們會全面支持市民上街遊行的訴求。市

民既然知道人大常委會已決定 2007 及 08 年不能舉行雙普選，接着便會迫問

政府究竟何時才有合理的選舉時間表。市民這個“告訴我們在何時”的訴

求，其實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民主黨加上其他的泛民主派，其實均提出要有普選時間表。雖然大家已

因應實際的政治情況，但亦不放棄民主的原則，以及不放棄普選的訴求。如

果別人再說我們堅持站在道德高地，不願意作出任何妥協，我相信這與實情

是有分別的。  

 

 再者，主席女士，我們總不能為了讓第二梯隊上位或增加政治人才，我

們便放棄重要的普選原則。雖然說甚麼也可妥協，甚麼也可以討論，但普選

的原則卻是不能退讓和妥協的。一個公平開放的選舉，是一定要堅持爭取的。 

 

 馬力議員代表民建聯發言時提到，要創造有利的條件進行普選，他們並

非反對普選，卻要創造有利的條件。馬力議員提醒我們這包括 4 點：促進經

濟發展、培養政治人才、提倡國民教育及促進對《基本法》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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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對於普選的看法，民主黨和民建聯最根本的分別，便是我們

並非純粹說條件，一如考基準試般。馬力議員代表民建聯提出 4 個基準試，

如果能通過這些基準試，香港便有條件進行選舉。我們民主派的朋友有時候

也會說香港是有條件的，但我想告訴大家，民主黨對民主的看法，並非純粹

從條件論，我們從權利論，普選是每位市民基本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在大學

教書的人有一票，在街邊從事某些工作的人也有一票，所有人都有一票，因

為人是生而平等的，只要我們相信普選是基本及平等的權利，我們不要以社

會階級、學識、能力、社會地位及家庭背景來界定市民投票的權利。  

 

 一些富豪說香港讓這麼多窮人投票，這其實便是中了條件論的毒，他們

忘記了最普世的原則，便是普選是平等的基本權利，每個人生而有之，每個

人生而平等，這點是非常重要的。恕我再強調一點，我們對普選的看法是，

我們不會為短暫的利益而放棄公平、開放、平等的普選機會。這亦是民主黨

與民建聯基本上的分別。我們亦不會為短暫的利益而把一些基本的原則放棄。 

 

 政治學者亦經常提醒我們  ─  特別是民主黨，如果我們支持政府今次

的方案，民主黨便因為接受了一項善意的安排，與中央開始有溝通的機會。

但是，很對不起，我們再說一次，溝通是不能放棄基本原則的。如果溝通是

建基於短暫的利益，便沒有實質的意義，對民主黨來說亦沒有實質的意義。

溝通一定要建基於一個基本原則。一個普及而開放的選舉，對市民來說是基

本的權利，中央一定要看到這點，而香港的政黨，包括泛民主派的朋友和民

主黨，均堅持這樣爭取，並非要挑戰中央和反對中央，亦不是如詹培忠議員

所說般反中亂港，或是要求跟中央政府分權。分甚麼權呢？  

 

 中央政府其實要考慮一點，便是政黨參與香港的政治和政府的運作，這

是否分權呢？特區其實只是中央政府的一部分，我們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

現時在香港推行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也是為中國推動特區政府

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而已。無論由誰執政或當選，也要根據《基

本法》辦事。軍事外交便由中央政府負責，內部管治便由特區政府負責。可

是，如果某些法律牽涉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便要求人大解釋。由誰執政，對

於這些安排也是一樣的。中央政府是否認為香港沒需要有政黨呢？中央政府

是否認為特區政府將來沒需要有政黨背景和支持呢？特區政府現時是一隻

“跛腳鴨”，無論曾蔭權多有本事和經驗，並且有資歷豐富的公務員協助

他，但如果議會內沒有一個多議席的政黨支持政府，他的任何強政厲治也只

能形同空談，是不能推行的。  

 

 為何他不能推行強政厲治呢？這是因為他沒有一個多議席的政黨支持

他。如果詹培忠議員仍然擔心政黨要求參與是因為想分權，他真的要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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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說法。香港並非一個獨立的地方，我們是中國主權下的一個特區，我們

搞好“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對國家是一項很重大的貢獻。香港對國

家的貢獻並非只在經濟上，還有在文化和民觀方面，而我們這個政治開放的

窗櫥，是應盡早在這個華人社會上實現的。所以，我再強調，我們在香港爭

取民主，不單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也令香港對國家有多元化

的貢獻，並非純粹在經濟方面，在政治、民觀、法律、文化、宗教等方面也

有開放的作用。  

 

 我希望利用剩下來的時間再談一談馬力議員剛才所說的話，他說如果我

們今次反對這項議案，便是反對派的勝利，卻是市民的損失。我想重申，我

們泛民主派基本上是積極面對這事情的。我們反對這個方案，是因為它不民

主；我們反對這個方案，是要為普選製造有利的條件。因此，我們要求特區

政府盡快跟泛民主派見面，商談合理的時間表，由行政長官把報告呈上人

大，告訴人大現時的實際情況，以及市民期望把普選時間表訂在 2012 年。  

 

 其實，在 2012 年進行普選已是非常循序漸進的做法，主席女士，因為

距今還有 7 年，我們為民主黨工作已二十多三十年。對於 2007 及 08 年沒有

普選，我早感到很可惜和很遺憾，由現在到 2012 年尚有 7 年時間，難道 7

年時間仍不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主席女士，所謂“循序漸進”這 4 個

字，其實是視乎由誰作出解釋的；現在甚麼是“漸”，甚麼是“進”，全按

中央的尺度把握，這才是問題所在，而並非這 4 個字本身有問題。我們認為

在 2012 年之前實行普選已是循序漸進的了，但很可惜，中央仍認為這尺度

不合乎理想。  

 

 我們希望繼續努力，爭取普選時間表。  

 

 多謝主席女士。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相信沒有人願意看見今天的議案被否決。但是，政府

沒有給我們選擇的餘地，我們已沒有民主，不能再沒有尊嚴。我認為今天的

結果是香港人在民主路上的一個里程碑。如果今天這項議案被全盤否決，否

決結果本身將是一個最有力的民主宣言：“我們不要假民主，我們與 70%的

香港人一樣，我們要求一個普選時間表和真正的民主進程。”  

 

 各位同事，我們是否支持這項議案，是基於 3 個重大因素：第一，民意

取向；第二，是符合基本民主原則；及第三，方案細節的分析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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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說民意取向。多位同事剛才已說過，我們不要忘記這個議會是一個

代議政制的議會，在座各位同事應是市民的代表和民意的領導者，我們應走

在市民的前面而非後面。我們要面對市民的取向，作出判斷和承擔。如果我

們的判斷錯了，便要接受政治後果，這跟做民調有很大的分別，否則，坐在

這議會的應是民調專家而不是我們。  

 

 民調可能是一門科學，但政治並非一門科學。政治上最可靠的民意表

達，是民眾透過定期投票或大型而具代表性的民眾活動，表達訴求，在這方

面，簽名運動、遊行或全民投票，代表性均不可同日而語。所以，對我來說，

九一二選舉、今年的七一大遊行和一二四大遊行，當中參與的羣眾給予我的

信息和授權是最清晰不過的。如果政府堅持絕大多數香港市民是支持這個政

改方案，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容許全港市民就這方案作出公開表決。但是，

特區政府不敢這樣做，而它也不是一個民選的政府。正因如此，它沒有資格

聲稱這個方案獲得大部分市民的支持，更何況，近日的民調顯示，所謂“支

持度”正急劇下降，由 70%跌至前天的 38%。  

 

 在原則方面，最基本的問題是，提出這個方案是為了甚麼？相信只有埋

首於沙堆之中的特區政府，才會認為政改方案的內容與何時及如何達致普選

的問題無關。  

 

 政改不應與普選時間表“捆綁”的言論，都是超乎現實、混淆視聽、一

派胡言。一個連最基本目標也沒有認清楚的政改方案，又怎能令人信服是有

誠意引領我們邁向普選的方案？  

 

 再者，特區政府提出這方案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它會否令現行的選舉制

度更貼近或便利普選，或符合《基本法》第三十九條所確認的《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以及《基本法》附

件一第三段所提及的“民主、開放的原則”等要求。  

 

 其實，在選舉行政長官方面，最簡單和直接的改動，是把選舉委員會

（“選委會”）變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讓香港人以一人一票

的方式選出行政長官。我相信行政長官曾先生亦認同這原則。在選舉立法會

方面，最簡單和直接的改動，是逐步減少而非增加功能界別的議員。從這兩

方面來看，均看不到“區議會方案”對達致普選有何幫助，所以我說這方案

不要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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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案細節的分析和判斷，我們可再細看當中的兩個主要部分：第一，

是增加選委會原有的功能界別議席，卻不增加該等議席的選民基礎；及第

二，是給予委任區議員投票選舉行政長官及多達 6 位立法會議員的權力。這

些完全違反了我剛才提及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基本法》

附件一所載的原則及要求。  

 

 試問這樣一個違反基本民主原則的方案，如何能令人接受？這方案的

“魔鬼”，其實是在細節中。只要廣大市民及在座各位同事仔細審視其內

容，便不難看到其在民主倒退的一面。有數位同事剛才說看不到，我希望他

們現在聽清楚。第一，方案對現行制度下，功能界別選舉的不公平和違反民

主原則等弊端，不但沒有試圖作出糾正，反而擴大其不公平之處。例如漁農

界的選民只有 162 個團體，現時已有 40 席，但在方案之下，可以增至 60 席。

相比之下，有 77  000 名選民的教育界別，現時只有 20 席，但在方案之下，

只增加至 30 席，兩者的距離越拉越遠，令一些不公平之處變得更不公平。  

 

 第二，這方案沒有提出任何方法，解決在現制度中功能界別存在大量公

司或團體票的荒謬之處，而且在此制度下，政府有種票之嫌。例如機場管理

局、九廣鐵路公司、地鐵有限公司等，均是屬於政府的公司，或由政府全資

擁有或作為主要大股東的公營機構。在現制度下，在航空、交通及運輸界的

功能界別內可以擁有投票權。  

 

 第三，委任制的弊端眾所周知，我不想在這裏重複。最顯而易見的是，

如果有 102 位委任議員是違反民主原則的話，即使只有 1 位亦是違反民主原

則。  

 

 第四，區議員是否適合代表市民行使選舉行政長官或立法會的權利？事

實上，這議題從來沒有在社會上討論過。最低限度，市民在 2003 年區議會

選舉中，亦沒有考慮過選出來的區議員，最終會選舉 2007 年的行政長官，

因此，在選民對候選人的期望上，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市民選擇一個有能力

關注區政及民生事務的區議員，與選擇一個有權選舉行政長官或立法會的代

表，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選擇，而現屆區議員在選舉行政長官方面，根本未獲

民意授權。長遠來說，由區議員充當選舉行政長官的大選舉團，其代表性亦

成疑。區議會的主要功能是區政，現時賦予其選舉行政長官的政治角色，只

會令人對區議會的功能出現混淆。究竟投票是為了區內的民生問題，還是為

了選舉行政長官呢 ?一個角色及功能混淆的區議會，又怎能真正反映選民的

政治選擇？如果政府有意以地區間選方式選舉行政長官，便應把這兩個功能

分開，另設地區間選的大選舉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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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就立法會選舉而言，方案建議新增 5 個功能界別議席，只會延長

整個達致普選的過程，令過程變得更複雜，而新增的 5 個由區議員互選產生

的議席，本身也不見得是邁向普選的一步。  

 

 從以上的分析可見，這方案無論從民意取向的角度、基本原則的考慮，

以及內容的分析和判斷上，均不值得廣大市民及在座各位的支持。更甚者，

在推銷方案的整個過程中，特區政府由始至終均擺出一副毫無協商空間可言

的態度，拒絕與立法會直選代表協商及尋求共識，實在是一種恃勢凌人和漠

視民意的表現。如果在這情況下，我們仍投票支持這方案，只會令香港的政

治文化趨向腐敗及不講原則，這是政治文化倒退的表現，不值得我們的支持。 

 

 今天否決了這政改方案，並不代表政制改革必會原地踏步。我再一次懇

請特區政府不要在這方面再次誤導市民，指鹿為馬，不負責任地以家長訓誨

的態度，拒絕透過修改本地選舉法例，改善其餘不涉及修改《基本法》附件

一及附件二的選舉細節。  

 

 在大方向而言，今天否決了這方案，只意味着社會各方應從此刻開始，

為 2012 年實現普選開始工作、開始努力。我們這個社會，包括親建制黨派，

一直以來均同意在 2012 年落實普選的目標。就此，我們更須努力達致共識，

為香港市民爭取在 2012 年落實普選的目標。  

 

 在未來動向方面，民主派可積極考慮 3 個策略：第一，繼續優化和深化

民主運動，務求使整個民主運動更理性、更組織化和更壯大。民主派應加強

對公眾的民主教育，盡量增強本身的議價能力；第二，積極爭取及參與和中

央對話；及第三，積極爭取及參與和商界對話。  

 

 前路無疑是十分艱巨，但自古以來，民主從來也是得來不易的，只要大

家同心協力，我深信普選之日一定指日可待。  

 

 

劉秀成議員：主席，在“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辯論時，我已經表明支

持在 2012 年實施普選。至於如何達致雙普選的目標，則是爭取行政長官由

普選產生及立法會所有議席均由普選產生。  

  

 事實上，實行普選的方法很多，可以由業界選民提名參選名單，然後交

由全港選民投票選出他們的功能代表。這樣便可以做到公平參與的原則，人

人都有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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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讓專業人士從專業角度分析問題，在議會內發揮他們的專業知

識，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都有益無害，是很值得大家探討的一個問題。 

 

 對於政府所提出的議案，我的業界對功能團體議席全數撥歸區議會的建

議有所保留。因為將區議會當作功能團體未必合邏輯，尤其是現時很多專業

團體仍在爭取加入功能界別，把議席撥給區議會，變相削弱了專業界別的代

表性，亦屬不合理。所以，就這項議案的投票意向，我同樣諮詢了業界 4 個

專業學會。  

 

 首先，有 162 名合資格會員的園境師學會同樣以網上調查的回應率不足

而保持意見中立。  

 

 有 2  103 名合資格會員的建築師學會就應否支持政府第五號報告的政制
改革及選舉建議進行網上諮詢，根據現時網頁所示結果，在 159 個回應中，

有 64 個支持， 89 個反對， 6 個棄權。此外，學會較早前進行的另一項問卷

調查，在 529 個回應中，表示支持政府提出普選時間表的有 230 人 (43%)，

反對普選時間表的有 65 人 (12%)，表示中立的有 234 人 (44%)。  

 

 不過，由於網上調查是否支持通過政改方案的回應率實在偏低，只佔整

體業界的 2%，所以，不能視作主流意見。  

 

 至於有 372 名合資格會員的規劃師學會所進行的意見調查，發出了 560

份問卷（包括沒有投票權的會員），收回 114 份，回應率為 20%。關於立法

會選舉產生辦法的問題， 80 人 (70%)支持立法會議席由 60 席增加至 70 席。

82 人 (72%)支持分區直選議席由 30 席增加至 35 席。但是，有 74 人 (67%)反

對功能團體議席由 30 席增加至 35 席。部分人提出的理由是真正民主理應向

全面直選邁進，新增議席應從地區直選產生，而非再加功能界別和區議會代

表，即剛才湯議員所提出的問題。  

 

 結果顯示，規劃師學會問卷調查回應者的主流意見是贊成立法會議席由

60 席增加至 70 席，但反對把其中 5 席撥給功能界別，認為應全數給予地方

直選。所以，有 84 人 (74%)的回應者反對政改方案。  

 

 雖然學會所作調查的回覆，佔整體業界的 2%，只是少數意見，但他們的

主要關注已得到回應，因為反對增加功能界別或區議會議席的人所持理由是

支持全面直選，現時政府提出的“調整方案”將會逐步取消區議會委任制，

屆時全部區議員都是直選產生，便可符合他們的要求了。雖然驟眼看來，似

乎有七成人反對政改方案，但實際上他們是有機會支持調整方案的，所以，

不應單憑這 2%的意見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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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擁有 3  940 個合資格會員的測量師學會  ─  代表我所屬業界的

六成人士  ─  表示支持政改方案提出增加立法會議席，以及新增的 5 個功

能團體議席全部撥給區議會代表的建議。  

 

 由此可見，業界大多數支持增加立法會議席的，雖然我理解到政府提出

的方案或許未能得到所需的立法會議員的支持，但我也應該尊重業界的主流

意見，支持這個政改方案。  

 

 不過，由於部分業界對功能團體組成方案有不同意見，所以，如果政府

容許功能團體的組成部分可以有進一步的討論空間，這項議案是值得支持

的。多謝主席。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們這個立法會剛才否決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議案。

其後我見到一些記者朋友，他們問我是否感到開心。我聽後告訴他們我覺得

很悲痛和很不開心，因為這議案原本應為一件好事，誰不想香港的民主邁進

一大步？誰不想香港邁向民主呢？可惜的是政府推出的方案口是心非，政府

說這就是一個民主的方案，但大家均可看到，當中是增加了功能界別，而無

論是找誰來佔着這些功能界別的議席，它的本質基本上沒有改變。老實說，

找區議會來進行功能界別的選舉也不是新事物，在八十年代的時候已經用過

了，只不過是政府把其重新包裝後，加入一些新元素，便說這是一大改進了。 

 

 我覺得悲痛並非在於此，而在於政府仍然惺惺作態，還說已盡了最大的

努力，已提供了最好的東西，民主就是一項命令，誰不要的話便由他負起責

任。我覺得悲痛的，是政府的這種態度，香港人為何會有這樣的政府呢？香

港的市民絕對對得起政府，他們在數次的遊行中，包括 12 月 4 日的遊行，

均願意上街為自己的將來走出這一步，他們沒有一些更好的方法，例如全民

公決、全民投票來表達他們的意願，但他們最終也表達了出來。他們是有質

素、有高尚情操的人，他們走上街，也沒有為政府甚至食環署帶來很大的麻

煩，可是，這些人卻面對着這樣的一個政府。  

 

 有些民主派議員可能會稍感開心的，不過，剛才游目四盼，可見很多親

政府黨的議員似乎更感高興，可能對於很多人來說（這只是我的估計而已，

我不能判斷），他們根本不想這方案獲得通過，因為事實上，很多口是心非

的議員同事更不想香港進一步民主化，現時的制度越能保留，對某些人來說

可能越有好處。所以，對很多親政府的同事來說，甚麼也不變，其實亦不是

壞事，而在議案被否決後，有些人可能會笑，但我想告訴你們，這些人並非

民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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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沒有理念的政府，提出了一個沒有理念的方案，還說是提出了一個

真心促進民主的建議，我真覺得政府不要再說謊了，因為事實上這樣說得越

多，市民對政府的信任便會越少。這數天以來，如果局長有時間聽聽電台，

也可覺察到民間亦有很多智慧。我想不到為何很多市民在電台也一面倒的提

出來，要求立法會每一位議員  ─  我重申，是每一位議員，而並非只是泛

民主派  ─  皆投票反對這項議案。他們說出的觀點，很多都比我們在這裏

發言的同事（包括很多親政府的同事）更有理據，更發自內心，不過，他們

只是沒機會親自表達，惟有靠我們這些小眾來表達吧了。在本立法會內，25

票也只可算是小眾，是少數，在這個不公平的選舉制度下，我們只可以充當

小眾。不過，有時候，世間的事也是很難估計的，特區政府當初制訂方案時，

是希望藉着這個框架來規限特區的民主化，誰知到頭來，方案卻變成特區政

府自己的金剛箍，所以，有時候，可見冥冥中也是有主宰的。  

 

 馬力議員剛才說，反對黨是為反對而反對，我聽了之後，即感到不吐不

快。我們反對些甚麼呢？如果今天提出來讓我們表決的議案，是承諾何時會

在香港落實普選的，而我們卻要反對，那麼，我們便真的成為反對派了。如

果方案說明了香港有一個很清楚的普選路線圖，說明了沒有需要再保留委任

制，而是會把小圈子選舉擴大，包括取消公司票和團體票，而我們仍然反對，

那麼我們便真的是反對派。可惜我們並沒有這樣的表現，我們現時所反對

的，只是一項完全沒任何真正民主成分的議案。  

 

 今天我要多謝的，並非是剛才進行過表決的同事，我要多謝的是市民。

因為事實上，很多市民一直是和我們在一起的，他們在 12 月 4 日跟我們一

起上街，稍後，在下午 7 時後，我們會在外面與他們舉行燭光晚會，而且還

有更多不能前來的市民表示支持我們，不論是一個電話、一個電郵，我也要

多謝他們。  

 

 當然，我很難告訴別人今天是我感到開心的日子，但我始終覺得我們要

取個公道，而所謂公道就是，如果擺出來的方案是不民主的，我們便應該根

據我們的原則，不可以讓它通過，原因就是我不想政府將來說，看！這方案

是多麼民主，你們也答應了，其中包括了相當大的民主，因為已經擴大了功

能界別，擴大了小圈子選舉，這些皆是民主，不如以後向着這條路走好了。

這樣才是香港人的悲哀。  

 

 不過，我想告訴局長，民主派的議員是不會停下來，亦不會讓政府停下

來的，要捆綁這個方案的並非民主派，而是政府。數星期前，曾蔭權還信誓

旦旦地說他是一個民主派的人，他想讓某個老人家在有生之年看到雙普選，

他還說他不會同意香港不應有普選。數天前，他亦在一份稍作修訂的文件中



立法會  ─  2005 年 12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December 2005 

 

153

說不應該有委任制；可是，他卻訂出了一個條件，就是要這個方案通過才可

以商量，不通過的話便一切拉倒。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政府呢？怎可以這樣的

呢？難道是猶如小孩子玩泥沙般嗎？這邊廂說完，那邊廂便把它推倒，目的

是為了要作對，最後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就是政府現時所擺出來的態

度。政府現在就是要告訴我們：我高高在上，你們一是跟我走，否則便不會

讓你們脫身，而且責任還要算在你們的頭上。放眼全世界也沒有政府是如此

做事的，這是違反公理的，偏偏我們的政府卻還振振有詞，甚至霸佔了電視

的時間來進行它想做的事。這是個甚麼的政府？它怎樣向市民交代？  

 

 楊森議員剛才說，溝通不等於放棄原則，我想重申，溝通的目的，是希

望各方皆有進展，如果方案能讓我們在民主路上近一點達致普選的話，我們

可稱之為雙贏的方案，否則，要求我們跟它走才算是溝通，不跟它走便不算

是溝通，是相當令人感到氣憤的，亦會令更多人對溝通二字產生戒心。難道

為了溝通，即使是按着歪理也要照做？  

 

 我覺得最難接受的就是行政長官的面孔，最近自從他出現於電視廣告中

以後，我收到一些醫生的投訴，他們問為甚麼上電視的人其容貌會這般兇惡

的？他們聽到的是：你們不接受這個方案，便要負責，不接受這個方案，香

港便沒有民主。其言辭類似恐嚇，所以那些醫生便問為何那人會表現得這麼

兇惡？行政會議內全部人上電視時為何也是兇惡如斯？這是個甚麼的世

界？政府還有沒有少許廉耻？  

 

 請行政長官拿鏡子來看一看自己，亦請局長拿錄影帶來看看，他當時的

容貌確令人很反感。這數天來，民意為何會這樣的變化？其實是多謝政府做

了一些事間接地幫助了我們。第一、任何人看到這些片段，包括曾蔭權數天

前的電視廣告（那是政治廣告，儘管局長不停地粉飾），也會覺得這是不可

行的路，這不會是他希望得到的東西。不過，在現今的制度下，只要行政長

官一天不是由普選產生，立法會不是由普選產生，任何人獲委擔任行政長官

這個職位，也會走進死胡同。他的權力來源不是市民，他不可以振振有詞地

說代表市民，他只是一個在被歪曲的制度下，完全聽從上司的話的行政長

官，所以可說他是“兩面也不是人”。局長，我也很同情你，我不會對你個

人有甚麼人格上的批評，因為我知道擔任局長這個職位，要進行這件事，亦

是兩面不是人。  

 

 我又想替民主黨說句公道話。因為事實上，大家看看歷史便可見他們是

第一個走出來說盼望回歸的政黨。如果你說希望他們對得住祖國的話，我相

信泛民主派，包括民主黨，沒有一個人希望所走的路是要與祖國相反的。我

想告訴政府及各位，你們知道這項議案為甚麼會失敗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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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曾清清楚楚說過你們不相信市民。大家就區議會來想一想，我自己也在

區議會服務超過 10 年，對，他們只須專注於所屬地區的事務，其中實際上

沒有甚麼爭議的，因為區議員皆是為民生努力而已。可是，連涉及區議會這

麼小的問題，政府也要花上 3 個階段來處理，令各地區內直至 2016 年也沒

一定可讓他們選出代表區內聲音的人。政府採用了這種態度來處事，能否轉

個頭來又告訴別人，政府是相信市民的呢？我聽到有人甚至嘲笑政府說，難

怪你們說 2047 年才可以普選立法會了，因為既然區議會也要到 2016 年才處

理好，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這般重要，按這個邏輯，沒多等上 20、 30 年也不

行的了。政府這種態度，教市民如何放心，如何相信政府呢？  

 

 我覺得政府或中央一直避而不談時間表，我所得到的唯一信息就是，政

府或中央基本上不想做，就像要求小朋友交功課般，如果我問我的女兒何時

能交功課，她會說她不承諾何時交出來，因為她根本不想交功課。行政長官

或林局長可能根本沒有意思交功課，因為這事項並沒有納入議程之內，如果

有時間表的話，我相信他也不會覺得這麼難取得。任何人如果沒有意圖做一

件事，包括沒有意圖讓香港民主化的話，他是不會提出民主普選時間表的。

有誰如果想挑戰我的話，我希望他能提出該時間表，以證明他是有心有力來

推動普選，否則他也只是縮頭烏龜，繼續躲起來說謊欺騙市民，說會有普選，

會有普選時間表，不過不告訴你們而已。  

 

 最近流行了打民意牌，在 25 萬人上街之後，便有替政府搖旗吶喊的政

黨進行了一些簽名運動，據說還收集了 70 萬個簽名之多。70 萬當然大於 25

萬，是超出兩倍多三倍的。其實，這是不打緊的，我們就是希望社會可有這

樣的表態，我們就是希望我們的社會可真真正正的讓民意表達，在這樣的情

況，便進行普選吧，讓民意作決定吧，讓全民投票吧。這是最公道的。因為

無論屬泛民主派、屬保皇黨、屬甚麼人也好，皆可很公道的讓市民來決定。

其實，全民投票、普選都是最適合政府使用，亦最適合曾蔭權使用的，因為

他經常說民意在他的一方，一個民意在他那的一方的人應不會害怕普選的。

我們亦希望將來的行政長官，包括曾蔭權，真的得到民意的洗禮、授權和祝

福，推行普選的人自會獲得這些東西，否則便只會作繭自縛。  

 

 我也曾進行過一些簡短的調查，我想在此說一說。我發出了 12  200 份問
卷給醫生和牙醫，雖然他們之中很多也未必有時間回覆，但在收回的 400 份

問卷中，68%至 79%皆同意須有普選時間表，須爭取雙普選，並且要求政府提

出一個完整路線圖。我對於我業界如此的表現深感驕傲。  

 

 曾蔭權先生說過，他是香港人，飲的是香港水，流的是香港血，我希望

他是說真話，不是謊話，因為任何一個真的以民為本、飲香港水、流香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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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都知道，香港的民主化是要爭取的，他是最有能力爭取的人，但他偏偏

不前去爭取。他只是躲起來收集簽名，只在電視廣告中出現，當 25 萬人上

街要求他走出來的時候，他仍然躲在他的禮賓府中不肯與市民見面。  

 

 一念之差，令他做不成英雄，其實，我們人人都想他做民主的英雄，他

稱呼我們做民主英雄，我們沒有人擔當得起，可是，他是可以擔當的，他可

以跟中央商討一個時間表，如果他做得到，他就是民主的英雄，我願意向他

致敬，可惜他放棄了。所以，我別無他法，對於這項議案，我也是要投反對

票的。多謝主席。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每個地方的政策發展均須配合當地的經濟發展、社

會發展及市民政治意識的情況。正因這緣故，《基本法》已詳列有關的規定。

根據《基本法》第六十八條，當中有以下的闡述，本人引述：“立法會的產

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

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引述完畢。  

 

 就以本港的專業人士為例，立法會的功能界別對他們相當重要。在現行

制度下，本港的專業人士只能透過這些議席發揮他們的影響力。在直選方

面，如果他們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選，即使他們只是參與地區議會的選

舉，相比那些有政黨背景的候選人，在選舉工程方面也會較為困難，因為政

黨候選人往往有政黨龐大的人力和資源作後盾。這是本人近期協助兩位工程

師參與區議會補選時的觀察所得。他們其中一位參加了觀塘區的補選，並最

終成功當選，而另一位則參加港島南區的補選，但由於所得票數與其中一位

對手相同，最後因為抽籤而落敗。當然，加入政黨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

一。但是，如果這樣做，有關的專業人士便很難保持獨立自主，而在有關的

議題上，將很難堅持獨立的專業意見，而往往要跟隨政黨的路線。  

 

 事實上，功能界別的代表在立法會內正好發揮一股穩定力量。除了在有

關較深入的專業範圍提供資料外，功能界別的代表往往能夠以他們的專業意

見及經驗，就廣泛的事務提出較持平的觀點，而不是只傾向政治上的考慮。

在立法會全面由普選產生前，他們可以繼續在立法會內發揮平衡作用，確保

本港可以根據《基本法》第六十八條的規定，按實際情況逐步達致普選立法

會議員的目標。  

 

 功能界別選民人數的問題，向來是爭議的焦點。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

人認為應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以增加代表性。以工程功能界別為例，



立法會  ─  2005 年 12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December 2005 

 

156

現時有萬多名合資格選民，但正如本人一直建議，如果香港工程師學會的初

級會員及仲會員也可以加入成為合資格選民，選民數目便會增至 3 萬人或以

上。初級會員是一些持有認可大學學位，但尚未考取專業資格的人士，而仲

會員則基本上是持有副學位或各類文憑的技術人員。本人已向香港工程師學

會提出有關建議，並最後獲得學會的理事會以大比數通過。其間，學會也曾

委聘香港城市大學向業界進行一項廣泛調查，結果亦是清晰地支持建議。所

以，本人已根據學會這個決定致函特區政府，如果這項建議獲得接納，工程

功能界別的選民人數將會增加三四倍。當然，個別功能界別（包括工程功能

界別）必須就這個問題詳加討論。本人認為，所有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無

論在團體投票或個人投票方面均應擴大，以加強它們的代表性和認受性。  

 

 按照在 2004 年 4 月 26 日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

特別行政區 2007 年行政長官和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

2008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立法會選舉，將不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

辦法，而功能團體及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亦維持不變。政制

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在有關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上則建議，立法會

議席的數目將由 60 席增加至 70 席，分區直選議席由 30 席增加至 35 席，而

功能界別議席也由 30 席增加至 35 席，當中區議會功能界別的議席則由 1 席

增至 6 席。  

 

 本人在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公布後，即時向數千位工程師發出

問卷，徵詢他們對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的意見。收回的問卷只有 60 份，反

應並不熱烈。但是，從收回的問卷所得的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者表示贊成

政府的建議。在與業界不同組別及界別內眾多工程師接觸時，不少業界人士

均向本人反映，表示不應將功能界別新增的 5 個議席，全數給予區議會功能

界別。他們的理據是，區議會在立法會功能界別方面所佔的比例將超過六分

之一，他們的影響力將大大增加，並有可能超越《基本法》第九十七條所賦

予地區事務範疇的職能。不少業內人士均認為，新增議席應給予其他界別的

功能團體，例如高等教育界及中醫界等。  

 

 另一方面，政府並沒有說明區議會功能界別將會採用何種互選方式選出

代表進入立法會，這點令人關注，因為不同的互選方式將直接影響不同背景

的參選人的勝出機會。至於政府剛就政改方案公布的調整方案，政府依然未

能定出在 2011 年進一步取消的區議員的實際數目，這也是令人失望的。  

 

 除上述意見外，工程專業人士大多認為，總體而言，政府的方案是可以

接受的，因為該方案最低限度可令香港的政制發展向前邁進一步，朝向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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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選舉立法會議員的目標進發。正如本人剛才在辯論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

法的議案時提到，行政長官曾先生前天公布政改方案的調整方案後，本人已

再次向數千位工程師發出問卷，反應相當熱烈，結果有 980 人回覆，其中 620

人贊成，360 人反對，即 63.4%支持， 36.6%反對。即是說，業界已給予本人

非常清晰的信息和方向，便是支持政府提出的議案。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陳偉業議員：主席，兩個多月前，政府一些高層人士向我私下游說，試探我

的意向，詢問我會否支持這個方案。  

 

 兩個多月前，我已清楚和十分肯定地表明立場，亦明言再找人跟我討論

也沒用，因為基本上我會反對這個方案。可是，在這兩個月當中，政府仍然

利用各種謠傳和各種卑劣的手段散播謠言，採用雞鳴狗盜的的手段來抹黑、

打壓和分化。利用這麼卑劣的手段和這麼不光彩的手法，明顯是心虛和不能

夠以理服人。採用這種手段和處事態度，怎能管治一個社會，怎能建立政府

的威信呢？利用流言、虛假消息及扭曲事實的做法，只會令這個方案注定失

敗。  

 

 這個方案失敗的其中一個原因，便是這是一個閉門造車，以黑箱作業形

式產生的方案。我相信只是數人閉上門，自己私下進行研究和商討，然後拍

板訂定這個方案，最後向北京要求批准。整個方案注定失敗，因為它是一個

脫離現實、脫離羣眾的方案。不論個人的智慧有多高，眼光有多高瞻遠矚，

但所提出的政改方案如果是脫離羣眾需求的時候，必然注定失敗的。  

 

 過去兩個月，特別是對於被點名指“轉軚”的那 6 位議員來說，是一個

痛苦的時間，因為傳媒甘於被政府利用。我在此要對譚香文議員表示高度讚

揚，因為這對於一個新入行的議員並不簡單，我們已經歷了 20 年的風雨，

我們看過很多醜陋的臉孔，亦看過很多猙獰的面目，有些甚至現時還出現在

我們面前。但是，她進入這議會時猶如一張白紙般，面對着這麼多扭曲、打

壓，仍能站立得這麼堅定，是絕對不簡單的。所以，我要對她表示我崇高的

敬意。  

 

 主席，傳媒甘願被利用，當然跟傳媒背後的老闆有一定的關係。但是，

作為傳媒的人，要保持專業操守，同樣是十分重要的。當然，不是所有傳媒

都甘願被利用，但在這兩個月內，有不少傳媒不斷協助政府散播謠言，抺黑

議員，這種做法充分表現出其專業操守蕩然無存，實在令人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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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星期跟曾蔭權會面的時候，他再次游說我  ─  當然，我首先讚賞

了他的錦鯉。但是，對於這個方案，我已清楚表示是絕對沒有談判和妥協的

餘地。我當時向他提出，這個方案不會在立法會內獲得通過，我建議他在這

個方案被否決後釋出善意，進行大和解，因為中央的調子很清楚，胡、溫的

治港政策亦很清楚，是要穩定及和諧。這項議案一旦被否決後，我便希望跟

各黨各派及香港市民等各方面，按着這個穩定及和諧的原則透過談判和協商

方式，早日達致一個香港各黨各派以至各界人士均接受的政改方案。不過，

政府似乎並沒聽到。  

 
 林瑞麟局長剛才的發言完全是違反胡、溫的基本治港方針，其中不但沒

有製造和諧，不但沒有意圖建立穩定，反而是分化、激化矛盾。他剛才指泛

民主派反對這個方案是背棄民意，倘若這個方案被否決，泛民主派便須承擔

這個責任。這種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本色，再一次顯露無遺了。整個政改

的討論所倚靠的是甚麼呢？簽名運動，當然是動員的方法之一，透過明星在

電台和電視台的宣傳，把政改方案變成像化妝品等貨品般，確實令人感到可

笑。  

 

 政府把這個責任推到泛民主派的身上，正充分反映出政府厚顏無耻的處

事態度。政府的方案不獲得支持，政府的方案不能得到議會的共識，這是他

作為局長的責任，是他無能的表現，怎可以再次指鹿為馬、顛倒是非、顛倒

黑白呢？  

 

 政府多次表示，這個方案得到市民的支持，以及如果這個方案不獲通

過，是泛民主派的責任。但是，這種做法也是輸打贏要。如果政府說這個方

案得到市民的支持，我再次挑戰政府以全民投票、以公決的方式來決定政改

方案。  

 

 可是，政府首先沒有這個膽識，亦不願意面對這個政治現實。其次，假

如政府認為這是一項主要方案，它有膽量的話，便以這是一項重要方案的形

式正式提交立法會。假如不獲立法會通過，便解散立法會。不過，政府沒有

這樣做。如果政府認為這個方案是得到市民的支持的，大可解散立法會，在

重選後，再由一個重新獲市民支持的立法會通過方案便可以了。可是，政府

卻沒有這個膽識，只懂得把方案不通過的責任推卸到別人身上。正如過去在

董建華的治港年代般，經常指別人不懂得欣賞、不明白、不瞭解他的施政方

針，並經常強調他的決定是正確的，即使出錯也不是他的錯，而是社會的錯、

是全世界的錯。林瑞麟的處事態度，可以說是跟董建華一脈相承，完全沒有

改變。  

 



立法會  ─  2005 年 12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December 2005 

 

159

 主席，如果政府這個方案被否決後，主要的負責官員完全沒有汲取教

訓，完全不去理解這次失敗的成因，繼續扭曲事實和顛倒黑白的話，只會繼

續把香港帶入死胡同、繼續分化、繼續製造沖擊和繼續製造矛盾，並只會把

香港的民主運動、社會運動一浪接一浪地推向高峰。我向政府作出預告和警

告，如果在這數月內，政府不釋出善意妥善處理這個矛盾及民意的問題，在

來年的 7 月 1 日，上街遊行的市民必然會比今年的 12 月 4 日更要多，相信

這並非北京想看到的情況。  

 

 主席， 1963 年 8 月 28 日，美國黑人民權領袖 Martin Luthur KING 在美

國華盛頓舉行了一個很有名的集會，當時有二十多萬人出席這活動，這是一

個 42 年前的集會。當時所爭取的，是黑人的自由、平等和人權。香港連續

數次的遊行集會，也是爭取港人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當然，“倒董”在過

去是其中一個主要的題目。可是，民主的權利亦是香港市民在多次遊行示威

中所提出的，而遊行人數更曾經多達 50 萬，但這是在美國黑人爭取人權、

平等、自由運動的 42 年後才在香港出現。難道香港政府的官員不感到可耻

和羞耻嗎？美國的黑人在四十多年前已經發起這類運動，香港似乎只是步四

十多年前被壓迫的黑人所發出怒吼的後塵，要求的也是民主的權利。我不知

道政府還要香港市民繼續等待多久，要香港市民發出的怒吼達至甚麼程度，

才會醒覺。  

 
 我數星期前與李柱銘議員到美國的時候，接受了不同的訪問，我並且在

不同場合  ─  包括跟當地政府有關官員及一些研究組織  ─  多次提

出，阻礙香港民主發展最重大的阻力不是來自北京，而是來自香港的一羣

“擦鞋仔”和香港那些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那些超級富豪。他們掌握着免

費的政治權利，享用免費的政治午餐，從而謀取經濟上的得益、謀取暴利。

透過政治的互相包容和互相支持，政府在經濟上向他們輸送利益，這是一個

結構性的問題。  

 

 可是，香港不少政府官員卻甘願被財閥利用，政府不少高層官員退休後

都成為財閥的僱員。我們的多位“一哥”  ―  警務處處長，退休後都成為

了某些財閥所僱用的高層人員，這可以說是香港公務員的悲哀。這個現象令

市民不斷感到憤怒，因為這些高層人員在位時享受高薪厚祿，而退休後更成

為財團的代言人。他們剝削的是香港市民的權益，所賺取的是香港市民的血

汗錢，卻並沒有為香港市民爭取到經濟上的應有得益。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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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丁路德․金在 1963 年向政府提出一個忠告，他說：“現時就是實現

民主政治諾言的時候。”我向我們的政府同樣提出這個忠告，香港現時就是

實現民主政治諾言的時候。如果政府不能實現這個諾言，香港市民的憤怒只

會逐漸激化，最終可令香港享有的所謂穩定及和諧會不復存在。  

 

 

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今天本會 24 位泛民主派的議員，是有尊嚴和有原

則地行使了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否決政府所提出的第五號報告的政改方案。 

 

 在這個歷史的十字路口上，我們作出了這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定，

這無疑是一個正確的決定，我深信在 20 年後，甚至 30 年後，我們仍然是義

無反顧，覺得我們的決定是正確的，而我們對自己的子孫也將會無愧於心，

甚至可以自豪地向他們講述自己當年作出歷史性決定的意義。  

 

 對一個由上而下、沒有充分得到我們認受的方案，我們以不妥協、不屈

服的態度來處理，是理所當然的。今天有很多同事談到在政治上的所謂妥協

藝術，我也想指出，這個妥協藝術是包括不妥協的藝術，而更重要的是，在

談到妥協或不妥協藝術時，我們也會談及須在何時適當地作出妥協或不妥協

的判斷和行使這個權利。  

 

 最近，有一位民主派的學者一反常態地強烈批評我們民主派的議員，批

評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站在道德高地，大放空言。我很想對這位我素來頗尊

重的朋友作出回應，如果作為一個從政者不能站在道德高地來考慮重大的歷

史決定或作出重要的政治決策，我們只會淪為政客，受人耻笑，遑論要成為

一位政治家了。  

  

 對一個無權無勢而只憑信念、毅力來爭取理想的人，其意見當然容易被

人批評為空言。但是，我相信，以我們的努力和道德信念，我們將會把許多

困難和障礙消除，並實現我們的理想。我們不會因一時的困難，或因面對政

治高壓而放棄自己的道德信念甚至理想。  

 

 今天，無論是支持政府的議員或動議這項議案的局長，均多次引用民意

來支持他們的理據。我不禁要問，他們有何顏面引用民意呢？政府和一些為

政府護航的議員尊重過民意嗎？一直以來，香港有六成以上的市民支持盡快

實現全面的民主普選。在政府公布的第三號報告中，也很清楚指出，主流民

意或大部分市民的訴求，是要求在 2007 及 08 年實行普選，但這個民意獲得

尊重嗎？即使在最近的民意調查中，亦可看到有超過六成市民希望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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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合理、可以接受的時間表，以處理政制發展的問題；亦有六成市民表示

希望不遲於 2012 年實行普選。可是，政府對這些訴求和民意又有何回應呢？

第五號報告中是一概欠奉，政府還有何資格談論民意呢？不過，我今天想在

此清晰地說，民意並非決定一切，民意更不可以用來作為肯定或否決人民一

些基本權利的標準。  

 

 代理主席，民主黨在以往十多年來受過不少民意壓力，例如曾有人要求

我們支持恢復死刑；在九十年代，也曾有人要求我們支持取消第一收容港，

以便把來港尋求政治庇護的越南船民的船隻拖出公海。當時民主黨亦是力排

眾議或所謂民意，堅決要尊重人權。所以，我們縱使在選舉上或許損失了一

些選票，但我們仍然堅守自己的立場，堅持香港不能恢復死刑，堅持保留香

港第一收容港的地位，以及接收從越南來港尋求政治庇護的越南船民。所

以，權利比民意更為重要。說到底，即使有很多人表示要支持第五號報告，

但他們只能表示自己願意放棄本身的權利，他們無權代表其他人（縱使人數

未必比他們多），放棄其他人所享有或根據公約、法律而享有的政治權利；

這個政治權利便是普選權利。  

 

 談到民主發展的機會，今天有很多人向我們表示，如果我們不接受這個

方案，便可能會失去一個契機，我相信已有同事這樣說過了。其實，很不幸，

這個方案至今仍是糖衣毒藥，因為當中的委任制污染了整個制度，當然污染

整個制度的不單是這事，但委任制是最大的一個污染來源，使將來的行政長

官選舉有種票之嫌，以及強化了委任制度，這是我們絕對不能接受的。再者，

它更帶出一個問題。今天政府表示會分 3 階段正式公布區議會中的委任制會

在 2016 年完全取消。政府說出這個所謂撤銷委任的方案，是配合政制發展

的角度和背景來說的，而背後的邏輯是甚麼呢？是到 2016 年，我們的區議

會委任制或區議會成員仍與立法會選舉有關，意味着在 2017 年仍有功能界

別的選舉。代理主席，在這情況下，我們還有何選擇呢？我們只能否決、否

決、否決。  

 

 有些人說，即使這方案不大好，也最多只是雞肋而已。但是，我覺得連

雞肋也不如，我剛才已說過，這方案可能是糖衣毒藥。可是，最大的問題是

政府把雞肋不如的制度當成熊掌，並告訴全世界的人，這是邁向民主的一大

步。這個信息既誤導亦充滿欺騙，政府提出這個方案，告訴香港人是走向民

主，但與此同時，政府又告訴市民，不用談時間表，因為已有所配合，包括

第一，以策略發展委員會（“策發會”）作為討論政制發展的平台；第二，

在策發會中以包括功能界別在內的兩院制，作為討論的起點；第三，在策發

會中以路線圖的討論優先於時間表。代理主席，這些安排顯示出政府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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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處理是毫無誠意，再以一個連雞肋也不如的方案來作為邁向民主一大

步、有如熊掌般的方案，提交給我們，對不起，我相信稍有判斷力的人或對

民主有訴求的人也不能接受。  
 
 代理主席，有不少人說，我們今天否決這方案會破壞本港民主派與中央

政府的和諧關係，有人甚至把罪名加諸我們，說我們為未來民主發展製造更

多障礙，造成更大困難。代理主席，不要以為只要上京與國家領導人見面，

締造和諧氣氛，民主便會很容易來臨。其實，很多人也說過，民主不是賜予

的，而是要爭取回來的。更重要的是，即使有一個和諧氣氛也好，難道只要

我們與中央坐下來談談，便可輕易得到民主嗎？其實，不管何時爭取民主，

均是一個極為困難的議題。何況黃定光議員剛才也表示，中央所說的民主是

民主集中制，大家不要存有太多幻想了。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也會努力，

我不相信和諧氣氛是一個必要、而本身已屬足夠，甚至可協助我們爭取民主

的條件，我只相信一切有賴我們的努力。  

 

 代理主席，縱使中央政府或領導人龍顏大怒，我們也別無選擇，因為在

今天這種環境，我們有責任向中央說出誠實的話  ─  這便是香港市民的真

正訴求  ─  我們要說出如何才能滿足廣大市民的訴求、如何才能好好管治

一個市民質素如此高的城市、如何才能真正維持長久的社會和諧。我們不能

以一些假大空的話向中央隱瞞事實，製造虛假的和諧，而實際上是掩飾了社

會上將會出現的很多不穩定的因素。  

 

 代理主席，特區政府透過局長的發言似乎有點老羞成怒，局長罵我們成

功捆綁 25 人，其實並非我們成功捆綁了這些人，而是政府的分化和利誘奸

計失敗，我們這 25 位議員只是本着原則作出個人的理智而有尊嚴的決定，

我們並沒有甚麼厲害招式。我們不擔心局長所說般，我們是因不懂得懸崖勒

馬，以致跌落萬丈深淵；我很相信我們今天所作的決定，正如我剛才所說，

是可以向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有所交代，並且無愧於心。  

 

 剛才自由黨的林健鋒議員和民建聯的譚耀宗議員均說我們沒有策略，我

們的做法將與民主背道而馳。代理主席，如果想營商，可以問自由黨，如果

想與中央打關係，可以問民建聯；可是，如果問自由黨和民建聯如何爭取民

主，則是問道於盲。  

 

 代理主席，我相信我們會努力不懈地爭取，並會持之而恆，我們會一直

以堅強的鬥志繼續爭取，令香港的民主訴求得以落實。世界在變、國家在變，

我們要作出一切努力，（計時器響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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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何俊仁議員：爭取落實我們的民主理想。  

 

 

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曾蔭權的政改方案，是民主鳥籠，是黑箱作業，港

人事前無法知悉其內容，立法會也無權修訂；可是，如果不照單全收，民主

派便要背負原地踏步的罪名，這是“高度自治”的諷刺，“港人治港”的悲

哀。  

 

 我先回應林瑞麟的說法：民主派沉默是金，對民意熟視無睹。香港經過

兩個月民意的激盪，港人對普選時間表的要求，越加清晰；對政府方案的支

持逐步下降。近期最有代表性的民意，是香港大學（“港大”）和香港中文

大學（“中大”）的調查。港大支持和反對政改方案的比率，已拉近至 37.7%：

35.1%。中大支持政改方案的比率是 49.9%，認為方案應包括普選時間表的高

達 66%，認為 2012 年或以前要實現雙普選的更高達 68.4%。兩個調查結果顯

示，政改方案加 2012 年的普選時間表，才是當前港人最全面的主流民意。  

 

 面對無可置疑的主流民意，喬曉陽回應說，支持政改和普選時間表兩種

民意，都應當得到尊重和重視，但不應該以一個民意否定另一個民意。既然

喬曉陽說兩種民意互不排斥，為甚麼分先後處理，造成雙輸？為甚麼不同時

處理，實現雙贏？喬曉陽說這是無法完成的任務，“無法”有兩層含義，一

是沒有辦法，一是沒有法律依據。  

 

 很多人沒有深究喬曉陽是否真的“無法”可施，卻片面接納曾蔭權的邏

輯：不全盤接受方案，政改便原地踏步。為甚麼曾蔭權不可以啟動政改機制，

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提出連喬曉陽也不反對的、包括普選時間表在內的

主流民意？為甚麼人大常委會不可再作決議，容許政改方案包含時間表的因

素，讓雙贏取代雙輸？  

 

 有人說，礙於時間緊迫，人大常委會難作決議。但是，翻查政改日期，

董建華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是 2004 年 4 月 15 日。人大常委會就董建華

的報告作出決議是 4 月 26 日，由報告到決議前後短短 12 天。因此，時間緊

迫不是理由，關鍵在於曾蔭權和人大常委會的取態，他們可讓普選時間表有

法可依，讓政改方案與普選時間表，魚與熊掌，皆可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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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蔭權沒有告訴港人，他有權令政改走前一步，提出包含普選時間表的

方案。但是，曾蔭權沒有這樣做，反而批評民主派否決方案，讓政改原地踏步。

曾蔭權放棄自己的憲制責任，沒有用盡方法包容兩種民意，實現雙贏；反而

隱滿事實鼓動民意對立，步向雙輸。這不是強政勵治，而是強權政治，是迴

避責任，是雙輸的始作俑者。  

 

 有人說，普選要根據實際情況，時間表不宜草率。只要他們沒有失憶，

便會記得《基本法》首 10 年的設計，本身便是一個時間表，將直選由無到

有，由零席發展到 30 席。儘管直選方式隨政治而變，由雙議席到單議席，

到今天的比例代表制，但直選議席卻隨時間表增加。因此，時間表方案不是

洪水猛獸，而是我們實實在在的歷史，是尚未完成的歷史任務，我們絕不草

率，而且是絕不放棄。  

 

 各位，歷史今不如昔，政治亦更保守，為甚麼 20 年前制定《基本法》，

也有過邁向 30 席的普選時間表，當年沒有人視為草率呢？為甚麼 20 年前的

政治氣量和遠見在今天消磨淨盡，視普選時間表為禁忌呢？其實，民主派的

普選時間表，是 2007 及 08 年落實普選被否決後的退讓，也是民眾重新凝聚

的共識。經過一代人的努力和奮鬥，很多人已未必看到普選的到來，這已是

民主政治深沉的悲哀。  

 

 但是，對於港人所寄望的下一代，普選是否仍然遙遙無期？是否每年七

一，港人都要一家大細繼續走那走不完的民主路呢？ 20 年來，爭取民主及普

選已持續分化人心，成為香港最不穩定的內因，成為跨世代跨階層的傷痛，

成為中央和特區政府與港人的裂痕，為甚麼我們不痛定思痛，制訂普選時間

表平息紛爭呢？  

 

 眾所周知，沒有普選時間表最真實的原因，也是民主 20 年停滯不前的

實際情況，是大財團吃慣政治免費午餐，沒有民主才有特權，沒有時間表才

可拖延，沒有普選便無須組黨參政。這些人面不紅，心不跳，20 年前是說循

序漸進，20 年後也是說循序漸進，寧要小圈子特權，不要資本主義民主。今

天，港人的等待已到了極限，循序漸進的老調子已經唱完，主流民意最實際

的情況，便是在 2012 年落實雙普選。各位，當 2012 年到來的日子，港人等

待普選已整整 27 年，這是姍姍來遲，何來草率？請對望穿秋水的港人公道

一點。  

 

 有人說，民主派投票是政治捆綁，政改方案是一回事，普選時間表是另

一回事。但是，他們沒有指出，是工商界綁死了政府 20 年，到今天政制仍

是循序漸進；是人大常委會決議綁死了雙普選和時間表，到今天普選仍在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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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米粥。今天，我們已受夠了 20 年的拖延，受夠了循序漸進的欺騙，我們

也厭倦遊花園，因此寧願破釜沉舟，爭取普選，也不願刻舟求劍，永遠等待；

寧願行使《基本法》的否決權，將普選的旗幟高高舉起，將時間表的矛盾尖

銳提出，也不願放棄真正的分歧，製造虛假的和諧，背叛 12 月 4 日上街爭

普選的市民殷切而卑微的普選希望。  

 

 曾蔭權面對普選時間表的民意，解決辦法竟然是取消區議會三分之一的

委任議席，讓委任區議員可以參選立法會，這是文不對題，是貨不對辦。按

照曾蔭權取消委任的時間表，可以延伸至 2016 及 17 年，立法會仍然沒有普

選的。反而，我們看到政府心中的時間表，是讓普選可拖延至 12 年後才出

現。這樣的一個普選時間表，究竟是中央的決定還是曾蔭權的立場？當一二

四遊行過後，曾蔭權說已聽到人民的聲音。事實證明，他聽錯了人民的聲音，

他蔑視人民的訴求，他拒絕人民的希望。許仕仁提出修訂方案時說，政改方

案一旦不獲通過，取消委任議席的建議便不執行。許仕仁究竟是乞票，還是

恐嚇？是施恩，還是施捨？  

 

 有人說，通過政改方案，可改善民主派和中央的關係，甚至可以北上見

領導人。但是，港人已經看到，中央處理香港事務，開始變得務實寬容。曾

蔭權說，胡錦濤非常掌握香港情況，對政改方案能否通過表現“從容”。中

央當然清楚，港人對民主的不同意見，連喬曉陽也沒有否定，普選時間表是

港人重大的民意，為甚麼民主派反映這種民意，被視為大逆不道，視為對中

央不友善，而被拒絕回國，禁止上京呢？  

 

 一個真正的民主派人士，必須心口如一，貫徹始終：他熱愛自己的國家，

他渴望中國的統一，他追求香港的民主，但不會盲目附和，失去獨立思考，

敢說逆耳忠言。當前的中國，須有異見者的聲音，須有說諍言的勇氣，像

胡耀邦的正直、像巴金的真話、像劉賓雁的第二類忠誠。愛國，不是為了得

到領導人的接見，不是為了贏得權力的獎賞。“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

避趨之”，這樣的愛國才真正有價值。  

 

 今天，我為民主派的表現而感到驕傲，他們不是曾蔭權所吹捧的轉軚

“民主英雄”，而是一個堅持民主原則，履行普選承諾的民主派議員，他們

在政府的強力游說和壓力下，仍不動如山，絕不動搖，對得起一二四上街的

人民。文天祥的《正氣歌》說：“時窮節乃見 ......古道照顏色”，關鍵時

刻的大是大非，是議員最重要的品格。今天，每一個民主派議員都是對良心

負責，對歷史負責，對選民負責。不過，民主運動的真正英雄，是那些 20

年來仍不離不棄，莫失莫忘，堅持不懈，爭取民主的人民力量；是那些在烈

日當空之下，扶老攜幼，走上街頭的無名英雄，他們才是香港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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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力議員說，政改方案被否決，是反對派贏了，香港人輸了。其實，我

們沒有贏，因為民主派仍在爭取普選時間表，香港人沒有輸，因為政改方案

對民主普選交了白卷，食之無味，棄不足惜，何輸之有？  

 

 剛剛看電視，看見四大護法之一的許崇德說，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行

政長官可以協商解決，也可以解散立法會。我只想用許崇德批評陳方安生的

話回敬他：許崇德才是真正的不甘寂寞，他代表自己還是代表中央來威脅解

散立法會呢？請許崇德說清楚。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詹培忠議員：代理主席，我要為第一項的議案辯論作出解釋。在剛才的發言

中，我已很不客氣地指出特區政府在技術上犯了很多錯誤，但我保留了我的

投票意向，而我一向的表態是會在投票中投棄權票的。故此，剛才有 1 票棄

權，有人便以為是詹培忠的 1 票。  

 

 我剛才已說過是 33 加 1，我為何會說“加 1”呢？我要特此聲明，我不

是支持特區政府。但是，我希望這 1 票令中央政府對香港仍然有信心，一如

1989 年六四民運當天一樣，我也投出很強硬的 1 張支持票。所以，我希望大

家理解，我絕對支持民主的步伐和運動。我瞭解到全世界的民主步伐是不可

抗拒的，這絕對是事實。可是，我們更要瞭解，香港並非已獨立。如果香港

已經獨立，我會較任何人也前進的走在前面，因為得到市民或國民的支持，

便有權執政。  

 

 不過，香港並非獨立了，而且即使做得多好，也是不能執政的，除非得

到中央政府的祝福。無論是如何反共的人，只要得到中央的祝福，便有價值。

曾經有人說過，愛國是無償的，愛國是不能得到甚麼的，反共則有價。從我

現時所看見的事實，有部分的說法可能是真的。雖然這只是坊間的傳說，但

我也要把這些話引進議會，讓大家思考。  

 

 代理主席，我們瞭解這項議案涉及立法會選舉，即關於《基本法》附件

二的規定。在 1998 年，立法會當時有 20 個直選議席。到了 2000 年，增至

24 席，增加了 20%。在 2004 年，更增至 30 席，即增加了 25%。按照《基本

法》，最低限度應是循序漸進的，但 2004 年 4 月 26 日人大釋法後，最多便

只能是 50： 50，這變成沒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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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對此持不同意見。當然，我們要尊重人大的決定，並遵守人大的

規定。然而，我們亦要表達意見，因為政府這做法並不太好，它最低限度也

應該多給 1 票，維持漸進。我們不能向中央唯命是從，不能在人家要殺我們

的頭時，也把頭伸出來讓人殺的。我們作為議員，最低限度要公開或私下表

達意見，否則，為甚麼要當議員呢？作為議員，無論是分區直選或循功能團

體選舉晉身的，畢竟也是經選舉出來，我們要有勇氣向選民負擔和負責。故

此，我對各佔 50%是有保留的。  

 

 代理主席，對於區議員的職責，《基本法》第九十七條其實寫得很清楚。

政府這次說是為了符合人大常委會去年 4 月 26 日的釋法和決定，因而提出

50%的做法。故此，即使把立法會議席增加至 70 席，也是每邊 35 席，而多

出的 5 席撥給了區議會。按照政府的解釋，區議會由 150 萬人選舉產生，所

以是變相的直選。這樣告訴了大家，政府利用 2004 年 4 月 26 日的人大釋法

製造了一個虛假的結果，違背了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而作出各佔 50%的解釋。

實際上，直選議員可能有 40 或 41 席，因為以前已有 1 席位，而功能團體則

可能只有 30 或 29 席。  

 

 代理主席，如果區議會方案得到通過，在立法會的 70 個議席中，區議

員便佔了 6 席，比例是 8.6%，代表性便變得很強。《基本法》第九十七條已

清楚訂明區議會的功能，怎能由區議會全盤控制呢？特區政府不能以一句市

民支持來作解釋的，這是說不過去的。雖然我稍後亦會投票支持，但我再次

聲明，這並不表示這辦法是可行的。由於我始終認為議案是不會獲得通過

的，所以我才贊成。我早已說過，我的 1 票是廢的，道理就是這樣。  

 

 代理主席，市民這次看到政府及很多政黨都在爭取民意，其實，利用民

意時必須很小心處理。雖然行政長官可能利用民意得到中央支持，但姑勿論

如何，最後的民意結果還要看投票的結果。我認為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是不應該利用其他的民意調查來誤導市民。  

 

 如果今天兩項議案均被否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便應進行檢討。如果是

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某些主要官員便要向事實負責，否則，便不要再提主

要官員問責制了，因為這是一個很嚴肅及須面對事實的制度。作為一位政治

人物，在獲得委任後便成為司長或局長，是高高在上的，做得好的應受到市

民的歌頌和愛戴，做得不好的便要勇敢地承擔和負責，這樣才對得起市民。 

 

 代理主席，我個人認為這次成立策略發展委員會（“策發會”），是另

一項破壞香港政制架構的政策。我們瞭解到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互相牽制，

政府現時擬把很多問題交給了策發會研究，但策發會究竟是甚麼呢？作為立

法會議員的，竟然會接受這項任命於此委員會中，接受任命的議員其實也必

須自我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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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立法會議員，無論是循分區直選或功能團體選舉晉身，畢竟是經過

了選舉的洗禮，是目前香港最高架構的代表。既然由選民選舉出來，議員已

很有代表性，應該批評行政長官的認受性不足。雖然他的認受性不足，但在

獲他委任為策發會的成員時卻立即接受，這根本是不尊重自己。我個人絕對

認為任何立法會議員也不應出任策發會委員。當然，如果只是聽取意見的，

便另作別論。至於其他人士，雖然跟選舉可能有些關係，但如果他們認為提

供意見或這個責任或職責代表了一份光榮，便是另一回事。因此，我希望特

區政府從事實中汲取失敗的經驗，向中央政府負責，不要從而進一步分化或

貶低立法會的代表性。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曾強調跟立法會議員合作的重要性，但事實

上，他所做的卻是另一套。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怎可以當政策行不通時

便把責任推給別人？為何不虛心研究失敗的原因呢？  

 

 今天這兩項議案便正如一場足球比賽，但卻沒有球門。球員也是敵我不

分的，在球場上亂踢，最終也沒有入球，大家都是輸家。這個球場誰屬呢？

是屬於香港市民和中國的。誰可勝出呢？大家也心知肚明。我希望立法會的

議員們，特別是泛民主派的議員能表現出堅毅，雖然他們也知道未必能獲

勝，但我本人極之尊重他們能夠堅守自己的立場。我一直鼓勵市民對於認為

是正確的事，便要勇敢承擔、勇敢去做，不受任何壓力影響。同樣地，立法

會議員也應有這個情操及做人的宗旨。  

 

 可是，一如我剛才所說般，我們要緊記，香港並非一個獨立實體。故此，

在今天或明天就另一項議案投票後，應研究如何跟中央政府溝通和取得正常

的關係。我們要瞭解，中央政府畢竟不是跟大家平起平坐的，在很多事情上，

它是站在領導的階層，儘管也是會聽取意見的。因此，我們可以就一個單獨

的普通項目提出大家不同的見解或意見，然後好好協商，而不是以民意令中

央幫助行政長官。雖然中央把權力賦予他，但這也是會改變的。所以，更重

要的是能夠取得更好的進步，這才有利香港日後的民主政制和自由選舉等各

方面的配合。  

 

 鄧小平先生說過，過分退讓是不會得到好成果的。香港是有需要交付給

真正愛國愛港的人  ─  我不是說曾先生不是真正愛國愛港的人，但他應該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香港是經不起太多實際、實質的影響的，畢竟香

港缺乏本地資源，尤其是香港的經濟已轉變為依靠服務性行業，而這些是承

受力很弱的行業，任何風吹草動，也足以令香港蒙受經濟上和政治的實際損

失。故此，我們要更好地掌握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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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已清楚訂明，香港是行政主導，請緊記，不是行政領導。在

推行行政主導時，行政長官作為行政的領導人，更要團結各方面的力量。就

這次的政改方案，行政長官已吃了很多苦頭，但他必須瞭解是甚麼因素令他

得到這結果的。一如我所說，作為一位英明的領袖，他如果願意虛心研討過

失，他將來取得成功時，是值得香港人擁護和支持的，否則，他最後只會令

自己得不償失。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主席，我個人最後要表達的一個意見是，我瞭解到功能團體選舉是香港

行之有效的選舉文化，我個人絕對不會反對取消功能團體界別。我們全部皆

只是政治的過客和參與者，長遠而言，政治會漸趨成熟，這是絕對會發生的

結果。在 1995 年，立法局選舉的功能團體界別有不同的選票，在我的界別

中，當時 1 間公司甚至有 4 位選民便可參與投票，但我同樣可以勝出。故此，

這不值得我們擔心，只要我們勇敢表達我們的意見，我堅信中央政府是絕對

會收到大家的意見的。所以，經過今天的投票後，特區政府應該更勇敢，而

不應仇視、敵視泛民主派的議員，大家應就各方面更好好地取得團結，這才

是香港市民之福。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剛剛在前廳聽到許崇德和廉希聖的說話，這許崇德是

個非常狡猾又糊塗的人，當他談及一二四大遊行時，便說不是計人數的，真

理是在少數人的身上。今天，他又說，民意叫你泛民主派投贊成票，這麼強

大的民意叫你們如此投票，你們卻不投，怎麼行呢？還說這是很恐怖的情

況。總之，他們兩人之中有一個就是這樣說的，兩個人一起進行捆綁批判。

這是個怎麼樣的人？本身一方只有少數人時，便說少數人就是真理，我當然

知道他的意思，而且少數人也會有真理，但政治、民主、經國濟世等事，是

要得到民意的首肯才可以的。  

 

 這個老人家許崇德這樣說話，他不覺得丟臉的嗎？只經歷兩個星期的時

間便前後自相矛盾了。他更說要解散立法會，對嗎？他老人家既然這樣說

過，便解散好了，反正我相信大家都想休息一下，然後重新選舉。但是，我

不相信真的有這麼多人支持政府這個鳥籠方案。我早已提過，泛民主派找一

個人辭職，五區出來參選，單打獨鬥，進行一次補選，使之變相成為全民公

決，一定輸的  ―  是對方輸，不是我們。所以，這個許崇德先生根本就是

語無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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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承認，今天絕對不是民主派的勝利，民主派只不過是保持了最低

限度的承諾而已，何勝利之有？很多人說我們搶佔道德高地，失道而後得，

這是老子說的，就正因為人們不能根據良知來說話，才須用一些東西來綁着

他們。遵守羣體的道德，只不過是最低限度的原則，最好就是心口如一，勇

往直前。  

 

 說得毛澤東太多了，讓我引述被毛澤東逼死的劉少奇所說的一句話，就

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一個人只要明白事實，講道理，以萬民為

念，絕對沒有恐懼的理由。所以，今天有這麼多人說我們  ―  曾鈺成議員

走了，他說，民主派還沒有講清楚理據便走了。本來我不想再談這件事的，

我們就是希望快些完成第一項議案，大家少些發言，加速表決好了，曾議員

這樣也要落以口實？他也知道我們協議過大家減少發言，選擇逕而表決。他

這樣做人還有道德的嗎？他明知對手只不過想加速表決，便說我們沒把理據

說清楚，他有否弄錯？其實，要說的，也都說過了，我今天這樣說，只不過

是回應他的胡說八道而已。  

 

 曾鈺成議員這樣的說法，是睜大眼說謊，令我覺得他很可耻，他們那一

方拿着 77 萬個簽名，說是代表民意，還說進行過甚麼調查，怎樣怎樣的。

大家聽過布殊和戈爾在爭奪總統職位的時候，是用 exceed poll，即票站的預

測來斷定誰做總統的嗎？有沒有一個總統或總理是這樣選出的呢？當然是

應計算票數來決定，現時又不容許我們進行全民投票。  

 

 我已經把這份文件呈交了給主席，主席，我今天是交了文件給秘書處，

是有關全民投票的條例草案。政府可能說何必弄至香港的立法會解散，但政

府是否有膽量以全民投票的方式來通過這項新方案呢？這個許崇德說，行政

長官可以再做的，輸了大可捲土重來的。然而，政府是否有膽量以全民公投

的方式通過新方案？是否有膽量？不夠膽量的話，便回家睡覺好了，無謂在

這裏丟臉了。  

 

 這個許崇德批評人一枝紅杏出牆來，說話時態度非常輕挑，因為他當時

正形容一個女性，所以這是非常差勁的。我要回贈他兩句，就是白居易寫的

“癲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田北俊議員對這兩句便最清楚了，

是我與他競選的時候我贈給他的，不過，今天我已經把這兩句收回，以後不

贈給他，而轉贈給許崇德先生了。  

 

 其實，現時提交立法會的這個所謂方案，說是擴大了參政的條件等，林

局長，雖然“殺局”時你尚未擔任局長，但局是誰殺的？香港政制本來有三

層架構的，是誰殺的？當時有多少人說要殺局？誰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甚至



立法會  ─  2005 年 12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December 2005 

 

171

有一位本身不太反對政府的張議員也說他受不了，要辭職，他便是有承擔

了。局長，議案通不過了，還坐在這裏，你沒有特別感覺嗎？你不覺得你要

問責的嗎？你知不知道何謂問責呢？我想，你的心中認為不用了，你的上司

向胡錦濤問責便行，他的上司是位好上司，他當然會保護你。  

 

 其實，就這個四不像的議案上，誰在捆綁呢？這個捆綁是由 1949 年開

始，談起來也覺得痛苦、痛心，正如劉千石議員的感受一樣。1949 年，我們

的國家  ―  人民民主共和國成立了，說明是人民民主共和國，為甚麼過了

這麼多年，收回了香港後，還要討論在香港有沒有普選呢？難道國家不是實

行人民民主的制度嗎？我們國家的兄弟姐妹，可能就是沒有的民主，是假民

主；如果有的話，為甚麼我們沒有呢？中央討論如何限制香港人的普選權

利，說落實普選要搞很久，他們知不知道這是在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侮

辱我們的同胞呢？如果宗主國是有民主的話，難道收回一個地區後該地區會

沒有民主嗎？多位議員現時都走了，只剩下王國興議員，請他答一答吧。  

 

 各位，曾慶紅副主席來港，說沒法安排時間與我們討論，他與李先生兩

父子吃早餐，則歷時兩小時，我們全體議員包括主席在內，能看到他衣履的

邊緣也應自覺是有幸了，如何能與他討論呢？  

 

 曾蔭權有時間協助民建聯和鄭耀棠搞的聯盟，現身大庭廣眾，用擴音器

發言，而我們這些在 12 月 4 日參加 20 萬人遊行的人說要與他討論，卻沒有

回音。林局長也不知有沒有傳話？他應否負責？他還要說別人不給他時間。

2004 年 4 月 26 日人大常委會耍賴皮，藉釋法解釋兩個事項，是自絕其路，

是自己綁死自己， 2007 及 08 年沒有普選，以釋法處理過便算吧。行政長官

又說比例要一致。這是他自己愚蠢，自己縛自己，作繭自縛，我們怎樣打救

他呢？他不撫心自問，卻濫用權力，誰叫他自絕己路？他有膽量說嗎？他根

本就是錯。  

 

 冤有頭，債有主，就是像許崇德這樣的人做人大，才會有這樣的人大常

委會，才會做出這般愚蠢的事，才會把 600 萬人的權利當作是他手中的玩具，

不喜歡便不要，然後還問別人為何不應承他，這是個怎麼樣的世界？權利不

是屬於我們的嗎？是屬於他們的嗎？有人說，關於全民公投，香港不是一個

主權國家，怎可以採用全民投票呢？可是，我們現在要投票決定的，不是改

制度，只是如何完善這個制度而已。《基本法》附件一、二述明最終是有普

選的。如果就這樣的內容進行全民投票也不許可的話，那些內容便即是假

的。 8 年以來，中央政府從來沒有立法賦予香港人根據《基本法》第三十九

條已經有的權利，今天卻說沒有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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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毛澤東去世已很久，他說過 3 句與人民有關的話，第一句是人民

的眼睛是雪亮的，第二句是人民羣眾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往往幼稚可

笑，第三句是人民萬歲。大家聽到了沒有？我不是英雄，我只緊守這條線，

但我也覺得很羞愧，因為我一早便說希望能以全民投票來修改《基本法》以

落實普選，我做不到，這不是我的錯，但我也要負責任；我做不到，因為我

被綁，不過，我沒有辦法。  

 

 所以，今天，我們不會沾沾自喜，我們知道前面的路仍很長。民建聯說

今次是香港人的損失，對，香港人在很久以前已有損失了，因為大家可見民

建聯在初一十五的表現也不一樣，經常跟隨着中共的指揮棒跳舞，其黨綱以

前一直說要在 2007 及 08 年進行雙普選，如今其黨綱比抹完鼻涕便可丟掉的

紙巾還要差，民建聯的同事，你們不覺得嗎？還有工聯會，說不要選票要飯

票也說了 10 年，你們不覺得慚愧嗎？你們怎可以把責任推到我們身上？你

們也曾經揹過這個責任來騙取選票。其實，前司長也是民建聯的創會會員，

他也知道這個事實的，對嗎？是真的有這樣的事。  

 

 所以，我的說法很簡單，是要懸崖勒馬的；林局長，你知道懸崖勒馬來

自何經何典嗎？就是來自“盲人騎瞎馬，半夜臨深池”，誰是盲人？中央政

府就是盲人，所騎的瞎馬就是香港的權貴富豪，半夜臨深池，就是今天。今

天原本可以撤回方案的，像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事例般做法便可以了。我不

知道田北俊議員會否再次有當時的表現，但我還記得曾鈺成議員在就第二十

三條立法形勢最緊張的時候，仍然教董建華修改 3 件事，然後繼續去，不用

理睬香港人。這是個怎麼樣的政黨？他在最危急的時候，仍要插香港人一

刀。今天，他說他是為香港人做事，他不覺得羞愧的嗎？我告訴你們，說謊

是會令鼻子特別長，還會令牙齒脫落的，真的有這些現象的，你們要小心一

點才好。  

 

 各位，我在此莊嚴地宣布，今天泛民主派要鬥爭，還有很漫長的路，我

們絕不會以現時的所得而沾沾自喜，今天的事表現了特區政府的無能無耻，

也表現了它的保守和冥頑不靈。我剛才打破了這個籠，在這裏的籠破了，你

們也必定潰敗，何時才會有更好的平台呢？我們且拭目以待。我已經說過很

多次，我們現時應該到北京會晤人大常委，告訴他們要撤銷方案，可是，我

連回鄉證也沒有，我最近才被人拒發該證，還說甚麼和諧，說甚麼對話？回

家睡覺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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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有關 2007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議案已經遭到

否決，我相信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議案，命運將會一樣。對政改方案

投下反對票，實在是相當困難的決定，因為我知道，一旦舉了手，一旦按了

“反對”的投票按鈕，便要承受“阻止政改方案向前走”的罪名。不過，無

論如何，我仍會作出這個決定。  

 

 今天是我從政以來最困難的時刻。面對部分同業施加的壓力，面對傳媒

兩個月來“譚香文會轉軚”的報道，面對盟友的質疑，壓力實在很大。上星

期，報章大字標題報道“譚香文決不依業界意向投票”，對於一個經由民主

選舉產生的業界代表來說，這是多麼嚴重的指控。我面對的壓力，大家可想

而知。  

 

 我能夠克服這種壓力，全是基於我對選民作出的承諾。我沒有、更不會

出賣我的選民。一個連向選民負責，兌現向選民作出的承諾也做不到的人，

立場反覆、看風駛的人，根本沒有資格當民意代表。撫心自問，我並沒有

對不起我的選民。  

 

 我曾向我的選民承諾，我會盡力爭取 2007 及 08 年雙普選。我也曾向我

的選民承諾，會就任何重大議題諮詢他們的意見。我在這兩個月來就政制發

展方案所做的，正正是以行動兌現我曾許下的承諾。  

 

 在 10 月底和 12 月中旬，我先後兩次以電郵諮詢業界對政制發展的意

見。從收到的電郵看來，會計界的意見實在相當紛紜，難以歸納出一個明確

的方向。  

 

 另一方面，雖然我對香港會計師公會進行的問卷調查持相當保留的態

度，但該調查的結果亦反映了業界意見分歧的事實，贊成和反對方案的比率

實在相當接近，如果把調查的誤差計算在內，兩者只不過是平分春色而已。 

 

 我問自己，究竟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方案符合我爭取民主普選的理念

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根本找不出任何支持方案的理由。  

 

 這個 2008 年立法會選舉方案，容許委任區議員選舉 6 位立法會議員，

等同容許人為可以控制的“關鍵少數”存在。如果政府認為民選區議員可以

反映民意，擴大民主成分，委任區議員的存在便是人為地扭曲民意，這樣符

合民主的原則嗎？這樣便是公平參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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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絕大部分在議事堂內的人也支持民主普選。我想問那些將會支持

議案的同事，你們如何容忍一個扭曲民意的選舉制度存在呢？所以，我呼籲

各位拿出理智、拿出良心，按邏輯、按道理來作出最正確的決定，向不公平

的方案投反對票。  

 

 主席女士，前兩天有學術機構發表問卷調查結果，指超過四成市民認

為，如果政改方案被否決，以致香港政制原地踏步，反對方案的議員要承擔

最大責任。我可以告訴大家，我今天的決定是本着我對民主的理念、我一向

的處事原則，以及我對選民的承諾而作出的。去年，我的選民投我一票，讓

我晉身立法會，是因為他們的支持，他們亦支持我推動香港盡快實現普選。 

 

 所謂人無信而不立，我絕對不可以令我的選民失望。因此，我必須投上

反對的一票，堅持要求普選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我不會為今天所作的決定而

後悔，亦會承擔一切責任。不過，我在此聲明，香港政制原地踏步的責任不

在民主派，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才應負上最大責任，因為他們

是在欺騙市民。  

 

 從法律的角度看，即使今天的議案不獲通過，香港的政制仍有前進的空

間。特區政府可以透過本地立法取消區議會委任制，可以擴大功能界別的選

民基礎，可以取消公司和團體票。特區政府為甚麼甚麼也不做，便發動輿論，

把所有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把民主派議員打成千古罪人呢？  

 

 主席女士，雖然今天的政改方案不獲通過幾乎已成定局，但我仍會向會

計業界所有的朋友和所有香港人承諾，我不會放下爭取民主普選的工作。如

果有機會，我一定會繼續與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溝通，講述我們的民主訴求。

我深信香港在不久將來便可以實現雙普選。只要大家摒棄政治成見，放下政

治利益，便能為香港人創造更好的明天。  

 

 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反對議案。我相信很多市民也等待了多個星期，

今天終於看到民主派和泛民主派議員如何投票，但政府的技倆令人感到非常

噁心。  

 

 主席，在 1994 年 6 月 30 日早上 6 時，當時在殖民地的立法局，我提出

的全面普選立法局私人條例草案，以 1 票之差落敗。當時自稱民主派的匯點

投了棄權票，投票的議員包括現時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主席，在一個殖民



立法會  ─  2005 年 12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December 2005 

 

175

地的議會裏，我們尚且可以提出一個關於全面普選的條例草案，儘管我不幸

落敗了。11 年後的今天，我們在討論些甚麼呢？我真的要問我們是否“行路

打倒褪”呢？為甚麼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香

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所做的事，還比不上英國一個小小殖民地的

政府呢？《基本法》不讓我們有權提出這些私人條例草案，可是，有權提出

的特區行政機關卻不肯、不敢亦不想提出。因此，主席，像我們這般老人，

11 年前已提出了這些條例草案，今天還要再次討論這些垃圾，主席，想你亦

會很原諒我為何這般怒火沖天。  

 

 況且，現時提出的建議是違反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公約”）的。主席，特區政府今年提出了這份報告，聯合國人權委

員會將於明年 3 月 20 日和 21 日在紐約召開聆訊，審閱這份報告。主席，我

們看看這份報告說些甚麼。報告提及  ⎯ 這是特區政府說的  ⎯ 在 1999

年，當時人權委員會指前立法局的選舉（即如現在一樣，現時甚至較以前更

差）不符合公約第二條、第二十五條和第二十六條的規定，人權委員會對此

事表示關注，並認為特區應該採取所有必須的措施，以維持和加強香港特區

居民在公共事務上民主的代表性。其後做了甚麼呢？報告中所載是 1999 年

的結案陳詞，我相信到了明年在紐約召開聆訊時我們的情況會更差。  

 

 香港一直在發展，經濟發達，越來越富有（然而，貧富懸殊則十分嚴重），

但如此簡單的事情卻不能做到。政府曾作出解釋，主席，它作過甚麼解釋呢？

它指人權委員會少看了一些事情，就是當時公約援引時已有保留條文，保留

了便一直保留着。但是，亦有很多意見指出這個保留條文是當沒有選舉時才

保留，若開始引入了選舉便不可再保留。主席，哪個是解釋公約的最高權威

呢？不是特區當局，而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我們現在有了一位新司長，我

希望司長幫忙看看，因為這份報告已完成了很久，我們近期的情況完全沒有

載入報告中，他一定要作出一個補充報告。不過，我真不知道特區當局有何

顏面再到國際社會上提交報告了。  

 

 時間其實也花了不少。我記得在八十年代，我到聯合國時，一位委員問

我可否告訴他為何香港在經濟各方面發展得如此出色，堪與很多發達國家相

比，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在民主、人權和自由方面卻較第四世界國家還

差呢？這是八十年代的事。主席，現在到了千禧年代，我們又能交出多少功

課呢？如果我們連公約也守不住，主席，教我和前綫如何支持當局做一些事

情呢？因此，主席，我真的感到很遺憾。  

 

 剛才，有同事說仍有些進步，他認為現在有些事情仍是較以前優勝。但

是，我覺得無論如何，擴闊功能界別便一定是退步的，為甚麼呢？因為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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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循序漸進，也應該是逐步減少功能界別和增加直選，可是，去年 4 月經人

大釋法後卻將比率鎖定為 50%對 50%。這已產生很大問題，現在還說要為區

議員增加 5 個功能界別的席位。  

 

 主席，我一向反對小圈子選舉，這是讓只是數百人選出 6 位立法會議員。

張學明議員剛才提及台灣，指它出現貪污等各種事情。這些事情時也發生。

只讓數百人進行選舉，又不知道選舉的辦法，主席，我們對於究竟是每人投

6 票或是投 1 票也不知道，怎能要求我們支持呢？因為選舉的辦法對結果是

有很大影響的，現時連如此基本的事情也不告訴我們。  

 

 提到張學明議員，我一定要說一說，台灣是有“黑金”的情況，是存在

着問題，我亦曾當面向它的領導人提及，但台灣卻正是因為有普選。張學明

議員剛才說不要普選了，否則會一如台灣般，且看看民進黨的情況。主席，

普選本身是一件好事，初期由國民黨執政，人民不喜歡而要變天，便選出了

民進黨，民進黨做得不好，又可再次轉變，這便是普選的真諦。如果我們有

普選，老實說，董建華怎可能出任第二屆行政長官呢？如果市民喜歡曾蔭

權，他便可以做到夠，可是，這一定要由市民選擇。為甚麼這麼多年來特區

政府看了這麼多次的調查，並深切明白絕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要求在 2007 及

08 年進行普選，它現在卻放棄呢？  

 

 然而，主席，特區政府又發掘了另一樣事物。它說在多個月的諮詢中，

有少數市民提出了一個事項，便是兩院制，他們要把這事項提出來討論。剛

才在質詢時間內已提及兩院制並沒有列於《基本法》內，翻閱整本《基本法》

也找不到，是完全沒有提過的，但政府卻指在諮詢期間內有人提出。既然一

些違反《基本法》的事情也可以提出來討論，為何不討論一些違反去年人大

釋法的事情呢？甚麼是違反去年人大釋法呢？便是在 2007 及 08 年進行普

選。這是違反，那亦是違反，但違反的也可以討論了，而 2007 及 08 年進行

普選更是絕大部分人的訴求。  

 

 自由黨和民建聯皆反對兩院制，所有人都反對。我真不知道為甚麼政府

好像與我們為敵似的，凡是有人反對的它便要提出來。即使現時這個方案也

是沒有人支持的，我曾詢問過很多次，在 18 個月的諮詢中，誰提出這個方

案呢？立法會的黨派沒有提出，人人也是“牙痛咁聲”。因此，主席，我真

的認為特區政府是完全不顧民意，亦沒有與中央討論。  

 

 說到中央，我一定要說一說，我感到很失望。中央的關心當然重要，提

交了方案後，以為便可靜候佳音，可是，現在真的不能說是佳音了。我只希

望中央不要干預特區的事務。有些人說我贊成與中央溝通，說到溝通，我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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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一定贊成的，但溝通和干預是兩回事。甚麼是溝通、甚麼是干預呢？當

大家討論各種想法便是溝通，干預則是向議員說：你要投票，要支持它，我

們已經有 5 票，你是第 6 票，你一定要這樣做。這便是干預。任何不屬於香

港特區的人，任何外來的人，前來要求我們這些議員如何投票，支持甚麼，

反對甚麼等，皆是干預。我希望中央不要這樣做。  

 

 一會兒，局長可能會對我說：這回一定壞事了，你完全沒機會與中央溝

通，完全沒有互信了。沒有了便算，我十多年來也不能到大陸，我不知道中

央對我有甚麼強烈的意見。我們是民選議員，就正如譚香文議員所說般，我

們是向選民負責，如果我做得不好，我也不會 5 次當選，但換回來的卻是中

央的不信任和排斥。然而，無論怎樣，我是會繼續這樣說的。如果沒辦法解

決便沒法了，我可能在有生之年也不能到大陸，若這是中央的決定，中央便

要向國際社會解釋為何這樣排斥香港的民選立法會議員。但是，我是不會改

變初衷的，我相信我是說出了很多選民和很多市民的心底話。主席，我亦不

是要與中央對抗；要求民主選舉，是否便是對抗呢？我希望中央不要存有這

種想法。  

 

 我們對特區政府感到失望，是當它提出這個方案之前或之後，皆很少與

多位立法會議員討論，這是沒有溝通。有些同事告訴我，中央的官員和中聯

辦的官員與某些議員好像還有較多的溝通。但是，特區政府說些甚麼呢？在

8 月，方案尚未提出，劉兆佳便已經說，如果不能通過，便由你們這羣人（即

民主派）負責。這便已清楚說明了政府的心態是，要把責任放在別人的身上。

然而，如果這是一個負責任的行政長官，這方案便是其任內最重要的一項差

事，他應站出來說：這是我的責任，我與它榮辱與共，我的仕途與它共存亡，

所以我會盡力把它做好。但是，他現在卻反過來說：這件事做得不好與我無

關，須由你們負責，是你們有問題。我從沒見過以這種態度可辦成功任何一

件事的，由態度和處事方式觀之，已可知道事情是注定失敗的。失敗了又如

何向香港市民和中央交代呢？  

 

 主席，當我們否決這項議案後，我很希望能與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盡快

再進行討論。在 12 月 4 日大遊行後，我們已希望與行政長官討論，但直至

今天，我們仍未得到一個答覆，即使是說不會面也好，但現時卻是連答覆也

沒有。主席，你說這是怎麼樣的做事方式呢？這些事情令很多人，包括中央

政府也大開眼界，但我們是一定要為香港市民爭取普選的。這件事情就正如

有些同事所說，既然已進行了數十年，便是不會改變的了。市民亦無須害怕

議案被否決後還可如何，仍有大量事情可以進行，即使不是立刻進行普選，

現時仍有大量的公司票、團體票和工會票，這些全部是可以廢除的。廢除後

又如何呢？便可採取一人一票了。為何這麼害怕一人一票呢？為何要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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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一團體一票呢？到了今時今日，沒有人明白特區政府為何還要這麼呵

護工商界，讓他們擁有無窮無盡的特權，令他們不單可操控立法會很多議員

的席位，甚至可操控行政長官的選舉，以至可與中央進行談判。香港市民對

於這些事情已是忍無可忍了。  

 

 主席，因此，我希望我們今天一定要否決這項議案，但這不是一個終結，

這才是讓我們再一次爭取民主，重新上路的時候。我希望香港市民知道議員

這樣的做法是為了香港好。我們亦希望可以盡快與行政長官和中央會面，說

出我們要對中央說的話，有些人是不願意為我們說話的。我希望中央明白，

這道鴻溝令很大部分由香港市民選出的民選議員沒法與中央對話，而當一些

人不知傳了些甚麼說話時，便令香港的管治受到很大的沖擊。我希望今晚以

後，香港可以重新上路。  

 

 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馮檢基議員：主席，對特區政府來說，民主的爭議有時候是非常吊詭的現象。

我覺得特區政府有時候十分害怕普選，雖然我們的行政長官曾先生說他本身

也是民主派，也同意有選舉，但每一次提到普選的問題時，他便經常逃避和

迴避。可是，他越是迴避，便越會看到有越來越多市民參與爭取，以不同形

式來表達對民主、對普選的訴求，而且手法越來越層出不窮。  

 

其實，吊詭的地方是，當香港真的享有民主、享有普選的時候，我相信

再也不會有 10 萬人、25 萬人、50 萬名市民走出來跟行政長官和局長要求普

選。所以，原來有了普選之後，便再也不會有那麼多人以這個議題向政府施

加壓力，這便是吊詭之處。  

 

其實，我們是否還可以用以往殖民地政府的模式來處理香港的普選問

題、管治香港人呢？我相信林局長也知道答案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原因，

是我們有兩位很特別、屬不同政治年代的領導人：一位是回歸之前的總督，

一位是回歸之後的行政長官，而他們恰巧也是最突出地為我們民主派爭取很

多“擁躉”的總督和行政長官。  

 

香港最後的一位總督是彭定康，他帶着英國或西方的一些自由民主色彩

和新風範來到香港。他的政策推動香港人感覺到民主的味道，當時刺激到很

多香港人，覺得原來民主便是這樣子，原來我們是有權，有更多機會選出自

己的議員，原來民主是要多表達自己的意見，要有更多諮詢架構，甚至覺得

連領導人也要走出來跟大家見面和討論。這是殖民地政府最後一位總督為香

港帶來的西方民主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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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第一位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同樣是推動民主、推動香港人出來

參與民主運動的行政長官，在他執政的七八年間，不論其執行的政策、所表

達的意見，以至如何推動香港人擴闊民主的工作，每每是理想大、實質小，

意見多、落實不到，而且很多時候也是問題多多的，致令香港人不禁要問，

情況繼續這樣，如何發展下去呢？香港人不能不走出來告訴政府，如果沒有

投票選擇行政長官，或甚至選擇議員的權利時，我們如何繼續搞好香港呢？  

 

在 2003 年，市民對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建議深感不滿，加

上因 SARS 和對其他政策而產生的怨氣，導致五十多萬人上街遊行，我相信

最大功勞的便是我們的第一屆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其威力比彭定康更進一

步，比我們泛民主派的能力不知大多少倍。從數次遊行中，我相信政府應該

知道，走出來的數十萬人並不是由民主派組織的，也不是香港社團動員的，

而是越來越多市民自發地走出來。我們看到在最初數次的遊行中，參與的也

是年紀較大的人，但在最近這一次的遊行中，我看到市民是拖男帶女的，而

且很多是年青人。大家可看到遊行的人數以至參與遊行的人的類別，也是不

斷地變化、普及和更全面。林局長，香港人已經改變了，我們再也不能用舊

思維統治香港的新一代，再也不能走回頭了。  

 

每 4 年，便有三四十萬人加入遊行行列  ─  他們 4 年前還未滿 18 歲，

4 年後便滿 18 歲  ─  不論是否耳濡目染，這些年青人在這數年內也察覺到

我們是要有民主的，這個數目正以三四十萬人地倍增，政府還能否逃避呢？

是逃避不了的。政府越是逃避，便有越多人走出來遊行；政府越是逃避，便

有越多人糾纏；政府越是逃避，我怕它有一天連氣也不能舒，即使是工作 24

小時、48 小時、1  000 小時，不斷工作也是解決不了的。所以，從這個狀況，
我告訴林局長和特區政府，不要逃避了，要面對，要解決，而面對和解決的

方法，便是我們要盡快實行普選，普選立法會、普選行政長官，從而令剛才

提到的問題能夠自動得到解決，這便是我們面對普選問題的一個吊詭之處。 

 

香港人是否不可以有普選呢？我想在此“拋書包”。我在香港中文大學

唸政治學時，曾參閱過很多學者進行的研究調查，研究百多個由民主、直接

選舉產生的議會和總統或首相的地方，得出的結果是，如果一個地方人口的

識字率越高、擁有資產的人越多、不同傳媒越多，甚至不同形式的傳媒，例

如報章、收音機、電視，或互相聯繫的不同網絡越多，包括電話  ─  我們

現在還有手提電話  ─  電腦和電腦網絡，這個地方便最能夠推動和推行民

主。大家看一看香港，就以上的數個項目，我們有哪一個項目輸給西方國家

如英國、美國、歐洲、日本呢？從任何角度來看，我看不到香港人是不可以

有普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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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害怕不害怕呢？特區政府當然害怕，中央政府可能並不害怕，但

我擔心它內心也是感到憂慮的。可是，我覺得無須害怕，在推動民主中，有

數項重要因素是令香港當權者無須害怕的。  

 

第一，香港是一個富庶的社會，我們有足夠、龐大的中產階級羣，而中

產階級羣正正平衡了兩極，令兩極的矛盾不容易在民生政策和其他社會問題

上造成大衝突。香港去年的 GDP 是 23,000 美元，即平均每人 18 萬港元，每

個月則是 15,000 港元，連嬰兒也有 15,000 港元，這個數字十分厲害，很龐

大。今年，估計 GDP 達到 27,000 美元或 21 萬港元，平均一個月有 17,000 港

元。就着這個數目、這個中產階級羣，我看不到在香港推動民主是有問題的。 

 

第二，中國人的文化講求中庸之道，講求溫和，並不極端。如果是在其

他國家有 10 萬人以上參與遊行時，多少也會出現暴力場面或發生暴動，縱

使是韓國農民  ─  我其實不想特別說韓國的農民，因為我覺得他們很可

愛，很喜歡他們  ─  仍會發生一些暴力事件。但是，由 2003 年至今的數

次遊行，香港人卻連一次暴力事件也沒有發生，這反映出香港人愛好和平的

文化，怕甚麼呢？擔心甚麼呢？害怕他們舞刀弄槍，害怕他們革命嗎？  

 

第三，香港不是一個國家，我們有一個宗主國在北京，宗主國的權力架

構在北京，這一個宗主國的軍隊人數已經相等於香港人的人口。當背後有如

此強大的實力時，誰人有膽量在香港搞革命、在透過民主的過程中推翻政

府、在透過民主的過程中顛覆香港呢？害怕甚麼呢？誰會害怕呢？我並不十

分明白。  

 

這個方案中最大的問題，仍然是我剛才說的行政長官選舉問題，便是有

102 粒貓糞，即使那碗粥只有一粒貓糞，我也是不會吃的，何況是有 102 粒？

這 102 粒貓糞反映出數個問題，我們的選舉是採用一人一票的形式，現在是

由一人選出 102 位，我們選出一位區議員也要有千多票，但現在只由一位行

政長官選出百多人，即他代表萬多票，這個數字令人十分難以接受。有人會

問，委任議員有何問題呢？我覺得是沒有甚麼問題的，很多人也很勤力做

事，我完全不會說委任議員有問題，但委任制度卻有問題，因為倘若我有權

委任時，一定會找一些與自己意見差不多的人，與自己想法相近，而且有重

要事件發生時，一定會支持我的人，在選舉的時候，我稍為作出暗示，他們

便會“識做”。很多時候，這便成為操控的潛在可能性。  

 

將來要從 102 人中選出 6 位立法會議員，他能夠操控到多少議席呢？

最少有 1 個議席，如果再分開不同的選舉方法，他還可以操控兩三席。甚至

他可以不是自己當選，而是協助政府號召，支持那些人。現時區議會內很多

的議案便是因為欠了委任議員的 3 至 5 票，而將整個議案由贊成變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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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變贊成。因此，從這個角度，我們如何能夠接受一個這樣的立法會選舉？

如果當中的 427 位區議員也是由市民直接選舉產生，然後再互選立法會議

員，我還可以說這是普選之下的間接選舉，但加上 102 人，便是直接的“貓

糞粥”，受不了，我一口也吃不下，一口也不感興趣，而且還會聞得陣陣很

難聞的氣味。  

 

主席，我不是法律界人士，但我也要說一說法律。我覺得今次的政制方

案並不符合《基本法》其中的兩項條文。第一，不符合《基本法》附件一的

第三條，當中訂明選舉委員會各個界別的劃分，以及每個界別中何種組織、

可以產生選舉委員的名額，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民主、開放的原則制定選

舉法加以規定。但是，上述的方式並不符合民主和開放的原則，特別是那 102

粒貓糞，如何可以告訴我們那是民主和開放的呢？由 1 人選出 102 位區議

員，我覺得是違反這項條文的。  

 

第二，《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而委任制度本身是嚴重違反公約所

訂定的普及和平等的選舉原則。我想問局長  ─  我希望他稍後答辯時會回

應  ─  這是否違反《基本法》呢？如果不是違反《基本法》，他如何解釋

剛才提及的民主、開放、普及和平等原則呢？我便不懂得解釋了，不論怎樣

繞圈子也解釋不了。這些都是中文字  ─  除非局長說我們連中文字也看不

懂  ─  所以，我希望局長不要促使我們表決了，反而盡快收回這項議案還

好一點。  

 

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田北俊議員：主席，政府就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提出的議案被否決，行政

長官產生辦法要原地踏步，已經成為事實，這是令人感到非常遺憾的結果。

儘管如此，自由黨仍然希望泛民主派能夠以大局為重，考慮支持修改立法會

產生辦法的議案，令香港的民主發展不至於完全原地踏步。  

 

 政府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建議， 2008 年立法會的議席由 60 席

增加至 70 席，地區直選和功能界別的議席各佔一半，5 個新增功能界別議席

由全港區議員互選產生。坦白說，方案剛公布的時候，自由黨和工商界是有

所保留的，因為整個方案似乎偏離了傳統功能界別議席的產生方法。後來，

我們考慮到全體民選及委任區議員當中，大概有四分之一來自工商界，專業

界亦有五分之一，可以說，方案已經顧及均衡參與和循序漸進這兩個大原

則。此外，增加立法會的議席亦能夠令更多人有機會參政，對培養香港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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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才有積極的作用，亦有利於創造條件，讓香港可以早日邁向全面普選的

目標。這不但符合香港政制發展，亦符合應顧及香港實際情況的原則。  

 

 對民主派來說，更多的議席亦意味着一直苦無機會上位的第二、第三梯

隊能夠有更多上位的機會。從民主發展的角度來說，新增的功能界別議席全

部撥歸區議會，如果方案得到通過，將會有更多立法會議員由全港三百多萬

合資格的選民間接選舉產生，方案的而且確會增加立法會的民主成分，亦會

向全面普選立法會這個最終目標踏出重要的一步。  

 

 多項民意調查顯示，市民普遍支持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我在此不重複

有關數據，但民主派仍然堅持要將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跟政改方案捆綁在一

起。民主派堅持一步到位，是否尊重民意的做法呢？雖然現階段要民主派支

持方案是十分困難，但自由黨仍然希望民主派的同事能夠從大局出發，支持

修改立法會議員產生辦法的議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張超雄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泛民主派的議員沒有發言，但我恐怕他現在

寧願我們早點閉嘴，因為我們仍有很多話要說，恐怕今天晚上也說不完。  

 

 在立法會大樓外，現時有二千多人正在集會，這是香港人對民主表達的

訴求。過去，泛民主派在政改的立場上，一直希望看到政府可以拿出誠意，

提出一個民主進程的時間表，但政府卻一直說無法提出時間表。政府說不會

有時間表，千萬不要問時間表，如果我們不再多提時間表，稍後可能會有時

間表，政府稍後或會討論制訂時間表的時間表，或會在某個時間內提出一份

時間表。在這方面，我相信大家也感到煩厭了。  

 

 直至數天前，行政長官公布，許仕仁司長和林局長亦交出了一個所謂完

善方案。原來這個完善方案包括了一個時間表，這個時間表很清楚，是撤銷

委任區議員的時間表。在 2008 年，即在下屆行政長官選舉後，才會撤銷三

分之一的委任區議員，到了 2011 年，再看看當時的實際情況，可能再撤銷

一半或全部委任區議員，最終可能會在 2016 年撤銷全部委任區議員。這方

面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是很具體的，讓香港市民清楚看到，原來我們就一個邁

向普選的時間表而提出的要求，換來的竟是一個撤銷委任區議員的時間表。

然而，這個時間表也要到 2011 年才能實踐，甚至要到 2016 年，距今還有很

多年。換言之，我們可能還要多等 10 年或以上，才能看到在議會制中沒有

任何委任的元素。大家認為這跟我們對普選的訴求是否離題萬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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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蔭權作為香港的行政長官，在過程中是否已充分考慮市民的訴求，並

完全尊重民意呢？儘管政府不斷強調要尊重民意，但喬曉陽副秘書長說得很

清楚，不要以一種民意打壓另一種民意。那為何政府偏要採取這個立場，一

方面說政改方案有民意支持，另一方面卻不顧要求訂立普選時間表的民意

呢？行政長官曾蔭權有否盡力為香港人爭取呢？在 2003 年 7 月 1 日，有 50

萬人上街， 2004 年董建華委任了當時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領導一個三人小

組，處理政改問題。曾蔭權當時表示不會做一些出賣香港市民的事情，（我

引述）“我與梁愛詩司長、林局長均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飲的是香港

水，心裏流的是香港血，我們做這件事會根據我們的良知和《基本法》辦事，

我亦可以向你們作出全力的保證。”  

 

 2004 年年初，在 3 月底，他們公布了一份分階段的諮詢報告， 4 月 15

日公布了第二號報告，建議修改 2007 及 08 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

並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確定，這是他們在

2004 年 4 月 15 日的做法。可是，在 2004 年 4 月 26 日，距離提交該份報告

的日期只有 11 天，人大常委會便作出解釋，否決了 2007 及 08 年普選的可

能性。這當然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當時曾司長領導的三人小組向當時的行

政長官呈交了這份報告，11 天內人大常委會便否決了香港人的訴求，即 2007

及 08 年普選。當時曾司長作出了甚麼努力，做過甚麼工作呢？  

 

 直至今天，我們看到政府提交的方案，不管是行政長官選舉還是立法會

選舉，其實仍然有很大的空間，即使在四二六人大釋法的框架下，仍然有很

大的修改空間，可以令我們向普選邁進一步。事實上，根據《基本法》附件

一，有關修改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法案，只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

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由此可見，這個空間是

相當大的。事實上，中國領導人早年也曾對香港人承諾，有關行政長官的選

舉和立法會的選舉是香港的事務，香港人可以自行決定。曾蔭權先生作為香

港的行政長官，有否盡力維護香港人希望達到普選、盡早落實普選的訴求，

以及爭取港人的願望得以早日實現呢？  

 

 曾先生這種表達方式，令我想起劉賓雁先生所說的另類忠誠。剛去世的

劉賓雁先生的報告文學，以筆觸表達一些事實，道出作為從政者，不能只憑

着乖巧、勤懇，對上司的說話絕無異議的這類忠誠，便可以領導社會向前邁進。

他提倡的是另類忠誠，從政者要有獨立的思考，要以市民、人民的福祉為依

歸。行政長官說以民為本，但我看到他所表達的，只是劉賓雁先生筆下的第

一類忠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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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普選，我最近看到一段有關不丹王國的新聞，我們其實可以向該國

好好學習。不丹是喜馬拉雅山脈的一個小國，過去 30 年奉行帝制的，由國

王旺楚克統治，在他領導下，不丹國民的生活大有改善。雖然他深受國民愛

戴，但他仍決意放棄權力，並要在 2008 年在不丹實行議會民主制。不丹的

君主制度令國皇擁有無上的權力，在他的領導下，人民的識字率、壽命、家

庭收入近年均得到很大改善。雖然他深受國民愛戴，但他偏要在不丹實行議

會民主制。在一個這樣的偏遠窮國，國王也要推行民主制，從君主制轉為民

主制。  

 

 今天是一個歷史時刻，從我們的角度來看，今天的政制改革方案完全不

是邁向普選的，並無誠意，沒有落實市民爭取早日實現普選的理想。我們從

政的人當然不是純粹講求理想，我們亦講求現實。可是，環顧世界各地，所

有人民，不論是哪個國家，任何國度，都希望把權力歸還人民，因為民主和

民生是不能分開的。許多政策便是因為沒有民主制度，缺乏權力的互相制

衡，令領導者對問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我們今天便是要爭取一個真正邁

向民主普選的方案，政府是不能迴避這項訴求的。  

 

 今天，在中國土地上，這是民主運動其中一個歷史性的爭扎時刻，我們

不會因為否決這個方案而感到驕傲或喜悅，但我們不會放棄我們的原則和核

心價值。香港人不會隨便接受一個有委任成分的、倒退的、沒有時間表的、

沒有誠意的方案。香港是可以說“不”的。我希望當我們今天否決了這個方

案後，政府不要再迴避，不要卸責，不要在方案被否決後老羞成怒，把全部

責任推說是民主派阻礙了民主進程。對此，我相信大家也心知肚明，事實剛

好相反，我們十分希望可以盡快實踐普選，我們希望市民可有一人一票，能

夠選出自己的領導人。現時的方案完全不符合我們的原則，所以我們要否

決。在否決方案後，我們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四二六的框架下，其實仍

然有很多空間。我希望政府能夠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正面回應市民的訴求。 

 

 主席，我謹此陳辭，不支持這項方案。  

 

 

李卓人議員：主席，林瑞麟局長剛才最後陳辭時，指民主派議員  ─  不對，

局長不稱我們為民主派而改稱為反對派了，我忽略了你今天特意地改用詞彙  

─  反對派的議員要向歷史交代、向香港人交代為何否決一項向前走的政改

方案。政府以前亦曾說過，如果今次政改方案遭否決，日後與中央商談便更

艱難。  

 

 道理其實是十分簡單的。局長，香港人根本要求甚麼？香港人要求普

選，現時進行立法會會議，我們要求普選，但局長提出的方案是帶領我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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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走，完全不是向前走。我並非說局長提出的方案倒退，只是說它向橫走，

因為方案其中的一點是（我希望局長以後緊記），不會再有傳統的功能界別。

今天局長在這議會中接受質詢時曾提到搞兩院制，兩院制便是要搞傳統的功

能界別，我真恐怕政府日後也不知如何取向。所以，局長提出的方案本身十

分清楚，並不是帶領香港走向普選，而是帶領香港向橫走，這樣做，教我們

怎能支持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市民亦應聆聽我們的解釋，這便等於政府欠我 100 元 

─  說還政於民，現時便是還錢於民  ─  政府欠我普選，普選便等於 100

元，然後，政府在 1998 年多欠我 10 元，因為區議會選舉本應可實行普選，

但政府無緣無故的使區議會選舉沒有普選，還要實行委任制，於是便多欠我

10 元，總共欠我 110 元，而很簡單，我只不過是向政府追討 110 元而已。  

 

 至今，我們向政府追討 110 元，但欠債的政府還表現得很兇惡，說現時

只還 1 元，至於區議會的 10 元要到 2016 年才償還。我問政府那 100 元何時

歸還，政府卻不清楚說明，只說這是 mission impossible，是沒有可能告知大

家的。這樣的做法是否近乎“發爛渣”呢？如果是這樣，試問政府有甚麼道

理呢？政府明明欠我們 100 元，有人會說，政府償還 1 元已經很好了，政府

現時擲出 1 元給你們，你們還不領情， 1 元也不接受？如果連這 1 元也不接

受，更無須為取回那 100 元和 10 元而費神了。現時政府還說我們無謂期望

取回那 110 元，因為政府連 10 元也說要取消，政府便是“發爛渣”到如斯

地步。老實說，難道我很希罕政府多施捨我 10 元嗎？我只是要收回 110 元，

這是政府欠我的。現時政府這種態度其實是完全沒有誠意。當然，政府可能

會說本身也有苦衷。  

 
 其實，就整件事而言，究竟責任誰負？我們令政府這個方案遭否決，我

們當然有責任，亦很高興背負着這個責任，我按鈕反對時也較為用力，表示

要否決政府這個方案。是的，否決政府這個方案，我們要負責。可是，提出

這樣的方案又應由誰負責呢？如果要歸究責任，我覺得應該較公道點分析。

誰要負第一個責任呢？我覺得第一個要負責的，是在 2004 年 4 月 26 日決定

作出人大釋法的中央決策者，這是第一個要負責任的，因為此決定綁定香港

在 2007 及 08 年，第一，沒有雙普選；第二，訂明直選議席和功能界別議席

的比例不變。如果比例不變，根本便註定要向橫走了，因為是沒有可能前進

的。這根本是很簡單的邏輯，人人也懂的數學題。如果要邁向普選，當然是

要減少功能界別議席，並增加直選議席。如果比例不變，便註定是原地踏步，

即使不是原地踏步，也是向橫踏步，早已註定是如此局勢。所以，第一個要

負責的  ─  我對局長也相當客氣，因為以我估計，局長是沒有分參與該決

定的  ─  便是當時決定由人大釋法的人或當時的決策者，他是第一個要負

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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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要負責的，則無論如何也是你們，即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

政府或曾許林集團，因為你們負責政制，所以你們要負責。你們有否對中央

說，這個鳥籠不妥當，有需要拆掉，怎可能“綁死” 2007 及 08 年的選舉呢？

政府一向也沒有做工夫。當然，政府最喜歡說是很想爭取普選時間表，不過，

是沒有可能的，這是 mission impossible，便任由它 mission impossible 好了。

政府要求我們“轉軚”也是 mission impossible，整件事註定是一齣希臘悲

劇。所以，第二個要負責的便是政府。政府還有一點更差勁的，便是就本地

立法這空間，也完全不願意跟任何民主派議員進行討價還價，包括我們經常

說的功能界別的基礎，可否由團體轉變為個人，以盡量擴闊參與，但政府也

不願意商議這些事宜，所以便無辦法了，政府本身亦須為今次方案遭否決負

上第二大責任，因為政府提出方案的本身並不妥當。  

 
 我覺得這個邏輯是很離譜的，為何否決者要負上最大責任，而提出者則

無須負責？其實，提出者應負上更大責任，因為他提出劣品及假事物，所以

應要負上最大的責任。  

 
 第三個要負責的，便是保皇派。他們一直出賣香港人，甘於做迂腐政權、

唯命是從的應聲蟲。如果香港人較為團結，大家一起爭取，我們成功的機會

便較大，誰知又遇上你們一羣保皇派，永遠也只會向上望着中央的臉色。民

建聯本來的意向是在 2007 及 08 年實行雙普選，可是，突然間認為不行，更

提出 4 個條件。民建聯以前要求我們不要說 when，要說 what，其實民建聯

不是說 when 和 what，而是說 who（由誰）號召。所以，民建聯是第三個要

負責任的，因為你們從來沒有協助香港人爭取民主。不過，我剛才也說我們

也有責任，我們沒有足夠領導能力，令香港的人民力量不足夠，我們要負責

這一點。  

 

 主席，此外，政府在進行討論時最擅於出另一招式，便是跟我們打民意

牌，又說民意十分支持政府方案。其實，政府是“賊喊捉賊”，政府從來不

理會民意，當時人大釋法的民意很高嗎？當時民意是反對人大釋法的，但又

看不到政府當時說要看民意。除了民調之外，政府又出另一招：爭取市民簽

名以反映民意。簽名支持方案的人有 78 萬人，多麼的厲害，有 78 萬人簽名

支持。我不知道他們是如何收集簽署的，但我肯定知道一點，我覺得工聯會

應該負上很大的責任。工聯會怎可容許中資機構打壓員工的政治思想自由，

要屬下員工簽名？我們收到投訴，我並非說工聯會要求老闆這樣做，但工聯

會並沒有阻止老闆這樣做。中資機構要求員工簽名，遞派一張表格要求員工

簽滿。當然，中資機構不會說明如果員工不簽署便遭解僱，但大家也明白，

處於權力架構內，僱員為了“飯碗”，便要無端端出賣自己的政治權利，對

於這做法我是非常、非常反感的。我覺得大家要公公道道，在街頭要求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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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是可以的，大家可爭取民意支持，但運用強權欺壓員工，我絕對不可以

接受，更絕對不可接受扯大旗者是工聯會理事長，然後容許在整個簽名運動

中出現這些情況。  

 

 此外，我想說民意。如果我們違反民意的話，我們一定要付出代價，因

為我們要在外進行直選，違反民意便一定會被淘汰。我們今天在此表決反對

方案，我們亦準備接受民主選舉的洗禮，由民意決定我們有否資格繼續當議

員。可是，政府又如何？行政長官曾蔭權仍可“印印腳”繼續當行政長官。

主席，你說對嗎？行政長官仍可“印印腳”，但主席，你卻不能“印印腳”。

行政長官曾蔭權可以“印印腳”，因為他無須出外競選。接着，政府又說，

請我們看看民意吧！無須出外競選的政府官員根本有甚麼資格跟這個議會

裏的代表談民意？  

 

 如果政府真的認為自己那麼有民意，我敢向政府挑戰，根據《基本法》，

如果有重大的議案或法案被否決，行政長官可以解散立法會，重新選舉立法

會議員，當然最後是希望選出一羣支撐政府方案的議員，而我們是願意接受

民意洗禮的。  不過，最後可能會連累保皇派的。行政長官無須出外競選，但

保皇派的成員則有此需要。（眾笑）如果解散立法會，我也會跟保皇派一起

接受民意的洗禮，但行政長官始終也是“印印腳”。就這一點，我是不服氣

的，因為政府永遠也可以“印印腳”。  

 

 主席，有關道理我已經說完。最後，我代表職工盟反對今天提出的議案。

我亦在此忠告特區政府，不要再做一個“無骨氣”的政府，你們的責任是

代表香港人，但香港人看不到政府曾做過甚麼可真真正正代表我們的工作。

多謝主席。  

 

 

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香港人渴望民主、爭取民主，至今已有一段漫長的

日子。1981 年，中英兩國就香港的前途展開談判。中共中央以“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個承諾，來換取香港人安心支持收回主權。要達致

這個目標，建立民主政制是唯一可行的途徑。  

 

 1985 年，中英兩國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聯合聲明”），明文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須由當地人組成；行政長官由選舉或協

商產生，並由中央任命；立法會由選舉產生，以及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

至此，香港發展民主政制，不單是香港人的權利和渴求，更是中英兩國的義

務。本着“條約必須遵守”的國際法原則，全球各國皆有責任支持香港發展

民主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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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至 1990 年，中央當局制定了《基本法》，令聯合聲明進一步明確

化。《基本法》第三十九、四十五及六十八條規定，“選舉”是指“普選”，

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 (丑 )款中“普及而平等”選

舉的意義相同。因此，“循序漸進，最終達至普選產生”便成為特區政府及

行政長官的憲制責任。  

 

 本會的憲制責任是監督政府履行其憲制責任，包括發展民主政制、邁向

普選。這是不斷履行的責任，直至達致普選為止，而非一次過，完了便算的

責任。  

 

 那麼，行政長官今次如何履行這個責任呢？不幸的是，由第一號報告開

始，便已作出逐步後退、退出承諾及承擔的準備。第一號報告為人大常委會

釋法及四二六的決定鋪路，改變了《基本法》原先賦予香港人改革政制的主

動權，未經討論便否決了《基本法》原先准許的 2007 及 08 年雙普選。本會

今天所討論第五號報告的方案，是最後的一步；如果獲得通過，便會徹底改

變邁向普選的方向。  

 

 單就立法會選舉的方案而言，功能界別便不符合“普及平等”的選舉原

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已兩度作出這樣的決定，劉慧卿議員剛才已向大家讀

出有關決定。要邁向普選，便應逐步減少功能界別的議席，並增加直接選舉

的議席。即使不能減少功能議席，也要減低不普及、不平等的程度，例如取

消公司票和團體票。可是，政府的方案剛好相反，是增加功能界別議席及拒

絕取消公司票，反而加入委任制，令行政長官委任的區議員有機會透過 529

人的小圈子選舉成為立法會議員。這是現時未能做到的一步。鄭經翰議員剛

才亦已很坦白地說，這個小圈子選舉較其他小圈子選舉更為危險。我順便多

加一句：本會任何一位對工作負責的議員，也不難發現這份工作並不易做，

非要花全副精神來做不可。區議員須花很多時間在區議會的工作上，又要兼

顧立法會的工作，請問這個是否最佳方法呢？  

 

 有關立法會選舉的政府方案，最嚴重的是，政府表面上是增加直選議

席，並強調這是為了提供更多參政機會，但實質上，卻悄悄地開展了直選和

功能議席平衡發展的新方向。李卓人議員剛才已提到，政府一方面增加直選

議席，一方面增加等額的功能界別議席。今次各加 5 席，下次再各加 5 席，

功能界別有增無減，我們在中學學習數學時知道，如果兩條線是平衡的，不

管它們向前邁進多大步，也永遠不會相遇，所以，是永遠不會達致普選的。

這是邁向兩院制的新方向，而不是邁向普選。如果我們不否決這個方案，便

會在不知不覺中被人誤導而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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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制改革的諮詢過程中，最令市民擔憂的是，政府對普選根本毫無誠

意。政府的心底裏，其實是相信真的要保障某些界別的利益和操控權，而立

法會則要永遠保留功能界別議席，蛛絲馬跡，處處可尋。政府總是不肯放棄

區議會委任制，便是其中一個例子。在進行今天的辯論前，我曾翻查一些檔

案，並從每次就區議會委任制所進行的辯論可以看到，政府怎樣不肯放棄委

任制，以及怎樣說區議會一直增加直選議席。所以，雖有委任議席，但依然

越來越民主，這些理論其實與立法會的方案同出一轍。正因香港市民覺得不

能相信政府，所以一致要求政府提出普選時間表。行政長官只顧責怪香港市

民為何不信任中央，但他有沒有反躬自問，他本人是否值得市民信任呢？  

 

 曾蔭權在公布方案的第一天，便高調表明不會作出任何讓步，如果他的

議案不獲通過，他便要我們原地踏步，一切後果由民主派議員負責。他所倚

恃的，是政府秘密進行的民調。他認為支持政府方案的人佔多，議員應該支

持該方案。  

 

 許崇德教授說得對，不是人多便是真理。一個背棄聯合聲明所作承諾、

違反國際人權公約定義的普選原則、背棄《基本法》規定的憲制責任，以及

不符合香港公眾利益的方案，我們將之否決，實在義不容辭。  

 

 可是，民意根本並非站在政府方案的一面。12 月 4 日的大遊行，成千上

萬的市民上街，便是最清楚的民意表達。在遊行的市民中，超過九成半是反

對政府方案的。曾蔭權身為行政長官，不應只聽支持他的聲音，對排山倒海

的抗議卻置若罔聞。  

 

 主席女士，雖然我們花了很長時間作出解釋，但政府仍三番四次說不知

道我們為何要反對這個方案，要我們向市民交代。其實，無須政府提醒，我

們也會向市民交代。民主派議員印製了這份小冊子派發給市民，而這份小冊

子說明了我們為何反對政府的政改方案，我們是在街頭向每位市民派發的。

我們在小冊子的最後一段指出，我們希望行政長官以香港的民主化為重，收

回方案，從長計議，否則我們迫不得已，只能“企硬”，反對方案。  

 

 剛才，本會已否決了關於行政長官選舉的議案。如果在一息間，這個有

關立法會選舉的議案也遭否決，我們仍然呼籲行政長官應視今天為一個新開

始，真正負起他的憲制責任，繼續與本會議員  ─  民主派與非民主派  ─  

一同商討進步的方案與步驟，包括 2012 年普選。他本人也曾向國際人士表

示，他和香港市民同樣希望盡早實行普選，但北京並不允許。我們承諾，如

果行政長官肯為香港人向北京爭取 2012 年普選，我們一定跟他站在一起，

行政長官曾蔭權當會發現，我們彼此是全力以赴，不棄不離的盟友。  

 

 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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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今天要表達的意見，有很多同事都已表達了，我只想

說一兩點。林瑞麟局長剛才指出，否決了政府的方案便會令中央和民主派的

溝通更困難，更表示  ─  我希望沒有錯誤瞭解局長的意思  ─  過去數月

特區政府的努力是徒勞無功。這點說得難聽點，是靠嚇。  

 

 中央現時不論在聯合國還是在國內，已清楚表明要建造和諧社會，聽取

不同的意見。可能否決這個政改方案，在特區政府的議程上是一件很大的事

情。我跟記者說，在中央的眼中，這件事最大不了只是略大於“老鼠尾生瘡”

這類事情而已。對特區政府官員而言，這個方案花了 18 個月的時間，在面

對可能會遭立法會否決的時候，又是否應將通不通過方案捆綁在民主派與中

央的關係上？我不認為現時民主派和中央的關係良好，我不知道將來會否好

轉。但是，我認為亦不應將這兩件事連在一起，如果連在一起，即等於李柱

銘回來後所說的“圈套籠”，這正正是說中了。因為花這麼多工夫，搞這麼

多溝通，目的原來是為了協助政府通過這個方案，而非真誠希望香港不同人

的意見能直接抵達北京。政府勸諭我們不要將普選時間表跟今次的方案連在

一起，但也請政府不要將這種關係跟方案連在一起。  

 

 有時候，我真的很難明白，究竟行政長官曾蔭權本身是否真正希望通過

這兩項議案（局長點頭，但我覺得局長並不是行政長官肚裏的一條蟲）？原

因很簡單，在這方案出爐前、出爐中、出爐後，特區政府的同事很清楚透過

不同渠道，瞭解我們不同人士的意見，知道在怎樣的具體情況下，才獲得立

法會中反對政府意見的人士的支持。既然政府不能清清楚楚表示可滿足部分

同事的要求，例如民主黨提出要有普選時間表，政府明知不可行卻仍然將方

案提上來，我認為目的只有一個，我以陰謀論角度來想，目的是借這個方案

打散民主派的團結，特別在過去個多星期，政府不斷將行動升級，目的是打

散民主派的團結。不過，很幸運地，今天民主派也能夠對得起去年 9 月 12

日支持我們的選民。  

 

 有關區議會的方案其實沒甚麼大不了，即使否決了有關立法會的方案，

如果區議會方案真的很完美，局長也可繼續推行的。我現在提出一個方法，

這是未經民主黨同意的，我只是說說而已。局長可將工聯會的議席合併為一

個，騰出兩個議席，將四大商會的合併為一個，騰出三個議席，合共有 5 個

議席，這樣，仍然可以成為新的 5 個功能界別議席，由區議會繼續產生，這

也是可減少傳統功能界別議席的方法。局長是有空間可做的，也無須修改

《基本法》附件二。本地立法已可達到政府當局說了兩個月有多好的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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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也無須得到全體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通過，有 31 票贊成便足夠了。

政府當局如果有決心推行這個方案，仍有空間可為，經本地立法程序已可獲

得通過，因為就剛才的議案，已有 34 票贊成。  

 

 所以，我想問一問，究竟特區政府是希望發展民主，還是不希望發展民

主？過去兩個月裏，有些同事不想提一件事，便是將來通過了新區議會議席

方案的結果會怎樣？然而，今天我也要談這個問題。在多個月前，我跟其他

黨派的一些議員傾談，他們很清楚地告訴我這區議會方案的目的。如果這邊

廂加 5 席，那邊廂加 5 席，在增加了的直選議席，預料民主派可贏得 3 席，

而其餘 2 席則由其他人士贏得，變成了 3： 2 的局面。但是，在區議會的委

任票制下，委任議員是可全取 5 席的，所以，區議會委任方面的比例是 5：0。

假設舊的 60 個議席不變，就新的 10 個議席，結果是三七之分或是三七之開，

目的是打擊民主派在立法會的影響力。  

 

 就這種立心不良的做法，民主派的朋友是會明白的。不過，我們反對方

案，不是基於方案對我們的影響力有所打擊，最重要的是因為我們真真正正

希望有普選時間表。然而，政府又要將區議會的委任議席捆綁在這議案上，

而捆綁的結果，是由 2007、 08 年 1 月 1 日開始分不同階段，我也不清楚要

分多少個階段，保守的可能是在 2016 年或以後才能成事。我們怎能對市民

說，只是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這點本可根據《基本法》經本地立法自行解

決的問題，也要需時 12 年？  

 

 我最近收到一個電郵，寄發電郵者告訴我，他在 1994 年剛滿 18 歲，他

當時很高興，因為可第一次行使公民權投票。當時的區議會議席全部已是民

選議席，在 1995 至 97 年的數年間，我不見得當時的區議會運作有何大不了，

或亂作一團糟，而是仍然運作如常，非常良好。經過了董建華先生的 7 年管

治、行政長官曾蔭權的 2 加 5 年管治（我只是假設而已），再不知若干年後，

假如是到了 2016 年才完成，即由 1994 年至 2016 年的 22 年，區議會由沒有

委任議席變成有委任議席，又變回沒有委任議席。第一次在 1994 年投票的

電郵寄發者告訴我，屆時他已 41 歲了。由第一次投票，選舉一個完全由普

選產生的區議會到再返回原處已是 22 年了，這麼簡單的事也要搞 11 年，何

時才達到普選？最低限度要一倍時間，即 20 年後  ─  余若薇議員也笑了，

余若薇議員，我相信屆時你也會退休了。（眾笑）如果我有幸的話，屆時也

有機會照顧孫兒了。我也不敢說是為我的兒子爭取民主，而應是有望為孫兒

爭取民主。（眾笑）  

 

 這兩天，行政長官曾蔭權很緊張，今天在亞洲博覽會開幕禮也是強顏歡

笑。其實，如果行政長官曾蔭權是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我想今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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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強顏歡笑，因為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無須經常要跟一個由選舉

產生的議會搏鬥。但是，一個由委任產生的行政長官  ─  當然，他會說是

由 800 人選舉產生的，我還記得曾蔭權吹口哨的模樣，當天他知道被人委任

當行政長官時是多開懷  ─  今次便要向老闆交代，也不知是否可過關。  

 

 主席，我希望行政長官曾蔭權能夠在往後的日子裏，真正想一想他能夠

做甚麼事，可協助香港人爭取民主，而不是只為他的老闆做事。我希望他緊

記他說過的話：他是飲香港水長大的。但是，這些香港水是來自香港以北的

江河，可能他始終要面向北大人。  

 

 主席，否決了這個方案，香港民主仍有很大空間可發展，只要特區政府

拿出決心來，拿出勇氣來，是可以做到的。如果行政長官曾蔭權發起街頭簽

名運動，表示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爭取 2007 及 08 年普選，我相信會不止 70

萬個簽名，就是 200 萬個簽名也可收集得到。他不用依靠民建聯進行簽名，

特區政府可開放全部 500 個票站，進行此運動，隨時有二三百萬名市民簽名，

何須常以六七十萬個簽名作藉口？政府在有利的時候便說民意，經常將 60%

的人支持方案掛在口邊，卻永不說有 60%或 70%的人支持全面普選，為何不

將兩個民意結果捆綁在一起呢？  

 

 今早，我們不發言，並不是要打甚麼突襲，其實是沒好氣說下去。過去

兩個月裏，要說的已說完了。其實，最重要的不是說話，爭取民主要靠雙腳，

最重要的是行出來。特區政府如果交不出民主予香港市民，我深信每年 7 月

1 日，也會有數以十萬人上街，繼續爭取民主。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本會所辯論的兩項議案之所以關鍵，是因為政

府在發表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第五號報告”）前後，曾多次浪

費落實真正民主、重建政通人和的大好時機。否決政府方案，是為了向政府

提出有力的警告，日後切勿在其他政制檢討中，顧左右而言他，切勿再向市

民施以恐嚇或敷衍的手段，以推銷根本無助於民主的方案。如果政府能在這

次失敗中汲取教訓，更正思維，香港的民主發展便有望進入一個新階段。  

 

 政府屢次強調，現有的方案是同時照顧《基本法》、去年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四二六決定及拓展民主 3 者間的最大公

約數。然而，回顧自第五號報告發表以來的形勢，本人認為，政府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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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個時機上，沒有在《基本法》及四二六決定的空間中，盡量爭取最大的

民主，白白浪費了讓選舉政治更趨普及平等的大好機會。回顧政府在這 4 個

時機中的表現，也許有助社會瞭解所謂原地踏步的責任誰屬。  

 

 主席女士，第一個時機，無疑是發表方案前的公眾諮詢階段。即使由於

四二六決定而未能在諮詢中提及普選，但尚有大量不觸動四二六決定，卻同

樣可以讓選舉更普及、更平等及更具競爭性的措施，例如取消功能界別公司

票及團體票、合併蚊型功能界別、降低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門檻等，政府也

完全沒有讓市民考慮。再者，取巧的問卷調查，令公眾被刻意引導至只能跟

隨政府所提區議會方案的思路。  

 

 第二個時機，是政府決定擴大策略發展委員會（“策發會”），並責成

策發會討論普選時間表及路線圖的時候。利用一個非民主架構來為民主發展

的問題凝聚社會共識，本身已是古怪的概念。策發會是由親政府勢力把持，

當中不乏曾公開質疑普選理念的人士，這更充分顯示所謂由策發會討論普選

時間表，只不過是把這個題目交給一羣無意推動普選的人，讓這個題目談個

沒完沒了。  

 

 主席女士，第三個時機，正是一二四大遊行之後。很明顯，政府利用策

發會拖延普選的技倆令市民震怒，刺激不少原本不打算上街的市民也站出

來，清晰要求明確的普選前景。政府面對數以十萬計人士清楚不過的訴求，

除了老調重彈及加上數句動聽的說話哄騙市民外，便是不顧身份、高姿態地

參與政黨支持方案的活動，實質的回應卻完全欠奉。這種不惜把已相當分化

的社會進一步撕裂，使之兩極化，造就非友即敵的氣氛，確實令人懷疑行政

長官是真的希望創建和諧還是破壞和諧？  

 

 第四個時機，是本星期一提出所謂調節方案的時候。原來最大程度的調

節，便是花 10 年時間，將原本早在 1995 年已經消失的區議會委任議席逐步

取消。花 20 年時間才可重回 1995 年沒有委任區議員的光景，還說這是民主

一大進步，這不只是愚民，簡直是侮辱香港人的智慧，亦讓香港人更清晰看

到中央和特區政府根本沒有給予香港普選的心，令人徹底失望。  

 

 我們必須記着，至少在這 4 個時機上，政府根本可以拿出更全面推進民

主、讓選舉更能反映民意的方案，或最低限度讓市民知道爭取普選的終點何

在。可是，特區政府卻一而再地錯過時機，堅持要社會接納這個欠缺細節、

令人難以信服可以達到普選目標的方案，更要將方案失敗的責任推在反對者

身上。指鹿為馬、睜大眼說瞎話、嘴臉囂張、態度跋扈、令人髮指、使人咋

舌，亦令人不禁問，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官員的水平何時變得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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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究竟他們是否知道自己的政治誠信已經破產，而他們作為知識分子的

良知亦已蕩然無存？我們不禁擔憂，下一代未能看到普選也不是最大的損

失，但如果被這種顛倒是非的價值觀所感染，連何謂士人風骨也不知道，這

才是香港最大的悲哀。  

 

 主席女士，在這兩個多月以來，我們屢次聽到政府及支持方案者對泛民

主派的批評，指摘我們的主張走得太快，認為政府的方案才符合循序漸進的

精神。我們希望批評我們的人看清楚，現在的方案是不是真的有所“進”，

以及甚麼才是真正的“進”。循序漸進的目標便是全面普選，意味着不符合

普選原則的功能界別將會消失。換言之，評論是否有所“進”的標準，便是

功能界別的選舉模式是否逐漸消失，並為普及選舉所取代。  

 

 主席女士，首屆立法會選舉產生 20 個直選議席、 30 個功能界別議席及

10 個選舉委員會（“選委會”）議席；第二屆變為 24 個直選議席、 30 個功

能界別議席及 6 個選委會議席；第三屆則產生 30 個直選議席及 30 個功能界

別議席。配合上述功能界別議席為直選議席所取代的邏輯，所謂循序漸進的

政制，便是直選議席逐漸增加，而功能界別議席則逐步減少，那怕是逐一取

代，但這個過程必須出現，才符合循序漸進的原意。  

 

 可是，四二六決定卻突然令這個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的過程停了

下來，但這是否代表政府再無任何繼續循序漸進的空間呢？這個當然不是。

為何我們一直主張取消功能界別的團體票和公司票呢？正是因為這是既能

保留功能界別，也能擴大選民基礎的方法，尤其可以消除由數十以至數百人

選出一個立法會議員的不公平現象。由此開始，便可以確保循序漸進不會走

進歪路。  

 

 然而，政府完全不敢觸動現有的功能界別，蚊型功能界別繼續享有普羅

大眾難以冀求的特權。與此同時，政府擴大立法會及選委會，給予民選區議

員更多參政機會，以顯示民意基礎有所增加。可是，卻同時為選委會增添更

多小圈子選舉議席，並透過委任區議員，確保其繼續掌控立法會及行政長官

選舉的結果。這只不過是一種賦權民選區議員，但同時利用更多自己人沖淡

民選區議員影響力的技倆，根本談不上任何進展。  

 

 為了保住少數權貴的利益，所以在增加民選議席的同時，也要加入更多

小圈子的選舉席位，那麼是否每次增加各級架構的民選成分，也同時要向更

多人分派更多政治免費午餐呢？政改的意義是否要讓政治架構不斷膨脹，而

當中倚靠小圈子選舉“上位”的特權階層亦不斷擴大呢？當在我們的立法

會或選委會中享有政治特權的人不減反加，要他們放棄特權以達致普及平等

選舉，將會更容易還是更困難呢？答案是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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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經濟發達且教育普及的國際大都會，我們的市民絕對有能力自

行分析不同政策取向的利弊，並從中選擇適合香港的政策和執行政策者。這

種權利根本不用假手於間選代表來實踐，不論他是區議員、選委會委員，抑

或全國政協委員。  

 

 主席女士，最近不斷有人批評“本地立法推進民主論”誤導市民，他們

強調沒有第五號報告及沒有人大常委會開綠燈，推動民主便絕對無事可為。

本人希望借此機會嚴正指出，誤導市民的絕對不是民主派，而是不斷恐嚇市

民，不接受方案便沒有民主進展的政府，以及在背後為方案鳴鑼開道的保守派。 

 

 本人希望政府可以清楚回應，如果第五號報告不獲通過，政府會否在為

兩個選舉提交本地立法時，取消功能界別的團體票和公司票？會否重新整理

部分只有數十以至數百人的蚊型功能界別？會否為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票

設定上限？請問這一切措施是否涉及修改《基本法》呢？政府推行這些改革，

是否有需要向人大常委會再次提交一些甚麼報告嗎？如果上述最後兩項問

題的答案也是“沒有需要”，那麼“本地立法推動民主”有何誤導成分呢？  

 

 我們聽到行政長官和林局長不斷強調，如果第五號報告不獲通過，便不

會有任何向普選邁進的政制改革，這是甚麼態度呢？如果政府真的對普選有

承擔，行不到一尺也應行一寸，行不到一寸也要行半分。我們最近聽到，在

香港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 148 個言語不通、彼此存在極

大利益衝突的國家也訂定了在 2013 年取消對農產品補貼的時間表，這足以

證明只要有政治意願，沒有甚麼是不可行的。可是，我們竟然看到香港特區

和中央雖說閉門一家親，但連訂定一個時間表也說存在極大困難，這只顯示

他們沒有誠意及沒有承擔而已。  

 

 最後，便是普選時間表與路線圖的問題。我們不能接受再花兩年時間，

等待策發會討論一個討論時間表的時間表。歷次民調及一二四遊行，已毫不

含糊地表達了“不遲於 2012 年”的呼聲。我們現已無法在 2007 及 08 年實

行普選，請政府立即把握時間，以 2012 年作為時間表，立即設計由現時至

2012 年前，讓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的路線圖。  

 

 主席女士，其實，這次有關政改方案的討論十分有意思，因為這次討論

是大量陳腐、落伍、重複達二十多年的反民主理論的大雜燴。然而，社會也

藉此機會更清楚明白真正所求所想是甚麼，政府已不可能再在政制問題上蒙

混過關。民智的進一步成熟，加上政府真正願意撥亂反正，必有利於香港民

主運動重返正途。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反對決議案。  

 

（公眾席上有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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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公眾席上的人請注意，在聆聽會議的過程中，請你們不要鼓掌。  

 

 

涂謹申議員：主席，這數天來，記者一直詢問各議員對政改方案的意見。有

一份親共報章的記者某天晚上 call 了我兩個小時，每兩分鐘便 call 一次，所

以我當晚共收到百多個 calls，但對方最後也只是問了一句，便是我對方案的

意見，我答說那是沒有誠意。該報章接着問我會採取甚麼態度及最終會怎樣

投票，我答說會投反對票。我對該報章的反應僅此而已，我亦不知道為何他

們會 call 我直至“爆機”的程度，可能是因為我最近突然多談了有關政改的

問題所致。  

 

 根據我自己最近的分析，造成今天局面的，是數個我們其實應要解決的

問題，如果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在最近的將來是仍有希望的。  

 

 我看到的第一點便是，我覺得曾蔭權先生並未向中央盡力爭取普選時間

表。為何我會這樣說呢？因為最近數天，行政長官突然說要把策發會的共識

向中央報告，但這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民主黨要求行政長官向中央提出不

遲於 2012 年落實普選的建議，而陳方安生女士最近亦有類似的要求。我們

回頭看，在一二四遊行前，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先生曾在深圳公開承認，盡

快達致普選是香港的主流民意，應該獲得尊重。在一二四遊行後，我注意到

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先生繼續引述喬先生的話，認為要求普選時間表的民意應

該獲得尊重。在這基礎下，我認為中央對普選時間表的態度仍然是開明的。 

 

 問題的關鍵在於單憑喬先生這樣的講話，究竟能否給予香港人最大的信

心呢？我並非對他不敬，但他只是技術官僚，並非決策者，中央可以隨時取

消或不承認他的言論。為此，我才大膽提出能否請主管香港事務的領導人，

就香港市民要求普選時間表作出正面回應，可惜至今這一直未能成為事實。 

 

 此外，曾先生亦相信在他有生之年應可看到普選。那麼，我不禁要問，

不管他希望在哪一年進行普選，為何不就此向中央正式提出訴求呢？這樣

做，最少也能讓香港人或他自己有一個希望。  

 

 第二點關鍵的問題，便是中央與民主黨派的互信問題。我其實非常支持

中央最近與民主黨派溝通的政策，繼曾慶紅副主席宴請包括民主派在內的議

員，以及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大陸後，我最近亦注意到港澳研究所的朱

育誠先生在接受報章訪問時，陳述了中央對民主黨派的態度。人大常委曾憲

梓先生亦罕有地作出同樣的表述。即使我們在今天下午否決了行政長官選舉

方案附件的修訂，我從電視看到許崇德先生在北京仍作出與朱先生和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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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表述。他們與我們均認為加強溝通，其實是解開政改死結的良藥。民

主黨的黨綱與民主派的競選承諾，均明確表明要為香港市民爭取普選的權

利，這是民主派的底線。  

 

 民主派並沒有其他政治圖謀，但中央卻未能坐下來與民主派作真誠的溝

通，而只聽信一些帶有政治立場、偏見和政治利益人士對民主黨派的抹黑。

一旦產生誤解，經長期積聚便造成隔膜，有了隔膜，便難以產生有信心基礎

的妥協方案，這也是造成今天這種局面的原因之一。  

 

 第三點，商界仍然不願意接受香港最終走向普選的事實。鄭經翰議員剛

才也提到，香港商界能為香港的經濟繁榮、社會穩定起關鍵作用。但是，世

界上無可能有永久的、免費的政治午餐，同時，完善的民主制度亦是經濟繁

榮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在此基礎下，我曾建議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應給

予商界明確的信息，說明普選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因此，他們應積極為普

選必臨的事實作出準備。  

 

 我最近注意到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在一次對商界的演講中亦特別提到這

點，可是，這仍是不足夠的。我一直希望商界不要成為市民追求普選的最大

阻力。我們看不到第五號報告有任何邁向普選方向的誠意，而修改方案甚至

連區議會的委任制度仍保留至 2016 年或以後。同時，中央至今仍未就香港

市民藉一二四遊行要求普選時間表的行動作出正面回應。方案一旦通過，我

便無法不懷疑中央和特區政府大有可能繼續以策發會或其他種種名義、程序

和手段，以拖字訣來對待市民的訴求。  

 

 因此，就着我對選民的承諾，我別無其他選擇，只能投反對票。不過，

在此，我覺得應要向前看，我呼籲第一，曾先生應順應中央已認定的香港主

流民意，向中央提出普選時間表的建議，以實現曾先生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普

選的願望；第二，中央與民主黨派應加強溝通，坦誠就時間表的問題交換看

法，盡力消除誤會，為香港創建真正和諧的社會；及第三，商界應接受最終

達致普選的事實，不要成為民主的絆腳石，而且更應積極為普選作出準備。 

 

 

余若薇議員：主席，曾蔭權參選行政長官的時候，填報自己的職業是“政治

家”，他很清楚自己的任務，即一方面是收拾殘局，重振香港人對特區政府

的信心，另一方面，是今天這項工作，要處理好 2007 及 08 年的選舉安排，

要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獲三分之二的議員（即代表了三分之二的社會人士）

所接受的方案。  

 



立法會  ─  2005 年 12 月 2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December 2005 

 

198

 但很可惜，在第五號報告推出後，香港市民看不到政治家的風範、遠見

和魄力，只看到我們的行政長官，加上政務司司長  ―  順帶一提的是，不

知為何，當今天進行如此重要的議案辯論時，他竟然只出席了很短時間，之

後便再沒有看到他的蹤影  ―  以及林局長，以至整個政府，包括行政會議

成員，還有很多明星，紛紛以排山倒海的政治公關和宣傳攻勢，推銷一個實

質上沒有民主進步的方案。  

 

 我認為最難原諒之處，便是當我們的行政長官周遊列國推銷這方案及接

受英國 BBC 電視台訪問時，被問及香港何時才可實行普選，他竟向外國人說

了兩次“ as soon as possible”，即越快越好，他還盛讚香港人非常成熟

（ sophisticated）。我不能原諒的是，當他對外國人談論這問題的時候，他

可以說得冠冕堂皇，但當他在香港談論這問題的時候，卻拖拖拉拉、閃閃縮

縮。還有，作為一位政治家，他應該明白政治的 ABC，民主最大的敵人、最

不能夠接受的事，便是委任。他怎能自行提出一個包括了 102 名委任區議員

的方案，然後硬要我們接受呢？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單是這一點，我便認

為這方案不可接受。再者，他還告訴我們，委任部分將分兩三階段取消，如

果如此簡單的道理，他也無法說得通，他怎好意思要求我們向選民解釋呢？  

 

 近來很流行“捆綁論”，說民主派把普選時間表跟政改方案捆綁，又

說，民主派把自己捆綁起來。我可以清楚告訴各位，我沒有被任何人捆綁，

我也沒有捆綁任何人，我看得非常清楚。凡要作出任何決定，都要看看當中

的道理和準則，也要貫徹理念，始終如一。  

 

 其實，我認為歷史容易令人看得更清楚。有時候，單看面前的問題反容

易混淆。我們翻看歷史，民主派爭取在 1988 年進行直選的時候，他們要求

盡快實行普選，而保守派則反對，表示要等待至 2007 及 08 年。當時自由黨

及民建聯的黨綱均說要在 2007 及 08 年進行普選。可是，當討論到在 2007

及 08 年實行普選時，他們便改變說法，把普選日期推延。在 2004 年選舉立

法會議員的時候，自由黨和民建聯便表示普選要等待至 2012 年推行。所以，

當我聽到這些說法，便明白甚麼是一步一步，即每次只准走一步，香港人的

處事手法便是短視得只能看每一步。可是，當我們表示下一步便應該落實普

選的時候，保守派則說要再等一下步；我們每次只准說如何走一步，不可以

說接着的一步該如何。所以，香港每次都是自我窒礙民主進程，因為保守派

永遠往後退，令民主進程受到窒礙。香港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便是顛倒是

非、指鹿為馬。今天爭取民主的人，即由 1988 年或 20 年前開始爭取民主的

人，反被說成是民主罪人，因為他們反對這方案，反而那些保守派、那些一

直往後退的人  ―  這點可翻看歷史  ―  被說成是民主先鋒，因為他們支

持這個完全沒有實質民主進程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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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凡事首重準則，我們便是以這把尺來量度這方案是否一個真正邁

向民主普選的方案。簡單來說，我們只須翻看《基本法》定下的準則，我們

要依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的規定。普選是甚麼？

便是平等和普及的選舉。換言之，每個人都應有一票，而每一票都應有同等

分量，我們以此唯一的基準來量度我們應否支持眼前的方案，而不是好像今

天那些發言支持政府方案的議員所說，可憑方案是否增加了數個議席來看。

增加了數個議席並不代表這是一個更民主的方案，民主派從不會以私利來看

事情，我們不在乎可增加多少個職位或議席，我們在乎的是市民有否獲得自

己應有的權利？有沒有一個平等普及的選舉？所以，唯一的測試是這兩個方

案有否擴大選民基礎。政府所提出有關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方案，選舉委員

會由 800 人增加至 1  600 人，名義上是增加一倍，但在新增的 800 人中，有

400 人是民選區議員；在另外的 400 人中，有 300 人分配給原已有票的功能

界別，而額外新增的 102 人，則是委任區議員。換言之，直選的增加 400 人，

非直選的同樣增加 400 人，民選成分給對沖了，根本沒有實質進步。行政長

官候選人的提名門檻由 100 人增加至 200 人，仍是八分之一，仍然是原地踏

步。  

 

 有關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議案亦有同樣問題，由於去年人大釋法，所以直

選議席與功能界別議席的比例不能增加，這已不能循序漸進。今次的方案建

議增加 5 個功能界別議席，這已違反了《基本法》第六十八條所規定，最終

立法會所有議員均由直選產生。換言之，如果要達致普選，我們除了取消現

有的 30 個功能界別的議席外，我們還要進一步取消今次方案所建議的新增

的 5 個功能界別議席。  

 

 至於“區議會方案”，鄭經翰議員剛才發言時已指出了它的弊病，我不

擬重複。我非常同意湯家驊議員在發言中提到，在 2003 年市民選舉這些區

議員的時候，他們根本沒有授權這些區議員互選成為立法會議員，或成為選

舉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成員這個額外功能。  

 

 這些均是非常顯淺的道理，吳靄儀議員剛才提及我們印製了一些小冊

子，當中解釋我們為何要反對這個政改方案。我認為現在更重要的，是討論

當今天這兩項議案的表決結束後，我們還應做些甚麼。首先，行政長官是有

憲制責任，繼續與議員溝通，以達致一個真正民主的方案，令三分之二的立

法會議員均可支持及有實質民主進程的方案。這是行政長官的憲制責任，是

不能推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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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我們還須處理很多本地立法的工作，以擴大選民基礎。剛才多位

發言的同事均提及取消委任議席，我亦很同意單仲偕議員發言時指出，我們

在 1994 年已取消了所有區議會的委任議席，現方案卻建議增加 102 個委任

議席，這是一種先倒退，然後再經過漫長的 11 年來取消委任議席的做法。

如果由 1994 年開始計算，我們一共要經過 22 年，直至 2016 年才可回到 1994

年的情況，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此外，政府可做的工夫還有很多，例如功

能界別的團體票及公司票等，均可改為個人票，這是民主化進程應有的步

伐，並不牽涉修改《基本法》或其附件一、附件二，這些是特區政府完全可

以做得到的。  

 

 第三，正如很多同事所說，而陳方安生最近召開記者招待會時亦說過，

很明顯，香港廣大市民，或七成市民均支持在不遲於 2012 年進行普選。作

為我們的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是有責任為我們爭取，亦應承諾及公開表示

他就 2012 年進行普選的態度，他不應只在英國對人說普選越快越好，他在

香港也應該有同樣的勇氣。如果說到要有勇氣，我認為最須有勇氣的，便是

我們的行政長官曾蔭權，請他拿出勇氣向我們承諾在 2012 年進行普選，或

是在不遲於 2012 年進行普選。  

 

 第四，劉千石議員剛才發言也說過，除了選舉制度，政府還有很多工作

可以改善和提升香港的管治、協助政黨政治及公民社會的發展。此外，還有

一些政策研究的工作有待政府進行。我希望政府能夠在這方面繼續與立法會

議員合作。最近政府成立策略發展委員會（“策發會”），把制訂普選時間

表或路線圖等問題交由策發會討論和決定，這完全是一種拖延的方法。市民

清楚看到這是一種拖延的技倆，其實具有最大民意授權的機構，依然是立法

會，所以，請政府不要再浪費時間，請它把這些重要問題交回立法會討論。 

 

 主席，這是一次歷史性的表決，雖然這是一項政改議案被否決的結果，

但已引起社會很多討論，我相信市民已清楚看見、清楚知道，甚麼才是邁向

普選之路最重要和最核心的東西。這次亦令人看到政府所使用的恐嚇或壓迫

議員的技倆，但我認為這些都不足為懼，《論語》說得很好：“仁者不憂，

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我相信所有民主派議員今天投票時均無須擔心，因

為這不是個人榮辱的得失，而是每個人憑自己對事實的判斷及自己良心所投

下的一票。  

 

 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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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議員，現在是晚上 10 時 13 分。我在現階段要決定我們能否在今

天午夜時份完結這個會議。目前，只有 1 位議員按了鈕，表示想輪候發言。

在會議廳內的議員，如果你們有興趣就這項議案發言，我可否請你們舉手示

意，好讓我可以很快地統計一下？  

 

（有 4 位議員舉手示意想發言）  

 

 好的，我已看到了。連同剛才舉手的議員在內，現在共有 5 位議員希望

輪候發言，即使這 5 位議員均盡用 15 分鐘發言時限，再加上政制事務局

局長的答辯，我們也是可以在午夜前完成這個會議的全部議程。所以，我決

定繼續進行會議，希望可以在今天完結這個會議。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不會盡用 15 分鐘的，（眾笑）因為我知道有很多論

點是重複的，但我希望讀一篇顯示立場的文章，看看大家是否熟悉，這是關

於區議會委任的問題。  

 

 我是引述一個人的說話：“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並非如部分議員所言

是急劇的轉變，它其實是代表這些組織多年來在成員組合方面所經歷的循序

漸進式轉變。區議會在八十年代初設立，到 1994-95 年度組織推行全面直選，

不論以任何標準來衡量都不能說是過分草率的發展，這是個符合邏輯的步

驟。有人關注到委任議員取消後，委任議員的專長便很難即時予以取代，但

我們也亦須同時認識到香港代議政制有需要不斷演變，以滿足市民的期望。

區議會可以在需要時增選專家加入其轄下的委員會。我們堅決相信，取消區

議會的委任議席是既合時宜，又恰當的做法。”  

 

 我引述過這番話後，我相信林局長一定知道是誰說的。“這個憲制方案

並非如部分議員所說，是總督彭定康本人的方案，這是香港政府提出的方

案，有關的建議是經過諮詢市民大眾和在行政局同意下 ......這些建議都是

得到社會大多數階層的支持。”  

 

 以上的觀點，由當時的憲制事務司孫明揚在 1994 年 2 月 23 日的立法會

會議廳上朗讀，而這是逐字紀錄本。如果我不說出以上說話出自孫明揚局長

之口，剛才那番話，我相信四十五條關注組和其他民主派議員也可能會說。

可是，這是出自 11 年前的政府官員之口， 11 年後，政府官員現在卻告訴

我們，委任議席要保留，經過廣大諮詢，他們應要為我們的社區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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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這 25 位議員中有人“轉”支持政府的話，便可以談一下條件，

由四分之一變五分之一，但接着又如何呢？要十多年時間才逐步取消，這是

個甚麼政府呢？這種胡鬧、時刻改變的做法，完全是以雙重標準行事。政府

今天說不應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但十多年前卻強調取消委任議席是政府的

方案，並非彭定康的方案，是經過廣大諮詢的。林局長如何回應呢？是否今

時今日的民意完全改變了，而市民要求保留委任議席呢？  

 

 按照很多的調查，我看不出香港市民在民意方面有很大的轉變。我自己

20 年前是區議員，看着區議會逐漸演變，今天的區議會是否仍須由行政長官

委任的專家在區議會內提供意見呢？我不跟政府當局討論種票的問題，即委

任區議員可全數加入選舉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這件事，但為甚麼仍要保留

委任議員呢？  

 

 立法局在 1995 年開始已取消委任議員，在 10 年前已再沒有委任議員。

為何會取消委任議員？我相信當時的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也同意，由百多年

前完全委任的委任議員人數應逐步減少，並由 1985 年開始有第一批間選的

功能界別加入立法局，由 1991 年開始有直選議席，到 1995 年完全取消委任

議員，而這是大家均同意的。為何要取消呢？為何不保留委任議員呢？如果

需要專家，同樣可委任專家加入立法局，政府大可以說立法局欠缺了甚麼人

才，因而要保留委任議員，但為何立法局沒有保留委任議員呢？這是因為大

家均同意，市民也看見，委任議員是由政府委任的，如何可以反過來監察政

府呢？在這角色方面，哪一點可讓人看見這位議員是民意代表呢？  

 

 區議會是地區的諮詢組織，也是由行政長官委任，他們向誰負責呢？這

些人再被委任的機會是視乎在哪方面的表現呢？是視乎他能否得到選民的

支持，還是他在地區辦事處的工作是否得到選民的讚賞呢？當然不是。關鍵

是他在區議會的表現，參與區議會的出席率，捐出多少款項來支持地區的活

動，在政府的關鍵投票時，他們如何作出支持，這些都是委任區議員扮演的

角色。  

 

 當然，現時情況已改變了， 1995 年已沒有委任議員，而 1991 年時的委

任議員沒有現在這麼明顯，現時是“分餅仔”，支持政府的黨派便獲分配這

些委任議員的議席，讓他們也可以在地區上培育第二、三梯隊。由於有資源  

─  因為有薪酬、有津貼，便可以培育他們政黨的第二、三梯隊，繼續在地

區上爭取議席，為將來的直選鋪路。因此，委任議席對政黨而言（我意思是

指民建聯、自由黨等），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在地區須得到政府的資源來

協助他們發展地區工作。我們沒有接受委任，所以便沒有在地區上、在區議

會的委任議員。這點是我想特別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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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剛才林局長很慷慨陳辭地大談民意調查，指出有若干、若干人

支持政府。當然，大家均採用對自己最有利的數字來說，這點我絕對明白，

但不久之前，在這個宴會廳  ─  是會議廳，不是宴會廳，（眾笑）雖然我

是負責食物安全  ─  政府對待簽名的態度持有雙重標準。今天有所謂七十

多萬的簽名，令許仕仁司長很感動，林局長很高興，便一起去接受這些簽名。 

 

 只在數年前，在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時，有 17 萬個簽名反對

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但政府卻表示這些簽名有很多問題，例如重

複和格式有問題等。我相信他們很細心地留意那些表格，很細心地看那些簽

名，盡力地挑剔那 17 萬個簽名。雖然這十七萬多個反對就《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的簽名，佔全部簽名的 72%，親政府團體當時其實也有進行收集

簽名，但政府仍表示，支持政府的人才是大多數，並漠視這些簽名，盡量將

這些簽名貶低，把它們掃在一旁。這反映了甚麼事實呢？支持政府的，喜歡

的意見，便盡量強調、突出，對於不同的意見，便諸多打壓，持雙重的標準。 

 

 對於民意調查，我不是專家，但我也攻讀了數年社會學，知道很容易利

用問題引導答案，知道要拿到甚麼答案便應如何設計問題。民意調查不是

《聖經》，不可用民意調查證明一切。即使是最獨立、最科學、最客觀的民

意調查，也只可反映有一羣人在某個階段有這樣的想法。談到施政，政府的

施政是否事事都利用民意調查來作決定呢？我卻認為不是。很多時候，對於

一些有很清晰民意的政策，政府卻不會作出改變。舉例說，如果問市民是否

喜歡巴士減價？大家都知道也不用問了，大部分人都喜歡減電費、減車費

的，所以政府便認為不用調查這些民意。  

 

 在一個如此嚴肅的政府方案而言，問題是要怎樣發問。今天，我看到

《南華早報》的最新調查，結果也並非如林局長般樂觀。其實，由開始到現

在，按他的術語來說，支持政府方案，而且是不惜一切地支持的人數，是一

直在下降的。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對政治環境不滿意的人更急劇上升，這

也反映出現時市民對政治制度爭拗的一些反感。  

 

 當然，林局長或行政長官最後可以說，25 名泛民主派議員逆民意而行，

有七十多萬個簽名卻聽而不聞，對於民意調查的眾多支持也置若罔聞，屆時

看選民是否仍支持你們吧？這很簡單，我們作為透過民主選舉的議員，我們

甘心接受市民的選擇，這便是直選的好處。如果選民因為這件事而不投票支

持我，我落選了，我便要接受，這就是我們制度的好處。我們今天在這兒會

接受市民的監察，他們可就這方面作出他們的決定。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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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鑑林議員：主席，今天的兩項議案，第一項已經被否決，我們相信第二項

議案也是同樣命運，同樣會被否決。  

 

 對於這兩項議案被否決，我們當然感到非常遺憾。否決這兩項議案，意

味香港的民主進程就只有原地踏步。由 2003 年已經開始討論不休的政制

問題，今天看來，隨這兩項議案被否決，我們希望爭拗可以隨之結束。  

 

 社會上已經開始感到煩厭，在最近這段時間，市民總是認為我們事無大

小，都要爭論一番，爭吵不停。不單是時間拖磨了，連應該做的事情都沒有

去做。在今天這個競爭日益劇烈的國際環境下，我們不把精力放在提升效

率，坐言起行，而是花在這些拖拖拉拉的民主進程的內耗之中，香港已經開

始落後於漸漸崛起的珠江三角洲小城市。香港的四大經濟支柱已經在逐漸削

弱，我們的大企業，抽資內投，中小行業也收窄空間，服務業的支援亦已內

移，我們的基礎建設，議而不決，整體的經濟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危機。 

 

 這兩年來，香港的經濟已經有相當程度的復甦，但普羅的“打工仔”仍

然處於低收入、隨時失業的困境，而中產階層面對的，是日益強烈的競爭，

隨時有被淘汰之虞。可惜的是，儘管社會上對這些問題是有所關注，但仍然

是各持己見的多，肯坐下來商討的真的很少。  

 

 凡事去盡，不顧社會實情，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已經是今天社會的特

色寫照。愛香港的人感到很可惜，而不愛香港的人便暗暗地高興。政制方案

發展小組經歷兩年的時間，無數次的諮詢和討論，最後凝聚成這份第五號報

告，建議選舉委員會（“選委會”）人數大幅增加至 1 600 人，並將全數區

議會的議員納入選委會，大幅增加民意的基礎，選民除了可以直接投票，選

出 35 位立法會議員之外，還可以有更大的影響力，便是間接選出 6 名由全

數區議員互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員。這個安排無疑使香港的民主可以穩步向前

跨出一步。  

 

 有人說，政府提出的政改第五號報告的建議，不能令每個人都滿意，亦

正因為如此，它才能夠得到大家的支持；對民主進程有憂慮的人，擔心步伐

過快，會影響社會的和諧和經濟發展，但對於一些想一步到位的激進派來

說，又會嫌走得太慢，所以，要達成共識，便只有各走一步，尋求可以接受

的共通點，讓民主可以向前發展。否則，第一步走不出去，以後便更舉步維

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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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發展須經歷一個漸進的過程，就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都寫得很清楚，便是要根據實際情況和

循序漸進的原則發展，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這已經是香港社會的共識，也

是中央政府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共識。任何不顧實際情況，並不以循序漸進

的原則發展香港的民主政制，既違反《基本法》的規定，無法取得社會的共

識，也無法維持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互信，是不會有結果的。這既製造了民

主進步的障礙，也是極具破壞性的。香港的主流民意，便是希望在發展民主

政制的同時，必須兼顧社會的安定、和諧及經濟繁榮。香港市民是不相信一

些口號式的民主的。  

 

 有些人說，有了民主就可以政通人和，這不過是一種簡單的陳述，事實

往往並非如此，在國際間的例子可以說是俯拾皆是。香港市民寧可在條件成

熟的情況下，穩步發展民主，也不願意盲目急進，不單回歸之後的民意是這

樣，回歸之前也是一樣。  

 

 民主派是清楚知道民意取向的，但仍然投票反對民主進步的議案，是令

人失望的。李永達議員剛才也提到，民主派得到百分之六十多的民意授權，

這是過去在 2003 年及 2004 年的投票所得到的選票比率，但不要忘記，這已

經是過時的數據。請看看在過去的兩年，從多次的區議會補選的投票結果可

以看到，民主派的候選人，包括前綫和民主黨，他們的得票加起來都不過一

半。在 3 個補選之中，兩個均由民建聯的候選人勝出，另外一個是最近補選

的景田區，結果是由一個藉藉無名的地區人士張順華勝出了，而落敗的是泛

民主派全力支持的民主黨明星級立法會議員李華明。  

 

 最近，思匯亦進行了一個調查，顯示市民對反對政改方案得最厲害的民

主黨的不滿程度升幅最高，可見反對政改方案，阻撓民主向前邁進是會失去

民心的。在回歸之前，很多人都有一個想法，包括我們民建聯，認為回歸 10

年，應該可以推行全面普選，這無疑是對香港市民的民主意識提高的信心，

可是，對政治層面的複雜性卻是評估不足的。  

 

 數年前，美軍狂炸我國領事館的事件記憶猶新。在立法會的議案辯論

上，李柱銘議員就儼如美國的發言人一樣，在立法會中宣讀美方的立場書。

這數年，凡是涉及到中央事務爭議的事宜，民主黨和民主派的議員都一定會

前往華盛頓求助，華盛頓方面隨即會作出全力的配合，向特別行政區政府施

壓。兩星期前，大家都看到，李柱銘議員向美國中央政府反映之後，美國國

務院一再就香港的政改表達他們的意見，認為香港已經有足夠的條件可以推

行普選，說三道四。坦白說，香港發展民主政制，是中國人的事，是香港人

的事，跟美國人有甚麼關係？莫非香港發展民主的進程，涉及美國人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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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我想美國人亦有需要清楚解釋，香港穩步發展民主是否會損害他們的

利益呢？  

 

 劉慧卿議員經常埋怨中央干預香港政改方案，她說的這個中央是北京，

我們中國的中央，不是美國的中央。不知道她有否想過，她曾否罵過美國竟

然干預香港的事務呢？另一方面，大概劉議員亦忘記了，在制訂政改方案方

面，中央是有“話事權”的，不是沒有任何角色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

件二清楚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經修改，是必須報人大常委

會批准和備案的。這是很清楚的，中央在這方面並不是沒有任何角色的。  

 

 今天發言最富感情的議員，我相信要算譚香文議員，她差點要哭出來

了。她在言辭之中，說出了兩個月來，甚至近日來一個非常遏抑的心情，特

別是她說到受同事壓力的時候，說得非常率直。我對她深表同情，當然亦替

她不值。她感受到脅迫，無法自己作出決定，在反對派的捆綁策略下，她無

法投下她認為對的一票。因此，她聲稱今天的決定是非常艱難的。如果她能

夠自主，投下她認為對的一票，有何難呢？  

 

 我替譚香文議員不值之外，也要譴責反對派的捆綁策略，因為這種行徑

是屬於政治的綁架，是在政治上的不道德行為，也是不文明，不民主的行為，

說明了在反對派之內是不可以有獨立思考的。最近，我們看到社會上一些學

者，例如蔡子強，他也非常不滿反對派的一些行徑，甚至在一些辯論會上，

直斥民主黨的李永達只會叫口號，不會有甚麼新建議，也沒有帶領香港人就

政改出路提出一些策略。我們認為，在今天來說，在這項議案遭否決後，我

們希望行政長官能夠集中精力，帶領市民做好經濟的建設，改善民生，建立

一個穩定、和諧發展的社會。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昨天到地區探訪，街坊們第一句便問，就最近的政改

問題，鄭家富似乎沒有發言，是否準備“轉”呢？最近，確實有很多人在

“轉”的問題上兜兜轉轉。我說不是，因為民主黨有這方面的發言人，除

非是沙田浸信會的牧師請我與林瑞麟局長對話，我才可以發表我的看法。  

 

 今天，主席表示希望盡量在 12 時前完會，我一直在等待。在一個辯論

中，最重要的是有不同的意見，民主派今天晚上也一直是這樣說。民主黨便

已經把話說完了，連民主派也差不多說完了。剛才民建聯的陳鑑林議員提出

他的一些看法，剛巧昨晚這個時間，我在有線 27 台的辯論上也聽到一些看

法，令我不吐不快，所以不能不馬上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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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希望回應陳鑑林議員，我認為他在辯論當中提出支持政改方案的

一些看法，所採用的論據似乎很落後，比形勢落後了很多。他仍然還在大談

大使館被炸、不應到外國與外國人討論、民主選舉只會打垮經濟等。我很希

望陳鑑林議員真的能循序漸進，如果他繼續彰顯這種心情，讓市民在電視直

播中看到議會這種辯論質素，他指人家停留在叫口號，他又是怎樣的形態

呢？  

 

 我也不想大家整天這樣互相貶低。我在地區上多次召開大會時，經常當

眾稱讚民建聯的劉江華議員。我認為民主黨黨員應向劉江華議員學習，學習

他在團結公民力量和地區上的工作。當然，我還要附帶一句，便是他有充足

的資源和人力，無後顧之憂。不過，對於他的魄力和為香港人服務，我們是

明白的，大家都是希望香港好。在政改方案的問題上，我不希望在往後的日

子裏，大家互相對罵，他們指我們是口號式、非理性；而他們則是要和諧和

為香港好。他們便是真正搞好香港，我們則是搞垮香港、“唱衰”香港。為

甚麼要這樣呢？  

 

 我還記得董先生當天罵李柱銘議員，指他“唱衰”香港 6 年了，董先生

現在怎樣呢？如果大家真正把心交出來，便應理性一點。民建聯、自由黨或

泛聯盟  ―  只餘下何鍾泰議員在這裏  ―  支持政改也沒有問題，只要光

明磊落。我也不理會那 77 萬個簽名有多少是一個人簽名 10 次，也不計較他

們表示曾在職工盟、支聯會的攤檔前呼籲市民簽名，這些都是無從稽考，不

用辯證的。可是，為了一個政改方案，行政長官竟然要出來站台“叫咪”，

還跟某一個政黨站在一起。如果他們認為自己是執政聯盟，因此行政長官與

他們一起，也不是大問題，不過，大家當時卻似乎在爭相顯實力，你說有 25

萬人遊行嗎？我便說沒有，但我有 77 萬個簽名，只差未說一句：氣不過嗎，

是比你多！為甚麼我們現在要那麼反智？如果政府的確認為有較多人支

持，何不進行公投呢？  

 

 不過，一提到公投，又害怕“阿爺”會敏感，還是不要了。那公民投票

又是否可以呢？不要用公投好了，利用科學的引證來看香港究竟有多少人支

持普選。此外，我們有一個很謙卑的要求，請政府不要整天指我們是捆綁論，

我們的要求只是取消委任和加入普選時間表。我們也不是說一定要取消委

任，然後一定要在 2012 年進行普選。我們並不是這樣說，我們只是要一個

普選時間表，為何要說我們是捆綁？許仕仁司長不是捆綁嗎？我們並非政治

不道德，我們這些在野的人只是希望尋求一個理想、一個要求、一個進步，

便被指為政治不道德和捆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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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司長又怎樣呢？許司長說，如果政改方案今天不能通過，便休想區議

會取消委任。我想問民建聯的議員，這又是否捆綁呢？劉江華議員仍未發

言，他可以談一下。這不是捆綁是甚麼呢？我也沒有說政府捆綁是否不道

德，捆綁其實有甚麼問題呢？只是政府以捆綁來醜化了一些政治的理念和訴

求而已。如果政府認為我們這些捆綁是政治不道德，請利用政府的標準和邏

輯來判斷許仕仁司長是否政治不道德。  

 

 對於委任的議席，有些人要求我們不要那麼強硬，兩者之一通過便算

了，如果取消委任，便希望我們接受。我希望大家明白，委任議員循區議會

晉身立法會的話，便會納入功能界別這個組別，而這正是我們民主派反對政

改方案的最重要因由。我們要求有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便是認為政府的方

案要告訴我們， 2007 及 08 年已定了一定是 50： 50，即各佔一半了。  

 

 到了 2012 年，有關的比例究竟是六四、七三、還是八二呢？究竟比例

何時才達至九一，何時才達至 100%，完全沒有功能界別呢？這才是我們希望

和期盼看到的。如果把時間表訂在 2012 年，大家便循這目標，繼續努力

好了。政府認為政黨不夠成熟，我們便尋求成熟，盡力有出色的表現，努力

邁向普選的方案。  

 

 如果把時間表訂在 2017 年，那便是 2017 年，如果是要訂在 2022 年，

儘管說出來好了，看看香港市民會怎樣。政府要告訴我們，不管是 2012、

2017、 2022，還是 2027 年，在這個階段如何能令現時不夠成熟的政治成熟

呢？到了 2012 年選舉的時候，民建聯不會說還是 2017 年才可以吧！  

 

 我們聽得太多了，我也懶得批評政府這些謊言。既然這些是政府的政治

理念，便要把這政治理念告訴我們，告訴我們何謂政治成熟？怎樣才稱得上

有成熟的普選條件？政府也說不出來，連時間表、路線圖也說不出，還要我

相信，相信甚麼呢？我在這裏青筋暴現地發言，便指我非理性，口號式。在

政改的問題上，我們民主黨是有提交建議書的，我怎能在 15 分鐘內說完呢？  

 

 我們不會指民建聯口號式，不會指他們政治不道德，不會指他們欺騙選

民，但也希望他們有口德，不要再採取這種態度。如果繼續採取這樣的態度，

真的似乎不太成熟，不過，即使是不成熟，又何干呢？只要有一個普選時間

表，有一個目標，一定有不少的年青人立志從政，立志為我們日後的政制努

力。我們不要看輕自己香港人，為甚麼我們香港人不能選出我們的領袖和立

法會議員呢？我們整天提到納稅人，上次在沙田浸信會我也是這樣向政制事

務局局長說，誰付他薪金？是納稅人。為甚麼納稅人便要聽他的話？為甚麼

他做得不好，還要繼續讓他做？這便是民主的最深層意義。即使是沒有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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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只要是香港人，是有權選舉的人，他們便享有政治公民的權利，可以

選出他們自己認為恰當的領導人。不稱職，便請他下台。  

 

 帶來 7 年浩劫的董建華是最好的印證。我們也要捱了 7 年，才僥幸捱過

了  ―  很多人說中央領導人開明，選了曾蔭權，現在又怎樣呢？我們談的

不是人，而是制度。制度一天不改，曾蔭權早晚會變成如董建華政府般的“跛

腳鴨”。今天的政改方案，便是一個鐵一般的例子。  

 

 如果我們繼續採用這種人治的文化和理念，香港確實不成熟。不過，我

還是說，不成熟又如何？只要你有一個時間表，有路線圖，香港人便不會再

認為立法會是垃圾會，只懂得謾罵。可是，如果政府不肯改變，會怎樣呢？

我們想通過的任何民生議案，功能界別一下子就推翻了。市民便會說看這個

垃圾會，說了也是白說，只是空談。這便是制度的謬誤，市民也認為立法會

沒用，但政府也不肯改。  

 

 民建聯還說要走上執政之路，我希望他們真的有機會執政。我坦誠地希

望大家公平競爭，看看誰執政會做得好些。不過，我最不願意聽到有人說民

主派執政，香港“玩完”，我真的感到聽來很礙耳。對於說出這些話的人，

我想問問他們，當年在香港有誰認識董建華？林瑞麟也略為人所認識，因為

他是公務員出身。何志平局長，有誰認識他呢？他為甚麼要擔任民政事務局

局長呢？馬時亨局長，誰讓他擔任局長的呢？他是誰呢？為甚麼我要相信他

是勝任的呢？“阿爺”認為他勝任便可以了，而香港人卻接受。可是，我們

民主派的議員大部分都是市民選出來的，即使沒有 3 萬票都有 4 萬票，請不

要看輕我們。  

 

 這數萬票便是民意的基礎，有民意基礎選出的人，竟然不能被接受，

更說如果他們執政的話香港便“玩完”，究竟他們是否相信香港人選出來的

人呢？是否真的完全相信“阿爺”或曾蔭權請他們當局長  ―  對不起，是

董建華找他們的，不是曾蔭權  ―  是否這樣子找出來的一個人，大家便完

全信任呢？如果對香港人採用這種愚民的理念，確實是不成熟。不過，還是

那一句，不成熟也不打緊，我們現在未夠成熟，是因為現在的政制令我們未

成熟。這便是為甚麼我們要求有路線圖，路線圖可以加快令我們成熟。一天

沒有路線圖，也只是兜兜轉轉，正如小朋友讀書成績不理想，父母只管罵他

不懂讀書，但卻又不教導他，只是一直打打罵罵，這樣下去，不會有進步。

如果我們的政府也不斷地“跛腳鴨”下去，便成為不能成長的民主制度。  

 

 1988 年的時候已經談直選，那時候指我們不成熟，現在也是指我們不成

熟，我說得喉嚨也沙啞了。主席，我希望奉勸行政長官一句，因為今天我聽

電台節目時聽到一句話，這是行政長官當選時所說的，他說他曾經是一個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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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的推銷員，不過，從此之後，即他當了行政長官之後，他不再孤獨。不錯，

他一定不會孤獨，如果政改方案一天沒有進步，每年都會有數十萬人陪伴行

政長官，告訴他他不會孤獨，因為香港人不會輕易讓他在政改方案上閃閃縮

縮。每年的七一，均有不少的市民追求我們的理想，為我們的下一代和普選

而陪伴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I am greatly disappointed that the motion on 
the amendment to the method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was 
defeated.  As I stated in my remarks to that motion, I believe that 
implementation of both amendments would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The expansion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EC) would have 
opened up the 2007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all but ensuring that more than one 
candidate would stand. 
 
 I understand that some Members who voted against had concerns which 
were unique to the first motion.  They felt that appointed district councillors  
would face a conflict of interest if these councillors sat on the EC.  The 
appointed councillors owe their position to the Chief Executive.  These 
Members are worried that the integrity of the election process would be 
compromised if appointed councillors subsequently participated in the election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While I would not go so far as to question the integrity of the electoral 
process, I can understand Members' concerns on this point.  However, there 
can be no such concer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motion on the amendment 
to the method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 urge Members 
who voted down the first motion to consider the second on its own merits. 
 
 The current motion allows for a substantive change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proposal is both bold and imaginative.  All five 
new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s will be drawn from the District Councils.  As 
such, the current proposals will bring about a realignment of political forces 
with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new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s will be 
filled by politically active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with a deep interes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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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issues.  The inclusion of these members will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plit voting system 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proposed changes are nothing short of a wake-up call to thos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t large, who take comfort in the restricted 
democracy which we now have in Hong Kong.  If implemented, these changes 
will make it very clear to those who have hidden behind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which they must now stand up and be counted in the rough and tumble 
of electoral politics. 
 
 Some Members have said they cannot support the current proposal because 
the inclusion of appointed district councillors is a step backward.  I do not agree.  
With the expanded role for the District Councils, the appointed councillors will 
have a great responsibility.  They will be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smooth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building bridges between the grassroots, the professions 
and the business sector. 
 
 Madam President, we should not be playing politics with our own political 
development.  Our experience during the current review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led by th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ask Force has left us with 
no illusions.  We can achieve full democracy only by following the path of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The emphasis in the motion now before us is 
firmly on progress.  I offer my wholehearted support.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李柱銘議員：對不起，主席女士。  

 

鄧小平說過一句話，他說如果有一個好的制度，壞人也做不了壞事，但

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好人也做不了好事，甚至會被迫做壞事。我們爭取

了民主那麼多年，便是想為香港人建立一個好的制度，讓好人可以做好事，

壞人不可以做壞事。如果有一個好的制度，便可以落實“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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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我記得約在 5 年前，當陳水扁勝出了第一次普選時，他很快

地走到一張很長很大、放滿了擴音器的桌子，他坐下來第一句話便是他們不

會接受“一國兩制”。為甚麼他會那樣說？因為他看見香港的“一國兩制”

完全不能成功推行。台灣人有民主，為甚麼要用香港的“一國兩制”方法跟

我們的國家統一？所以，他第一句話便說不要“一國兩制”。  

 

 讓我們看看今天的情況。我們有沒有贏？今天沒有人贏，也沒有人輸，

因為在我來說，如果我們能跟香港人一起爭取一個好的民主政制，全香港才

算是贏；我們一天尚未成功，也仍然要爭取。其實，我很希望行政長官能夠

虛心地接受今天的結果，我希望他不要將這件事情個人化。我們不是他的敵

人，大家也想香港有一個好的制度，但我們的看法卻完全不同。我更希望行

政長官不要因為今天政府這兩項議案不獲通過而將責任推到個別議員身

上。我希望他不要歸咎於一兩位民主派議員。我們怎能箍票呢？我們民主派

憑甚麼箍票呢？我們無權委任一個人做任何事，不像政府那樣，要怎樣也可

以。  

 

 主席女士，民主黨和民主派的朋友永遠也不會在跟政府談判時謀取利

益，政府官員可以作證。如果我們支持這個方案，即使沒有政府的“狗仔隊”

跟着我們，我們也自然會全數表決贊成。跟一些所謂的保皇黨不同，他們在

跟政府談判時，心中是有所要求的。我們怎能箍票呢？我們是憑我們每一個

人的良心表決。今天，政府連一位民主派議員的支持也得不到  ⎯ 剛才已

經表決了一次，到就第二項議案表決時，我相信結果也會一樣，失敗告終。

這並非政府箍票不落力，政府其實已很落力的了，甚至已做到令我們民主派

的議員感到很難受的程度。大家也知道，政府給了我們民主派的朋友很大很

大壓力。為甚麼政府不讓我們憑良心表決呢？陳鑑林議員居然將責任推到我

們身上。如果我們可以箍票，我們便不同凡響了。我們既不能給人分毫，也

不能給人半個位，憑甚麼箍票？我們只是憑大家的良知表決，希望共同為香

港爭取民主。我們便是靠這個共同意願，取得今天的結果。如果真的要歸咎，

請行政長官曾蔭權將責任推到我身上，最低限度我是最老，我應該負責，我

是民主“阿伯”  ⎯ 尚未當“阿爺”。（眾笑）  

 

 有人問，我們為甚麼一定要有一個時間表？其實，時間表一直也存在，

當人大通過《基本法》時便已有一個時間表。姬鵬飛主任說是 10 年。香港

在回歸後首 10 年的民主發展要循序漸進，按實際情況發展；為免有人亂說，

所以便寫在《基法法》附件一、二內。到了 2007 年，香港便可以有普選。

所以，時間表是一早已存在，只不過人大常委會在去年 4 月 26 日未經諮詢

香港人的情況下，將它推倒了。本來是有時間表的，現在卻沒有了。全香港

原本也有共識，要在 2007 及 08 年進行雙普選，民建聯和自由黨甚至把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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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政綱中；全香港沒有一個人說我們尚未準備好，我們沒有資格，完全沒有

人那樣說。可是，因為“阿爺”出了聲，我們便變成未準備妥當，沒有資格

進行普選。本來是有時間表的，現在卻沒有時間表。香港人於是問，可否告

訴我們何時可進行普選？這不算太過分吧？  

 

 我今天收聽電台節目，有一位女士說贊成政府的方案。她舉出一個例

子，說讀大學也要一步一步。這當然是對，我們要經過幼稚園、小學、中學、

大學，但她忘記了，從 1990 年頒布《基本法》算起，到 2007 年便已經是 17

年了，也是時間入讀大學了，但現在又說不行，我們還要再等多少年呢？我

真的不知道。青年人到了 17 歲也不能入讀大學，那是為甚麼呢？不是因為

他家裏沒有錢，只是因為“阿爺”還未拍板。我們還要等多少年呢？最少 5

年吧，要等到 2012 年，但屆時也未必可有普選。是否要等到 2017 年，即等

10 年？問題便是這樣了。  

 

 主席女士，我找朋友替我做了一些功課，看看在最近，世界上 5 個國家

或地區，從他們獨立或大家決定應有民主時開始，要經過多久才有真正的大

選。第一例子是東帝汶。在 1999 年 10 月，印尼讓東帝汶獨立，他們在 1 年

11 個月後，即在 2001 年 8 月 30 日便有首屆國民議會選舉。第二個例子是科

索沃。在 1999 年 3 月，科索沃達成和平協議，到了 2001 年 11 月，即等了 2

年 8 個月便有第一屆國民議會選舉。第三個例子是波斯尼亞。他們在 1995

年 12 月達成 Daton Accord，在 1996 年 9 月便有第一屆國民議會選舉，即只

等了 9 個月。第四個例子是阿富汗。阿富汗在 2001 年 12 月有一項波恩協議，

到了 2004 年 10 月 9 日，即只等了 3 年 10 個月，便有第一屆國民議會選舉。

第五個例子是伊拉克，他們在 2004 年 6 月 28 日主權回歸，到了 2005 年 1

月 30 日，即只等了 7 個月便進行第一屆國民議會選舉。在這 5 個例子中，

快的只等了 7 至 9 個月，最長的也只等了 3 年 10 個月，但我們卻等了 17 年，

還未知道尚要等多久。  

 

 難道我們香港人有甚麼與生俱來的缺陷，令我們不可以享有民主，不可

以有普選？非也。我們選舉區議會議員，以及選舉從前的市政局、立法局和

現時的立法會議員已選了很多年，是很經驗豐富的了，為甚麼不可以普選所

有立法會議員呢？為甚麼不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呢？難道只有中國領導人才

可以選擇出一位好的行政長官？所以他們便選擇了“董特首”出來？（眾笑） 

 

 有人說我們尚未準備妥當，所以不能進行普選，因為我們不懂得怎樣選

舉。讓我提一提大家，美國有一個“YAN can cook”的節目，意思是如果

Martin YAN 也懂得煮食，觀眾便也懂得煮食。我現在說，If TUNG can cook, 

so can you。（眾笑）其實，如果一天沒有民主，便沒有一個政黨可以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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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政黨可以成熟。一隻鳥兒打從出生起便被放在鳥籠內，一直由人飼

養，吃得胖胖的，牠怎麼懂得飛呢？可是，如果在牠小時候已經打開鳥籠，

鳥媽媽自然會教牠飛。民建聯和自由黨的議員，你們為甚麼不可以執政？為

甚麼對自己沒有信心？其實，你們對自己是很有信心的；回歸後，你們把 2007

及 08 年雙普選放到政綱內，便是為了預備執政。李鵬飛尚擔任自由黨主席

時便說：馬丁，第一屆行政長官由你來當吧，如果失敗了，便由民建聯的人

來當，再失敗了，便由自由黨的人來當。  

 
 每一次換莊也會有進步的。各位且看看台灣，國民黨在上一屆總統選舉

輸了，但下一次我會買他們贏，因為他們進步了，大家也進步了。如果只是

一味說香港人尚未準備好，我們便一直不會有普選。台灣和香港也在等。我

們不要小看自己，大家要對自己有信心。大家走回原本的路，便是希望大家

能達成共識。 2012 年是一個適當的時候； 2007 年也行， 2008 年也行，為甚

麼 2012 年不行呢？中間是否退步了？不是的。我們是越做越好，錢越來越

多，還有甚麼問題呢？  

 
 有人問，為甚麼要將政改方案和時間表捆綁在一起或掛鈎？理由很簡

單，因為《基本法》附件二寫得很清楚，在第一屆的 60 個立法會議席中，

有 20 席由直選產生，第二屆有 24 席由直選產生，第三屆有 30 席由直選產

生，一直向前走，功能界別卻一直停留在 30 席。現在已走到兩邊也有 30 席

了，第四屆應該怎麼走？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全面普選，大家說該怎麼走？其

實，共識便是一步達到目標，但那已經不是一步，我們已走了 4 步了，應該

可以普選的了，即使不可以，政府也應該削減功能界別議席，最低限度削減

10 席，然後增加 10 席直選議席，變成 40 席直選議席和 20 席功能界別議席。

即使不改動 30 席功能界別議席，直選議席最低限度也要增加，為甚麼不向

這個目標前進呢？現在的情況卻是每邊增加 5 席，即直選議席和功能界別議

席各有 35 席。我說過這是開叉的，表示功能界別和直選同樣重要，所以每

邊增加 5 席，然後跟我們說兩院制。  

 
 今天較早時，在我提問第四項質詢時，局長甚麼也沒有回答，但譚耀宗

議員問他時，他卻肯回答。他說這個方案跟兩院制並沒有關係。為甚麼沒有

關係呢？現在這個方案是建議每邊各有 35 席。譚耀宗議員看得很準，現在

是各有 35 席，下次便各有 40 席，然後變成各有 60 席，那便是兩院制了。

我們之所以不能夠接受，便是因為這是違反《基本法》。香港以前的上司彭

定康來香港，出席簽名會時多口說過，在香港實行兩院制是不行的，因為違

反《基本法》。此外，他已經進入了上議院，發覺到上議院並不是好的東西，

兩院制不適用於香港。從前上司所說的話，有時候也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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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問題是，我寧願沒有改變，寧願不在每邊增加 5 席，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直選議席由 20 席增加至 24 席、30 席，現在便要停了，我寧願停下

來等燈號轉綠，然後再繼續向前走。然而，現在卻不是這樣，要我們向左走，

因為要避開紅燈，但我可向哪裏走呢？如果我轉了左，何時才再轉回右向前

進呢？不知道，因為不知道那裏有沒有向右轉的路。這樣的方案教我們怎樣

接受呢？怎可以先接受這個方案，然後再在策發會上討論呢？大家也知道，

策發會內的成員，有多少是來自民主派呢？即使討論妥當，香港能拍板嗎？

不用“阿爺”拍板嗎？所以，我們不能那麼單純，說要先支持這個方案。  

 
 主席女士，自從更換了行政長官後，香港其實已很有進步了，現在只是

差一小步。當我們有了民主後，香港便行了。可是，在反對民主的人來看，

卻是差了一個太平洋那麼大的距離，因為在共產黨看來，控制香港和失去控

制，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他們完全忘記了鄧小平在提出“一國兩制”時的

心思是怎樣，便是要給我們一個好的制度，教壞人也做不了壞事。  

 
 主席女士，我們希望大家在看這個問題時不要忘記台灣，也不要忘記我

們國家要統一台灣的目標。如果搞好香港，我們便可以希望台灣很快地跟我

們的國家統一了。多謝。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曾鈺成議員：主席，反對這兩項議案的議員要面對的最大問題，便是如何為

反對一個得到民意支持的政改方案來開脫。自從第五號報告發表以來，傳媒

和一些經常進行民調的機構，包括港大的民意網站和中大的亞太研究所，一

共進行了十多次民意調查，差不多每隔數天便有一次。所有調查結果均顯示

支持方案的人多於反對的人。反對派如何解釋這問題呢？在今天的發言中，

反對派議員，例如何俊仁議員、李華明議員，均貶低他們歷來非常抬舉的民

調，說民意、民調不能決定一切；而李華明議員更說，大家也知道，我們想

這些民調有甚麼結果也可以。  

 

 事實上，這些民調並非政府進行的，而是泛民主派同事經常引述的那些

機構進行的。然後，又有楊森議員漠視事實，說這些民調說明政府得到的支

持每下愈況；然後又有鄭經翰議員指鹿為馬，說所有這些民調清楚說明支持

和反對的民意是旗鼓相當。還有，李卓人議員更針對這七十多萬個簽名，質

疑它們究竟有多大準確性。李卓人議員的質疑不足為奇，甚至完全可以理

解，因為是他首先提出有 25 萬人上街遊行的，他以不正當的手段來誇大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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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數字，當然會懷疑其他數字會好像他那樣採取這種手段，所以完全不足為

奇。  

 

 但是，主席，最有趣的還是湯家驊議員對這些民調結果的處理手法。我

拜讀過湯議員在報章上的一篇文章，他自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他果然是

這樣。他在今天的發言中，特別是對民意這個問題確實充滿矛盾。舉例來說，

他一開始便好像何俊仁議員和李華明議員那樣，說如果經常引述民調，自己

便應該做民調專家，而不是立法會議員。他貶低民調的作用，說民調是科學，

但政治不是科學，所以用政治的反科學來否定民調的科學。接着，他便自己

示範如何利用這種手法。他挑選了兩項民調結果，一項是在開始時進行，而

另一項是在結束時進行，然後說政府的政改方案所得的支持度是急劇下降，

由 70%下降至 37%。他說“急劇下降”言詞已較為溫和，他前天引述這兩個

數字時，以“插水式下降”來形容政府的支持度。我當時想，湯家驊議員是

如何插水呢？我未欣賞過。我認為那些民調結果不見得是以此方向發展。這

兩項民調的結果實際上是怎樣的呢？一項是完全遭他歪曲，另一項他不透露

問卷所提問的是甚麼。第一項民調，即有關 70%的那一個，其實，林局長前

天已澄清 70%並非指支持方案的比例。我翻閱了全部民調資料，每一頁也看

過，並要求研究部的同事把每一次已發表的全港民調找出來，但沒有一項調

查顯示這方案在開始時獲得 70%支持的。  

 

 37%這個數字又是怎樣得來的呢？相關的民調很有趣，值得一談，因為

數位反對派議員均引述港大民意網站為《南華早報》所進行、並在 12 月 19

日（星期一）發表的這項調查。奇怪的是，同樣是由港大民意網站所作、一

共進行了 3 次的民調，首兩次是在一二四遊行前後進行。這項民調在問題中

簡述這政改方案的內容後，清清楚楚地詢問受訪市民對第五號報告中的政改

方案的意見，然後問受訪者是支持還是反對。在 11 月底至 12 月初，即在一

二四遊行之前，支持率為 44.2%；遊行之後支持率下跌不足 1%，有 43.3%。

但是，我們要把支持率與反對的百分比比較才有意義，支持比率是 44.2%，

反對比率 17.1%，換言之，在一個反對者中便有兩個半以上的人支持。遊行

之後，反對者的比率亦下跌了 1%，即反對者的比率為 16.1%，因此贊成與反

對的比例同樣超過 2.5：1。那麼，為何在 12 月 19 日發表的調查結果，贊成

與反對的比例竟達 37.7%：35.1%，以致被鄭經翰議員引述為旗鼓相當呢？於

是我登上這個民意網站看一看這 3 次調查有何不同。原來在 12 月 19 日發表

的調查結果，當中所問問題更改了。首兩次調查所問的問題是完全一樣，所

以結果確可以互相比較。至於第三次調查，則並非再問市民對政府發表的第

五號報告政改方案是支持還是反對，那個問題是這樣的：“如果政府現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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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方案作出一些修訂，建議逐步減少區議會的委任議席，但仍然不設普選

時間表，那麼，你認為立法會應該通過這項修訂，還是反對這項經修訂的方

案？”這問題為何有些不同呢？如果拿這個問題來問原本支持政改方案的

人，我相信最低限度有一部分人不會贊成這項修訂，至於原本不支持政改方

案及不同意這項修訂的人亦會反對。儘管如此，支持者仍多於反對者。與此

同時，同一項調查，即在 12 月 19 日公布，被稱為支持者與反對者旗鼓相當

的這項調查，是問：“如果否決了現時的方案，你認為是加快還是減慢走向

普選的步伐？”結果顯示，認為加快的人只有 17.8%，認為減慢的人卻有

44.3%。這是否存在矛盾呢？有四成多人認為方案被否決會減慢步伐，較認

為會加快步伐的人多了兩倍以上。除非有人認為市民情願步伐減慢，否則，

當中的矛盾是很明顯的。原來湯家驊議員便是引述這項調查結果作為例子，

對比前面那個不清不楚的 70%，便說政府所得的支持度插水式下降或急劇下

降。港大民意網站的調查便是這樣。  

 

 至於中大所作的 3 次調查，第一次結果顯示支持度是最高，第二次結果

顯示支持度下跌，第三次又再回升，這些均是在遊行之後。香港研究協會所

作的民調更為明顯，其調查較港大民意網站在 12 月 19 日公布的那個更新，

是前天和昨天進行，即在政府正式提出調整方案之後進行的。結果顯示有 63%

受訪者支持，這調查清清楚楚地問受訪者是否支持這方案，而非問受訪者認

為立法會議員應否決或贊成方案，結果支持者有 63%；而上星期進行的調查

顯示支持比率為 58%，也是過半數，而在本星期內所作調查支持比率更上升

了 5%。  

 

 我清楚知道這些統計數字在統計學上會出現這些參差，這些我已經不說

了，但無論如何，也無法證明政府所得的支持是不斷下降、每下愈況，或旗

鼓相當，是無法這樣形容的。但是，最清楚不過的是，每次調查結果均顯示

支持多於反對，兩者最接近的時候，也不會像在 12 月 19 日發表的那樣，只

相差 2%，而大多數情況是支持者較反對者多兩至三倍。再者，這些調查大部

分也額外詢問受訪者一個問題：“你要不要普選時間表？”正如很多反對派

議員所說，答案是要，有六成多人要有普選時間表，不過，這調查亦同時問：

“如果政府不給普選時間表，你認為立法會議員應否否決這方案？”大多數

受訪者認為不應該。我們的反對派議員有看這些調查，他們是知道的，因此，

他們一開始便說這些民調不可作準。對於這些發言，我們全部有逐字紀錄，

將來一定有機會拿出來細看這些口邊常說尊重民意、批評政府蔑視民調、為

民調機構抱不平的議員所說的這些話，日後一定可以拿出來作證，看看誰在

指鹿為馬、顛倒是非。也許這便是我們湯議員的“大狀”本色，便好像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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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一宗 case 要進行訴訟時，有利於己的證據，當然盡量誇大也在所不計，

不利於己的證據則不說，置若罔聞，又或肆意將之抹黑和矮化。  

 
 不過，我回心一想，在多位反對派議員當中，除了劉千石議員的演辭由

結構以至內容均令我感到非常佩服之外  ─  劉千石議員的發言經常屬高

水平，我不是因為他的發言合我心意便向他“擦鞋”，我以前亦曾說過，我

要求研究部的同事細看劉千石議員的每一篇發言稿  ─  組織得最嚴謹的

應該是湯家驊議員的演辭，他今天提出三大理由，準備得很充分。因此，我

有興趣研究他這篇演辭。但是，如果湯家驊議員願意站在民意的這一邊，站

在支持政府方案的這一邊，他一定可以寫出一篇更出色、更有說服力的演

辭。舉例來說，他仍可以引述民意是怎樣，仍可以強調遊行、示威的作用，

因為那些才是看得見的民意。他仍可以用“插水式”或“急劇下降”這些形

容詞來形容遊行人數： 2003 年 7 月 1 日有 50 萬； 2004 年 7 月 1 日不足 20

萬；一二四遊行不足 10 萬  ─  除了李卓人議員所說的數字之外  ─  這

些不是急劇下降的數字嗎？這些不是插水式下降的數字嗎？這些數字不是

說明爭取的目標雖然相同，但實際上社會的支持越來越少嗎？他也可以引用

去年九一二的選舉結果來說明民意。對 2007 及 08 年普選“企硬”的民主

黨，其轄下的直選議員議席由去年的 10 席減至 7 席，減幅 30%；前綫變成只

有劉慧卿議員孤家寡人地“企硬”；民建聯由支持 2007 及 08 年普選改為積

極創造條件，結果我們的直選議員由 6 位增加至 9 位，增幅 50%；自由黨參

加直選時，同樣放棄 2007 及 08 年普選這個目標，他們的直選議席從無到有。 

 

 湯家驊議員可以利用這些數字說明民意，甚至可以反駁自己的觀點。舉

例來說，他說區議員獲選時，並不知道自己將會參與選舉行政長官。我不知

道湯家驊議員競選立法會議員時，有否告訴選民他要參與選舉行政長官？然

後，他作為立法會議員，便可以參加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並且提名候選人。

這些有否違反他的原則呢？他甚至可以反駁他的未來黨友吳靄儀議員，吳靄

儀議員曾說區議員不宜兼任立法會議員，因為立法會的工作很繁重，怎能身

兼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可是，四十五條關注組全力“瞓身”支持我們的立

法會議員李華明競選區議員。這些便是他們所說的原則了。  

 

 湯家驊議員可以反駁自己批評這個方案保留委任議席，他可以說，這方

案確有委任，但如果計算一下，按照這方案，在選舉委員會內有民選基礎的

委員對委任議員的比例將會增加還是減少呢？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字：增加

了四倍，比例上增加了四倍。他還可以舉出很多這些理據，但我的發言時間

到了，不過 ......（計時器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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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便請政制事務

局局長發言答辯。  

 

（鄭經翰議員示意想發言）  

 

 

主席：鄭經翰議員，請你留意我的說話，不要反應得那麼慢。鄭經翰議員，

請你發言。  

 

 

鄭經翰議員：主席，反應慢，有時候是跟年齡有關的。（眾笑）李柱銘議員

是民主“阿伯”，我則是民主“阿叔”，希望大家不要歧視長者。如果立法

會通過了 60 歲可以當 senior citizen，即長者，那麼，明年我乘搭巴士時便

可能無須付車費了。不過，還是不要說這些廢話了。  

 

 其實，聽了曾鈺成議員的發言，我也想拍掌。曾鈺成議員引了很多例子，

他說他對湯家驊議員的發言特別留心，他亦反駁了湯家驊議員。曾鈺成議員

其實是反駁湯家驊議員，為甚麼卻要說成是湯家驊議員反駁湯家驊議員呢？

曾鈺成議員無須那麼妄自菲薄，他曾擔任大黨的主席，現在又是行政會議成

員，他說他認為湯家驊議員指鹿為馬也可以，為甚麼要借湯家驊議員的裙子

遮蓋湯家驊議員的腳呢？  

 

 至於他反駁我的地方，說我指鹿為馬，我則不甚明白。其實，我剛才的

發言，有很多東西可以反駁的，但他卻反駁這個論點，其實是比較薄弱。我

的發言是這樣的：“爭議多時的政改方案終於到了表決的時刻。連月來，民

意的趨向其實已經相當清楚，便是支持和反對政改方案的民意旗鼓相當，但

絕大部分市民卻普遍認為政改方案應該為本港政制最終達致普選的目標訂

下時間表和路線圖，否則，沒有方向的修修補補，根本徒勞無功，與原地踏

步無異，甚至有倒退的跡象。”我說的“旗鼓相當”，其實是引述一些官員

的說法。我在這裏聽到他們說如果這個方案通過了，有一半人會高興，也有

一半人會不高興，於是我便用了“旗鼓相當”這個形容詞。  

 

 曾鈺成議員是針對那些大律師的，他說他們打官司時會把理據放大，對

於自己的 case 無益的理據，他們甚至會抹黑和藏起來。我不是大律師，但如

果大家回去翻一翻《辭源》，便會知道“旗鼓相當”是甚麼意思。在戰國時

代，旗和鼓的數目一定無法相當的，旗一定多於鼓，所以如果要爭拗，根本

便是不能夠爭拗。我只不過想指出，這個方案的確有支持的人，我沒有指鹿

為馬，我是說有人支持，但反對的也有。不同的民意調查得出不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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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議員亦指出了，不同的問題會帶來不同的結果。我只是用了一個很客觀

的標準，指出支持和反對方案的人各佔一半，難道這樣也不行？究竟是反對

的人多支持的人少，抑或支持的人多反對的人少？兩者也不要緊，為何要爭

拗呢？我不明白陳鑑林議員和曾鈺成議員為何要拿區議員出來討論。2004 年

的立法會選舉  ─  （響起手提電話鈴聲）請聽電話（眾笑）。  

 

 

主席：鄭經翰議員，不好意思，有電話鈴聲干擾你。請繼續發言。  

 

 

鄭經翰議員：我的話題被打斷了，要從頭說起。主席，2004 年的立法會大選，

在 330 萬名選民當中，有 160 萬名選民投票，其中 100 萬人 (62%)支持泛民

主派。這是一個最新的數字，因為我們還未有再舉行立法會選舉，亦沒有補

選，所以 2004 年的數字便是最新的，我們只能用這個數字作比較。陳鑑林

議員說區議會其中一個選區的補選只有 7  000 名選民，其中只有 2  000 人投
票，他以此跟在立法會選舉中民主派所得到的選民支持作比較，這是比喻不

倫，一如蘋果和橙，那是無須爭拗的，理據又是完全站不住腳。  

 

 至於其他關於李柱銘議員過去的一些言行，即翻舊帳，那是沒有意思

的。我們是否要在此不停翻舊帳呢？可是，大家也說要向前看。說到“插水

式”，曾鈺成議員說 2003 年 7 月 1 日的遊行有 50 萬人參加，到了 2004 年

則不足 20 萬人，然後到了 2005 年 12 月 4 日，遊行人數更不足 10 萬人。其

實，曾鈺成議員對李卓人議員已是很仁慈的了，他根本不應該用 12 月 4 日

的遊行作比較。今年 7 月 1 日也有遊行，當時只有 17  000 人參加。如果將之
跟 12 月 4 日的人數作比較，人數便是上升了。曾鈺成議員，你真的很仁慈，

有時候我也不知道你是忠還是奸；我認識了你那麼多年，有時候很佩服你，

但有時候卻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我覺得如果要爭拗，是可以爭拗很久的。今天這兩項議案是富爭議性

的，社會上一定有討論，有人支持亦有人反對。我說過這並非一個壞的方案，

不像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討論，所以，陳鑑林議員，請不要把就

討論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時的態度拿出來；即使曾憲梓在北京也說

好話。今天，北京有一位領導人亦走了出來說好話，陳鑑林議員為何還要說

那些話呢？約兩星期前，我聽過民建聯的朋友告訴我，他們吩咐了陳鑑林議

員不要就政改問題說太多，（眾笑）恐怕他惹火，那麼，為何現在又放他出

來放火？（眾笑）他一惹起了火頭，“小班”便出來了；如果惹怒了鄭家富

議員，他又會罵回陳鑑林議員，那有甚麼意思呢？最重要的還是看看這個方

案，究竟是否值得我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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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政府這個方案並不壞，並非大奸大惡，我們是可以討論和深思熟

慮，研究一下應該支持抑或反對。然而，這個方案的而且確教泛民主派議員

難以接受，因為它未能達到我們作為泛民主派對民主訴求的原則。有關委任

議員，我剛才也說過，在 1994 或 95 年時已經沒有了委任議員，臨時立法會

卻將它起死回生，委任制已是不合時宜，廢除了它好了。  

 

 我知道司長和曾蔭權先生已盡了最大力量。兩三天前，曾蔭權先生在記

者招待會上說所謂“三三三”的循序漸進廢除委任制方案得來不易。為甚麼

得來不易呢？這是曾蔭權說的，他當眾說民建聯、自由黨和商界均不接受，

是他硬要提出來而已。我不知道他怎樣硬要提出來，硬要人接受這個方案。

所以，這個方案是很詭秘和吊詭的，即使是在立法會內表決支持這個方案的

34 位議員，他們心目中也不希望它獲得通過，這是事實。他們今天應該很開

心，回家後應該開香檳，因為方案不獲通過。  

 

 相反，我們爭取民主的民主派議員（尤其是我自己），一直也希望可以

接受這個方案，好讓我們的民主政制真的向前跨進一步。可是，立法會中商

界財閥的代言人卻阻礙政府推動一個較民主的方案。如果曾蔭權先生說的是

真心話，請不要歸咎中央政府了，我們不是針對中央政府的。  

 

 我要告訴立法會中代表商界利益的同事，以及愛國愛港的同事，民主是

世界潮流，無人能擋，中國也會有民主；香港是值得全世界中國人驕傲的地

方，我們可否在這裏試行民主呢？我剛才也說過，我們不用害怕。我們民主

派今天團結一致，恢復了一點士氣；兩個星期前，我們被人分化，指我們是

甚麼“大石班”、甚麼“麒麟”的。（眾笑）今天我們恢復了一點士氣，我

們會振作。在未來的 2007 年區議會選舉中，我大膽說一句  ─  我不代表

他們，我只代表我自己說  ─  能找到 200 人出來參選區議員已經很厲害

了。正如李柱銘議員所說，他們無財無勢，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 200 人

也要當選，那會是很困難的。  

 

 正如陳鑑林議員剛才所說，找一個大明星好了。我們東九龍的大明星李

華明議員，他到匯景選區也不能當選。為甚麼不能當選呢？現時全香港最紅

的四大律師政治明星也幫忙拉票，但李華明議員仍不能當選  ─  請千萬不

要把這個例子跟立法會選舉作比較。到了下一屆立法會選舉，不妨請那位勝

出者跟李華明議員一同參選，如果他勝出李華明議員，我便真的不敢想像

了。區議會選舉是由千多二千人選出一名代表。我知道，你亦知道，大家均

知道在那個選區，那些地產商花了多少資源支持勝出的那位仁兄，李華明議員

怎會是他的對手？他根本不能進入區內派傳單，說甚麼明星呢？明星也只是站

在路口搖旗吶喊，每當有人路過時便簽一個名、拍一張照片，以為很“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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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投票時，很多人根本也不是住在那裏的。所以，簽名拍照只是浪費時間，

只可滿足自己的慾望，令自己覺得站在那裏是有價值的，有人會走過來傾談

兩句，取一個簽名，但那是沒有用的，因為那些人未必是選民。  

 

 我說這番話，是請大家不用害怕民主派。我們做過甚麼壞事呢？我做壞

事最多，我進入立法會 1 年，攪出了領匯事件。今年 1 月 1 日，只有 1 萬人

上街；有人說是 5 萬人，那麼便算是有 5 萬人好了，有甚麼所謂？我被人稱

為“鄭大奸”，他們說要斬我。民建聯沒有分兒發起遊行（我本來很尊重工

聯會，我也已經忘記了這件事，但他們有分發起遊行），雖然民建聯沒有分

發起遊行，但蔡素玉議員卻有分參與遊行。斬我又何妨？斬吧，我已經報了

案。我當然不害怕，雖千萬人吾往矣。領匯上市是不對的，我便說是不對，

今天證明了我是對的，政府是賤賣資產，誰能保障市民的資產？我做過甚麼

壞事呢？只此一件壞事而已。有人說領匯事件導致董先生下台，這又似乎是

一件好事。（眾笑）除了這件事外，我還做過甚麼呢？我沒有做過甚麼了，

亦看不到民主派議員做過些甚麼。請各位給我們一個機會，給民主一個機

會，給市民一個機會，我們是要有民主的。我們要的只是廢除委任制那麼簡

單，害怕甚麼呢？  

 

 此外，我們要求一個時間表。對我來說，時間表並不太重要，這是我的

立場，但問題是政府要告訴我何時可有普選呢？《基本法》原本是說 2007

年可有普選，現在， 2007 年是沒有普選了，但不要緊， 2012 年呢？ 2017 年

呢？ 2022 年呢？說出來好了，不要緊，香港人是很有耐性的，我們爭取民主

已爭取了那麼多年，我們現在只是要求時間表，這是否過分呢？不是的。  

 

 現在還有一兩分鐘，有時候說話是要對題的。對於現在這項議案，我是

反對的，為甚麼反對呢？其實是沒有所謂，但既然反對了剛才的議案，現在

這項議案當然要反對，否則便沒有邏輯。（眾笑）我之所以反對，原因是我

反對區議員互選區議員作為立法會議員。  

 

 我的要求很簡單。新增的 5 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區議員是當然的候

選人，他們所有人也可以報名參選，但要分開五大選區；每名選民有兩票，

一票選出直選議員，另一票則選出區議會議員，這個方案我是接受的，也是

我提議的，有甚麼問題呢？不過，由於現在的方案不是這樣，所以我便反對。

主席，我反對這項議案。  

 

 現在我要按我的演辭發言，看看我還是否有足夠時間讀出最後一段  ─  

連講稿也不見了。（眾笑）今天我的表決，是本着我自己的良知、民主的原

則，以及向選民負責而作出的，我不理會別人怎樣表決，也不理會我的表決

是否關鍵性，我只是決定了表決反對。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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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張宇人議員：主席女士，我原本並不想發言，因為自由黨已明確表示了支持

第五號政改報告，我現時發言只為了不想鄭經翰議員成為最後一位發言的議

員。多謝主席女士。（眾笑）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真的沒有議員想發言了嗎？  

 

（再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請你發言答辯。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今天第二項議案的辯論確實有較多議員發言，

氣氛較熱鬧，發言也很精采，超出多個層次。曾鈺成議員剛才就民意調查作

出了一些很詳細的分析。既然今次這兩項議案辯論中，民意基礎如此重要，

我也就民意調查再多談三數點。  

 

  第一，我要向李永達議員表明，我第一次發言的時候，並不是說我們要

再引用政府在 10 月 19 日公布政府委託香港理工大學所進行的民意調查的結

果。我是說整體來說，在過去這兩個月，大家也可看到或觀察到不同傳媒機

構或大學進行的民意調查。可是，如果大家比較我們在 10 月 19 日公布的民

意調查結果，有 55%的市民接受這個方案，而最近香港中文大學（“中大”）

的民意調查結果，則有 49.9%，所以差別其實不是太大，確實不是“插水式”

的下降。  

 

  第二方面，我也想再強調，如果看中大最近的民意調查結果，有 56%的

被訪者認為立法會不應否決這個方案。昨天，香港研究協會公布的民調結

果，有超過 60%的被訪者支持這個方案，也認為大家應把這些議題分開處理，

不要將普選時間表和 2007 及 08 年的方案合併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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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何要不厭其煩地再說呢？因為香港人的眼睛是雪亮的，道理也很快

得以辯明。香港人一看便看得出這個“區議會方案”有實質的民主成分，這

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今天，大家否決的是一個有民主成分和民主進步的方

案。用英文的說法，這是“睜眼去做你自己準備想做的事”（“You are 
doing it with your eyes open, and face the consequences”）。  

 

  談到這些數字，鄭家富議員剛才說“反智”，有一點確實是頗為“反

智”的。12 月 4 日的遊行，根據警方的數字，從維多利亞公園的 6 個球場出

發的有 4 萬人，主辦單位則說有 25 萬人。沿途在哪裏加插了 21 萬人呢？我

怎樣也想不通，所以我還是傾向相信學者，即有 64  000 人至 98  000 人參加
遊行。  

 

  在辯論期間，反對派議員經常是各取所需，李華明議員重提就《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時有 17 萬人簽名，覺得這個數目很大、很重要，那為何 77

萬人又變得不重要、不可信呢？如果大家想作出一些比較，也必須依循一些

基本的誠信、操守和科學概念才可，不要那些合用便引用那些。還有，楊森

議員和李永達議員經常提及政府委託某所大學進行的民意調查不夠科學。我

想反問一下，民主黨每隔數星期進行的民意調查，是否通常也只有數百名受

訪者，又是否沒有任何一所大學查驗那些問卷才發出呢？這樣是否雙重標準

呢？  

 

 提到民意的問題，我看到今天有很多反對派議員用了轉移視線的方法來

處理這項辯論。其實，他們應該尊重民意來做這個表決。可是，他們轉移了

視線，說由於是我們提出這個方案，所以他們否決，我這一方便有責任。可

是，基礎是民意所在。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  

 

  楊森議員發言時又說，他們作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便是不要這些新

增的議席，寧願二三線的區議員沒有機會“上位”，也不要緊。其實，我們

完全不想他們短視地看這個問題。我們覺得為了香港整體的政局想，是有

需要開創更多參政空間的，不要令坐在前排的，十多二十年來也是那數張面

孔，沒有改變。歌唱界也設有新秀大賽，我們亦須給予那些人一些機會，我

們不希望他們短視。  

 

  湯家驊議員和劉慧卿議員皆特別提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其實，我們的立場很清楚。在七十年代，英國在香港實施人權公約時，

已經做了有需要做的保留條文，時至今天，我們認為這依然是有效的。  

 

  此外，我覺得在今天的辯論中，泛民主派的議員避重就輕。他們少談這

個方案的本質和所含的民主的成分有多高，而多談普選的概念，因為這方面

容易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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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是很有趣的，馮檢基議員竟然叫我們不要害怕，如果我們怕普

選，我們便不會開展策略發展委員會的討論。如果我們不是想步向普選，我

們便不會承諾在 2007 年年初就這些討論、普選的模式和路線圖作一些結論。

如果我們要拖慢過程，我們大可以跟學者、政黨、區議會、商會和工會等分

別討論，然後在我們認為適當的時候才實行“大雜燴”，為何要開設一個討

論坊呢？就是因為我們希望可以集思廣益，早日得出一個結論。  

 

  另一點是關於陳偉業議員的  ─  他現時不在會議廳  ─  他特別問

我們可有勇氣把《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訂，以一項重要法案來處理，

以及在議員不通過時，讓行政長官可以行使權力解散立法會。我們已經解釋

過，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訂並非本地立法，而根據我們對《基本法》第五十

條的理解，重要法案的概念是適用於本地立法，而不適用於附件一和附件二

的修訂。  

 

  我們很希望建立共識，不希望大力度的利用《基本法》第五十條可能要

解散立法議會的規定，藉以迫使我們可以有一個共識。我們希望逐步建立共

識。  

 

  當大家討論到究竟我們可以有、還是沒有新的路可走的時候，反對派議

員在最近數個星期經常提到的兩個論點，確實對公眾有誤導性。  

 

  第一個論點是，如果我們否決了這兩項附件一、附件二的修訂案，依然

可以在本地立法的層面擴闊選舉的選民基礎，說來好像很動聽，道理也很直

接，但實質上這是做不到的。因為我們現時可以提出來，透過這個區議會方

案擴闊選民基礎，已經是最直截了當的做法，如果大家說要取消商會、工會

的功能議席，變成彭定康方案那種功能議會的議席的話，大家是不可能達成

共識的。  

 

  第二個論點是，張文光議員經常問可否押後 2 個月或 4 個月，以便在這

段期間制訂一個普選時間表。我不禁反問，如果現時的“區議會方案”在立

法會內都難以取得三分之二的議員的支持，怎可能在三數個月內便做出一個

普選時間表呢？因此，大家要老實一點和踏實一點，不要誤導香港的市民。 

 

  我們討論了那麼多，我覺得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其實是回應馮檢基議員

較早前的發言：香港的政治發展有沒有前景？在座議員和他們所代表的黨派

都有一個使命，便是早晚要脫離街頭政治的做法。政治要成熟，大家便有需

要學習為香港建設。我真的不希望每一天、每個星期、每一季，特區政府都

在建立新的建設，而反對派議員卻一直在“拆牆”。如果是這樣的話，普選

的大樓便久久也不能蓋成了。大家對香港，也應有這個承擔和責任。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希望每位議員也可以支持這項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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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相信各位議員也知道，這項議案如果要獲得通過，須經本會全體議

員三分之二多數同意才可。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楊森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YEUNG Su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楊森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

議員、陳智思議員、陳鑑林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楊孝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蔡素玉

議員、霍震霆議員、譚耀宗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

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英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馬力議員、

梁君彥議員、張學明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

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吳靄儀議員、涂謹申

議員、張文光議員、梁耀忠議員、單仲偕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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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麟

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湯家驊議員、

鄭經翰議員及譚香文議員反對。  

 

 

劉千石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60 人出席， 34 人贊成， 24 人反對， 1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

本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60 Members present, 34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24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two-thirds majority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官員，今天大家也辛苦了。我們即將有一個聖誕節及

新年假期，希望大家趁這段時間“充充電”，享受一個愉快的假期，待 2006 年

回來時，大家又要全情投入工作了。  

 

 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6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各議員 : Merry Christmas! 
 

 

主席：Same to you!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立法會遂於凌晨 12 時零 1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one minute past Mid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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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書面答覆  

 
民政事務局局長就李卓人議員對第五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政治廣告”一詞，在香港法例中並無載述，而本港也沒有關於該詞的

案例，法院亦未曾就該詞提供任何意見。根據《廣播條例》（第 562 章）（“條

例”）附表 4 第 3 部第 12 段，持牌人不得把“屬政治性質的廣告”納入其

服務內，然而“屬政治性質的廣告”一詞並無法定釋義。  

 

 條例第 23(3)條訂明，條例第 23(2)條所訂有關電視廣播持牌人須遵守

的各項規定，包括條例的規定、牌照條件及業務守則等，並不適用於政府向

電視廣播持牌人提供的材料。  

 

 無論如何，行政長官於 2005 年 11 月 30 日在電視發表的講話，並不是

條例或廣播事務管理局發出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  廣告標準》所指的

“屬政治性質的廣告”。有關的講話既沒有促進任何機構、商行或個人的利

益，亦沒有為某個政治團體或某名人士的利益或優點作宣傳，其內容集中於

整個社會也關注的政制改革。  

 

 行政長官不屬於任何政黨。《基本法》訂明，他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

長，負責領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以有效和公開的方式向市民解

釋政府的重要政策，是符合公眾利益的，而他可能須不時採用最有效的途

徑，親自向市民解釋政府政策。  

 

 行政長官發表的講話，是在 3 間商營電視台（即亞洲電視有限公司、電

視廣播有限公司和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的新聞和公共事務節目內播放

的。這些節目的內容，關乎公共政策或對香港有重大影響並具爭議的問題。

播出行政長官講話的節目，涉及香港市民關心的社會時事。 3 間電視台均邀

請了時事評論員和不同政見人士在節目中分析和評論行政長官的講話。當中

有人支持政府的方案，有些則反對。我們認為，並無資料顯示有關節目的內

容違反條例或《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  廣告標準》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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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V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o Mr LEE Cheuk-yan'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5 
 
As regards the term "political advertising", it does not appear in the Laws of 
Hong Kong, nor has it been judicially considered here.  Paragraph 12 of Part 3 
of Schedule 4 of the Broadcasting Ordinance (Cap. 652) (the Ordinance) 
provides that a licensee shall not include in its service any "advertisement of a 
political nature".  There is however no statutory definition of the term 
"advertisement of a political nature". 
 
 By reason of section 23(3) of the Ordinance, section 23(2) which requires 
a television licensee's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Ordinance, 
the licence conditions and the Code of Practice, and so on, does not apply in the 
case of material supplied to the television licensee by the Government. 
 
 In any event, the statement made by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broadcast on 
television on 30 November 2005 is not an "advertisement of a political nature"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Ordinance or the Generic Code of Practice on 
Television Advertising Standards issued by the Broadcasting Authority.  The 
statement did not promote the interest of any organization, commercial concern 
or individual, nor did it advertise the interests or merits of any specific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r personality.  It focuses on the subject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s, 
which is a matter of concern and interest to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The Chief Executive is not part of any political par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Law, he is head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and leads the SAR Government.  It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explains important government policies effectively and publicly.  
This may, from time to time, require his doing so personally through the most 
effective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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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ANSWER — Continued 
 
 The Chief Executive's statement was broadcast on the three commercial 
television stations, viz Asia Television Limited, 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 
and Hong Kong Cable Television Limited, as part of their news and public 
affairs programmes which deal with matters of public policy or controversial 
issues of public importance in Hong Kong.  The programmes in question 
touched on a matter of current social concern to the Hong Kong people.  In all 
three television programmes,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tors and people holding 
different political views were invited to analyse and comment on the Chief 
Executive's statement: some expressed support for whilst others objected to the 
Government's proposal.  There i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content of these 
relevant programmes breached the Ordinance or the Generic Code of Practice on 
Television Programme Standards. 
 

 

 


